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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 計畫背景分析 

智慧化為國際航運發展趨勢，數位化則係提升競爭力基礎之一環，可

減少人為延誤及大幅節省作業流程之成本。目前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依

循科技部之「我國 AI 科研戰略報告」，於人工智慧之應用領域推動智慧港

口，規劃辦理「船舶操航輔助系統」、「物聯網海氣象即時系統」、「海事機

器人」、「自動化碼頭」、「港區智慧交通系統」、「綠色智慧觀光方案」及「智

慧監控管理系統」等 7 項行動方案，透過應用新興科技改善港埠營運環境、

強化港埠安全及提升港埠經營效率，但在航運作業方面國內尚無相關計畫

進行。此外，高雄港自營貨櫃場雖有貨櫃自動提領之小型區塊鏈應用試驗

計畫正在進行，惟亦無涵蓋航港各層面之策略及規劃藍圖，爰有必要進行

我國貨櫃運輸應用數位化與區塊鏈技術之研究。 

由於目前各國對於發展航運數位化及區塊鏈技術應用雖多有研究，惟

其案例大都為各自資訊領域與業者配合發展與建置，少有相關單位或主管

機關進行架構藍圖描繪與整合性之研究，因此本計畫希望能引領國內航港

產業與管理部門達成航運數位化及智慧化，提升我國航港領域邁向數位化

之發展。 

1.2 研究計畫範圍與對象 

本計畫係以國際運輸與物流作業流程相關之產業為對象，其產業別係

以行政院主計總處 105 年第 10 次修訂「行業標準分類」H 大類之「運輸及

倉儲業」屬於物流相關行業者，並由 49~54 之五大類二十小類的行業別中，

挑選出與海運貨櫃運輸相關之 49 陸上運輸、50 水上運輸、52 運輸輔助業、

53 倉儲業及其相關次分類等，主管機關則包括交通部及財政部等，如表 1-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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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國際物流產業涵蓋類別 

行政院主計處行業分類

(第十次分類)H 大類 
物流行業中分類 

本計畫研究範圍 

(國際物流產業分類) 

所屬機

關 

49 陸上運輸業 

491 鐵路運輸業 交通部 

494 汽車貨運業 V 交通部 

499 其他陸上運輸業 交通部 

50 水上運輸業 501 海洋水運服務業 V 交通部 

51 航空運輸業 510 航空運輸業 交通部 

52 運輸輔助業 

521 報關業 V 財政部 

522 船務代理業 V 交通部 

523 貨運承攬業 交通部 

5232 陸運承攬運送業 V 交通部 

5232 海運承攬運送業 V 交通部 

5233 航空貨運承攬業 交通部 

525 水上運輸輔助業 V 交通部 

5251 港埠業 V 交通部 

5259 其他水上運輸輔助業 V 交通部 

526 航空運輸輔助業 交通部 

529 其他運輸輔助業 V 交通部 

53 倉儲業 

5301 普通倉庫業 V 財政部 

(自由貿

易港區

之主管

機關為

交通部) 

5302 冷凍冷藏倉儲業 V 

54 郵政及快遞業 541 郵政業 交通部 

542 快遞業 交通部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備註： 

本表取自行政院主計總處行業標準分類 H大類之「運輸及倉儲業」中，屬於物流相關行業部份，

但未列入49中類之大眾捷運系統運輸業、50中類之內河及湖泊水運業，及52中類之陸上運輸輔助

業。 

就表 1-1 所列出之國際物流相關產業為本研究對象外，本研究範圍亦

含圖 1.1 所示之作業範圍，其中，作業單元及流程涵蓋國際貿易、商流、

國際運輸、通關簽審與陸地運輸物流。因此本計畫係以「海運貨櫃運輸之

戶對戶運輸與物流」所涉及之生態系作業流程為核心，對應貨櫃(物)運輸

之國際及國內運輸物流服務「進口、出口、轉口轉運」國際運輸航次安排

與選擇、預定艙位、進出口通關、貨櫃安排與提領、進出倉、貨物查驗、

放行裝船(提領)、貨況追蹤與相關運輸物流服務等作業流程，及作業流程

中之進出口商、製造業、運輸物流業、運輸輔助業及政府機關等利害關係

人為本計畫之研究範圍與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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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宇柏資訊 

圖 1.1 國際運輸物流作業範圍 

考量在運輸過程的作業中，除涉及相關資訊的取得與交換等利害關係

人外，對於貨櫃領取與申報作業等亦須經過政府機關與權管單位，如：負

責通關業務的財政部關務署、交通部航港局及臺灣港務公司，以及已有的

數位資訊平台如：關港貿單一窗口(CPT)、航港單一窗口(MTNet)及臺灣港

務平台(TPNet)等，皆納入本計畫研究對象。 

茲以作業範圍之資訊流、文件流、貨物流及資金流等 4 個層面，說明

如下： 

1. 資訊流：基本上，資訊流會比實體物流更早發生，例如：線上訂艙、

通關自動化報單及艙單傳輸、貨物與貨況追蹤、線上繳稅、出貨通

知、到貨通知、放行訊息、電子文件交換(Electronic Data Interchange,

EDI)等，均屬於資訊流的項目。

2. 文件流：可分為貿易文件、簽審文件、通關文件及國際運輸文件等，

其作業流程、文件、涉及單位如圖 1.1 所示。財政部自 81 年起實

施貨物通關自動化以來，通關文件(以進出口報單為主的相關訊息)

已達 100%電子化，更於 95 年實施貿易便捷化之電子簽審、電子

檢驗及檢疫，並全面於 104 年實施關港貿單一窗口，以 XML 做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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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資料交換標準。 

3. 貨物流：由收貨(Pick up)到送達(Delivery)，其間可經由海運/空運/

陸運複式運輸、空櫃提領、重櫃入儲、整併與配送，完成戶對戶的

實體運輸與倉儲活動。其內容涵蓋通關程序(收單、驗貨、分估、

計稅、放行)，與在物流中心的附加價值流通加工的衍生服務，以

及進入保稅倉庫延緩進口關稅繳納等流程。 

4. 資金流：交易產生之各項費用與稅費繳納，如運費、保險費、關稅

等，以電子支付等多元支付，均希望能減少對帳的紙本及成本，未

來更可經由區塊鏈不可竄改及不可否認的特性，應用其智能合約

來解決買賣紛爭。

1.3 研究計畫內容與工作項目 

本計畫內容與工作項目為下列各項，如圖 1.2 所示，說明如下： 

1. 文獻與產業現況探討

(1) 蒐集國內外航港部門與產業應用區塊鏈技術之現況與發展趨勢。 

(2) 瞭解當前航運業既有區塊鏈相關資訊平臺與聯盟之內容與運作

方式。

2. 盤點我國貨櫃運輸作業與應用區塊鏈技術之現況與課題

(1) 釐清國內外海運貨櫃運輸作業之詳細流程

與涉及貨櫃運輸作業相關單位之生態系產業專家進行訪談，檢

視貨櫃運輸作業詳細流程。 

(2) 分析我國貨櫃運輸作業流程數位化之現況及需求

檢視貨櫃運輸作業詳細流程，分別就各流程節點向專家諮詢生

態系相關產業之 B2G 及 B2B 作業流程，瞭解其所使用數位化軟硬

體、技術及資訊交換等現況，進一步透過座談會，對我國貨櫃運輸

作業流程及其痛點，蒐集各界意見。 

(3) 探討我國貨櫃運輸作業導入區塊鏈技術面臨之課題

彙整專家訪談及及文獻回顧資料進行座談會，探討未來導入區

塊鏈技術面臨之課題及執行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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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擬我國航港發展導入區塊鏈技術之具體策略

(1) 統整上述各國對於數位化與區塊鏈發展之文獻探討、專家訪談

與座談會資料，加以質化分析比對，研擬我國航港部門在貨櫃

運輸作業應用數位化與區塊鏈技術之策略與推動步驟。

(2) 針對數位化與區塊鏈在執行面、管理面、政策法規面等進行討

論，統整提出應用數位化與區塊鏈技術推動過程中，我國政府

部門與海運相關產業扮演角色與應辦事項之建議。

圖 1.2 研究計畫項目流程圖 

1.4 研究方法及進行步驟 

1. 研究方法及架構

為達成本計畫目標與各工作項目，本計畫係採用「文獻評析法、

專家訪談法、綜合座談研究法、質性資料分析法」等多重式研究方法，

如圖 1.3 所示，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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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研究方法與架構圖 

(1) 文獻評析法：本計畫蒐集國內外貨櫃運輸產業數位化與區塊鏈

相關研究報告及專業網站資訊，並參考國內相關研究報告，據

以瞭解國內外貨櫃運輸產業在數位化與區塊鏈技術之應用與發

展，以及相關資訊平台與國際聯盟之內容與運作方式，包括：

TradeLens、GSBN、DCSA 及 BiTA 等。

(2) 綜合座談法：本計畫舉辦 3 場次之國內座談會，分別在期中審

查之前舉辦兩場，在期末審查之前舉行第 3 場。

(3) 專家訪談法：為瞭解國內數位化與區塊鏈實際狀況及國際競爭

力關係，本計畫透過深度訪談方式，拜訪具代表性的海運生態

系產業或公協會代表、資訊平台業者、金融保險，以及相關公

部門包括：航港局及關務署，藉由面對面的溝通方式進行訪談

工作，取得更具體且詳實的資料，並將訪談結果整理應用於本

計畫之分析。

(4) 質性資料分析法：主要將前項經由蒐集文獻探討、生態系專家

訪談及綜合座談會所獲得的原始資料，經由文字概念化與概念

命題化進行彙整及解析歸納收編，以提出策略建議與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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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進行步驟與流程

本計畫研究步驟與流程詳圖 1.4 所示。 

圖 1.4 研究架構與流程圖 

依照「作業流程面、技術策略面及政策與法規」三個方向進行

研究分析如圖 1.4 所示，經由國內外海運數位化與區塊鏈文獻研析

探討、20 個海運生態系中的產官學研專家訪談，及舉辦 3 場專家座

談會後，利用質化資料分析法，收斂歸納研擬出我國航港發展導入

區塊鏈技術之具體策略，包括：航港貨櫃運輸作業應用區塊鏈技術

之策略與推動步驟，及我國政府部門與海運相關產業扮演角色與應

辦事項之建議。 

本計畫之專家訪談及座談會拜訪及出席名單如表 1--2 所示，包

括：政府單位、產業公協會、進出口商、海運企業、物流倉儲、保

險金融、資訊平台商及學界，透過實務界之意見回饋與建議，讓本

計畫研究成果真實呈現我國當前貨櫃運輸作業之需求。 

表 1-2 專家訪談及座談會出席名單 

類別 單位名稱 業態別 邀約出席代表 訪談 座談會 

政府 

單位 

交通部航港局 政府機關 港務組、企劃組 V V 

財政部關務署 政府機關 通關業務組 V V 

警政署保三總隊 政府機關 保三總隊 V V 

公協會 
臺灣國際物流暨供應鏈協會 承攬、物流 理事會代表 V V 

中華民國貨櫃儲運事業協會 貨櫃場 吳理事長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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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運 

企業 

臺灣港務(股)公司 港口/埠 蔣高級督導 V V 

長榮海運(股)公司 航商 唐副總經理 V V 

陽明海運(股)公司 航商 曹副總經理 V V 

赫伯 Hapag Lloyd 臺灣分公司 航商 吳總經理 V V 

達飛 CMA/CGM 臺灣分公司 法國航商 劉總經理 V 

中國貨櫃 貨櫃場 高階主管代表 V 

聯興國際物流(股)公司 貨櫃場 王襄理 V 

環球倉儲(股)公司 貨櫃場 吳理事長 V V 

崴航國際物流(股)公司 海運承攬 林執行董事 V V 

益航公證業者 公證業者 杜經理 V 

律僑國際物流 海運承攬 葉副總經理 V V 

廠商 李長榮科技 製造業 陳總經理 V 

保險 新東京海上保險 產險業 王經理 V V 

資訊 臺灣 IBM 公司 資訊業 徐技術長 V V 

平臺 關貿網路公司 資訊業 高副總經理 V V 

銀行 國泰金控 銀行金控 張協理 V V 

資訊 研華科技 資訊業 林協理 V 

學界 國立海洋大學 學界 鍾教授 V 

本計畫所進行專家訪談內容彙整於第 3 章。3 場專家座談會舉

辦日期及研討議題(作業需求面、技術策略面、法規與政策面)內容

如表 1-3 所示。 

表 1-3 座談會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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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計畫成果、效益與應用 

1. 計畫成果

(1) 完成國內外貨櫃運輸作業之進出口生態系作業流程、數位化與

區塊鏈技術應用之案例與平台之檢視，以及歸納我國各流程節

點之痛點，經由盤點作業面、技術面、管理面、法規面之相關課

題與發展，供政府應用。

(2) 我國海運相關產業及政府部門應用數位化與區塊鏈技術之策略

與推動步驟。

(3) 提出應用區塊鏈技術推動過程中，我國政府部門與海運相關產

業扮演角色與應辦事項之建議。

2. 預期效益及應用

(1) 提升我國海運競爭力並與國際發展接軌，鞏固我國際商港樞紐

地位。

(2) 提供我國海運產業數位化發展予航港局與港務公司未來推展智

慧航港之規劃，以及研擬營運管理策略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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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與產業現況回顧 

本計畫主要是以貨櫃作業在數位化與區塊鏈技術兩大主軸為研究重

點，文獻回顧主要以下列章節進行彙整：2.1 節為國內外涉及航運供應鏈之

航港部門與產業流程；2.2 彙整國內外航港部門與產業數位化現況與應用

發展；2.3 節彙整國內外航港部門與產業應用區塊鏈技術現況與發展趨勢；

2.4 節回顧當前航運業既有區塊鏈相關資訊平臺與聯盟內容及運作等。 

2.1 國內外涉及航運供應鏈之航港部門與產業流程 

本節蒐集回顧相關資料，瞭解貨櫃運輸作業的整個作業流程與涉及的

對象，各單位在流程作業面上的執行內容與所牽涉的上下游對象。 

2.1.1 貨櫃運輸作業流程 

貨櫃運輸作業[1]往往涉及多方對象及其相關文件與程序，如圖 2.1 圖

2.1 所示，說明如下： 

1. 步驟 1~3：出口商與出口商進行信用調查與交易的招攬及詢、報、

還價到雙方彼此接受確認。

2. 步驟 4~10：出口商/進口商可能透過承攬運送業(Forwarder)、倉儲

業(Warehouse)，或是自己向航商訂艙，取得裝運單(Shipping Order)

資料，同時向航商櫃場領取貨櫃，於櫃場取得貨櫃交接驗收單 EIR

( Equipment Interchange Receipt)，並進行相關信用狀押狀與保險投

保事宜。

3. 步驟 11：透過承攬運送業或倉儲業，將貨櫃儲放承攬運送業倉庫

或是倉儲業者倉庫，等待報關流程；或貨主將貨物送進貨櫃場，儲

放海運公司委任之貨櫃場，等待報關流程。

4. 步驟 12：報關作業執行與海關通關程序處理。需備齊裝運裝單

Shipping order、報關號與 S/O Number、報關單、商業發票 Invoice、

裝貨單 Packing list、保險證明 Certificate of insurance、艙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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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步驟 13~14 確認貨物裝置船舶後，分別簽發以下裝船文件：海運提

單 Master Bill of  Lading、海運單 Seaway Bill；承攬運送業提單

House Bill of Lading(HBL)或 Forwarder's Cargo Receipt (FCR)。

6. 步驟 15~20：隨後出口商通知進口商貨已裝船，並透過銀行進行一

連串的出口商信用狀押匯與進口商贖單作業。

7. 步驟 20~22：貨物自船舶卸下後，進口商本身或承攬運送業領有海

運提單者，要另外於航商或承攬運送業者換發小提單(D/O)。

8. 步驟 23~25：進口商提供小提單(D/O)或 House Bill of Lading 到海

運公司櫃場或承攬運送業者倉庫自行領櫃，或由承攬運送業者代

為貨主領櫃，隨後進行報關程序與海關作業。

9. 步驟 26：進口商提領貨物至自身或承租倉庫，或交由承攬運送業

領貨後，進行配送於各實際貨主。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圖 2.1 進出口流程圖 

2.1.2 供應鏈生態系相關流程文獻 

圖 2.2 係以港口為中心之供應鏈生態系圖[2]，由圖可知，物流作業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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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製造商、進出口商、承攬運送業者、卡車業者、報關業者、航商、貨

櫃場業者、保險業、銀行業等利害關係人，除此之外更涉及航港局、海關

等政府機關，透過航港局 MTNet、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 TPNet、自由貿

易港區 FTZNet 及關務署關港貿單一視窗服務平臺(CPT)等資訊服務系統

與平臺，完成這一連串的作業鏈，以形成一完整港口供應鏈。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圖 2.2 以港口為中心之生態系供應鏈生態圖 

2.2 國內外供應鏈之航港部門與產業數位化現況與應用發展 

本節主要是針對海運生態系業者，已運用數位化之現況與應用案例進

行文獻蒐集整理，據以做為後續未來政府在推動貨櫃運輸作業業者進行數

位轉型初步方向與目標之基礎。 

2.2.1 供應鏈 

圖 2.3 為供應鏈未來發展圖、圖 2.4 為貨物運送未來的數位平臺，由

圖知，買賣雙方在供應鏈流程的數位化、運送最佳化，以及各業務區塊彼

此相互連結整合的概念，都是推動供應鏈數位轉型的未來發展趨勢[3]。從

消費者端(包含透過貿易或電商平臺資訊的訂購)不同銷售管道、內陸倉庫

配送系統(物流業者或是承攬業者取得資料)、計畫生產之安排(製造商)等一

連串供應鏈流程，利用相互連結的網路系統蒐集資訊來預測需求，再自動

採購原物料生產予以因應消費者訂購，以提高資產和成本效益並供應專業

化或標準化的服務，達到零庫存完整迅速銷售的狀況。在貨物運送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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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同，直接在平臺上納入運送商、經紀商與承攬業之處理作業、配送系統

與相關運送計畫。 

資料來源：ETH ZURICH (2016) 

圖 2.3 供應鏈未來發展圖 

資料來源：ETH ZURICH (2016) 

圖 2.4 貨物運送未來的數位平臺狀況 

2.2.2 進出口商及製造業者與經銷商 

目前我國國內進出口商及製造業者與經銷商現階段數位化發展方面，

主要是以貿易與運輸文件檔案處理及製造自動化為主要發展方向。 

1. 光學文字辨識 OCR(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

目前企業可透過利用內部企業內容管理  (Enterprise Content

Management, ECM) ， 或 企 業 流 程 管 理 系 統  (Business Process 

Management, BPM)，或企業內部資源規劃管理系統  (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ERP)系統的整合，將表單或檔案資料掃描上傳系統，



15 

讓員工(尤其是需要大量輸入資料與辨識的行業)能更快速調閱及保存

檔案，其中更透過 OCR 光學中文辨識軟體將照片、圖片(如貨櫃號碼、

貨物編號等)等非結構化文件之文字擷取出來，變成一般文字檔轉入與

輸入企業所使用之管理系統以減少人為錯誤與追蹤[4][5][6]。 

2. 流程機器人(Robotic Process Automation, RPA)

RPA 為近期一個新興的自動化軟體，企業內外系統可透過 API 相

互串聯，將相關重複性較高且有預設規則的作業(如透過規則設定，系

統可彙整統計資料、抓取資料、進行資料的讀、寫、寄等)，以「自動

化」來取代人力的投入[7]，同時這項技術可應用於船務流程、採購廠商、

銀行保險、銷售作業、電信業者等營運管理，經驗證，作業管理上確

實在節省成本、生產力提升、降低錯誤等項次，都有顯著的成效產生

[8]。若未來能配合 RFID 與企業內部資源規劃管理系統(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ERP)串聯，則更可達最大化，同時亦會帶動企業邁

向數位轉型，也間接促使企業人才轉型[9]，如圖 2.5~圖 2.7 所示。 

  資料來源：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2019) 

圖 2.2  RPA 企業內外系統串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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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2019) 

圖 2.6  RPA 營業管理可使用範圍圖 

    資料來源：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2019) 

圖 2.7  RPA、RFID 設備、ERP 系統整合圖 

3. 智慧工廠

智慧工廠可透過各類電子產品與系統相互連結(物聯網概念)，利

用電子系統感知能力(整合各類型的資料進而監控所有情況)、網路互

聯(透過雲端及設備與產業自動化能力進行資料整合與交換)、智慧化

(可利用人工智慧將相關關聯性資料分析並進行預測，再予執行，以達

最佳化的生產)、安全監控與警示(如非核准人員進出廠區、設備異常時

發出聲響等)方式架構智慧工廠，進一步透過這些資訊連結，串連起整

個上下游供應鏈，進而透過異業結盟、同業分工共同創造供應鏈之共

享經濟[10][11][12][13]，如圖 2.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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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張啟原(2019) 

圖 2.8 智慧工廠架構藍圖 

2.2.3 物流及承攬運送業者 

物流及承攬運送業在自動化與數位化的發展上越完整，顧客依存度則

越高，物流績效也越顯著[14][15][16]，然承攬運送業及物流業近幾年在自動化

與數位化的發展主要是朝向客戶服務體驗數位化、創新商業經營模式以及

流程數位化作業三方面[17]，如圖 2.9 所示，分別說明如下述： 

資料來源：KATHRIN GRASER (2017) 

圖 2.9 承攬運送業者與物流業者內外著重數位化目標圖 

1. 客戶服務體驗數位化

物流及承攬運送業積極建構互動式線上平臺，提供差異化服務(如

貨況追蹤、文件即時追蹤、帳單帳務核對資料等)，線上可直接訪問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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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和做市場分析。另可蒐集內部銷售和客戶資料進行現有客戶的運送

行為分析，以訂立積極的銷售計畫與目標，並進一步提供一站式客戶

互動服務，如報價、發貨資訊、訂購、貨況追蹤以及相關運費計費等，

達成客戶對於平臺之期望。 

2. 創新商業經營模式

例如通過蒐集彙整物流及承攬運送業者之全球運送專業知識，建

立發展線上數位平臺，以本身開發或與現有平臺合作，實現多對多的

買方-賣方關係，並透過大數據分析，主動予以買賣雙方問題解決方案，

且結合外部資料增加顧客端在價值鏈上下游整合之一連貫服務產品，

並為客戶的業務提供策略規劃、預測風險和財務管理等建議。 

3. 作業流程數位化

在自身資訊平臺上提供多樣化服務產品，主要是實現能在線上平

臺就能進行運輸作業流程數位化、自動化與智慧化(如資訊整合、貨物

包裝配對、貼標籤，到運輸前中後追蹤、文件處理狀況查詢等)。此外，

同時提供具有競爭力的運費價格及串聯物流業自身資產(貨櫃、船舶、

卡車、飛機、火車等)，使其變得更智能化與達成物聯網概念的服務，

則是當前物流及承攬業數位化轉型方式。 

2.2.4 內陸運送業者 

內陸運送業者之數位化發展主要朝向流程追蹤、檔案數位化，及自動

化車輛發展為主，透過相關電子產品設備可隨時取得相關貨物位置訊息以

順利於櫃場或是倉儲提領貨物，節省等待時間，進一步透過自動化車輛的

發展(目前國多以半自動化為主，係以機器輔助駕駛安全的方式進行，且為

研發狀態)，可隨時追蹤運送車輛駕駛的狀態及位置，更易掌握貨物運送的

過程與位置。目前國內廠商研華科技及相關科技公司在自動化車輛技術的

發展上已有相當程度，也同步運用於一些國內運輸業者。 

1. 內陸運送業者文件數位化

歐盟政府組織與內陸運送業者進行資訊交換，係透過內陸運送業

者與政府機關平臺串接及雲端技術，與相關生態鏈的資訊進行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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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取得相關海運與內陸運送資訊，以提供歐盟跨境政府機關利用電

子產品設備(如手機、平板、桌上電腦等)進入平臺，透過認證平臺或認

證服務單位確認電子表單真實完整性後，進行線上電子運輸單據文件

審閱核准，而內陸運送業者則同樣可利用相關電子產品設備，以特殊

認證之身分辨識 ID 進入平臺，確認相關訂單資訊檔案[18]，相關完整流

程如圖 2.10 所示。 

    資料來源：Mario Sattler (2019) 

圖 2.10 內陸運送運送單據電子化流程圖(歐盟) 

2. 自動化車輛

目前全球內陸貨物運送主要在歐洲與美國境內為多，不僅如此，

因其運送路途遙遠，而發展出追蹤貨物之自動化車輛[19]，其透過全球

定位系統(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GPS)與架構車內外電子設備(如攝

影機等)，串接相關資訊平臺技術，即可達到監控效果。經累積蒐集相

關運送資訊，其內陸車輛運送逐年發展成導向安全自動駕駛及配送路

線智慧化，以節省人力並避免運送風險[20][21]。目前國內物流業者，如

宅配通、嘉里大榮等[22] [23]，亦已思考朝向安全駕駛並循序漸進邁向使

用自動化車輛，如圖 2.11 所示。 

資料來源：Roland Berger (2018) 

圖 2.11 自動化車輛預期技術發展階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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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報關業者與海關 

由相關文獻與資料知，目前報關業者與海關利用電子產品設備進行報

關作業與通關自動化，並藉物聯網設備的資訊連結來控管貨物的進出與通

關，甚至相關稅務費用採用電子化方式進行繳費，以加速貨物運送流程的

進行。分述說明如下： 

1. 貨物通關自動化與行動通關服務平臺

貨物通關自動化，主要目的在於有效整合進出口商、主管機關簽

審、運輸、承攬、船務、港埠、倉儲、報關、關務、安檢、金融等，同

時並導入電子資料交換(Electronic Data Interchang, EDI)與可延伸標記

式語言(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 XML)格式檔之資訊交換作業，使

其報關與通關流程、訊息及作業上具標準化、公開化、透明化[24]。同

時為因應通關自動化，報關業者其製作的報關單據在傳送到關貿網路

前，必先藉由 EDI(XML)轉換軟體將報關單據資料轉換成與海關相互

協定之標準格式，透過通關網路平臺傳遞至海關。此外，隨著資訊及

通訊科技不斷的發展進步，資訊產品如手機、平板電腦、筆記型電腦

等行動裝置，結合通訊科技已可有效發展行動商務，使海關得以利用

現行之通關自動化系統為基礎，發展出行動通關服務平臺[25] (架構如圖

2.12 所示)。提供海關人員不受時空限制之通關作業環境，隨時能取得

當前之通關流程、放行訊息、卸貨准單、貨櫃動態、保稅查核資訊、

驗貨資料庫等最新作業資訊，便利海關關員能即時掌握通關狀態，強

化貨物通關查核速度，提高國家經貿競爭力。 

資料來源：關務署 

圖 2.12 行動通關服務平臺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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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結合人工智慧貨物自動通關與電子方式繳納關稅

國際海關現行在通關作業方式上已開始建構結合區塊鏈及人工智

慧等技術之系統，以達成人工智慧化貨物自動通關。對於出口，工廠

貨物能透過取得電子封籤（e-seal），經由收費區時能以電子系統判讀，

加快運往港口的速度，同時將出口商及裝載貨物資訊清楚標註，有利

於自動化快速通關[26]。另外，對於所需繳交之關稅若能廣泛使用線上

服務，則可進一步透過數位化電子支付或交易方式進行相關稅務繳納

[27]。

3. RFID 電子封條結合

物聯網技術為海關在貨物監管模式上帶來新的轉變，使用貨櫃

RFID 電子封條監控系統[28]更是可以降低運輸成本[29]，其主要優點係

為難以偽造，對於海關邊境管理查緝方面，有助強化對進出口以及轉

關貨物進行運輸監管，朝向實時監管、遠端監管，並使監管成本調降，

監管過程更加透明公開。自 2011 年起政府推動「貨物移動安全計畫」，

陸續在臺中港、臺北港、基隆港、高雄港各地完成建置跨境移動安全

電子封條監控系統，應用於轉口櫃、轉運櫃及進出口貨櫃，全面自動

化監控貨櫃之通行狀態。不僅如此，藉智慧型手機便利性與普及，亦

可對其封條進行加封及讀取操作，更有助於營造安全便捷的通關環境

[30]。

4. 世界海關組織資訊安全標準框架

世界海關組織(World Customs Organization, WCO)理事會於 2005

年會議通過的《安全標準框架》旨在確保國際貿易不斷增長的貨物運

輸快速流動，並促使海關業務使用通訊技術。 

世界海關組織安全標準框架，係在貿易便利化的概念下，同步採

用相關風險管理工具，意即允許低風險貨物自由流動，高風險貨物則

在安全考量與海關管制及貿易便利化間取得平衡。然隨著貿易全球化，

貨物的跨境流動增加，其中風險也相對攀升，海關組織因而帶入安全

認證優質企業(Authorized Economic Operator，AEO)概念以為因應，藉

由運用其他非侵入式風險管理工具以達貿易便利化，同時大幅降低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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怖分子襲擊風險，加強安全措施，在海關確認的供應鏈模式下使貨物

出口順利運抵到達目的地[31]。 

資料來源： Ms Nassika. A. Sonnagee，Ms Késhika. G. Quédou (2017) 

圖 2.13  WCO 資訊技術標準與應用的安全框架圖 

海關間及海關與企業間之安全機制，如圖 2.13 所示，分述如下： 

1. 資訊技術標準：利用檢測設備現代技術，用於進行檢查的非侵入

性檢測備和輻射檢測設備，保持貨物和貨櫃的完整性。

2. 風險管理系統：使用自動化系統進行風險管理。

3. 先進電子資訊：提前提供貨物和貨櫃運輸電子資訊，進行充分的

風險評估。

4. 定位和通信：資訊交流機制。

5. 技術創新：透過使用現代化技術與設備，以改善與保全貨物與貨

櫃的完整性[32]。

2.2.6 倉儲業者 

倉儲業者目前可透過相關物聯網設備架構(GPS、RFID 等) [33]，蒐集其

數據，使倉庫自動化(進貨檢驗、揀貨、理貨、貼標、裝卸自動化)到智能數

位化(儲位規劃、揀貨排程動線規劃、進出口貨物預測等)，達到相關預測維

護、庫存管理(盤點)、存貨空間、智慧照明、危險品、冷凍冷藏品特殊、人

員進出移動等監控管理，如圖 2.14 所示，進而發展內部使用之倉儲管理系

統以提供設備、零件與材料等資訊，藉由與內部專業系統的連結，快速回

應管理需求，進而增進營運效能[34][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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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DHL Trend Reserch(2015) 

圖 2.14 智慧倉庫使用物聯網展示圖 

國內 Pchome(郵局林口新物流園區)、永聯物流共和國、momo 物流中

心、大倉華嘉等倉庫均已數位化執行進出倉及儲位管理之數位化，包括高

密度自動倉儲(Automatic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AS/RS)、自動導引

車/搬運機器人(Automated Guided Vehicle, AGV)、自動揀貨等軟硬體投資

[37]。

2.2.7 港口經營業者 

智慧港口係利用 RFID、GPS、RADIO、CCTV、AIS 等設備之連結與

管理軟體之搭配[38][39]，發展出多項管理系統，使港口從原先的半自動化系

統逐漸發展成全自動化，目前技術已可達相互連結之智慧化(如自動化，人

工智慧，物聯網，訊息交換通信技術等)，透過港口內(基礎櫃場)外(航道)設

施、操作系統，以及相關港口作業之自動門式機(Automated Stacking Cranes, 

ASC)，結合 AGV 與自動裝卸車(Automated Lifting Vehicles, ALV)，或自動

運送跨載機(Automated Shuttle Carriers, ASHC)，以及自動化閘門、連結航

道監管等系統，可以達到無人化且大幅提高生產率[40][41]。 

目前智慧港發展已可利用前述技術達到數位化的步驟與目標，從第一

階段物聯網、無人操作設備(自動化)應用，以及第二階段資料分享整合(透

過 5G 與智慧裝置)，到第三階段大數據分析與人工智慧處理[42]，如圖 2.1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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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Kerri Ahn(2019) 

圖 2.15 智慧港口各階段可利用技術與目標圖 

根據國際質譜基金會(International Mass Spectrometry Foundation, IMSF) 

2018 年貨櫃碼頭自動化與智慧化貨物裝卸報告，港口自動化資料分為自動

化(Fully Automated)及半自動化(Semi-Automated)，目前港口為全自動化國

家為美國、鹿特丹、漢堡、日本、中國大陸與澳洲，而新加坡則是規劃持

續進行港口全自動化，臺灣則為半自動化[43]，如圖 2.16 所示。 

    資料來源：MACGREGOR(2018) 

圖 2.16  2018 年全球港口自動化狀況圖 

2.2.8 貨櫃場業者 

目前貨櫃場主要是以櫃場監控及自動車機作業為主要數位化的執行

與應用。櫃場管理主要可分為櫃場內吊卸起重機、運載車輛與儲存空間管

理，其數位化內涵主要係利用先進相機成像技術(CCTV 等)、導航使用之

感測器(編碼器、射頻、光學等)，與光學文字辨識等電子設備彼此相互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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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以利於櫃場吊卸起重機與運載車輛與櫃場空間調度安排[44]，如圖 2.17

所示。 

資料來源：Lu Zhen，Xinjia Jiang，Loo Hay Lee，Ek Peng Chew (2013) 

圖 2.17 櫃場吊卸機具、運載車輛、櫃場空間管理層級圖 

透過櫃場管理系統(Terminal Operating System, TOS)與設備控制系統

(Equipment Control System, ECS)，及場區內貨櫃位置檢測系統彼此連結，

如圖 2.18 所示，可為配送中心管理部門、碼頭內外貨櫃場、貨櫃庫存，人

員設備和所有相關操作作業提供統一整合資訊，滿足櫃場作業的所有需求，

如管理櫃場內的載運車輛移動、工人設備及裝運運作狀態，發票與會計財

務程式等，降低櫃場各單位無法掌控部分以及同步蒐集各項作業資訊，達

成提高貨櫃場管理[45] [46][47]。 

  資料來源：Port Equipment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圖 2.18 櫃場管理系統 TOS 與設備控制系統 ECS 配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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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9 航商 

航商目前數位化主要分成岸上與海上管理兩方面，岸上管理主要是針

對智慧運輸等管理面向為重點，海上管理則是針對船舶監控與自動化船舶

為主，其他涉及岸上與海上風險之共通性管理(如危險品運送等)，也是數

位化發展主要的方向。 

1. 數位化管理

航商在數位化管理上，主要以智慧運輸系統與創新數位服務兩方面

發展為主。智慧運輸系統主要是解決船舶與海運服務的管理連結，創新

數位服務則主要是與相關航運鏈上有關夥伴的對接，彙整資料於智慧手

機或是平板系統，提供航運鏈夥伴進行貨物追蹤、提單、帳務等多方處

理[48]，如圖 2.19 所示。 

資料來源：中國航運股份有限公司 

圖 2.19 數位化管理系統概念圖 

在船舶操縱自動化、商業管理、貿易物流數位平臺、船隊與海運服

務等數位化區塊之問題及彼此相連結部分，當前技術發展與實作案例已

可利用相關數位化之物聯網設備、5G 與大數據分析、人工智慧等技術來

介接與解決上述航商數位化管理問題[49]，如表 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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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海運數位化提供技術解決方式彙整表 

資料來源：Maria Lambrou， Daisuke Watanabe， Junya Iida (2019) 

2. 自動化船舶

船舶在自動化的部分早已使用全球定位衛星(GLONASS/俄羅斯，

INMARSAT/英國)與船舶交通服務系統 (Vessel Traffic Servise, VTS)及船

上設備自動識別系統(Automatic Identification System, AIS)與船上雷達進

行海上之船舶定位。而電子海圖(Electronic Chart Display and Information 

System，ECDIS)、差分全球定位系統(Differential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DGPS) [50]、海象資訊、海上無人載具(Unmanned Surface Vehicles，USV)、

高頻數據交換系統(VHF Data Exchange System，VDES) [51]則可彼此間進

行訊息之介接與交換，除進而控制船舶的行進外，當船舶預測發生避碰

事件時，能同時比對船舶速度與航向而予以警示，這些均有利於未來達

成自動化無人船舶，且有效監控船舶動態與狀況的輔助裝置[52]，如圖 2.2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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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Marat Ismagilov (2019) 

圖 2.20 電子導航系統架構圖 

3. 危險品與冷凍冷藏品特殊貨櫃追蹤作業

陽明海運在 2005 年提出 RFID 在貨櫃運輸管理之應用研究計畫，其

整體系統流程為標籤經無線電波方式傳送至讀取器，經讀取識別詳細資

料並連接至電腦，由電腦監控整體狀況，隨時掌握貨櫃即時狀況，如圖

2.21 所示。不僅如此，RFID 裝置於貨櫃上具有監控功能，除可監控整個

貨櫃外[53][54]，透過先進的有線或無線溫度監控感測器，搭配 GPS 遠端資

訊處理硬體及雲端平臺，可以有效地針對冷凍冷藏貨櫃的溫度、濕度、

氣體量測(二氧化碳、含氧量)進行監控，使運送之冷凍冷藏貨物的狀況，

隨時獲得掌握[55][56]。 

資料來源：王寵惠(2006) 

圖 2.21  RFID 貨櫃整合監控系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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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0 銀行與保險等金融業者 

1. 保險業

目前保險業數位化的方面包括新型態保險通路、大數據與人工智慧

輔助保險智慧決策、智能合約與保險經營自動化之應用、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 IoT)提供加值服務、分散式帳簿技術精簡理賠作業流程[57]。 

其中透過網路平臺與APP串接相關通關單位可提高投保方便與資料

正確性，同時藉由物聯網(個人穿戴式/移動裝置感應器/固定式感應器/地

理資訊系統應用)資料的對接與數據的蒐集與彙整，透過大數據分析客戶

來源，並快速判別過往損失型態與習慣紀錄，以提高核保的效率。數位

化應用對於保險業會有降低成本、客戶體驗感受提高、銷售力、核保與

理配效率加速之效益[58]，彙整如圖 2.22 所示。 

在供應鏈 2k7 資料階段與物流階段上，可透過各供應鏈關係人提供

的運送貿易資料及相關物流運輸業(內陸卡車、船舶、港口、倉庫、櫃場)

提供的電子設備物聯網數據，經由網路層與保險公司專家原則條件下同

步利用大數據分析，達成運輸保險智慧核保之狀況[59]，如圖 2.23 所示。 

資料來源：安永管理顧問公司(2017) 

圖 2.22 保險數位化影響保險業效益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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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朱有為，商研院亞洲矽谷智慧商業推動計畫(2019) 

圖 2.23 貨物運輸保險智能核保系統架構圖 

2. 銀行業

金融科技在銀行屬核心服務創新領域，包括存放款與籌劃資金服務、

支付與結帳清算及投資管理服務等三大領域。其金融科技主要係以大數

據分析、雲端運算、物聯網或人工智慧等非專屬於特定金融部門數位化

方式來建構相關平臺，如行動銀行、行動錢包、借貸平臺、交易平臺等

來因應金融市場支援服務。這些數位化平臺的建構與其顧客端蒐集資料

之分析，對於銀行發展與創新正扮演數位化轉型的重要角色[60][61] (如圖

2.24 所示)。 

資料來源：BCBS(2018) 

圖 2.24 當前銀行運用金融科技於核心業務創新領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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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1 國內政府機關航運相關平臺現況 

1. 航港單一窗口服務平臺 MTNet

交通部航港局 MTNet 2.0 計畫已於 109 年進行測試，提供多項行動

化、線上申報以及多項流程與公文整併整合之服務，透過多方資料庫(港

務公司、海關、海巡署等)與管理系統(船舶、港政、航政、航安)之介接

與整合，以提供航港發展統計平臺、航港動態資訊平臺、海運應變資訊

整合平臺使用，並結合現有隨身行動裝置，航商 24 小時線上服務，讓使

用者對航港服務品質的躍進更有感。具體提供服務如：透過行動裝置即

可申辦進出港預報，以因應碼頭業務型態；船員服務線上化，提升船員

訓練、測驗及就業服務等；申辦簡訊即時通知結果，提供線上查詢案件

狀態等[62]，如圖 2.25、圖 2.26 所示。 

MTNet 係由交通部推動建置並於民國 95 年上線，民國 102 年由航

港局接辦[63]，著手進行提升相關系統功能，但受限僅能在原系統擴增，

在既定資料庫無法有效整合，資料嚴重短缺情況下，創建了能滿足航港

使用者各項需求、縮短相關行政作業之新系統 MTNet 2.0。 

由 MTNet 團隊及航港局業者從檢視服務範圍、制定系統雛型與功能

到建置完成執行之 MTNet 2.0，係以「透過行動裝置即能線上申辦」、「主

動簡訊通知」及「減少輸入時間」為主軸，提供資訊安全及多項優質服

務「行動化」及「線上申辦」(如船技人員、自由貿易港區業者與專用車

隊等申辦業務)，並大幅精進系統，使航港服務更加準確高效。未來，該

平臺將朝向蒐集之大數據進行決策分析及同步利用區塊鏈技術，甚至延

伸至人工智慧機器人與檢丈行動裝置預約等領域，運用多元資訊科技，

持續擴增系統功能，提供更貼近使用者之完善服務，發揮資源共享效益，

促進本國海運產業永續經營與發展[64]，如圖 2.27、圖 2.2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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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第二代航港單一視窗服務平臺(2019) 

圖 2.25  MTNet 2.0 服務圖 

資料來源：第二代航港單一視窗服務平臺(2019) 

圖 2.26  MTNet 2.0 服務建構圖 

  資料來源：第二代航港單一視窗服務平臺(2019) 

圖 2.27  MTNet 2.0 應用系統模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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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第二代航港單一視窗服務平臺(2019) 

圖 2.28  MTNet 2.0 規劃與執行圖 

2. 關港貿單一窗口 CPT

「關港貿單一窗口」[65]係主要為因應國際貿易經濟活動與通關作業

資訊整合化，及促進我國經濟發展趨勢下，結合簽審、通關及港務等公

部門和私部門(民間企業)專業經驗與能力，共同推動建構符合國際經貿

環境便捷與貨物供應鏈安全架構之優質經貿單一窗口作業環境，以加速

國際貿易進行、降低產業成本、提升我國全球競爭力。 

「關港貿單一窗口」計畫目標：建置優質單一窗口、整合三大系統

(海關通關系統、航港資訊網及便捷貿 e 網資訊系統)、調和經貿資料訊

息、提供便捷整合服務、建立商品資料倉儲及推動國際接軌計畫，主要

服務定位在透過關港貿單一窗口即可完成各項申辦服務並取得各種作業

及統計資料之查詢訊息，以及國內主管機關間資料通報與互通機制，與

跨國機關合作及提升管理效能[66]。 

3. 臺灣港棧服務網 TPNet

臺灣港務公司在改制後為了串連臺灣港群，使其發揮統合經營之綜

效，便於 2013 年開始啟動建置臺灣港棧服務網(TPNet) [67]，如圖 2.29 

TPNet 架構圖所示。該平臺可針對港區內相關之船舶、船席、碼頭、引水

人等動態，提供整合操作介面、簡化表單及申辦作業，進而提升港務公

司與海運產業業者在作業管理上的便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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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臺灣港棧服務網網站(2020) 

圖 2.29  Taiwan TPNet 系統架構 

航港資料的介接在港務服務上亦是重要的一環，從對外的船舶進出

港預報/實際進出港訊息、報艙單接收，及開放資料集(Open Data)等的提

供，到公司內部系統，如船席指泊、船上自動辨識系統、船舶交通服務

系統介接、過磅系統等，相關之資料均須在統一格式規範中相互交換，

使國內外資訊交換標準化與一致性，成為當前國際上數位化與區塊鏈發

展趨勢之重要關鍵。 

2.2.12 國際海事組織(IMO)數位化規範現況 

1. 國際便利海上運輸公約- Convention on Facilitation of International

Maritime Traffic (FAL)

國際海事組織(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 IMO)，關於船舶與

港埠之間的電子訊息交換有新規則生效，自 1965 年通過了《國際便利海

上運輸公約》(FAL 公約) [68][69]，其目的是簡化物流訊息在全球貿易中對

旅客，船舶和貨物運輸的交換過程。目前《FAL 公約》有 121 個締約國。

《FAL 公約》附件 2016 年修正案已於 2019 年 1 月 1 日生效。 

實質上，修正案包含了數位化運輸訊息交換的新要求。自 2019 年 4

月 8 日起，FAL 公約要求締約國政府建立船舶和港口之間電子訊息交換

協議，提高全球航運貿易和運輸的效率。此外，新修正案需要港口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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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停靠船舶提供 3 個以上的資料檔，分別如下： 

(1) 符合 SOLAS 第 XI-2 / 9.2.2 條的安全相關訊息。

(2) 預先提供貨物訊息以供海關審核。

(3) 將廢棄物運送到港口接收設施之通知表。

另 IMO 通過 FAL 公約提供了以下通用檔，所有港口國/船旗國都必

須遵守這些文件：(1) IMO 總宣言、(2)貨物報關單、(3)船東聲明、(4)船

員特殊聲明、(5)機組人員名單—乘客名單、(6)危險品。 

2. 海上人命安全公約(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Safety of Life at

Sea；SOLAS)-VGM 申報

IMO 在海上人命安全公約第六章新修訂載貨貨櫃驗證總重(Verified 

Gross Mass，下稱 VGM)申報[70]，載貨貨櫃於裝船前必須進行重量驗證，

託運人必須提供 VGM 供船長或其代表以及碼頭代表在編制船運裝載計

畫時使用。 

    VGM 係由託運人通過合法方式取得驗證紀錄並提交給航商，再由航

商遞交給碼頭，當地海事運輸相關單位根據所提供之數據資料進行抽查

來驗證總重量，如圖 2.30 所示。其傳送方式可透過航商網站、EDI 交換、

協力廠商電子平臺(Inttra、Smart Cargo 等)、E-mail、傳真方式進行申報

[71]。目前秤量 VGM 的方法有以下二種：

(1) 方法一：託運人或託運人委託第三方(通常為併裝櫃業者)使用

經校對或認證設備對密閉貨櫃進行稱重。

(2) 方法二：託運人或託運人委託第三方(通常為併裝櫃業者)以過

磅所有包裝貨物，包括裝入貨櫃的棧板、墊材和其他包裝繫固

設備重量，再將貨櫃皮重與前述各項重量相加。

資料來源：搜航網網站 

圖 2.30  VGM 申報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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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AS 公約申報係提升海上安全運輸，減少因不實貨櫃重量造成不

合理配載，進而引起岸上與海上人員傷亡及貨物滅失之風險。 

2.3 國內外航港部門與產業應用區塊鏈技術現況與發展趨勢

文獻 

本節先說明區塊鏈應用在物流上之區塊鏈現況案例，再針對進出口商

(含製造業與經銷商)、內陸運輸業者、報關業、海關、港口經營業、航商、保

險業、銀行業等海事生態系統成員，目前使用區塊鏈技術之文獻、案例與

應用現況進行彙整，可供未來政府在推動貨櫃運輸相關業者導入區塊鏈時

的初步方向與提升目標。 

2.3.1 貨櫃運輸作業 

1. 區塊鏈技術適合導入貨櫃運輸作業

區塊鏈不可竄改、不可取代、去中心化、分散式共同帳本關鍵技術，

對於貨櫃運輸作業鏈在貿易運輸文件、對帳與沖帳等流程上所遭遇之痛

點，能提供相對解決方案[72]，其分別彙整如表 2-2 所示：  

表 2-2 區塊鏈關鍵技術解決貨櫃運輸作業鏈當前問題因應方法彙整表 

No. 我國貨櫃運輸作業鏈當前問題 區塊鏈關鍵技術 

1 
供應鏈上下游彼此間的交易均

需一具單據簽收作為移轉確認。 

區塊鏈智能合約 

解決紙本及物流交易契約多及大量人

工之問題，達無紙化作業。 

2 

供應鏈上下游彼此間的交易過

程經多方成員，資料與訊息都在

各自手上，難以彼此比對驗證內

容是否遭竄改或是錯誤，缺乏信

任制度。 

區塊鏈的不可以竄改、不可以取代 

區塊鏈彼此資料與訊息透明，且有安

全可靠的信任機制。 

3 

供應鏈上下游彼此間的帳務繁

多，耗時核對，若有修改帳務，

增加彼此間來來往往程式。 

區塊鏈的分散式共同帳本 

上下游利用相同帳簿，彼此帳單可跨

系統，即時且同步資訊更新。 

4 

供應鏈彼此間之作業與交易紀

錄難以追蹤，無法同步維護資

料。 

區塊鏈的分散式儲存多中心化的架構 

區塊鏈唯一多中心化架構，每一節點

擁有完整的備份，交易紀錄永久保存

且不能竄改。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研究報告與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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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知，對於貨櫃運輸作業鏈在「單據」、「帳務」確認上效率不

彰之問題，可經由區塊鏈技術的智能合約、分散式共同帳本特性大幅解

決，故貨櫃運輸作業無疑是適合導入區塊鏈技術的[73]。 

2. 國內物流運用區塊鏈的解決方案案例

臺中榮民總醫院、資策會、艾旺公司與亞培公司於 2019 年共同研究

區塊鏈技術應用於醫療方面與智慧物流，建置醫藥物流區塊鏈平臺，同

步銜接美國藥品供應鏈安全法案等世界規範[74]。其該平臺所能達到之效

益分別如下： 

(1) 訂單確認與交貨結算快速準確

榮民醫院在智慧物流區塊鏈平臺提出訂單，供應商與物流商則立

即取得訂購資訊，於最短時間做好醫療器材準備，並可自動與醫院訂

購系統完成交貨比對，節省人、時間與紙本，並提高正確性。 

(2) 供應鏈上提供即時與透明通透的資訊

智慧物流區塊鏈平臺提供榮民醫院、供應商與物流商三方供應鏈

即時資訊，節省大量彼此間溝通時間及避免錯誤，不僅如此，供應商

亦可提供榮民醫院最即時正確之醫療物資，協助提升醫療品質與確保

病人之安全。 

(3) 醫療器材設備追溯與追蹤機制建立

智慧物流區塊鏈平臺提供醫療器材設備追溯與追蹤機制，利用區

塊鏈技術來記錄醫療器材生產、交易、移轉與運輸過程，使醫院可透

過平臺驗證真實安全性，防止錯誤或仿冒器材進入醫療院所。 

(4) 確保藥品與相關醫療器材之運送品質

智慧物流區塊鏈平臺提供儲存運送過程中溫濕度和其他相關所載

紀錄，利用區塊鏈資料不可竄改性，解決人工驗證繁瑣之審查機制，

確保藥品與醫療器材運送過程符合規範。透過區塊鏈分散式帳本技術，

可紀錄藥品與醫療器材生產品質、保存期間與使用情形，並利用資訊

透通與連結相關單位跨系統即時同步資訊，確認所用之藥品與醫療器

材之安全。 

如以申請藥品單據資料或醫療器材訂單來計算，透過本平臺可節

省供應商、物流商與醫院三方人力，榮民醫院每月可減少工作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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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可達到藥品與醫療器材申請、運送、使用之零失誤目標。 

2.3.2 供應鏈 

1. 區塊鏈與供應鏈發展現況

供應鏈領域包含供應鏈管理和供應鏈金融兩方面[75]。供應鏈管理上

每個角色必須透過有效的鏈上管理來協調自身和外部的資源(貨品追蹤、

文件管理等)，然供應鏈金融係為供應鏈中的各方提供資金，短期透過信

貸融資的手段來平衡上下游間的流動資金差，進而最大限度地來減少供

應鏈成本，使其企業與供應商建立更好的關係，減少金融風險，而降低

金融風險的有賴供應鏈資訊的透明共用。 

區塊鏈(Blockchain)亦稱分散式帳本(Distributed Ledger Technology, 

DLT)，可同步解決供應鏈管理與金融上兩方面的問題，在貿易和運輸領

域中最廣為人知且經常被使用，主要是其有能力簡化繁瑣流程，提高效

率並削減成本。 

目前供應鏈可運用聯盟鏈或公有鏈做為解決方案，然其各有其優勢，

如聯盟鏈具可控性高、可快速落地(延續傳統技術、門檻低)、匿名性較好

(資料較無公有鏈須脫敏才可明文上鏈)；公有鏈則要求透明度高、不可竄

改性高(資料更真實)，可以 Token 轉移(由於本身支援 Token 登記，物流

提單可由 Token 向有價證券進行移轉)、公眾參與性強、共用公有鏈基礎

設施(毋需自行再建構視覺化 Web 服務)。 

2. 區塊鏈貨物運輸貿易單證應用

在貨物運輸供應鏈的流程中，涉及相當多的單位與窗口(進出口廠商、

銀行、承攬運送業、航商、海關、櫃場等)與貿易單證上的問題，然透過

貿易平臺的建構與區塊鏈間彼此的串接結合，可利用區塊鏈技術的相關

特性，並利用相當連結技術(如應用程式介面(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API)等)彼此交換資訊，可達到貿易單證的真實性與貨物產銷追

溯性，減少竄改與提高送達的時效性[76][77]。相關供應鏈貿易平臺應用區

塊鏈的貿易文件，不外乎為信用狀、商業發票、進口/出口許可證、訂艙

單、提單等，如圖 2.31、圖 2.3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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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NTT DATA Corporation(2009) 

圖 2.31 供應鏈貿易平臺的區塊鏈應用 

資料來源：宇柏資訊(2015) 

圖 2.32 供應鏈物流載具與貿易單證關聯圖 

3. 供應鏈相關之區塊鏈產品服務[78]

對於貿易融資部門來說，應用區塊鏈的主要效益為作業效率提高、

成本降低、透明度最高(信任感提升)三部分。其他效益包括減低雙方風險、

自動化、所有權者之證明、供應商間的仲介、易於審核、網路安全具彈

性等，如圖 2.3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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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Deepesh Patel， Emmanelle Ganne(2019) 

圖 2.33 區塊鏈在供應鏈上的主要效益

此外，搭配區塊鏈在物聯網 (Internet of things,IoT)與人工智慧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加速推動供應鏈上數位化之技術創新，也促成

多家科技公司投入區塊鏈的產品開發，主要分為貿易/供應鏈金融、網際

網路連結、保險，及供應鏈數位管理等四部分，其中，海運聯盟鏈

TradeLens、GSBN 等組織則是區塊鏈供應鏈數位管理之研發公司，如圖

2.34 所示。 

資料來源：Deepesh Patel， Emmanelle Ganne(2019) 

圖 2.34 區塊鏈在供應鏈上協助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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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進出口商(含製造業者與經銷商) 

區塊鏈應用在進出口協力廠商支付與應收帳款方面為多，主要是因為

買方擔心先付款後，賣方不出貨，或是賣方擔心先出貨後，買方不付款，

彼此間的不信任及相關單證的偽造等造成貨款誤付之狀況，然透過區塊鏈

技術在彼此間單據帳務的比對上則大幅減少錯誤與不信任[73]，因此造就相

當多之科技公司紛紛投入金融供應鏈應收帳款支付協助之區塊鏈產品[80]，

如圖 2.35 所示。 

資料來源：Deepesh Patel， Emmanelle Ganne(2019) 

圖 2.35 區塊鏈帳戶應收帳款協助產品 

2.3.4 內陸運送業者 

1. 運送單簽收平臺應用[81]

物流供應鏈中，目前個人/企業與企業間的簽收憑證大部分還處於紙

本單據與手寫簽名方式，造成管理混亂與成本上的浪費。然通過區塊鏈

和電子簽名技術以及相關 IOT(如 GPS 等)的結合，可以解決貨物追蹤之

狀況，實現單據流與資訊流及物流合一。  

    以內陸快遞配送業者為例，運送司機與託運客戶、託運客戶與收貨

客戶彼此之間的貨物運送與相關費用結算憑證，在利用應用區塊鏈的電

子運輸委託憑證與簽收，及 GPS 隨時定位(從貨物裝車、封車運送、發

車、貼封條、配送流程)資料下，除可有效追蹤貨物行蹤外，對於銷售與

帳務的管理亦可達到正確性與即時性，如圖 2.3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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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國物流與採購聯合會(2019) 

圖 2.36 區塊鏈的電子輸運委託憑證流程圖 

2. 危險化學品追蹤監管物流平臺應用[82]

危險化工成品生產運送流程，包括危險品製造、毒化物倉儲、遠洋

與內河運輸、公路運輸、灌裝、儲槽清洗等物流整合服務，多數是以中

小型企業為主，行業分散、中間環節多，日常運營與管理存在非常大的

安全隱憂。 

如何落實危險化工廠至客戶端使用者的物流供應鏈全鏈透明視覺化，

將「安全」考量因素完整落地應用，並追蹤物流供應鏈每項環節，係相

當重要的課題。利用區塊鏈技術，透過交換資訊來進行追蹤，提高對危

險化學品在運送過程中的監控能力，包括監控位置、數量和貨物狀態等，

落實安全、預報/警、重大危險源、安檢、交運保全、隱憂管理、風險識

別、事故處理、環保監控等資訊即時上鏈，體現監控資訊不可竄改和可

追溯，使物流企業和監控機構進一步可回溯危險化學品相關運輸路線，

甚至是司機是否有疲勞駕駛等不安全行為、危險化學品運輸質量證明等

每一個關鍵節點，從而實現危險化學品運輸全程的監管。 

不僅如此，可同步利用相關物聯網電子輔助設備與大數據分析運送

之路線圖和運輸資料，進一步優化，以降低運輸成本，提升運營效率，

如圖 2.3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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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中國物流與採購聯合會(2019) 

圖 2.37 區塊鏈的危險化學品物流追蹤平臺流程圖 

2.3.5 報關業者與海關 

1. 國際案例

目前全球海關皆逐步利用區塊鏈技術進行關務作業的檢驗作業，例

如美國海關利用區塊鏈進行概念性驗證(Proof of Concept, PoC)，已查驗

進口貨物的來源認證及商標的真實性[83] [84]；印度孟買 NhavaSheva 港處

理貨物進口需 82 個小時，其中海關檢驗及通關需 12 個小時，自動化通

關系統上路後可使安全認證優質企業 (Authorized Economic Operator, 

AEO)之業者貨物檢驗及通關時程大幅縮短至 12 分鐘，對於無法適用自

動化通關的貨物，則在機場使用影像掃描器，在港口使用 X 光掃描器對

貨物進行檢驗，留存的掃描影像透過區塊鏈技術對貨物進行追蹤查驗[85]。 

在區塊鏈技術應用於跨境貿易流程部分亦有一些新創案例，如：天

津港已進行驗證試點項目與上線運營[86]，該項目由貨運公司、承攬運送

業者、海運承運業者、港口和海關當局構成物流合作網路，利用區塊鏈

技術在各方之間實現資訊透明化，降低貿易成本和複雜性，減少欺詐和

錯誤，縮短產品在運輸和海運過程中所花的時間，以改善在倉儲庫存管

理，最終減少浪費並降低成本。基於區塊鏈的系統將在分散式網路上儲

存貨櫃貨物運送與進出、儲放倉庫和金融交易的資料，實現點到點的供

應鏈全程數位化，使海關與最終消費者追溯貨源以利通關與課稅及確認

貨物真實性[87]，如 2.3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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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中國物流與採購聯合會(2019) 

圖 2.38 跨境供應鏈溯源流程圖 

2. 國內資料[88][89]

關務署與經濟部國際貿易局、關貿網路公司等單位合作，推動跨境

電子產地證明書(簡稱電子產證)作業，目前已與韓國、比利時、新加坡、

泰國完成跨境電子產證上線服務。與韓國、新加坡、泰國(工業院 GS1 及

CAT Telecom 公司)、比利時之跨境電子產證作業，係將上述國家發證單

位所核發之電子產證透過該國通關網路公司將電子產證單向傳輸至關貿

網路系統平臺，並由該平臺通知我國進口商進行電子產證資料內容確認

簽章後，將電子產證傳送至關港貿單一窗口系統及指定之報關業者於報

關時一併申報產證號碼，以利貨物通關。 

泰國則是進一步擴及商業發票，與紐西蘭區塊鏈的合作，則著重跨

境通關、貿易與其文件之交換，包括商業發票、提單、報單、檢疫證等資

料交換與跨境驗證。除上述文件驗證外，更結合了商品溯源管理，將跨

境電子原產地證明上鏈，並加上產品之生產履歷及原材料追溯。比利時

之電子產證交換作業，則係雙方各提供一網站，以進行線上查核。 

我國關貿進一步則規劃未來將與印度、菲律賓簽訂跨境貿易區塊鏈

備忘錄，共推跨境貿易便捷化。此外，國內部分則與高雄港務公司進行

配合落地臺灣政策進行跨境、電子領單、出口產證的區塊鏈平臺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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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 港口經營業者 

區塊鏈應用在港口主要是朝向智慧港口、港口管理系統 (Port 

community system)與各港口聯繫之整合[90]，圖 2.39 港口在財務、操作、資

訊上的關鍵績效指標(Key Perormance Indicators, KPI)；圖 2.40 說明透過區

塊鏈的技術將供應鏈上的相關夥伴(進出口廠商、碼頭公司、航商、承攬運

送業、海關、港口相關政府機關、內陸運送公司與理貨公司)整合，並利用

物聯網技術將相關港口設備串接起來，使港口管理之財務(帳單正確、貨櫃

延滯費)、操作(船舶周轉率、正確時間通關放行、船舶裝載量極大化等)、

資訊(資訊訊息取得、即時得知貨物資訊)等 KPI 方面都有明顯的提升[91]。 

目前國際港口(如西班牙第 2 繁忙港口 Valencia Port)在區塊鏈平臺上

已進行了相關應用和測試。區塊鏈化的港口數據平臺，可利用分散式記帳、

即時更新訊息、互聯的協議機制，解決資料多、主體多，數據重複輸入和

效率低下問題，強化港口資訊數據的安全性及真實性[92][93]。 

  資料來源：HangD/Ong Chen(2020) 

圖 2.39 港口 KPIs 彙整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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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Sergey Tsiulin and Kristian Hegner Reinau， Olli-Pekka Hilmola， 

Nikolay Goryaev，Ahmed Karam(2020) 

圖 2.40 港口區塊鏈架構圖 

2.3.7 航商 

1. 航運供應鏈單證平臺[94]

由於航運航程長、靠泊港口多、作業流程複雜，涉及的海運產業對

口多 (出口商、陸運、貨櫃場、碼頭、港口、裝卸公司、航商、海關、檢

驗檢疫、貨運承攬業、船務代理、進口商、理貨公司等)，故其運輸貨物

在物權、數量、品質狀態等證明檔案之真實、可靠和有效性對各方來說

都極為重要。 

相關航運供應鏈單證可利用區塊鏈技術，連結至航運供應鏈憑證平

臺，對航運供應鏈過程中產生的各種單證、證書等進行憑證確認與查詢，

隨時確保內容資料的真實可靠與有效性，以提高航運供應鏈整體運營效

率，降低運作成本。此外，在區塊鏈基礎架構上可另外結合其它高階應

用技術，使航運供應鏈系統更具效益，如圖 2.41 所示。 

資料來源：中國物流與採購聯合會(2019) 

圖 2.41 區塊鏈的航運供應鏈憑證平臺流程圖 



47 

2. 海運載貨證券區塊鏈

海運提單載貨證券(Bill of Lading, B/L) ，涉及適用法規、提單單證

樣態、所有權人轉移等，在貿易流程中關係最為重要的文件。目前海運

產業間已有電子海運載貨證券 eB/L[95]，但礙於各國法規關係而未能廣泛

運用。然隨著區塊鏈技術的成熟，海運公司與擁有區塊鏈技術的公司彼

此合作，已利用區塊鏈中智能合約的技術來完成海運載貨證券交付移轉

[96][97]，相關發展區塊鏈載貨證券技術的公司，如圖 2.42 所示，其中，Cargo 

X 公司已完成散裝航商 G2 Ocean 區塊鏈文件交易系統測試[98]，其區塊

鏈載貨證券已能夠使用戶瞭解和轉讓所有權及其隨附之電子文件檔案。 

資料來源：Deepesh Patel， Emmanelle Ganne(2019) 

圖 2.42 海運載貨證券區塊鏈協助產品 

2.3.8 金融業者(保險業) 

1. 保險公司-貨物運輸損害理賠

日本最大保險公司東京海上日動火災保險和資訊網路公司 NTT 合

作，於 2018 年已完成運用區塊鏈技術執行海上貨物保險理賠的手續之試

驗，其合作推出的海上保險區塊鏈系統，目前已有歐洲、美洲和亞洲的

海外理賠代理行(公證公司)和保險公司人員參與。有別於過往繁瑣耗時

的理賠作業，該區塊鏈系統能夠迅速準確收集和分享理賠相關資訊，實

現理賠金額迅速支付[99]。 

    目前海上貨物保險理賠手續大多仍以人工進行處理，相關海外代理

商或保險公證公司必須蒐集許多紙本檔案或非結構性文件(如 PDF 檔與

圖片等)，包括破損報告、商業發票和保險單，然後透過電子郵件送交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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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代理商或保險公證公司彙整，再經審核通過後，保險公司才會進行理

賠。為改變這緩慢而低效率的流程，東京海上與 NTT 從 2017 年即開始

進行這項區塊鏈系統的測試。經過試驗，證明區塊鏈有助於迅速且即時

的與各國保險代理商和公證公司分享理賠所需的所有資訊，甚至能傳送

更大的檔案，如貨物毀損滅失的照片，過往需一個月的處理時間，現今

僅需一週即可將理賠流程完成，讓被保險人(受益人)收到理賠金[100]，詳

細保險理賠作業流程，如圖 2.43 所示。 

資料來源：Tokio Marine & NichiDO Fire Insurance Co.，Ltd & NTT DATA Corporation(2018) 

圖 2.43 貨物保險理賠申請導入區塊鏈示意圖 

2. 保險公司-智能合約(保險合約) [101]

國內雲端區塊鏈服務導入旅遊綜合保險應用，透過區塊鏈與智能合

約(Smart Contracts)等技術，針對旅遊綜合險(含不便險)的班機延誤項目，

保戶在投保時或行程開始前提供航班資料，於班機離開、抵達時，則就

會自動進行檢查班機資訊，當確認符合延誤條件時，就會主動以簡訊通

知保戶確認。此外，尚有航班查詢、撤銷保單、保單投保、查詢保單等功

能；在智能合約方面則是接收保單投保與撤銷資料時，可同步儲存於區

塊鏈並且定時檢查保單有否符合理賠啟動之條件，主動通知保險公司與

保戶，並於區塊鏈中對於保險理賠及保單註銷上進行註記；詳細流程如

圖 2.4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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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華電信研究院 

圖 2.44 智能合約保險服務模式 

2.3.9 金融業者(銀行業) 

1. 銀行-數位融資(供應鏈融資)

傳統的倉單或是貿易質押融資、信用保證業務，通常是以物流中心

建構的倉單業務系統，或是貿易公司所提供之買賣交易單證或資料為主，

常存有銀行在交易資訊取得不及時的問題，甚至可能出現內部人員在倉

單上偽造銀行解押或是假交易等資訊，造成銀行或是提供資金商損失的

風險[102][103]。 

基於區塊鏈構建的數位倉單或是運送單據可使物流業者、經銷商和

銀行在進行交易時而形成不可竄改之共用帳本資訊達成共識。區塊鏈技

術在數位融資上為交易商創造了信任，同時並結合物聯網技術介接到銀

行質押監管系統，可以有效避免人為造假行為。另一方面，若透過海運

區塊聯盟鏈的方式協助物流上下游企業及航商、貿易公司、港務公司乃

至於金融業者共同形成新的商業模式，則可建立更為可靠的生產關係，

及新的行業標準，來支持供應鏈融資平臺的建置[104][105]。 

區塊鏈供應鏈融資平臺將相關物流供應鏈成員，即運送公司、倉儲

業者、海關、國貿局、出口商、進口商、押匯銀行、保險公司等加入成為

節點，將其相關單證的申辦，及交互確認等各環節連結，形成全程的檔

案記錄，原以人工處理單證、紙本簽章、單證集中式保存形式，改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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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上確認，同步將涉及契約所定的權益與執行的約定，如契約瑕疵、付

款條件、登記確認、通知確認等，都透過區塊鏈共識機制寫入分散式帳

本。不僅如此，若進一步簽署成智能合約，則可落實對各節點行為智慧

化的監控，並自動執行預先約定之契約規則，如自動轉帳[106][107]，如圖

2.45 所示。 

   資料來源：李震華(2020) 

圖 2.45 數位質押融資平臺流程 

2. 銀行-信用狀押匯與 KYC(Know Your Customer)

信用狀(L/C)傳送與審核亦係整個貿易作業流程冗長的主因。傳統信

用狀交易通常至少需一星期的時間，來完成買賣雙方保證人(銀行)間的

確認。在採用區塊鏈技術後，可大幅減少因處理雙方保證人確認所造成

的延遲，將原本作業時間縮短為幾小時即可完成，在貿易文件與信用狀

付款流程上也更為簡短[108][109]。不僅如此，利用區塊鏈技術，對於在信用

狀上之買賣雙方信任度、詐欺與主管機關授權、貿易檔案格式、提單、

交易資訊傳送、追蹤等現有各方面的痛點都可解決並且簡化後續作業的

流程[110][111][112]，如圖 2.46、表 2-3 所示。 

資料來源：Shuchih Ernest Chang，Hueimin Louis Luo and YiChian Chen (2020) 

圖 2.46 區塊鏈信用狀簡化貿易流程圖 



51 

表 2-3 國際貿易痛點導入區塊鏈解決方案彙整表 

資料來源：Shuchih Ernest Chang， Hueimin Louis Luo and YiChian Chen (2020) 

此外，由於全球洗錢防制法的執行，在任何金流的交易上許多涉及

之機構與單位皆需進行「瞭解你的客戶」(Know your Customers, KYC)的

身分確認檢查，其程序相當繁瑣耗時，又無法避免。為試圖減少監管檢

查時間，可透過區塊鏈技術將相關公司系統整合，並允許在彼此間共用

KYC 數據，以快速確認客戶的身分[113]。 

2.4 區塊鏈相關法規現況 

本節針對區塊鏈技術應用已提出法規與規範的國家做初步的回顧，詳

細內容則會在後續的章節說明。 

2.4.1 韓國 

從聚富財經網站[114]、資策會科技法律研究所網站[115]資料中得知，韓

國正在推動《區塊鏈產業基本法》與四種監理沙箱機制以強化其產業創新

與競爭力，重點發展人工智慧及物聯網，並打造友善法制環境來減少監管

障礙。區塊鏈產業基本法案中有兩個部分，分別是「區塊鏈產業的基本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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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促進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R&D))、創業支援、培養專業人員、技

術標準化等」，以及「區塊鏈技術的發展(對區塊鏈電子檔認證、智能合約

的法律性質等)」。為此，韓國在 2019 年年底同步修正「管制創新五法」，

即資通訊融合法、金融創新支援法、地區特區法、產業融合促進法(監理沙

箱機制)、行政管制基本法，針對區塊鏈、大數據、物聯網、人工智慧、5G

等創新產品或服務等進行規範。 

2.4.2 瑞士 

瑞士聯邦委員會於 2018 年 12 月 7 日通過「區塊鏈和分散式帳本技術

(DLT)法律框架」報告，該報告係由瑞士聯邦財政部隸屬之區塊鏈/首次代

幣發行(Initial Coin Offering；ICO)工作小組提出，該工作小組為瑞士聯邦

議會提議，經瑞士聯邦委員會核準成立，主要係針對金融相關法規逐一進

行評估，並與瑞士聯邦司法辦公室及金融市場監督管理局所聯合組成之指

導委員會，協同展開相關法規評估工作。聯邦委員會亦指示財政部、司法

員警部必須依據報告要求，著手起草涉及區塊鏈技術的相關民法、破產法、

金融市場法、銀行法，及尚未通過之金融機構法等法律之修正草案，此外，

雖目前暫無須對反洗錢法進行修訂，但仍明確將加密貨幣分散式交易平臺

納入洗錢防制規範[116][117]。 

2.4.3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在 2020 年持續推動金融科技，包括加大金融科技與數位化

監管的力道、推動金融 APP 覆蓋率，及金融科技擴大應用於產業，強化金

融業關鍵性技術並聯合攻克難關和成果轉化，提升金融業資訊技術應用能

力，為其國內金融朝向高品質發展注入創新活力和科技動力。同時對於個

人金融資訊保護、區塊鏈等金融科技提出系列監管規則，如：密碼法、區

塊鏈等金融科技監管規則，發揮標準規則、檢測認證作用，構建涵蓋行業

監管、社會監督、協會自律、機構自治的金融科技創新管理四道防線[118]。 

此外，中國大陸《密碼法》已於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共有 44 條。

密碼共分為核心密碼、普通密碼和商用密碼，其中，核心、普通密碼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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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國家相關之秘密資訊，商用密碼則用於保護不屬於國家秘密之資訊，

而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可以依法使用商用密碼，相關部門會制定商用

密碼國家及行業標準[119]。 

2.5 區塊鏈所面臨的挑戰與障礙 

當今應用區塊鏈所面臨最急迫的挑戰，不外是技術互通性、標準化、

法律和隱私等問題[120]，分述如下： 

1. 互通性問題-數位化設備差異間的互通性。

2. 標準化-貿易來自世界各國檔案、格式標準上的差異。

3. 國際趨勢-各國對於資訊化的支持程度與政府機關應用區塊鏈的步伐。

4. 法規框架-各國對於電子簽章的認定差異與貿易規定。

5. 資料與隱私-各國開放個人與法人隱私程度與法規的搭配(如歐洲一般

資料保護法(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GDPR))與法規是否矛盾。 

除前述問題外，區塊鏈之應用現階段仍有不少挑戰需要克服，包含技

術和非技術層面[112][121]，WTO 及 RTA 報告亦提出以下數項未來可能面臨

的挑戰：  

1. 跨領域的供應鏈和系統整合。

2. 網路詐欺和蓄意破壞。

3. 交易內容的驗證機制不足。

4. 資訊擷取的權限。

5. 法規與責任歸屬。

另外，不同地區的稅務和金融監理機關又該如何彼此協調、溝通、合

作與相容，也值得慎重規劃。在其他風險方面，如系統遭到破壞而導致利

益相關者受損，責任歸屬將變得相當難以釐清，這對已經習慣中心化系統

的使用者會是一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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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當前航運業既有區塊鏈相關資訊平臺與聯盟內容與運作 

本節就目前國際海運區塊鏈四大聯盟 TradeLens、GSBN(Global 

Shipping Business Network)、DCSA(Digital Container Shipping Association)、

BiTA(Blockchain in Transport Alliance)，說明其資訊平臺運作與目前聯盟現

況。 

2.6.1  TRADELENS 

TradeLens 利用區塊鏈科技來簡化繁瑣之國際貿易流程，如圖 2.47，藉

區塊鏈技術的特性，試圖解決供應鏈作業流程過於冗長的問題，並提升整

體效率[122][123][124][125][126]。 

資料來源： TradeLens 網站(2020) 

圖 2.47 由集中式轉為分散式之網路模式圖 

1. 創設概念

全球貿易講求高效率與速度，但其文件檔案流程繁複，難以負荷，

有必要簡化各供應鏈對象在貿易文件檔案流程，以提高貿易效率。表 2-

4 將分別描述使用 TradeLens 平臺前後之差異與所要達成之創設任務與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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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TradeLens 平臺參與前後狀況彙整表 

NO. 參與平臺前 參與平臺後 

1 

重要訊息綑綁在各供應鏈組織中 

訊息以紙張和各種格式保存在整個

供應鏈中數十個服務提供商中，訊

息的傳遞過程複雜繁瑣，且成本昂

貴。結果造成跨組織訊息不一致，

延遲取得裝載資訊，以及阻礙貨物

有效流通等盲點。 

連接生態系統 

將供應鏈中的所有各方(包括託運

人，貨運代理，聯運經營人，港口

和碼頭，承運人，海關和其他政府

機構等)聚集到本平臺，在具有安

全許可的身分框架權限下，使用

本區塊鏈平臺的服務，所有資訊

在各方間完全通透。 

2 

基於紙張流程需人工手動且耗時 

更新數據的收集和低效率的貿易單

據交換作業，常需要人工檢查和頻

繁修改跟進而導致錯誤，由於缺少

訊息，常有遲交，故易發生延誤和

高額的成本。  

強化資料品質 

借助本平臺來擺脫數據不一致且

延遲或不完整的問題，資料可以

很簡單、標準化地支持各方間的

交換。 

3 

清關時間冗長，常遭遇欺詐事件 

海關當局進行風險評估缺乏足夠的

可信訊息，導致貨物檢查率很高，

特別在防止欺詐和偽造的預防措施

上，而導致通關延遲。 

促進合作與信任 

通過區塊鏈確保安全，可審核和

交易資料不可竄改，實現全球貿

易包括進出口通關跨組織業務流

程的數位化和自動化。 

4 

成本高，客戶服務品質差 

這些延遲與繁瑣事務的處理讓業者

無法有效進行預測和計劃，及時解

決供應鏈中斷，結果造成過多庫存、

高額管理成本、增加運營挑戰最終

導致對客戶服務品質下降。 

刺激創新 

通過開放、公開可用的 API，各方

可以使用本平臺為其自身與合作

夥伴建構其適用之應用程式介面

來服務彼此的顧客。 

資料來源： TradeLens 網站 

2. 介接對象

TradeLens 平臺介接供應鏈相關業者彼此間的 API，介接對象分別為

航商/無船公共運送人、港口與櫃場操作業者、內陸(轉運)運輸業者、政

府機關(海關)、貨主與受貨人、協力廠商物流與承攬運送業者、提供財務

服務(銀行與保險)業者，並依據不同產業需求提供其所需服務，以達解決

相關運送貿易問題、資訊共享、互助互惠之助益，如圖 2.48、圖 2.49 所

示。目前 TradeLens 合作夥伴詳細名單可從圖 2.50、圖 2.51 得知。其供

應鏈介接合作對象，分別提供之服務，彙整如下表 2-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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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TradeLens 網站(2020) 

圖 2.48  TradeLens 供應鏈合作對象其所提供服務圖 

資料來源： TradeLens 網站(2020) 

圖 2.49  TradeLens 平臺夥伴聯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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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TradeLens 網站(2020) 

圖 2.50  TradeLens 目前平臺夥伴聯盟圖-1 

資料來源： TradeLens 網站(2020) 

圖 2.51  TradeLens 目前平臺夥伴聯盟圖-2 

表 2-5  TradeLens 平臺使用對象與所能提供服務彙整表 

NO. 對象 其所能提供服務 

1 港口與櫃場營運業者 提供有關港口/碼頭內貨物處理狀況訊息。 

2 航商/無船公共運送人 提供有關遠洋貨物配置的訊息。 

3 政府機關(海關) 提供有關進出該國貨物通關狀態的訊息。 

4 內陸(轉運)運輸業者 
提供有關卡車，鐵路，駁船等(轉)運載的貨

物處理狀況的訊息。 

5 貨主與受貨人 
作為運輸訊息的消費者與平臺互動，並簡

化通關流程。 

6 
協力廠商物流與承攬

運送業者 

提供運輸計畫、內陸運輸事件及有關貨物

聯運與交接的訊息以及文件檔案備查。 

7 提供財務服務業者 與平臺互動，成為供應鏈訊息的使用者。 

資料來源： TradeLens 網站(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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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平臺架構簡介

各供應鏈成員可透過 TradeLens 平臺之 API 進行介接，以整合其架

構並設定以電子資料交換(Electronic Data Interchang, EDI)與可延伸標記

式語言(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 XML)、其他等檔案標準格式進行資

訊交換，或是利用平臺上的軟體與 API 提供資料交換的服務。 

資料來源： TradeLens 網站(2020) 

圖 2.52  TradeLens 平臺架構圖 

任何有價值的東西都可在區塊鏈網路上進行追蹤和交易，從而降低

風險並大幅減少相關人力成本。IBM 所創建之 TradeLens 平臺係以

Hyperledger Fabric 技術為基底，是一種許可制區塊鏈的開源項目，即僅

有在所設定權限範圍下能夠使用，如下圖 2.53 所示。 

TradeLens 平臺之區塊鏈具有下列特性： 

(1) 提交到平臺的所有數據資料都具紀錄防竄改和不可否認性。

(2) 根據在區塊鏈上提交紀錄的證明與數據都有經驗證。

(3) 從平臺區塊鏈上記錄的數據具恢復性。

(4) 來源和可審核性，所有交易均在分類帳上有簽名並註明日期。

(5) 數據資料隱私，以確保僅與相關授權下組織進行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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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TradeLens 網站(2020) 

圖 2.53  TradeLens 區塊鏈平臺運用模式圖 

4. 運用技術與規格標準

(1) TradeLens 採用行業標準

i. 訊息標準化

截至今日，航運業的基本資料，如標準、時間/地點和身分等方面

並未有明確的標準化規範，究其因乃因海運生態系涉及成員較多，各

家企業都有其各自之產業管理與資訊標準。為此，TradeLens 將與諮詢

委員會、生態系統成員、設立資訊標準機構緊密合作，以協助海運生

態系產業整合廣泛使用之代碼和資料模型。目前，其資料模型和存取

控制機制方式都朝向與 UN / CEFACT 模型規範一致，亦與 DCSA 進

行合作，制定電子文件之標準化。 

ii. 介接介面標準

在資訊交換的介接標準方面，TradeLens 初期致力於開放性與非專

有的 API 來處理產業介面標準，未來也將多方提供標準，與企業內部

資源規劃管理系統 (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 ERP)、櫃場管理系統

(Terminal Operating System, TOS) ，運輸管理系統 (Transportation 

Management System, TMS)和倉儲管理系統 (Warehouse Management 

System, WMS)等各軟體系統進行介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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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區塊鏈互通性

TradeLens 平臺將完全遵循海運產業不斷發展的區塊鏈互通標準，

包括跨帳本鏈協議或稱互聯帳本協議(Interledger Protocol, ILP)，即帳

本間的轉移或訊息交換，以達成區塊鏈相互對接的可操作性。 

(2) API、UI 應用程式介面與使用者介面

TradeLens 通過非專有易於設置之公開可用 API 與用戶內部系統進

行集結匯整，如圖 2.54 與表 2-6 所示。TradeLens 之 API 採用 Swagger 語

法的通用框架。平臺可透過 API 接受運送過程中各業者的運送資料，再

進行分發，使 TradeLens 用戶可運用平臺的各種功能接收整個運輸過程

中所發生的事件與更新的資料。 

資料來源： TradeLens 網站(2020) 

圖 2.54  TradeLens API 與 UI 模式圖 

資料來源： TradeLens 網站(2020) 

圖 2.55  TradeLens 貨運管理使用者介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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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TradeLens 平臺 API 與 UI 使用者介面彙整表 

API 效益 UI 使用者介面 

 開放式 API 通過發佈、訂閱、

查詢和資料檔共用功能，實

現供應鏈參與者之間的即時

數據傳輸。

 供應鏈合作夥伴之間可透過

標準 API 即時資料傳輸，降

低 EDI 維護成本。

 藉估計、計畫與實際事件通

知方式，主動管理異常狀況，

這些資料會立即通過 API 發

布通知。

 突破 EDI 設置限制，使作業

能更簡易完成資料之交換，

並促使 IT 部門在資料整理、

傳輸與使用層面更為創新。

 TradeLens 已開發適應性強且

易於使用之介面，如圖 2.56 所

示。

 TradeLens 用戶可以使用平臺

基本功能，通過網路進行存

取，包括查詢和追蹤功能以及

通過安全網站存取檔案。

資料來源：TradeLens(2020)網站與本計畫整理 

(3) 許可權限與否之差異

TradeLens 區塊鏈平臺同時設有開放權限與許可權限的區塊，以確

保平臺上運輸文件的不可改變性、可供瀏覽與可追溯性。 

i. 開放權限

開放權限係屬開放式的生態系統，可讓任何用戶進入及存取網路

平臺資料。其中，加密貨幣通常為分佈式的狀態，可在不需權限的區

塊鏈上運行，以增加交易的透明度，如圖 2.56 所示。 

資料來源： TradeLens 網站(2020) 

圖 2.56 無權限區塊鏈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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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許可權限

許可制權限則是為私有的生態系統而打造，僅有被授權的用戶能

進入與存取、查閱和發布資料的權限，被授權的用戶可安全地記錄交

易及彼此之間交換訊息，如圖 2.57 所示。 

資料來源： TradeLens 網站(2020) 

圖 2.57 許可權限區塊鏈示意圖 

(4) 資訊安全性

TradeLens 遵循資訊安全開發流程，包括缺陷源代碼安全審查，行

業標準加密演算法，漏洞管理和駭客滲透等測試，如圖 2.58 所示。開

發過程中亦邀請未被授權身分的用戶共同參與系統驗測。截至 2019 年

8 月，TradeLens 已獲得 ISO27001 IT 安全認證，符合資訊安全標準。 

資料來源： TradeLens 網站(2020) 

圖 2.58  TradeLens 資訊安全性架構圖 

(5) 資料模型與共享

TradeLens 對供應鏈上的成員提供一個具安全性、統一規格和隱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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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可共用檔案網路框架，使被授權的用戶可透過平臺進行檔案資料

的上下載、查閱和編輯。 

(6) TradeLens 共用之資料可為結構化或非結構化文件

結構化資料係指根據資訊行業標準構建的檔案，主要用於易於確

認、分析與融合使用之資料。透過結構化格式可對檔案有效地進行存

取、使用和修改，亦更能提高功能和自動化程度，並減少重複和錯誤

的狀況；非結構化文件則係指檔案(如掃描或 PDF 檔等)非依行業標準

構建的，但必須允許其在具有不同資訊系統功能的供應鏈合作夥伴間

共用共享。 

(7) 在 TradeLens 平臺上可支援之貿易運輸數位文件資料

TradeLens 支援的數位文件資料如圖 2.59 所示，包括海運單、商

業發票、裝箱單、訂艙需求單、預艙單確認、訂艙單、出口報關單、

海運提單、發票、到貨通知、進口申報單、健康證明書、植物檢疫證

明書、獸醫證明書、薰蒸證明書、檢驗證明書、分析證明書、原產地

證明書、危險品申報書等貿易運輸數位文件資料。 

資料來源： TradeLens 網站(2020) 

圖 2.59 貿易運輸數位資訊文件說明圖 

(8) 資料模型建構

TradeLens 管理平臺依據 UN/CEFACT 供應鏈資料模型來制定標

準，並定義與建構三個相互關聯的資料共用「主體」，主體分別為：裝

運，託運和運輸設備，如圖 2.6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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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裝運

不論運輸方式或契約/分包商關係為何，皆可區別、識別由發貨人

到收貨人的併櫃運送(集運)貨物，包括運輸安排與貨物配送(即發貨和

交付)。 

ii. 託運

通過單一運輸契約中規定的一種或多種運輸方式，由一個發貨人

送至另一個收貨人，並可區分、識別的併櫃運送(集運)運輸貨物。 

iii. 運輸設備

用於物流運送，固定或保護貨物之實際設備。由於某些類型的運

輸設備會被重複使用，故 TradeLens 可將涉及運輸或託運貨物中之某

件設備，限制設定為運輸設備，例如 TradeLens 即視貨櫃為運輸設備， 

資料來源： TradeLens 網站(2020) 

圖 2.60 數據資料模式圖

(9) 資料共用分類

TradeLens 權限係以使用者在組織中之角色，及存取資料與分享類

型等組合來分類。如圖 2.6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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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TradeLens 網站(2020) 

圖 2.61 數據資料分享圖 

5. TradeLens 內部文件流程控制模式

(1) TradeLens內部文件流程控制與運送流程之各節點，如圖 2.62所示，

其從出口至進口全程係區分為 11 個段落，共 120 個事件(Events)。

運作內涵分述如下：

i. 各成員均可精準存取其所需的運送資料來加速運送作業的流程，

TradeLens 提供一種即時發布和訂閱的機制，用於貨物運送所涉及

成員間交換數據和貨物運送資料之文件。

ii. 使用 TradeLens 的進口商和出口商，可以通過貨物運送管理用戶

介面或訂閱貨物追蹤事件提要，輕鬆取得與確定貨物目前的運送

狀態。

iii. 貨物搜尋部分，係利用一系列參數(包括預訂、運輸設備或提貨單

編號)來查詢貨物運送或貨櫃狀態。其搜尋結果提供裝運貨物相關

的詳細記錄與資料。

iv. 平臺直接從貨物運輸源頭開始存取超過 120 種裝運事件類型，如

圖 2.63 所示，包括文件檔案更新以及運輸計畫，同時並可估計和

掌握實際運輸過程。

v. 權限控管部分，係透過設定用戶查閱、發布和訂閱特定運輸資料

的允許控制權，來確保運用的靈活性。裝運過程和文件檔案等資

料僅供被授權成員才得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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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TradeLens 網站(2020) 

圖 2.62  TradeLens 區塊鏈應用貿易檔流程圖

資料來源： TradeLens 網站(2020) 

圖 2.63  TradeLens 貿易文件資訊流節點圖 

(2) 運用區塊鏈技術文件檔案共用，如圖 2.64 所示。

i. 文件檔案可上傳/下載到每一貨運航次節點。

ii. 文件檔案可安全存儲在區塊鏈節點上，非存儲在分類帳本中。

iii. 文件檔案上傳/保存到平臺(即流程 1.1)後，每個檔案將保存到安全

的 Doc Store (即流程 1.2)，而透過 Hash 雜湊演算法(token A)保存

到區塊鏈分類帳本中(即流程 1.3)。

iv. 搜尋檢視文件檔案時，將 Hash 值(token A，即流程 2.1)，與在 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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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re 上搜尋檢視到的文件檔案，及其新生成的新 Hash 值(token 

B，即流程 2.2)進行比較。只有當 Hash 值相互匹配時，文件檔案

才會被視為已驗證(即流程 2.3)。 

v. 每次編輯/上傳文件檔案時，都會以創建新版本的文件檔案來解決

相互匹對之驗證，此項驗證已通過多次正常運作測試確認無失誤。 

資料來源： TradeLens 網站(2020) 

圖 2.64 運用區塊鏈的文檔共用流程圖

6. 提供之效益

最主要是文件數位化。使用 Hyperledger Fabric 許可的區塊鏈可保證

貿易文件的不變性與可追溯性，並能支援結構化檔案之使用，其所含訊

息可輕鬆地分析和解釋，從而實現更高自動化和準確性。此外，可透過

對於託運參與者之權限設定，以進入平臺與存取資料文件。以下就

TradeLens 平臺提供的服務，分別解決全球供應鏈上各產業的痛點與效益，

分別說明之： 

(1) 貨主與受貨人(參閱圖 2.65)

痛點：在於貨物難以追蹤，常會發生貨物延遲及其所致之相關費



68 

用成本提高(如：櫃場延滯費、相關運輸作業的附加費用、IT 與相關物

流服務業者介接成本等)。 

效益：簡化相關人工作業來改善運送延遲之時間，以減少成本。 

資料來源： TradeLens 網站(2020) 

 圖 2.65 對於貨主與受貨人痛點與效益圖 

(2) 政府機關(海關)(參閱圖 2.66)

痛點：主要為檔案的造假比對與詐欺事件，運輸過程中不透明而

無法進行明確的風險評估，及難與鏈上相關的系統平臺進行連接等。 

效益：減少相關詐欺事件與簡化文件造假比對之人工作業，單一

視窗處理與追蹤文件的掌控以簡化流程。 

資料來源： TradeLens 網站(2020) 

圖 2.66 對於政府機關(海關)痛點與效益圖 

(3) 港口與櫃場操作業者(參閱圖 2.67)

痛點：主要為船舶與聯運運具(卡車)時間的不確定性，導致作業難

以安排與相關裝卸機具的耗費時間而影響港口及其櫃場作業，同時也

較難有效的安排相關儲位而無法增加港口運能。 



69 

效益：準確有效的掌握相關運具的時間，以利港口相關裝卸機具

與作業極大化，同時可有效安排櫃場儲位及貨櫃存放位置，有利於領

櫃司機快速簡單掌握時間及行程。 

資料來源： TradeLens 網站(2020) 

圖 2.67 對於港口與櫃場操作業者痛點與效益圖 

(4) 協力廠商物流或承攬運送業(參閱圖 2.68)

痛點：由於與不同的合作夥伴(物流服務業者)合作，其在資料來源

和格式上有很多類型，進行整合成本高，難以掌控相關通關、運送之

流程。 

效益：可透過多方電子設備與資料技術(API 整合、移動應用程式、

物聯網設備)取得內陸運輸多種機制的資料與掌握運送狀況，並可迅速

取得報關資料，減少報關所需時間。   

資料來源： TradeLens 網站(2020) 

     圖 2.68 協力廠商物流或承攬運送業者痛點與效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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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內陸(聯運)業者-卡車(參閱圖 2.69)

痛點：相關主運送運具(海運、空運業者)資訊難以掌控，容易造成

延遲或是轉運取貨時間難以安排等，進而增加服務客戶的成本。 

效益：可從供應鏈中(海運承運商、承攬運送業和碼頭等)獲取最新

且一致的資料，減少非必要的時間浪費與及時修正錯誤，運送過程的

透明化，除易於掌控外，亦可增加託運人的信任。  

資料來源： TradeLens 網站(2020) 

圖 2.69 內陸(聯運)業者-卡車痛點與效益圖 

(6) 內陸(聯運)業者-軌道(參閱圖 2.70)

痛點：相關貿易與運送檔案文件繁多，在不同的傳遞方式(EDI 交

易、電子郵件實體紙本)下，資料蒐集非常耗時且每個運送步驟都具不

確定性，使成員難有足夠的可見性與追溯性。 

效益：降低在過程中資料檔案的審批流程，同時消除實體紙本，

提高安全性。減少所需的處理時間，且其資料文件具不可變與竄改的

機制，可增加信任和買賣交易的方便性。  

資料來源： TradeLens 網站(2020) 

圖 2.70 對於內陸(聯運)業者-鐵路效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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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航商(參閱圖 2.71)

痛點：航商需提供不同運送階段的訊息(設備、船舶等)予客戶，但

無法完全且即時的掌握整個運送流程與狀況，而造成船舶安排無法效

能極大化及成本浪費。 

效益：以完全的數位資料，有效的追蹤裝運事件並記錄相關費用，

可更輕鬆、簡化的掌握相關運送流程與資料，縮短員工時間，減少或

消除運送上的爭議。   

資料來源： TradeLens 網站(2020) 

圖 2.71 對於航商痛點與效益圖 

(8) 聯運駁船業者(參閱圖 2.72)

痛點：難以接收與轉換各種類型文件資料，容易接收到許多與轉

船無關之大量訊息與電子郵件，同時海關也難以區分轉運狀況與掌握

某些國家地區及併櫃貨櫃的轉運。這些作業流程在傳統處理方式都必

須依賴人工申報。 

效益：自動建立標準檔案格式並且能隨時更新訊息，減少企業與

合作夥伴及海關在供應鏈流程上的摩擦與時間，相關資料文件可直接

從源頭接收，消除與第二手或第三手資訊核對之作業，從而顯著減少

人工作業的依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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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TradeLens 網站(2020) 

  圖 2.72 對於駁船業者痛點與效益圖 

(9) 金融服務機構業者-海上保險(參閱圖 2.73)

痛點：訊息交換多元性，但多以人工為主，關鍵訊息容易遺失，

難以保持歷史訊息的完整性，因此在索賠的通知上常遇延遲等情事與

蒐集證據上之困難，造成理賠金額增加或是無法及時補償毀損貨物之

損失。 

效益：易於取得各供應鏈成員重要資訊，能獲得即時通知、提供準

確的資訊，可防止貨物進一步貶值，並減少索賠損失及理賠處理成本。

資料可永久保留，以提供未來更好的風險篩選和商業模式的智能分析。 

   資料來源： TradeLens 網站(2020) 

   圖 2.73 對於金融服務機構業者-海上保險痛點與效益圖 

(10) 金融服務機構業者-貿易金融(參閱圖 2.74)

痛點：紙本提單成本高且效率低，相關買賣資訊常有資料與數量的

差異，甚至時而會丟失關鍵訊息，難以完善保存完整的紀錄，而導致風

險評估時間較長與確認融資條件之延遲。 

效益：支援業界接受之區塊鏈電子載貨證券，降低欺詐風險，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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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款與融資的確認速度和靈活性。在平臺上取得的資訊為正確且永久性，

並能提供銀行更好的融資風險分析和商業模式之智慧評估。 

資料來源： TradeLens 網站(2020) 

圖 2.74 對於金融服務機構業者-貿易金融痛點與效益圖 

7. 擴大發展第三方開發應用程式之市場(Marketplace)

Tradelens 平臺將擴大發展，提供第三方開發應用程式使用之市場

(Marketplace)，如圖 2.75 所示，未來展望與改變如下： 

(1) 將提供更清楚透明的管道-區塊鏈的工作流程可讓生態系統成員間

彼此共用資訊檔，進而使系統成員間資訊更為清楚透通。

(2) 訂艙作業和訂艙單確認-受益於平臺資料的可見性和文件檔案的共

用性，未來可直接從平臺上進行貨物運送訂艙並同步發送訂艙單。

(3) 危險品跨運送系統模式-讓包含海運系統在內之運輸方式中，皆能

取得危險貨物共用檔案與資料，以具一致性方式簡化審核作業，並

以無落差方式因應危險品發生風險時之處理方式。

(4) 可轉讓電子提單-TradeLens 成員航商，可利用無紙化方式對所有權

者進行貨物轉讓和放行。

(5) 金融服務-提供銀行端貿易融資和保險端貨物運送保險投保資料，

及領先市場產品之金融服務模式。

(6) 通知事項-TradeLens 平臺上透過邏輯分層方式，將取得的資料數據，

通過 UI 或 API 向使用成員呈現訊息通知，來進一步幫助整合與管

理其供應鏈上銷售、配送、帳務處理等作業，從而發揮更大效用。

(7) 其他應用-自動化提前通知發貨、人工智慧物流、數據分析等，領

先提供符合市場需求之區塊鏈解決方案等。



74 

     資料來源： TradeLens 網站(2020) 

圖 2.75 未來應用平臺市場圖 

TradeLens Marketplace 可透過協力廠商或是第三方開發之應用程式

和服務來加速供應鏈創造新價值。這些應用程式和服務可利用生態系統

資料力量在平臺上工作，TradeLens 更提供技術基礎，使各方可在平臺上

構建和部署應用程式，服務產品也將在 Marketplace 上提供生態系統中各

成員使用，如圖 2.76 所示。 

資料來源： TradeLens 網站(2020) 

圖 2.76 建立數位貿易發展平臺市場圖 

2.6.2  GSBN(GLOBAL SHIPPING BUSINESS NETWORK) 現況 

1. GSBN 創設概念

全球航運商業網絡(Global Shipping Business Network，以下簡稱 

GSBN)[127]，係由全球領先的航運管理軟體解決方案供應商貨訊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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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goSmart)，與軟體商甲骨文公司(Oracle)共同發展建立(基於分佈式帳

本技術)的開放性數位化平臺。 

貨訊通(CargoSmart)目前與 9 家航運業運營商簽署全球航運商業網

路(以下簡稱 GSBN)服務協定，簽署對象包括達飛輪船(CMA CGM)、中

遠海運集運  (COSCO SHIPPING LINES)、中遠海運港口 (COSCO 

SHIPPING Ports)、赫伯羅特(Hapag Lloyd)、和記港口集團(Hutchison Ports)、

東方海外(OOCL)、青島港集團 (Port of Qingdao)、PSA 國際港務集團

(PSA International) ，與上海國際港務集團 (SIPG)等。根據該服務協定，

各簽署成員承諾將共同創建一個致力於航運產業數位化轉型的非營利性

聯合經營體(GSBN)，投入相關資源並全力支援各項前期準備工作，其中

包括建立 GSBN 所需的監管法規、競業法和反壟斷法等。 

GSBN 主要目標為期許各參與成員體現信任及完整訊息的資訊交換、

彙整合併相關貨物運送資料與狀況，主動提供最佳運輸路線與貨物安全

監管、倉儲庫存控管等，降低時間與物流成本，提供相關貿易運輸文件

的連結與保存，降低文件在產業間傳遞的錯誤，以及跨行業別合作提高

交易效率或提供創新之商業模式等。 

GSBN 與海運公司、碼頭運營商、海關機構及其代理、進出口商及

物流服務供應商在內的所有利害關係人共同合作，建立行業數位化標準，

從而驅動供應鏈各行業成員協同創新航運產業數位轉型，GSBN 營運模

式如圖 2.77 所示。 

資料來源： Smart Cargo 網站(2020) 

圖 2.77  GSBN 夥伴聯盟模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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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GSBN 發展現況

GSBN2019 年四月於上海開始試點應用，其配合之資訊商貨訊通

(CargoSmart)聯合中遠海運集運(COSCO)、上海國際港務集團(SIPG)，以

及特斯拉公司(Tesla)，共同完成現有貨物放行流程的試點應用，達成數位

化轉型變革。此項主要是航運公司通過區塊鏈技術實現海運承攬運送業

與碼頭經營商間即時貨運資料交換試點應用的試驗專案，不僅展示貨物

數位化在單據之優勢，並提升行業成員的業務操作效率，加速整個航運

產業數位化轉型，並且進一步提升運輸供應鏈資料的準確性，並縮短處

理時間。 

本試點主要減少貨物放行流程中進口商、貨運代理行與海運承攬運

送業的確認檢核步驟，以加速簽發海運提單。卡車司機便亦能迅速準確

於碼頭提領貨物，幫助出貨商趕上貨物交付期限，並確保服務品質和客

戶承諾得到滿足。 

此外，GSBN 連結各港口及船舶的資訊，並提供港口氣象資訊與船

舶動態資料，以供控管與預測船舶航行時間與位置，降低船舶油耗與航

程時間。不僅如此，對於特殊貨櫃(冷凍冷藏貨櫃)亦可透過感應器蒐集相

關資料，以監控冷凍冷藏之貨物品質，及相關工作人員裝卸貨物與倉儲

作業。 

2.6.3  DCSA(DIGITAL CONTAINER SHIPPING ASSOCIATION)現

況 

DCSA 期與國際貨櫃航商共同合作規劃貨櫃航運產業新一代資訊科技

發展方向，推動貨櫃運輸產業資訊數位化與標準化，以提升未來航運產業

間及上下游作業間資訊互動交換的效率。DCSA[128][129][130]希望與整個航運

業相關業者合作，包括港口、貨運代理、技術供應商等，但目前僅有航商

能參與相關會議。 

    DCSA 分為六個數位領域工作小組，包括 Data and Interface、IoT、Cyber 

Security、Blue Print、Blockchain、Port Call 等。在邏輯資訊模型上，共分

為 5 個主體(出貨、設備、運輸、活動事件與位置)，這 5 個主體模型間有

著彼此相連結的邏輯，如圖 2.78 所示。每個主體內均包含一個或多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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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和相關參考資訊，並分別提供可參考之資訊概述和能深入瞭解的資料，

其中對於重複使用資料的部分，都會註明來源以利追蹤。若在資料上無法

註明，則會指定替代方法來取代，如此對於所有實際參考資料所屬的主體，

能再進行更深入描述與追蹤，DCSA 即是利用上述的邏輯資訊模型設計達

到運送的追蹤，並且為貨櫃運輸之數位標準上予以一個方向。我國的長榮

海運及陽明海運均已在 2019 年加入 DCSA，目前 DCSA 成員有 CMA-

CGM、Evergreen、Hapag-Lloyd、HMM、Maersk、MSC、 ONE、Yang Ming 

and ZIM 等航商，如圖 2.79 所示。 

   資料來源：DCSA 網站(2020) 

圖 2.78  DCSA 邏輯數據模型圖 

   資料來源：DCSA 網站(2020) 

圖 2.79  DCSA 標準制定組織成員 

DCSA 提供 4 種常用資料傳輸之介接方式：人工輸入、電子資料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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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應用程式介面 API 及使用者介面(User Interface, UIs)等，其介接標準

方式均採用統一塑模語言(Unified Modeling Language，縮寫 UML)類之軟

體開發流程來撰寫。如圖 2.80 所示。 

DCSA 在貨櫃運輸標準制定上，截至目前共制定有 Track and Trace 

Events 23 個訊息標準，分別針對 Event Type Code、Empty indicator Code、

Transport Type Code、Facility Type Code、Shipment Information Type 等，

並在各節點上定義各成員之身分，以利後續在資訊邏輯程式撰寫中設定相

關角色。如表 2-7 所示。 

資料來源：DCSA 網站(2020) 

圖 2.80  DCSA 介面處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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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DCSA 標準制定 Track and Trace Events 訊息標準 

資料來源：DCSA 網站(2020) 

2.6.4  BITA (BLOCK CHAIN IN TRANSPORT ALLIANCE)現況 

BiTA[131][132][133]是全球最大的區塊鏈標準組織，專注於貨運中的區塊

鏈和技術應用。主要成員來自貨運、運輸、物流和附屬行業，其共同使命

是通過制定行業標準，推動新興技術之採用與普及，以及對會員和其他人

進行有關區塊鏈應用程式/解決方案和分散式帳本技術的教育，並大力推動

採用新技術與解決方案。 

貨物追蹤在物流產業中是非常重要的議題，通常涉及許多流程、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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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系統、傳感器和軟體應用程式，BiTA 係以區塊鏈技術追蹤貨物為主要

的應用，並設立資訊標準與數位邏輯架構，其作法是先定義核心數據結構

來設定追蹤數據框架檔，再連接到以貨物在哪裡為宗旨之其他所需之數據

結構。其目的是藉由提供足夠的訊息，以快速確定貨物的位置，並查看貨

物在計劃的路線和操作流程中的情況，直至到達最終交付目的地。 

在數位標準結構部分，BiTA 係以統一塑模語言(Unified Modeling 

Language, UML)類之軟體開發流程來進行。流程中每個數據結構都定義為

物件導向的類別，其中 Common Meta 類係定義為每個類別的公共屬性。

如圖 2.81 所示， BiTA 模組中，藍色顯示的類別為追蹤所需的核心物件(收

件之 ID、名稱、類型…等資料)，黃色顯示的類別是與裝運對象有關的物件

(寄送資料、貨物最小單位、貨物處理業者等)，這些類別將進行一連串的篩

選與介接，以達到追蹤的模式。在這個 UML 模型中，黃色和藍色類之間

的關係一般不會更改，而一旦更改類別間的關係，即會更改執行追蹤的方

法。核心物件即係透過設定這些結構化數據標準格式，利用區塊鏈特性來

篩選連結這些數據結構間之關係，進而應用在貨物位置的追蹤。這樣的邏

輯結構語言標準套用在物流運輸產業追蹤貨物上，無疑是一大突破。 

資料來源： BiTA 網站(2019) 

圖 2.81  BiTA 追蹤實體模組圖 

圖 2.82 則是 BiTA 利用區塊鏈追蹤貨物位置的示意圖，透過從設備(財

務和運營(finOps)應用程式等)傳輸的狀態訊息可以被編碼為 Track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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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nt(可追蹤事件)數據結構，依序存儲在區塊鏈中。此時運輸管理系統

(Transportation Management System, TMS)與手機數位軟體 APP、感測器等

中應用程式可以同步查詢存儲在區塊鏈分類帳中的 Trackable Event 數據，

以隨時確定貨物當前位置和狀態。 

資料來源： BiTA(2019) 

圖 2.82  BiTA 事件追蹤示意圖 

BiTA 目前已獲得許多國際知名公司如 UPS、SAP、FeDex、IBM、

C.H.Robinson 等加入成為會員(如圖 2.83 所示)，並分別應用其邏輯標準來

追蹤貨物。如 UPS 使用 INXEPTION 區塊鏈在國際運輸上，用來貨物監控

(應用在追蹤貨物來源，打擊販運假冒商品、非法商品，與提供物流服務)與

為商家提供從商品清單到交付的統一供應鏈管理體驗。此種標準化的區塊

鏈將允許不同託運人和政府之間的資訊可以無縫追蹤與流動，可降低成本

並使運輸過程更為簡化、透明和可信賴。 

資料來源： BiTA 網站(2019) 

圖 2.83  BiTA 合作夥伴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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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 航運業區塊鏈聯盟與資訊標準組織加入概況 

目前 BiTA 是承攬運送業與快遞業的區塊鏈聯盟，主要在制定物流業

之標準化規範。航運業參與各區塊鏈聯盟與資訊標準組織的概況，如表 2-

8 所示，由表知，GSBN 尚未真正運作區塊鏈平臺，目前仍屬籌劃階段，

參與的航運企業相對少；Tradelens 則是目前正式運作的區塊鏈平臺，參與

航運企業較多。DCSA 由於係制定航運業相關區塊鏈系統標準的組織，也

涉及未來依循之標準化規範，因此在航運企業參與的程度最高。 

表 2-8 航運業區塊鏈聯盟與資訊標準組織彙整表 

航商 TradeLens GSBN DCSA 

馬士基航運(Maersk) V V 

地中海航運(MSC) V V 

中遠航運集運(Cosco) V 

達飛輪船 (CMA CGM) V V V 

赫伯羅特 (Hapag Lloyd) V V V 

海運網聯船務(ONE) V V 

長榮海運(Evergreen) V 

陽明海運(Yang Ming) V 

現代商船(HMM) V 

太平船務(PIL) V 

以星航運(ZIM) V V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2.7 小結 

本章蒐集海運生態系各成員在貨物運輸環節中，數位科技與區塊鏈技

術之發展案例與應用現況，並研析 TradeLens 及 GSBN 兩大海運區塊鏈聯

盟服務平臺之架構及功能，以及制定標準的 DCSA 及 BiTA 兩個機構(非平

臺)。綜合言之，由政府公權力介入者(B2G)，或因國際發展趨勢或同業競

爭等因素(B2B)，或企業為提升產能，以自動化取代人力等因素，其數位化

程度會較高，例如跨國企業資訊系統齊全，其供應鏈亦已連線。反之，國



83 

內中小型企業對數位化與自動化知認知與發展較為被動，恐會削減其競爭

力。 

至於區塊鏈則是近年新興科技應用，已由幣圈漸漸發展至鏈圈，在國

際上已有成功應用模式，但是我國尚無涵蓋航港各層面之推動策略及規劃

藍圖，尚需要藉由研析各國應用領域，在海運貨櫃運輸及供應鏈相關的領

域探究借鏡，做為政府及民間產業未來建置導入區塊鏈之參考。 

表 2-9 重要文獻回顧彙整表

貨物運輸關係人 數位化 區塊鏈 備註

進出口廠商 

(含製造業者與經銷商) 

1. 文件數位化及其識別

軟體 OCR

2. 流程機器人 RPA

3. 智慧工廠

1. 區塊鏈收款帳戶

平臺

智
能
合
約
相
互
連
結

承攬運送業者 

(含物流業者) 

1. 數位平臺

2. 智能機器人

1. 商品追蹤監管物

流平臺

內陸貨物運送業者 
1. 運送單證數位化

2. 自動化車輛

1. 運送單簽證簽收

平臺

2. 危險品追蹤監管

物流平臺

報關業者與海關 

1. 文件數位化及其識別

軟體 OCR

2. 流程機器人 RPA

3. AI+自動化通關

4. 電子封條(結合 RFID)

1. 掃描影像檔區塊

鏈追蹤

2. 跨境供應鏈溯源

3. e C/O 產地證明

書

(台星、台紐) 

倉儲業者 

(含物流中心) 

1. 智慧化倉庫

2. CCTV、 RFID 等設備

物聯網結合

港口經營業者 

1. 智慧(能)港口

2. 自動化、物聯網、人工

智慧(能)

3. 訊息通信技術

4. 櫃場管理系統 TOS

1. 智慧港口與港口

管理系統

2. 區塊鏈化的港口

數據平臺

櫃場與併裝櫃業者 

1. 櫃場管理系統

2. 櫃場機具、載運車輛、

空間管理

3. 資訊安全管理

航商 
1. 數位化平臺管理

2. 自動船舶、電子航海

1. 航運供應鏈單證

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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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航技術 

3. RFID 特殊貨櫃與危險

品追蹤作業

2. eBL 海運提單單

證

金融業者 

(銀行、保險) 

1. IOT 資料的對接彙整

2. 大數據之應用

3. 流程機器人 RPA

1. 數位融資平臺

2. 信用狀與 KYC

3. 貨物運輸損害理

賠

4. 保險智能合約

航港務單位 

1. MTNet 航港單一窗口

2. CPT 關港貿單一窗口

3. TPNeT 臺灣港棧服務

網

1. 2019 航港局與

IBM 簽署 MOU*

2. 港務公司推

Trans-SMART

智慧港群計畫*

國際海事組織 

(IMO) 

1. 國際便利海上運輸公

司 FLA 公約港口與船

舶間訊息交換規範

2. VGM 貨物驗證重量

申報規範

國際法規現況 

1. AEO 供應鏈安全認

證

2. WCO 國際關務組織

1. 韓國 -區塊鏈產業基本法

(監理沙盒)

2. 瑞士-區塊鏈和分散式帳本

技術(DLT)法律框架

3. 中國-密碼法等金融科技監

管規則

國際航運業區塊鏈 

平臺與資訊標準組織 

1. TradeLens

2. GSBN

3. DCSA

4. BiTA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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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我國貨櫃運輸作業鏈導入數位化與區塊鏈
技術的需求與障礙 

前章說明國內外海運貨櫃運輸相關行業應用數位化與區塊鏈的發展

現況，本章將盤點我國貨櫃運輸作業導入數位化與區塊鏈的需求與所面臨

的障礙。本計畫從訪談十餘種行業計 20 個單位的專家及座談會，獲取質性

分析所需要之原始資料，了解進出口作業流程 B2B 及 B2G 的現況與痛點，

找出數位化與區塊鏈技術導入貨櫃運輸作業鏈的關鍵課題，供作後續策略

規劃之基礎。貨櫃運輸作業乃至物流供應鏈作業，由於涉及成千上萬筆單

據的遞送，而作業鏈上各單位的作業時間與貨物所在亦難以掌握，因此本

計畫先盤點貨櫃運輸作業流程與其相關的貿易文件，再透過貨櫃運輸作業

鏈成員的訪談確認現行作業的痛點、導入數位化與區塊鏈的需求與障礙。 

3.1 貨櫃運輸作業流程盤點與訪談質性分析步驟 

經整理相關文獻及訪談，本計畫盤點出 12 個貨櫃運輸作業中的關係

人，運輸流程及流程中產生或傳遞的單據，如圖 3.1、圖 3.2 與表 3-1 所示。

以下就進出口各流程，說明其流程及當中涉及的單據。 

一、出口 

出口商收到進口商指示下單訂貨，同時會告知承攬運送業與簽審機關

辦理出口事宜，之後備齊貨物相關資料與貿易文件向承攬業及船公司洽訂

艙位，承攬業通知報關業者與拖車公司安排報關及拖車運送事宜，待收到

訂艙單後，再與銀行確認並向保險公司投保。承攬業者填寫 Booking List 與

取得船公司裝船通知及相關資料，確認無誤後通知出口商將貨物交由拖車

公司運送至貨櫃場，完成理貨與丈量工作，再繕打提單與資料文件。此時

報關業者同步進行報關與上傳資料予海關進行查核等事宜，相關單位確認

無誤後，貨物即可準備裝船，並由船公司告知裝船時間地點。承攬業確認

船公司之船期資訊與費用後，將提單與帳單交給出口商，出口商備齊信用

狀所需文件向銀行申辦出口押匯，完成出口程序。 

二、進口 

進口商收到銀行之信用狀贖單及貿易單證後，可向保險公司進行投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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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抵達進口港時，航港局、港務公司、海關及船公司則會彼此通知，確

認到港後，船公司發出到貨通知予承攬業轉通知進口商。進口商備齊相關

文件請承攬業或船公司繳費領單或電放換單為小提單。再由承攬業安排報

關業者與拖車公司向海關報關，請求驗關及繳納稅金，並至保三總隊辦理

落地檢查申請，由保三總隊審核是否需落地檢查。之後拖車公司以領櫃憑

單至櫃場提領貨櫃，經保三總隊審核不需實施落地檢查者，得逕行出站，

需落地檢查者則至保三總隊辦理出站程序。 

圖 3.1 及圖 3.2 分別說明出口及進口流程涉及貿易運輸文件之關聯，

貨櫃運輸作業流程及其間貿易文件盤點彙整如表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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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圖 3.1 出口流程涉及貿易運輸文件關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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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圖 3.2 進口流程涉及貿易運輸文件關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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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貨櫃運輸作業流程及其間貿易文件盤點彙整表 

關係人 作業流程 貿易文件 
數位化狀態
或傳遞方式 

進/出口商 
 客戶依據收貨人指示下訂單
 傳真/E-Mail 通知客戶裝船
 提供訂艙及 S/O 資料

 訂單
 出口發票
 出口裝貨單

E-Mail 

承攬業 

 報價船期
 艙位安排
 洽訂 S/O

 完整裝櫃資料傳輸 AMS

 製作 HBL 及艙單

 承攬報價單
 承攬訂艙單
 裝船通知單
 艙單預報單
 HBL 對帳單

E-Mail 或 

EDI 

報關行  製作出口報單
 簽審通關文件

 出口報關單
 產證證明 EDI 

拖車公司 
 提領空櫃送貨櫃場

 貨車配送單
 領櫃憑單
 貨櫃交接單

E-Mail 或 

紙本 

公證機關  丈量貨櫃(物)長 x 寬 x 高
 通知客戶及海運承攬

 煙燻證明單
 公證丈量單
 VGM

紙本 

貨櫃場 

 空櫃出場
 重櫃進場
 過磅
 CFS 併櫃理貨

 進艙單
 配櫃單
 過磅單
 理貨單

紙本 

船公司 

 船隻出港預報
 裝船通知及相關資料
 製作 MBL

 辦理結關出口
 提供貨況追蹤訊息
 與國外艙單連線
 危險品申報
 冷鏈貨櫃溫控處理回報
 進口換單

 危險品清單
 冷凍冷藏預冷單
 提單
 出口艙單
 MBL/Seaway Bill

 電放切結書
 電放單
到貨通知
 小提單 D/O

 進口艙單

紙本或 

EDI 

海關/保三  收單/估價/查驗/放行(海關)

 進口落地檢查(保三總隊)

 通關證明
 核銷艙單 紙本 

簽審機關  輸出入許可
 電子簽審

 出口許可證
 檢疫證明書
 進口許可證

EDI 

港務公司  船隻進口/出口預報
 結關放行出港

 船隻進/出港通知 EDI 

保險公司 
 受理貨物投保

 保險單 E-Mail 

銀行  開狀/押匯
 受理相關稅費繳納

 信用狀
 外匯匯款單
 受益人證明單
 信用狀押匯

紙本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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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貨櫃運輸作業成員訪談與質性分析 

3.2.1 訪談質性分析步驟 

一般的質性資料分析係以文字化、概念化、命題化、圖表化、理論化

[135]等步驟，整理訪談結果，讓受訪者的意見更具體、聚焦。本計畫則著重

於資料之文字化、概念化與命題化，以此進行訪談內容之梳理，最後再以

圖表進行結構之呈現。 

其中，「文字化」係將繁瑣的文字工作，逐字稿詳盡整理，整理成較

精簡、濃縮的文字資料，「概念化」則是將某個「概念」賦予某段文字資

料，亦即將一個「代碼」(code)貼在一段文字上，以代表一個觀念。然在本

計畫的「概念化」即是將整理後的訪談內容分別賦予資訊流、物流、資金

流三個概念標題，以明確訪談內容的重心。「命題化」階段主要是找出資

料的主旨與趨勢，可由邏輯推理或直觀產生，而前述之「概念化」步驟則

有助於命題的方向與成形。「圖表化」則是經過前述 3 個步驟後，將資料

整理得更有條理，讓研究者易於比對，找出其相同與相異處，並迅速理解

整體性的類型、主旨、流程或未來趨勢等。本計畫將概念化之訪談內容，

透過命題化界定出海運生態系重要文件資訊、追蹤訊息、帳務之面向，進

而以圖表化成海運生態系成員相互連結圖，以利後續章節分析。 

3.2.2 貨櫃運輸作業成員訪談 

本計畫召開座談會並訪談貨櫃運輸作業流程涉及相關產業之專家並，

蒐集運營與作業中所面臨之問題。藉由訪談內容，瞭解其對物流、資訊流、

資金流重視之先後程度，進而分析評估適合之數位化工具或應用區塊鏈技

術的可行性，茲彙整如附錄一各表。 

3.2.3訪談內容概念化海運生態系重視先後程序分析 

表 3-2 係訪談各作業成員對資訊流、物流、資金流重視先後程度的彙

整，由表知，大部分的貨櫃運輸成員皆認為資訊流(文件數位化)最為重要，

其次是物流(貨物追蹤)，再次為資金流(帳務)。推測係因貨櫃運輸作業皆起

源於交易，而這些交易往往涉及貿易文件與買賣物權移轉(載貨證券因具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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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效力，故交易過程中，交付載貨證券與貨物交付視為同一效力)，故會認

為首要注重交易文件，當然也是最期能數位化與應用區塊鏈之部分；其次

為物流(貨物(櫃)的追蹤)，由於生態系成員都參與運輸過程，若能隨時掌握

貨物狀況與進度，準時提領貨物，即可節省時間與成本。 

貨櫃貨物裝卸相關成員(一般櫃場業者)較在意物流，次為資訊流，最

後才是資金流。推測由於無法事先取得貨櫃進儲及出儲時間(通常為被動通

知)，常因車輛過多增加等待時間，加上貨物裝併櫃通常會在提領貨櫃後或

完整卸載貨物後才繳交貨櫃，之後再審核資訊流，或提供裝併櫃資料填寫

文件與計算費用之緣故。公證業者則較重視資訊流，資金流為次，主要因

其作業流程為先依相關文件比對貨物實際狀況，而後計算價格。 

表 3-2 海運生態系成員對資訊流、物流、資金流的先後重視程度彙整表 

註：A~C 分表重視的先後程度，A 最為優先。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對金融業者而言，無論保險或銀行業，最在乎的是資訊流，其次為資

金流，再次為物流，因為金融業者是透過文件核定保費或融資金額，最後

才確認是否真實進行運送程序。而對於政府部門來說，因權管業務部分涉

及申報與管理，因此對資訊流事先掌握的重視程度更勝於物流。而就資訊

部分而言，會更著重於進出口之流程與源頭管理，包括：船舶進出港相關

資訊、危險品申報、產地證明書、商業發票、離岸/起岸價格、稅則號列、

重量、件數、貨主及收貨人等資料。 

3.2.4訪談內容命題圖表化海運生態系彼此關係 

本節將上述訪談內容以資訊流、物流、資金流做為概念化主題，進一

步彙整成命題圖表如表 3-3-3 及圖 3.3.3，藉以瞭解從進出口客戶的交易出

發，與運送單位、簽署單位、港口單位、資訊單位、關貿單位及金融單位

間的網路介接關係，達成對資訊流重要文件、物流貨物追蹤、資金流帳務

處理事務等之歸納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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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訪談內容概念命題化 

NO. 概念化 命題化 

1 資訊流 

1. 貿易交易文件

2. 貿易運輸文件

3. 貿易政府文件

4. 貨物資料(危險品/冷凍冷藏品等)

5. 紀錄貨櫃狀態文件

6. 貨櫃設定檔

7. 丈量公證文件

8. 報價文件

9. 帳務文件

2 物流 

1. 貨物運送航程

2. 貨櫃運送航程

3. 船舶運送航程

4. 內陸運送運具位置

5. 倉儲位置

6. 櫃場位置

7. 港口位置

3 資金流 

1. 運送費用對帳

2. 政府費用對帳

3. 保險費用對帳

4. 運送費用沖帳(銷帳)

5. 政府費用沖帳(銷帳)

6. 保險費用沖帳(銷帳)

7. 融資資金金額核銷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圖 3.3 貨櫃運輸作業成員間相互網路介接連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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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以貨櫃運輸作業流程為基礎，彙整各流程作業成員所需之訊息

或表格、作業痛點與涉及之海運生態鏈(貨櫃運輸作業)成員，進而建議適

用之數位化或區塊鏈技術、平台，供未來各成員數位轉型參考，如表 3-4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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蹤

監
管

物

流
平
臺

電
子
領
櫃
單
、

V
G

M
公

證
與

檢
驗
丈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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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4
 
貨
櫃
運
輸
作
業
流
程
與
座
訪
談
內
容
歸
納
總
表

(續
) 

作
業

 

類
別

 

流
程

編
號

 
流
程
作
業
名
稱

 
訊
息
或
表
格

 
作
業
痛
點

 
發
送
者

 
收
件
者

(1
) 

收
件
者

(2
) 

建
議

 

(資
料

)數
位
化

 

建
議

 

區
塊
鏈

 
備
註
說
明

 

資
訊
流

 

物
流

 

1
1
 

出
口
報
關

 
出
口
報
關

 
已
全
面
通
關
自
動
化

 
出
口
商

/ 

報
關
業
者

 
海
關

 

-
 報

關
文
件
數
位
化

-
 文

件
數
位
化
及
其
識
別
軟

體
O

C
R

-
 流

程
機
器
人

R
P

A

-
 自

動
化
、

A
I

-
 掃

描
影

像
檔

區
塊
鏈
追
蹤

電
子
產
證
區
塊

鏈
(台

星
、
台
紐

) 

1
2
 

放
行

 
出
口
放
行
訊
息

 
已
全
面
通
關
自
動
化

 
海
關

 
報
關
業
者

 

/出
口
商

 

貨
櫃
場

 

船
公
司

 

-
 數

位
化
管
理
平
臺

-
 A

I
自
動
化
通
關

-
 電

子
封
條

(R
F

ID
)

-
掃

描
影

像
檔

區
塊
鏈
追
蹤

貨
況
上
區
塊
鏈

 

1
3
 

裝
船

 
裝
船
通
知
訊
息

 
E

-M
ai

l
及
寄
送
紙
本

船
公
司

 
貨
櫃
場

 
出
口
商

 
-
數
位
化
管
理
平
臺
管
理

-
智
能
港
口

-
商

品
(
危

險
/

冷
凍
冷
藏
品

)

追
蹤

監
管

物

流
平
臺

貨
況
上
區
塊
鏈

 

1
4
 

交
付
提
單

B
/L

 
主
提
單

 
E

-M
ai

l
及
寄
送
紙
本

船
公
司

 
出
口
商

 
-
 e

B
L
海
運
提
單
單
證

-
 航

運
供

應
鏈

單
證
平
臺

電
子
提
單
有
法

律
難
度
，
區
塊

鏈
或
許
有
解

 

1
5
 

貨
物
裝
船
通
知

 
裝
船
通
知
訊
息

 
E

-M
ai

l
或
傳
真

出
口
商

 
進
口
商

 
-
數
位
化
管
理
平
臺
管
理

-
商

品
(
危

險
/

冷
凍
冷
藏
品

)

追
蹤

監
管

物

流
平
臺

貨
況
上
區
塊
鏈

 

資
訊
流

 

資
金
流

 

1
6
 

辦
理
押
匯

 
信
用
狀

 
紙
本

 
出
口
商

 
押
匯
銀
行

 

-
數
位
金
融
平
台

-
區

塊
鏈

運
送

單
證
數
位
化

-
航

運
供

應
鏈

單
證
平
臺

-
區

塊
鏈

信
用

狀
(L

/C
)
與

K
Y

C

-
區

塊
鏈

收
款

帳
戶
平
臺

中
信
銀

2
0
1

9
年

推
出
信
用
狀
區

塊
鏈

 
1

7
 

墊
付
押
匯
款
項

 
信
用
狀

 
紙
本

 
押
匯
銀
行

 
出
口
商

 

1
8
 

寄
單
求
償

 
金
融
單
據

 

E
-M

ai
l
與
紙
本

透
過
金
融
機
構
內
部
系

統

押
匯
銀
行

 
開
狀
銀
行

 

金
融
科
技
區
塊

鏈
 

1
9
 

相
關
單
據
到
達
通
知

 
金
融
單
據

 

貿
易
文
件

 

E
-M

ai
l

紙
本

開
狀
銀
行

 
進
口
商

 

資
訊
流

 

資
金
流

 
2

0
 

進
口
贖
單
、
付
款
或
承

兌
 

金
融
單
據

 

貿
易
文
件

 

E
-M

ai
l

紙
本

開
狀
銀
行

 
進
口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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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4
 
貨
櫃
運
輸
作
業
流
程
與
座
訪
談
內
容
歸
納
總
表

(續
) 

作
業

 

類
別

 

流
程

編
號

 
流
程
作
業
名
稱

 
訊
息
或
表
格

 
作
業
痛
點

 
發
送
者

 
收
件
者

(1
) 

收
件
者

(2
) 

建
議

 

(資
料

)數
位
化

 

建
議

 

區
塊
鏈

 
備
註
說
明

 

資
訊
流

 

物
流

 

2
1
 

指
示
提
單

 
海
運
提
單

 
E

-M
ai

l
或
傳
真

紙
本

船
公
司

 
承
攬

 

運
送
業
者

 
進
口
商

 
-
 e

B
L
海
運
提
單
單
證

-
 航

運
供

應
鏈

單
證
平
臺

電
子
提
單
有
法

律
難
度
，
區
塊

鏈
或
許
有
解

 

2
2
 

卸
船

 
進
口
船
舶
通
知

 
E

-M
ai

l
或
傳
真

船
公
司

 
承
攬

 

運
送
業
者

 

-
數
位
化
管
理
平
臺
管
理

-
智
能
港
口

-
商

品
(
危

險
/

冷
凍
冷
藏
品

)

追
蹤

監
管

物

流
平
臺

貨
況
上
區
塊
鏈

 

2
3
 

發
行
小
提
單
及
電
放

 
小
提
單

 

電
放
訊
息

 

E
-M

ai
l
或
傳
真

紙
本

船
公
司

 

內
陸

 

運
送
業
者

/ 

進
口
商

 

貨
櫃
場

 

保
三

 

-
 e

D
/O

電
子
小
提
單

 

-
 電

放
訊
息
數
位
化

-
 航

運
供

應
鏈

單
證
平
臺

港
務
公
司
與
關

貿
網

路
合

作

eD
/O

之
P

O
C

階
段

 

2
4
 

進
口
報
關

 
進
口
放
行
訊
息

 

已
全
面
通
關
自
動
化

 

但
海
關
仍
希
望
能
具
備

源
頭
管
理
，
即
取
得
來

源
國
的
正
確
訊
息
。

 

報
關
業
者

/進
口
商

 
海
關

 

-
 報

關
文
件
數
位
化

-
 文

件
數
位
化
及
其
識
別
軟

體
O

C
R

-
 流

程
機
器
人

R
P

A

-
 自

動
化
、

A
I

-
 區

塊
鏈

跨
境

供
應
鏈
溯
源

-
 e

C
/O

產
地
證

明
書

源
頭
管
理
的
重

要
性

 

溯
源
應
用
的
區

塊
鏈

 

2
5
 

放
行

 
進
口
放
行
訊
息

 

核
銷
艙
單

 
已
全
面
通
關
自
動
化

 
海
關

 
報
關
業
者

/進
口
商

 

貨
櫃
場

 

船
公
司

 

-
 數

位
化
管
理
平
臺

-
 A

I
自
動
化
通
關

-
 電

子
封
條

(R
F

ID
)

-
 掃

描
影

像
檔

區
塊
鏈
追
蹤

貨
況
上
區
塊
鏈

 

2
6
 

提
貨

 
領
櫃
單

 
E

-M
ai

l
或
傳
真
紙
本

船
公
司

 
貨
櫃
場

 
內
陸

 

運
送
業
者

 

-
 智

能
港
口

-
 智

能
化
倉
庫

-
 領

櫃
文
件
數
位
化

-
 物

聯
網

資
料

對
接

(
包

含
手

機

A
P

P
)

-
 區

塊
鏈

運
送

單
證

簽
收

平

臺
電
子
領
櫃
單

 

資
料
來
源

:本
計
畫
整
理

 
1

. 
保
險
理
賠
大
聯
盟

1
1
家
保
險
公
司
包
括
：

 
參
與
的
壽
險
公
司
包
括
：
新
光
人
壽
、
國
泰
人
壽
、
臺
灣
人
壽
、

 
南
山
人
壽
、
富
邦
人
壽
、
元
大
人
壽
、
中
國
人
壽
、
全
球
人
壽
、
第
一
金
；
產
險
公
司
則
有
：
國
泰
產
險
、
富
邦
產
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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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小結 

透過貨櫃運輸詳細的作業流程與貨櫃運輸作業鏈上各成員的訪談，可

瞭解一系列運輸過程中不論貨物交易、文件審核、帳務處理作業是交錯複

雜同時進行的，而多數運輸作業流程與處理成員仍是以傳統的紙本與人工

方式進行貿易/運輸文件的傳遞、對/銷帳，成員在應用數位化的程度上有很

大提升的空間。對比近年來國際趨勢發展與逐漸增加的實作案例，我國航

港領域在數位轉型與應用新興科技上的腳步相對保守，實需數位化的協助

與導入。



98 



99 

第四章 我國貨櫃運輸作業導入區塊鏈
技術面臨之課題 

本章介紹區塊鏈之整體性的技術，首先說明節區塊鏈技術架構，接著

說明節跨鏈技術涉及層面，進而介紹區塊鏈間整合上的技術與困難，以及

側鏈與跨鏈(異質區塊鏈)資料介接技術，與標準制定之規範，最後說明既

有系統互通性差異。 

4.1 區塊鏈技術架構 

本節主要介紹區塊鏈核心技術的組成，以及目前區塊鏈三大主流技術

與架構，並就當前航運區塊鏈所應用的區塊鏈技術做一簡單回顧，以供瞭

解目前市場上在區塊鏈技術發展現況。 

4.1.1 區塊鏈核心技術與三大主流技術與架構 

1. 區塊鏈核心技術組成

區塊鏈核心技術至少由 4 個模組組成，即 P2P 網路通訊協定、共識

機制、加密簽名演算法、帳戶與交易模型[136]，說明如下： 

(1) P2P(Peer-to-Peer)網路通訊協定

P2P 網路通訊協定是所有區塊鏈中的底層模組，負責相關交易資

料的網路傳輸和推播、發現節點和維護。一般係使用比特幣的 P2P 網

路通訊協定，因為它遵循一定互動原則，也具有自己的指令集合，指

令可展現在訊息標頭的命令域中，這些指令可為上層提供節點與區塊

之發現、取得等功能。 

(2) 共識機制

區塊鏈驗證過程之共識機制有相當多種，其中常見的共識機制大

多採用工作量證明(Proof of Work, PoW)、權益證明(Proof of Stake，PoS)

以及代理權益證明 (Delegated Proof of Stake, DPoS)，另外還有容量證

明 (Proof of Capacity, PoC)、權威證明 (Proof of Authority, PoA)等證明

是共識機制，各共識機制之概述進一步說明整理如下表 4-1 表 4-1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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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表 4-1 共識機制彙整表

No. 共識機制 說明 

1 
工作量證明 

(Proof-of-Work，PoW) 

在給定範圍約束下，求解一個特定難

度的數學問題，誰解的快就能取得記

帳權。求解速度為本證明的關鍵因素。 

2 

權益證明 

(Proof of Stake，PoS) 

股權證明機制，在一個鎖定代幣並寫

入幣齡的情況下，加上小型工作量證

明來計算的機制。當目標被滿足時，就

能獲得記帳權。產生區塊的難度與股

權(所有權)占比成一比例，簡單來說就

是通過投入錢多少的比較，來決定收

益分配。 

因此權益的概念類同股權分紅制度，

而通常系統中擁有最多權益的人，會

比較關心如何維繫網路系統的安全，

也擁有較高的決定權。 

3 

代理權益證明 

(Delegated Proof of Stake，

DPoS) 

是一個利用委託權益證明的共識機

制，本項機制具有投票系統，利益相關

者將他們的工作交付給選擇出來的驗

證人，利益相關者持有的代幣越多，投

票的權重就越高。此機制會犧牲部分

去中心化特質，但在系統處理的速度

上較具優勢。 

4 

容量證明 

(Proof of Capacity，PoC) 

PoC 是工作量證明的後續衍生，並引進

計算方式概念的共識機制。透過容量

證明，之前的解算方法會儲存在硬碟

中，這個過程又稱為跟蹤。 

在資料繪製存儲後，就可以參與後續

創建區塊。誰擁有解決新區塊難題的

最快解決方案，誰就可以創建新的區

塊。因此擁有的儲存容量越多，可供使

用的解決方案越多，則創建區塊的機

會就越大。 

5 

權威證明 

(Proof of Authority，PoA) 

指的是身分的使用，節點需先通過身

分相關檢核，主要是以用戶自己開放

身分下，用這個身分來取得對於該網

絡擔保權利，進而取得區塊獎勵證明。 

資料來源：陳浩與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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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加密簽名演算法

在區塊鏈這個領域中，雜湊演算法是目前最常被應用的加密簽名

演算法，其具有彼此不相碰撞性、原像不可逆性、難題友好性等特徵。

然在各幣挖礦演算法中也有各自使用的演算法，如：比特幣中以

SHA256 演算法，萊特幣以 Scrypt 演算法，以太坊則使用 Dagger-

Hashimoto 演算法之改良版本 Ethash，其他幣種中也能看到以 SHA3 演

算法為挖礦演算法。其主要功能係讓每個參與的節點可共同進行交易

驗證，以確保資料不被竄改及交易安全。 

(4) 帳戶與交易模型

一般帳本結構可分為未花費的交易輸出 (Unspent Transaction

Output, UXTO)結構與 Account-Balance 結構為基礎的帳本結構(普通帳

戶模型)。UTXO 為區塊鏈中 Token 通證(可流通的加密數字權益證明，

或稱代幣)轉移的一種計帳模式，每次轉移均以輸入/輸出的形式出現；

Account-Balance 結構則為基礎的帳本結構，並無 Token 轉移模式。然

以太坊則是採自己設計的合約帳戶(Contract Account, CA)與外部帳戶

(Externally Owned Account, EOA)做為普通帳戶模型。 

2. 區塊鏈市場三大主流技術簡介

目前區塊鏈實作案例與市場中，其底層基礎系統主要分成三大主流

技術，強調跨產業的 Hyperledger、匯聚全球最多大型金融機構區塊鏈聯

盟的 R3 CEV 以及主打智能合約的乙太坊(Ethereum)[137][138]，如圖 4.1。

其個別相關發展彙整如表 4-2。 

  資料來源：Ithome 資訊技術平臺網站 

圖 4.1 區塊鏈市場三大主流技術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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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區塊鏈市場三大主流技術發展彙整表 

No. 區塊鏈技術 發展史簡介 

1 Hyperledger 

1. 2015 年 12 月專案成立。

2. Linux 基金會所開源區塊鏈專案，旗下包含 4 個

子專案：Blockchain Explorer、Fabric、 Iroha、

Sawtooth Lake。

3. 不同於公開的乙太坊(Ethereum)，Hyperledger 係

採許可制的私有鏈制度。

4. 目前主攻跨產業的區塊鏈底層協議，範圍涉及金

融業、物流供應鏈、製造業、物聯網等產業。

5. IBM 採本區塊鏈技術，並將供應鏈上下游廠商串

連一個共用帳本。

2 R3 

1. 2015 年聯盟開始招募會員。

2. 開發分散式帳本技術 Corda，2016 年開源釋出

Corda 程式碼，並貢獻成為 Hyperledger 專案之一。 

3. 不同於公開之 Ethereum 乙太坊，Hyperledger 採

許可制的私有鏈制度。

4. 臺灣有中國信託加入，國際則有 J.P. Morgan、花

旗、UBS 等銀行。

3 Ethereum 

1. 2015 年 7 月對外發表。

2. 可執行智能合約去中心化的平臺，不須經過許可，

任何人都可以利用本技術進行交易與進行建立智

能合約，或參與區塊的開採與驗證，亦可利用本

技術創建互不相聯的私有鏈。

3. 臺灣有 AMIS 帳聯網在使用，國際則有 J.P.

Morgan、R3、微軟等利用本技術。

4. 發展期間發生過駭客盜乙太幣，故多次執行軟體

代碼修改來保護其區塊鏈。

資料來源：Ithome 資訊技術平臺網站與本計畫整理 

3. 區塊鏈三大主流市場技術架構[139]

(1) Hyperledger Fabric 架構

客戶提交一交易提案進入區塊鏈網路，各組織確認執行該提交交

易提案(即背書節點)，返回執行結果於客戶端，客戶端則後續進行提交

交易並簽名，進而進入區塊鏈網路排序節點進行交易排序，透過區塊

鏈廣播或推播進到各組織之各主節點，保存其提交交易資料，此時區

塊鏈各區塊組織都同步會更新資料，各組織執行完交易後則會同步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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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至記帳節點，各參與者同時皆可取得更新的進度，如圖 4.2 所示。 

資料來源：登鏈社區網站 (2020) 

圖 4.2  Hyperledger Fabric 架構圖 

(2) R3-Corda 架構

在 Corda 的網路中每個節點加入時需先確認身分和網路 IP 位址

進行核對，通過檢核之 IP 位址才可以進入架構中所有節點內，擷取節

點所提供的資料，以及使用相關功能與服務，如圖 4.3 所示。 

資料來源：登鏈社區網站 (2020) 

圖 4.3  R3-Corda 架構圖 

(3) Ethereum 架構

乙太坊每個節點都是去中心化的，每個節點都能運行一個乙太坊

用戶端，也就是「節點軟體端」。智能合約則是先部署與寫入在區塊鏈

內，然後在乙太坊虛擬機器(Ethereum Virtual Machine, EVM)裡面進行

運行，進而以對等式(Peer-to-Peer, P2P)網路通訊協定或相關技術，進

行資料同步與更新，如圖 4.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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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登鏈社區網站 (2020) 

圖 4.4  Ethereum 架構圖 

4.1.2 海運區塊鏈聯盟之技術應用架構 

由第二章文獻回顧中，已蒐集國內外航港產業應用數位化與區塊鏈技

術之案例與發展，其中航運聯盟與相關平台在區塊鏈技術應用的部分大致

可歸納如下： 

1. IBM TradeLens 採 Linux 基金會創建之 Hyperledger 區塊鏈架構

TradeLens 使用基於 Hyperledger Fabric 的 IBM 區塊鏈平臺，

Hyperledger Fabric 是一種開放源代碼許可的區塊鏈，在該區塊鏈中，被

管理者或具認證權限之關鍵成員(又稱信任錨，Trust Anchors)所認可的參

與者，就能使用相關服務。其運作特性如下： 

(1) 提交到解決方案的所有數據具防竄改和不可否認性。

(2) 根據在區塊鏈上記錄的提交證明對數據進行驗證。

(3) 從區塊鏈記錄的解決方案具可恢復性。

(4) 來源和可審核性。所有交易均在分類帳上簽名並註明日期。

(5) 數據隱私，以確保僅與相關組織共用。

2. GSBN 係採用甲骨文(Oracle)區塊鏈鏈技術

GSBN 聯盟由多間航運集團（達飛海運集團、中遠集團、東方海外

貨櫃航運公司等等）和貨櫃碼頭營運商（杜拜環球港務、和記港口集團、

新加坡國際港務集團、上海國際港務集團）所組成。未來希望招募更多

貨運公司及港口合作的區塊鏈網絡，將是 TradeLens 的競爭對手。GSBN 

除了與甲骨文合作外，亦與香港軟體公司 CargoSmart 建立合作關係，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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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聯盟鏈更多整合性之服務，而 CargoSmart 是東方海外貨櫃航運公

司(OOCL)的子公司。 

    技術方面，甲骨文亦利用 Hyperledger Fabric 所創立的數據庫進行

優化改善，例如將 Level DB 改用甲骨文的 Berkeley DB，提供更好的效

能及查詢功能。在區塊鏈領域中，甲骨文所走的方向將會為開源社群做

出更多貢獻，甲骨文對任何組織皆採取開放態度，並提供了一個豐富的 

API 介面讓來自不同雲端平臺的開發者皆可使用。 

4.2 區塊鏈之跨鏈技術 

WEF 世界經濟論壇 2020 報告中，將區塊鏈跨鏈技術涉及的影響共分

為三個層面，如圖 4.5 所示，包括：(1)經營模型(Business Model)、(2)平臺

(Plat Form)、(3)基礎設施(Infrastructure)，其中經營模型層探討的內容又可

區分為治理模型(Governance model)、資料標準化(Data standardization)、商

業模型(Commercial model)及法律框架(Legal framework)四方面；平臺層則

為共識機制(Consensus mechasism)、智能合約(Smart Contract)，及身分驗證

和授權(Authentication and authorization)三方面；基礎設施層，則分為混合

雲 (Hybird cloud) 、受託管區塊鏈 (Managed blockchain) 及專有元件

(Proprietary Components)三個方面[140]。 

1. 經營模型層

當兩個不同的生態系統相互交換數據時，其背後的治理模型應相互

比較，並應具有明確的法律框架和商業安排，僅掌握技術可行性並不能

實現互通性。因此經營模型層底下又分為治理模式、數據標準化、法律

框架以及在商業中進行數據交換之模式。首先，治理模式係幫助確保企

業的可信賴性，必須採在不同的區塊鏈之間取謹慎的治理模式設計來達

成生態系統的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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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世界經濟論壇(2020) 

圖 4.5 區塊鏈跨鏈三層面考量因素 

其次是數據標準化(Data standardization)。必須藉由一套產業標準規

範或框架，各企業單位才得進行介接與各種資訊之交換，進而減少區塊

鏈平台跨接時資訊標準的衝突與碰撞，以提高合作相互的意願。接著是

商業模式(Commercial Model)，雖對成功至關重要，但這部分常常涉及商

業機密，是否有業者願意提供資料交換，則是很大的關鍵。最後是法律

框架(Legal framework)，是跨境交易時相互認證之關鍵，且對於使用區塊

鏈分類帳功能時，更需確保這些交易的任何資訊不能被隨意竄改而與事

實不一致。監管上的問題，如資料隱私或消費者保護等考量，都必需有

一個完善的法律框架，以避免日後紛爭。 

2. 平臺層

平臺層所探討之第一個面向是共識機制(Consensus mechasism)。由於

不同的區塊鏈共識機制在系統運作與執行上，係採不同的驗證方法，即

便是同一個機制亦也會出現互通交換上的障礙，因此在進行跨鏈時，共

識機制是首要之考量因素，也是不同系統溝通對話之基礎。其次是智能

合約(Smart Contract)，不同的區塊鏈平臺可能使用不同的程式語言來編

寫智能合約，致在跨接區塊鏈平臺上，智能合約的執行面通常會遇到較

大的阻礙。身分驗證和授權(Authentication and authorization)是平臺層另

外一個議題，區塊鏈平臺可支援多方簽名事務，允許多個參與者在同一

交易上進行數位簽名，但這在跨鏈區塊鏈平臺上的設計是具有差異性的。

例如，Hyperledger 通常允許在用戶級別進行簽名，而 Corda 則在節點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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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進行簽名。因此，儘管在跨身分驗證機制上具有類似的共識機制，但

某些區塊鏈之間的身分驗證和授權卻無法互通與操作。這些問題必須再

新增管理機制，如增加加密密碼並儲存到在區塊鏈平臺上，並透過交叉

身分驗證機制才得以解決。 

3. 基礎設施層

基礎設施層第一個考慮的部分是混合雲(Hybird cloud)，理論上來說，

因為區塊鏈是一個分散式系統，因此公有區塊鏈、電腦或伺服器可以成

為數據節點並參與區塊鏈生態系統。惟這些網絡因缺乏治理模型會產生

洗錢和違反貨幣管制的漏洞，因此在跨接兩個區塊鏈平臺時，為了可以

互相連通操作，大多透過混合雲來分別認證與處理兩項以上之事物與方

案。接著是受託管區塊鏈(Managed blockchain)，其主要挑戰係雲端供應

商對跨接區塊鏈平臺解決方案上可能有隱藏性的控制而限制了平臺間的

互通性，包括會員上鏈工具、特殊的權限管理方法或創新的安全管理設

計。最後是專有元件(Proprietary Components)方面，由於不同於公共區塊

鏈私有區塊鏈始終具有許可權，這且在網路與電力的使用與耗用量上亦

不同，因此在進行跨區塊鏈平臺時，私有區塊鏈上將會有許多問題發生，

如網路延遲、資料上傳不完整等狀況。 

從上述說明可知，產業在區塊鏈建構上最大的困難，係在進行跨區塊

鏈平臺時可能遇到數據標準化、平臺系統與基礎設施等三層面之障礙，接

下來在 4.3 至 4.5 節中將進一步探討區塊鏈跨鏈技術的一些方式與應用。 

4.3 側鏈與跨鏈(異質區塊鏈)資料介接 

在全球區塊鏈技術發展的重要議題中，異質區塊鏈資料介接技術的發

展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項，而隨著各行各業區塊鏈落地應用的擴張，異質區

塊鏈跨接係終須面對的問題。即便是同類型如金融貿易服務之領域，都仍

會因不同業者、國家而建立不同基礎與系統的區塊鏈。為了避免每個區塊

鏈封閉性的運作造成了創新應用的發展阻礙與限制，連結異質區塊鏈並能

協同運作的跨鏈技術，便成為了區塊鏈技術發展一重要議題。 

跨鏈方式有許多種，目前區塊鏈界研發之處理方式常見的有：公證人

機制(Notary schemes)、側鏈(Sidechains/relays)、哈希鎖定(Hash locking)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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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散式私密金鑰控制(Distributed private key control)等。其中，側鏈可看作

是一種協議，可讓資產安全地從主鏈移轉或是傳遞到其他區塊鏈，又可以

從其他區塊鏈安全地回到主鏈[140]。初期側鏈發展大多是源生於比特幣，如：

Blockstream 的 Elements(元素鏈 )、ConsenSys 的 BTC Relay 及 RSK 

(RootStock)的 Liquid；而非比特幣的側鏈則有 Lisk。 

Elements(元素鏈)係透過側鏈與主鏈溝通的過程，即雙向錨定(Two-

way Peg)技術，讓新的鏈(側鏈)可以跟原始的鏈連接起來，以允許數位貨幣

彼此相互進行移轉或傳遞，而不讓幣之價值與總量受到波動[141]。BTC Relay

則是利用以太坊的智能合約，中用戶可以在以太坊區塊鏈上驗證比特幣交

易(數位資產移轉)之功能，將以太坊與比特幣的區塊鏈連結起來。RSK 

(RootStock) 使用了一種可轉換為比特幣之虛擬貨幣作為智能合約的「燃

料」，其根鏈與以太坊在功能上高度符合，都屬於對等式網路通訊協定(點

對點分布式)。根鏈無發行任何代幣，但與比特幣一同挖礦，故稱聯合挖礦。

目前側鏈在資產鎖定管理和監督上一直都是難以突破的點，對於以比特幣

為主的側鏈管理模式，係分為單一託管人與聯盟託管兩種模式進行。 

非比特幣之側鏈 Lisk，由德國的 Max Kordek 和 Oliver Beddows 於 2016

年初成立，主要起源於 JavaScript 開發者，其提供區塊鏈平臺，把分布式

應用程序崁入在本身且每一個具獨特性之區塊鏈上，也就是所謂的側鏈上

運行，這種封裝方式使得 Lisk 在主網上產生高效、迅速和精簡[142]。 

茲彙整目前主流的跨鏈技術，如表 4-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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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經濟論壇報告指出，跨鏈可分為兩種移轉，一種為數位資產移轉，

另一種為任何資料交換，如圖 4.6 所示。說明託運人未來將可應用跨鏈技

術在乙太坊之提單，驗證後轉移其所有權 (即任意數據 )到收貨人的

Hyperledger 超級帳本上。 

資料來源：世界經濟論壇(2020) 

圖 4.6  BoL 介接系統架構圖 

另從表 4-3 亦可知，分散式私密金鑰控制可支持區塊鏈的跨鏈資料交

換，這些都足以證明跨鏈技術雖有相當難度，但透過與時俱進之研究發展，

未來應有可行的技術與解決方案問世。

4.4 標準制定 

4.4.1 國際標準組織 

世界經濟 WEF 的世界經濟論壇(2020) [140]報告，列出訂定不同產業標

準的組織(如表 4-4 所示)，例如 ISO 處理產業標準流程、GS1 處理商品條

碼、IEEE 處理電子產品的標準。各組織創建其產業標準以推動業務模型的

互通性，其中 DCSA 及 BiTA 等標準制定的聯盟正努力推動可應用於公共

與私有區塊鏈的技術標準，以使區塊鏈能大幅被拓展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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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全世界制定標準的組織一覽表 

  資料來源：世界經濟論壇(2020) 

4.4.2 SMDG 

SMDG(Ship Message Design Group)是一個非營利性組織，由貨櫃碼頭，

遠洋運輸公司等從事海運行業的公司和組織共同營運。主要是維護和促進

海運行業使用 EDI 資訊，我國航商陽明海運在數位化的發展上亦有參考

SMDG 訊息標準。 

SMDG [147]為海運業開發和推廣 UN/EDIFACT EDI 訊息，是聯合國

/EDIFACT(EDI for Administration, Commerce and Transport)理事會認可的

官方組織。目標是協定交換船舶計畫(BAPLIE)的標準格式，以定義貨櫃在

貨櫃船上的位置。除可顯船舶示離港時船上的所有貨櫃的位置，在船舶到

達港口前所規劃的裝載計畫也會使用 BAPLIE，由於涉及的地域分佈廣泛，

並牽扯到商業利益，故初期發展緩慢。但自實施第一個版本的 BAPLIE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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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航運市場上就迅速發展。現在所有航商和貨櫃碼頭都採納其標準，

來獲取準確即時訊息，如圖 4.7 所示。目前已推出 BAPLIE 3.0 版。BAPLIE

的實施，突顯電子數據交換(EDI)的優勢，該小組仍持續研究與開發其他操

作訊息，例如 RFID、電子封條與貨櫃標籤、自動門系統、Web 服務、區塊

鏈，行程管理等。 

另一方面，SMDG 目前對於整個海事行業已開始協做服務平臺。主要

招集供應鏈專業人士和技術專家，制定標準，開發能實踐以及通用於公司

間用以溝通業務流程的最佳標準，從而提升整個海事行業在物流運輸鏈中

的效率。 

SMDG 目前已訂定許多國際海運標準代碼，例如： Liner Code、Port 

Code、Location of Terminal、Blocking Code(Lost、Damage、Reserved)、

Handling Instruction Code(Keep Cool、Keep Dry 等 )、DG Code 以及 

VGM(Verified Gross Mass) Code…等。 

資料來源： SMDG 網站(2020) 

圖 4.7  SMDG 全球港口及櫃場代碼圖 

4.4.3 臺灣區塊鏈介接技術暨交換標準採用 

在進行專家訪談及第 2 場座談會後，本計畫已蒐集到現階段我國航運

界在訊息交換標準之發展，歸納如下： 

1. 陽明海運實施 eBL 電子提單，其 PoC 階段採用國際海運標準組織

SMDG 之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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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臺灣關貿網路與台星及台紐的產地證明書，其資訊介接方式採用亞

太電子商務聯盟 PAA (Pan-Asian e-Commerce Alliance)的交換標準訊

息。

3. 臺灣港務公司與關貿網路合作的進口小提單及電子領櫃單，則是自

訂標準。

4. 艾旺科技的 A+物流計畫係自行訂製流程。

5. 國泰金控數位數據中心採用底層區塊鏈架構－Hyperledger Fabric，

以可區分訊息通道(Channel)，加上設定資料使用之權限規範，使鏈

上節點只需維護自己加入的訊息通道帳本，不會查覺其他通道存

在。

2.6.1 節 IBM TradeLens 文獻中指出，到目前為止，航運業在標準採用

(如時間/地點和身分等基本資料)方面一直滯礙難行。TradeLens 未來將與

諮詢委員會、海運生態系統成員和標準機構緊密合作，以幫助行業整合廣

泛使用之代碼和資料模型，而其資料模型和存取控制機制方式都朝向與

UN / CEFACT 模型規範保持一致。 

從各資料顯示，制定海運生態系產業間涵蓋 B2B 及 B2G 的資料與流

程標準無疑是首要關鍵，這也是國際上各港口、組織與權管機關正在進行

數位轉型之第一步。臺灣關務署在早年實施通關自動化時，係採用 WCO

世界關務組織及聯合國 EDIFACT 之標準先制定航空貨運電子資料交換標

準，兩年後再制訂海運運輸電子資料交換標準。2005 年起實施貿易便捷化

再加入 XML 訊息，近年來改版的關港貿單一窗口 CPT 也已全面轉為 XML

的標準訊息，其實施範圍已涵蓋海運進出口的所有生態系業態成員。 

4.5 區塊鏈技術與既有系統的整合 

4.5.1 以 API做為區塊鏈資料傳輸 

API 在常態應用程式和平臺廣泛應於資料的互通與傳輸，且技術已有

高成熟度。由於其易於在區塊鏈系統內進行初步身分交叉比對的驗證與資

料傳送，因此區塊鏈平臺可以使用外部 API 層，透過事件啟動邏輯的方式

來進行資料交換，不一定全部需使用區塊鏈本身之智能合約方式來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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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 4.8 所示。 

     資料來源：世界經濟論壇(2020) 

圖 4.8 區塊鏈利用 API 介接圖 

4.5.2 區塊鏈與既有系統的整合 

WEF 列舉三種區塊鏈與既有系統整合的方式，在以太坊(Ethereum)、

超級帳本(Hyperledger)、Corda 三大區塊鏈架構下，介接非區塊鏈系統時，

可透過一般數位介接的協議 JSON-RPC、API 等方式進行系統間的介接並

進一步整合其系統，若為區塊鏈與區塊鏈間介接，則三大結構皆有各自之

介接技術，詳細如圖 4.9 所示。 

資料來源：世界經濟論壇(2020) 

圖 4.9 區塊鏈各系統整合圖 

4.6 小結 

區塊鏈技術在目前市場上有三大主流，其技術已相當成熟，應用在海

運產業上並不會有太大障礙，反而在區塊鏈介接整合的跨鏈問題將會成為

一大障礙，未來如何克服跨鏈介接就相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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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F 世界經濟論壇 2020 在跨鏈技術方面三個層面，包括經營模式

(Business Model) 、 平 臺 層 (Platform) 與 技 術 基 礎 設 備 (Blockchain 

Infrastructure)，對未來提出可能涉及的挑戰，這也是我國未來若推動導入

貨櫃運輸區塊鏈服務的技術時，亦須同時考慮之三個層面。 

跨鏈的三個層面內容，不外乎鏈間之標準制定、資訊安全、加密解密

技術、智能合約、跨鏈 API 介接、驗證與授權、資訊整合等議題，在本章

中已彙整相關資訊標準與跨鏈技術的發展，未來架構平臺服務功能時，提

供保留介接空間與克服方式的參考。 

未來發展區塊鏈相關應用時，應以未來營運模式的最上層發展考量，

由上而下脈絡來規劃底層技術，透過完整的架構以及預留後續與其他鏈介

接之彈性與擴充，將會使平臺或產品應用更加成熟與安全，而廣為產業鏈

所使用，這不僅將能取代過去網際網路的竄改與擴充問題，未來或可成為

數位執法的新依據。最上層的營運模式影響整個區塊鏈平臺成敗的關鍵單

元，因為需透過良好完善的營運模式，再搭配合適的底層區塊鏈技術，才

會擁有雙倍成效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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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產業與國家導入數位化與區塊鏈技術之
考量因素與國際借鏡 

產業導入數位化技術，往往涉及多面向之考量與評估，需要在適合自

身企業文化與發展需求，來研擬相關策略。本章首先探討區塊鏈導入產業

之考量與評估，其次盤點國際上區塊鏈技術應用之發展重心與涉及之法規

制度，最後歸納我國政府部門在數位化與區塊鏈技術上可能的推動方向，

以做為後續研擬導入數位化與區塊鏈策略之參考。 

5.1 產業導入數位化與區塊鏈的考量與評估 

產業在導入數位化(含區塊鏈)技術時，常需考量「系統建構與汰換問

題」、「適用法規與監管問題」、「隱藏性安全疑慮」、「產業內部資訊

技術的能耐」、「成效的不確定性」等五大障礙。此外，產業導入前亦都

需先評估自身數位成熟度再行決定是否有必要導入，一般來說，數位成熟

度的評估會以兩個層面來考量，一是「數位工具密度」，指企業組織本身

在經營管理上已應用多少數位科技來提升效率及效益，二是「數位轉型程

度」，指企業組織本身願意投入多少成本以達到組織數位轉型目標。 

除上述考量外，產業在導入數位化與區塊鏈技術時，更會考慮對產業

本身是否能獲得商業效益的程度成效與是否能遵循相關新的規範。以下分

別說明產業導入數位化與區塊鏈的考量及評估。 

5.1.1 產業導入數位化與區塊鏈及考量 

產業導入數位化之前，應對整體企業組織進行評估，由直接處理業務

運作與規劃控制實際進行管理及執行階層的成員，以實務經驗逐步檢視企

業的運作與流程，提出更合理及適切的處理模式，並在預計之資金預算下，

評估內部人員在數位化技術的認知、公司內部相關軟硬體設備能量是否足

以承載與能整合各類系統資料與作業流程、導入數位化後業務是否能繼續

行執行的可行性及內部技術的支援能力[148]。企業在進一步開發區塊鏈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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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在作業流程與系統上必須具有一定之數位化基礎，且清楚理解區塊鏈

技術的功能與限制，以及可為自身所帶來的商機、威脅和潛在影響，並且

能在轉型過程中確有意願與能力引導顧客接受並採用新營運架構等[149]。換

言之，企業導入區塊鏈時，應檢視一系列問題，分別為「區塊鏈驅動之流

程能否改變業務開拓方式」、「區塊鏈如何重塑自身行業，長期與戰略目

標為何」、「區塊鏈是否能創造全新市場生態，自身產業又在這生態系統

扮演甚麼樣的角色」、「該如何利用區塊鏈特有特質」、「自身應用區塊

鏈時的最大盲點為何」，一一檢視後再行確認自身產業哪些環節適合導入，

而哪部分又適合採用其他技術。 

另一方面則是目前國際航運業上有各個航運聯盟與區塊鏈聯盟，彼此

有潛在的競爭關係，對航商、港口、承攬業及運輸業者而言，「對於自身

是否需加入或應該加入哪一個聯盟鏈」就成為了一項涉及企業自身未來發

展以及航運市場中競合關係的戰略問題。產業需要考量的是聯盟鏈中已加

入的企業在產業的地位與領導力是否有利於自身，以及其聯盟鏈組成係屬

產業上中下游哪個區塊，此外，亦會考量加入的企業都是產業的競爭對手，

是否能在其中取得平衡共享利益等因素。因此是否加入聯盟鏈的思考方向

與關鍵，大致涵蓋如：聯盟的目標、參與成員結構與該聯盟管理機制、資

金來源、聯盟進行集體決定方式(公平投票、權力輪替或其他方式)、誰擁有

智慧財產權(成員、授權、公開標準等)、聯盟業務/技術與監管機制、聯盟

能提供的服務與產品刺激市場或是成員[150]等，彙整如表 5-1 所示。 

表 5-1 企業導入數位化與區塊鏈及參與聯盟鏈考量要素彙整表 

I. 導入數位化 II. 導入區塊鏈 III.參與區塊鏈聯盟鏈

考量 

要素 

1. 內部人員對數位

化技術的基本認

知。

2. 內部相關軟硬體

設備是否足以因

應與承載。

3. 內部相關系統資

料 是 否 得 以 整

合。

1. 區塊鏈驅動之流程能

否改變業務開拓方

式，以及能為產業帶

來的商機、威脅和潛

在影響。

2. 區塊鏈如何重塑自身

行業，如何將區塊鏈

納為核心商業策略，

其長期與戰略目標為

何。

1. 聯盟的目標。

2. 參與成員結構與該聯

盟管理機制。

3. 資金來源、聯盟進行

集體決定的方式(公

平投票、權力輪替或

其他方式)。

4. 誰擁有智慧財產權

(成員、授權、公開標

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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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導入數位化 II. 導入區塊鏈 III.參與區塊鏈聯盟鏈

4. 作業流程是否可

以依其導入而續

行業務。

5. 內部技術的支援

能力。

3. 區塊鏈是否能創造全

新市場生態系，自身

產業在這生態系中應

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4. 熟悉區塊鏈特有特

質、技術功能與限制，

並重新評估企業與產

業信任架構。

5. 有意願與能力引導顧

客接受並採用新營運

架構。

6. 若使用區塊鏈自身的

最大盲點何在?

5. 聯盟業務 /技術與監

管機制。

6. 聯盟能提供的服務與

產品。

資料來源：林世利(2001)、中技社(2019)與本計畫整理 

5.1.2 產業導入數位化與區塊鏈之評估 

除前述整體考量外，產業自身數位能力的評估亦為重要，通常從管理

(整體性)與技術(技術性)兩方面進行評估，以確認企業本身是否適合導入數

位化或是接軌區塊鏈聯盟，以下分述之。 

1. 管理面(整體性)評估

在導入數位化前，企業應先評估自身之數位成熟度，以確認是否得

以因應數位化的轉型。數位成熟度可分為四大分項及二十個關鍵指標，

並分別以五個級度來評估。其四大分項分別為管理分項、流程分項、人

員分項、科技分項[151]，分述如下。 

(1) 管理分項

分別有商業模式、推動態度、領導力、部門合作及數位預算等 5

個關鍵指標。依照企業內部實際狀況分級，讓企業知悉本身屬於何種

階段的數位化程度，各指標分述如下：第 1 指標商業模式主要是評估

能否帶動營收；第 2 指標推動態度主要是企業內部管理階層是否瞭解

數位化的發展與管理；第 3 指標領導力則是對於企業高階主管是否能

帶動數位化的氛圍及擔任帶領的角色；第 4 指標部門合作則是對於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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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內部各部室間能否互相合作與落實數位化的執行，甚至是產出創新

服務與產品；第 5 指標數位預算，主要是評估企業對於數位化在預算

上的支持和實踐。如下表 5-2 所示。 

表 5-2 數位成熟度管理分項評估表 

資料來源：育緯 TibaMe 網站(2019) 

(2) 流程分項：

分別有產品設計、數位客服、通路整合、專案管理、效益評估等

5 個關鍵指標。本部分主要是評估企業本身的流程是否能搭配數位化

的導入而產生的效益。各指標分述如下：第 6 指標產品設計主要是企

業在數位創新上產品與服務上是否有差異，能讓使用者體驗提高甚至

是創造新的商業模式；第 7 指標數位客服主要是對於數位工具導入後

能否滿足客戶之期待，創造更高的服務價值；第 8 指標通路整合是評

估企業在通路上數位化的程度；第 9 項指標專案管理是企業對於內部

流程或是專案運作的數位規劃與修改能力；第 10 指標效益評估主要

是評估企業是否能定期追蹤其數位化對企業自身的成效。詳細內容如

下表 5-3 所示。 

(3) 人員分項：

分別有數位態度、數位經驗、數位能力、人員招聘、培訓與發展

等 5 個關鍵指標，主要係針對企業內部人員的評估。各指標分述如下：

第 11 指標數位態度主要是對於企業人員對數位化的接受程度與執行

狀況；第 12 指標數位經驗是評估企業是否已提供甚至支持數位化整

合系統給企業人員使用；第 13 指標數位能力是評估公司人員是否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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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數位化的技能，甚至提出優化數位服務或提高數位生產力的能力；

第 14 指標人員招聘是企業是否支持相關數位化成員或是職員之招聘；

第 15 指標培訓與發展是依據公司數位化培訓人員的比例。詳細內容

如表 5-4 所示。 

表 5-3 數位成熟度流程分項評估表 

資料來源：育緯 TibaMe 網站(2019) 

表 5-4 數位成熟度人員分項評估表 

資料來源：育緯 TibaMe 網站(2019) 

(4) 科技分項：

分別有雲端服務、社群媒體、行動應用、數據分析、物聯網等 5

個關鍵指標，各指標分述如下：第 16 指標雲端服務主要是企業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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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系統功能能否上傳雲端甚至使用人工智慧與應用區塊鏈；第 17 指

標社群媒體是評估企業能否用來推播企業自身產品與服務，甚至回饋

利害關係人；第 18 指標行動應用是評估企業是否推廣 APP 個人化的

行動服務；第 19 指標數據分析與第 20 指標物聯網，則是評估企業是

否透過物聯網的連結與善加利用所蒐集的數據而創造出數據價值，增

加公司收益。詳細內容如表 5-5 所示。 

表 5-5 數位成熟度科技分項評估表 

資料來源：育緯 TibaMe 網站(2019) 

企業導入區塊鏈的整體評估，除上述數位成熟度評估外，亦可利用瑞

典數位創新中心所研發的「公共領域數位化成熟度評估系統」，分別就數

位能耐(效率、創新、均衡)與數位累積(主要從組織、用戶、科技)來評估企

業數位成熟度。不僅如此，亦可以利用創投專家 William Mougayar 所提出

之 ATOMIC(即 Assets 資產；Trust 信任；Ownership 所有權；Money 數位

錢財；Identity 身分識別；Contracts 自動化合約)來評估是否需導入區塊鏈。

不僅如此，歐盟與國際諮詢顧問公司也提出在有「清晰願景」、「使用區

塊鏈明確理由」、「非常好的管理機制」，及「各節點有專業知識與維持

區塊鏈效能」等四個必需條件，以及確認三大方向：1.明確找出要解決的

問題、2.明確的商業應用模式 3.達到預期之投資回報率，並有公司同意授

權並堅持導入的規劃下，才有必要考慮導入區塊鏈[152]。 

綜合言之，因此產業在思考導入數位化與區塊鏈相關技術，在管理層

面上應先評估自身數位化成熟度，再依其自身數位化能力與預期達成之目

標進行整體規劃，以避免遭遇阻礙致無法達到預期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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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技術面(技術性)評估

企業導入數位化與區塊鏈在技術層面上應先考慮是否有汰換舊系統

的誘因、開發新系統的動力，與整個業界是否已制定新的標準或規範等

因素，認為可導入區塊鏈時，再利用「ABCDEFG」法則做為技術性的評

估，其分述如下[153] [154]： 

A，Application(應用)。企業必須優先釐清本身的作業流程上是否真

適合採用區塊鏈，應自我詢問：「是什麼樣的應用或領域?」，再將企業的

作業時間與流程化為系統化的圖表以進行深度討論，並思考在轉型過程

中會面臨哪些必須解決的問題，以及有哪些參與者與資源等。 

B, C，Block Chain。企業要釐清內部作業所需的是哪一種區塊鏈，又

為何非用區塊鏈不可，是否有其它更好的方法來保存。例如：若一項流

程或物件之交付只需要一般加密，或許可思考僅使用電子簽章即可，毋

需大費周章建置區塊鏈甚至是用大規模的加密方法。 

D，Decentralization。企業應思考的主要關鍵是：「什麼特性必須去中

心化。」，區塊鏈分散式的特性，是否足可幫助建立完整的資訊傳遞，以

及解決企業本身所遇到的所有問題。 

E，Effective、Efficient、Economical。企業應思考，與其他作法相比，

採用區塊鏈是否會有更佳的效用、效率，或更經濟，更省資源。 

F, G，其實是合起來的一個原則，即 Final Goal 最終結果與目的。企

業本身必須想清楚使用區塊鏈的最終結果與目的，應檢視當初討論應用

區塊鏈技術的原由為何，其主要想解決什麼樣的問題，並確認使用區塊

鏈技術是最好的解決方案，而不是單純追求潮流趨勢。 

從前述可得，當企業從管理層面評估是否導入數位化與區塊鏈後，

對於技術層面上的評估，可依照企業當初盤點出的痛點或需求情況，藉

由上述的評估方式來確認有導入數位化或區塊鏈的必要性。 

5.2 導入區塊鏈技術對法律制度的影響 

區塊鏈技術導入產業，不單僅影響技術面的互通性與標準化，對法律、

隱私、安全、金融財務、犯罪、監管等問題上亦有相當之影響。本節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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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導入區塊鏈技術對於法規制度面的影響。 

5.2.1 導入區塊鏈對社會整體制度面的影響 

區塊鏈技術的導入勢必對於社會整體制度面有所影響，本節以「安全

議題」、「道德議題」與「跨國界治理、管轄權與監管議題」3 大部分，進

一步說明導入區塊鏈對社會整體制度面的影響。   

1. 區塊鏈安全議題

區塊鏈在安全議題上主要為兩大風險，分別為駭客風險與未有明確

的監管機制。因此區塊鏈在資訊安全上特別重視防護機制，包括「區塊

鏈系統本身的安全防護機制」與「架構區塊鏈系統上應用服務的安全防

護機制」[155] [156][157]。由於區塊鏈技術去中心化雖具有解決資料不可竄改

等資料安全的特性，但相反地也同時增加資料外洩的風險，因此仍須仰

賴傳統加密方法來維持資料機密性[158] [159][160][161]。由於區塊鏈在技術上

一旦上線使用，即難以更改程式，故為不影響正常運作下，常存在必須

修補智能合約漏洞，與擴充性資料必須增加需求而發生技術上之安全問

題。此外，區塊鏈亦有公開規模較小的公有鏈，其資訊與資產交易更為

駭客所覬覦，而加密貨幣的交易所與一般金融機構不同，其在資金、整

體制度面上受到監管程度也不同，一旦發生資料外洩、資產被盜之情況，

政府有無明確對應的監管機制，及類似智能合約資料遭竊、資產資金受

金融機構管理規範的通報義務等，都是亟需被重視並訂定相關規範[162] 

以為因應。 

2. 區塊鏈道德議題

區塊鏈在道德議題上主要有兩大宗，包括「環境能源消耗的影響」

與「促進犯罪活動的進行」。其中最嚴重的是促進犯罪活動，許多犯罪份

子以比特幣具匿名性進行相關交易，由於其難以追蹤資金流向，易造成

比特幣洗錢、貿易洗錢等新型手法之金融洗錢漏洞，因此金融機構的重

要課題是該如何透過交易監測及洗錢評估、KYC 客戶洗錢風險評估、業

務產品及金融機構洗錢風險評估等防範措施，以進行識別與監測洗錢風

險。雖然涉及金融犯罪部分主要多在幣圈，然洗錢防制基本上只要是涉

及金流交易的人都會被約制，是故整個海運生態鏈的對象皆需遵守，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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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未來需要探討的方向。 

3. 區塊鏈跨國治理與司法管轄權以及監管議題

區塊鏈在跨國治理與司法管轄權及監管上的主要議題有 3 個，即

「跨越不同的司法管轄界限」、「對於跨境交易區塊鏈合約與貨幣的監管

程度不同」以及「跨國流通數據的開放權限與認證標準(涉及隱私)」。由

於區塊鏈系統內的節點並無國界之分，因此區塊鏈的運作可能會跨越不

同的司法管轄界限。另外區塊鏈起頭交易位置及交易行為地、交易資金

移轉地等難以確認，又資料上鏈儲存後之各個節點是否係屬行為地，各

國對於民法交易上的詐欺或是錯誤意思表示的認定都不一，皆會增加法

規處理上的問題。 

目前對於跨境交易區塊鏈合約與貨幣的監管制度，各國開放程度不

一，可分為合法開放、管制與視為違法，由此可知國際上對於跨境交易

區塊鏈合約與貨幣的監管尚缺乏一致性的規範，甚至是易與國家主權與

政策有所牴觸，因此如何應對與接軌各國規範亦是值得追蹤關注的重要

課題。 

國際海運實務再訴訟與追償上往往會涉及我國國內海商法、民法、

涉外民事法等法規，由於目前尚無針對區塊鏈交易的相關規範，因此一

旦有海運業成員開始利用區塊鏈進行交易，就將涉及到管轄權問題。 

物聯網蒐集資料亦有相關法律問題部分，舉例言，某一物聯網裝置

發現有零組件損毀，可透過設備自身內嵌的智能契約審核進行交易，自

動選擇決定的零售商進行相關交易、商談合約內容，一直到完成零件購

買交易。由於這樣的應用在歐美地區之批發、零售與製造業常見，因此

已設定相關法規以為因應，例如美國加州對於物聯網設定安全法，要求

連接物聯網之製造商對物聯網相關設備必須有安全防護措施，若利用到

區塊鏈連結蒐集物聯網資料，因部分資料恐涉及隱私問題，因此在其資

訊的分享與應用防護上更需要嚴加規範，國際間對於個人隱私資料保護

趨於嚴格謹慎，並已積極推動自主安全註冊身分及識別機制，以提供存

儲敏感數據之安全機制，確保個人精確控制與他人分享的內容[163]。 

最後歸納區塊鏈的法制環境議題。區塊鏈區係分為三個主要應用型

態，分別為：(1)區塊鏈 1.0-貨幣；(2)區塊鏈 2.0-契約階段(Contract)；以

及(3)區塊鏈 3.0-治理應用階段 (Justice Applications)。在貨幣階段時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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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著重在稅金與洗錢等犯罪問題，尚未特別留意區塊鏈技術以及伴隨而

生之法律議題。然隨著區塊鏈技術快速發展，包括「分散式帳本」、「簽

章加密技術」及「智能合約」等，所產生之法律相關議題才逐漸為各界

注目。 

其中有關智能合約之主要法律重要議題如圖 5.1 所示，分別敘述如

下： 

(1) 用戶身分勾稽與公開揭露，在區塊鏈具匿名性掩護下，實際上難

以追查交易數位貨幣(如比特幣)行為人的真實身分，而造成洗錢

方面之漏洞。

(2) 各國對於特定敏感資料之保護，可能係透過立法，明定其資料保

管的作法或機制。當資料儲放於區塊鏈架構下，是否符合該國法

院所認定的「法定保存方式」(legal method of recordkeeping) 規範，

則係相當重要的課題。

(3) 智能合約與實物移轉的彼此確認，即虛實整合問題以避免發生違

約狀況(債權)而產生物權落差之狀況[164]。

資料來源：郭戎晉、李震華、吳李祺(2017) 

圖 5.1 區塊鏈智能合約之主要法律議題

5.2.2 從實體法探討導入區塊鏈對於法規制度的影響 

由於區塊鏈對於資料與訊息有幾項非常重要的技術特質：(1)寫入與保

存；(2)去中心化與無法竄改；(3)具追溯性。由於這些特質，區塊鏈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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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會與既有法律產生衝突。瑞士是區塊鏈分散式帳本技術領先發展國家，

其於 2018 年通過關於「區塊鏈和分散式帳本技術法律框架」。分別從民

法、破產法、金融相關法規、刑法之洗錢防制與智慧財產權等進行檢討。

本計畫以該法律框架為基礎，從實體法角度，分別以金融監理法規、公法

(含資料保護法、資訊科技安全法、電子資金/資料移轉法規、刑法)、私法

(含民法、智慧財產權法、電子簽章法、公司與證券交易法)、海事相關法

規，彙整說明導入區塊鏈可能帶來的影響。 

1. 金融監理法規[165]

瑞士金融市場監督管理局(FINMA)將發行代幣的性質分為支付型代

幣、功能型代幣，以及資產型代幣，分別予以定義及制定規範。支付型

代幣是指具有支付功能但不視為證券，必須遵守洗錢防制規定；功能型

代幣則應判斷是否可存取或使用特定的服務或是應用程式，可視為證券

的一種；資產型代幣大多被視為證券，須完全符合證券法規的相關規範。

由此可知瑞士係依其代幣所具備功能來歸類並予以監督。 

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在代幣監管上著重發行者發行義務(需依

監管機關要求特別申請)、募資金額額度(依據投資資格金額審定)、相關

輔助機制(自營商等)、外部專業意見(如律師、會計師、金融分析師等參

與)，在交易市場上則是需要在監管下認可/認證的交易系統(Alternative 

Trading System, ATS)進行交易，始能透過法律實質保障使用者。 

新加坡對於數位貨幣的監管主要依據數位化貨幣發行指南與證券及

期貨法規定，發行之數位貨幣(股份、債券、衍生金融商品、集資、信託

等樣態)，只要符合證券期貨法下的證券與資本市場產品，經專家獨立審

核(如律師)即可。同時為鼓勵創新，亦推出快捷沙盒服務，加速市場驗測。 

我國已研訂證券型代幣 STO (Security Token Offering)相關規範[166]，

除核定將 STO 視為證券交易法之有價證券外，並採分級管理，募資金額

新臺幣 3,000 萬元(含)以下，可豁免應依證券交易法第 22 條申報之義務，

若超過 3,000 萬元以上則必須依「金融科技發展與創新實驗條例」，申請

金融機關之監理沙盒實驗，待實驗成功後，則可依證券交易法之相關規

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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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法[165]

在公法上主要涉及的首先是資料保護法，其次是資訊科技安全、電

子資金，以及電子資料移轉法規，最後則是涉及與詐欺、竊取及洗錢相

關之刑法。 

區塊鏈系統某程度上可視為去中心化管理之資料庫，提供使用者進

行資料上鏈，但無論是公有鏈、私有鏈或聯盟鏈的運作，都涉及資料的

歸屬、運用與管理，以及個人隱私資料及敏感性資訊之保全，資料若涉

及跨境傳輸，更需考量各國法規規範。對於企業來說，無論跨行業進行

資訊交換、追蹤、數據服務大多是私契約方式進行，主要應用多以私有

鏈及聯盟鏈為主，因此在資料所有權與使用權上較為清楚無疑。但在公

有鏈上資料使用權如何規範，這時資料保護法就相當重要，這方面歐盟

一般資料保護規則、美國加州物聯網供應鏈資料隱私安全法案可供參考。 

各國政府都致力於政策及法制面來強化相關保護措施。德國聯邦內

政部 2015 年制定資訊科技安全法草案，將金融、電信、能源及交通等涉

及公共安全相關領域的企業列為關鍵營運者，以法律明文規定來制定資

訊安全標準，讓企業採適當保護措施以防止資安方面的問題，2020 年該

資訊科技安全法更新為 2.0 版。為防止資訊詐欺與洗錢交易，美國聯邦

制定電子資金移轉法，進行風險責任分配，以保障消費者對未經自身授

權電子資金移轉[167]。 

對網路詐欺、竊取及洗錢相關犯罪行為，瑞士在「區塊鏈和分散式

帳本技術法律框架」報告上對網路虛擬資產等提出相關實體監理辦法：

(1)發布虛擬資產及其服務反洗錢指南，由各國重新評估並設法減輕虛擬

資產及相關服務商所帶來的風險；(2)各國及相關服務提供商配合反洗錢

/打擊恐怖融資的監管措施；(3)各私部門建立風險窗口，讓防制洗錢金融

行動小組 FATF(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 on Money Laundering) 隨時了

解涉及洗錢融資之最新基礎技術、類型與業務模式，隨時進行有效監管。

我國目前政府部門正持續落實反洗錢/打擊恐怖的融資監管措施，並陸續

制訂防範詐欺、洗錢風險之區塊鏈技術安全標準。 

3. 私法

區塊鏈智能合約設計係由一連串程式數位碼組成，而在法律上一般

契約係在雙方彼此了解契約內容與合意下才得以成立，智能合約在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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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相關規定與規範標準來審核情況下，如何確認契約的適法性則相當

困難。就保障契約當事者來說，智能合約可能涉及跨國契約合意、適用

之準據法，若受到權利損害，則可能涉及各國民法侵權行為上訴訟的問

題。不僅如此，所有合約都會涉及簽約雙方簽署之效力，隨著數位合約

與區塊鏈智能合約之發展，電子簽署已成趨勢。我國在電子簽署部分，

於 2001 年通過電子簽章法，確認電子簽章及電子文件之效力。 

從智慧財產權應用角度來看，區塊鏈分散式帳本可提供智慧財產從

研發、註冊商標、是否同意權利轉讓等各階段加以記錄，解決智慧財產

持有者保密的問題，此外對於相關真實性問題(如供應鏈之追溯生產地、

原料來源等)亦可打假防偽，這都將有助於政府機關驗證或產業間履行契

約之便利。 

區塊鏈藉其記帳透明化的特性建構價值傳遞與智能合約之機制，亦

可應用於公司的股權治理。大股東無法再藉由訊息不對稱或控制權等侵

害公司利益，小股東亦無需再提出出資證明即擁有股東查帳權。惟目前

尚無法律條文予以保障，若在公司法與證交法上進一步應用數位化與區

塊鏈技術，未來勢必應有明文規定權利義務，以保障雙方的權益。 

4. 海事相關法規

鹿特丹法規及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示範法(UNCITRAL model

law)，可做為區塊鏈提單(智能合約)與國際電子資料紀錄移轉之法規框架，

電子提單 eB/L 亦有國際海事委員會之電子載貨證券規則來規範。由於

Covid-19 已促使海運業大量採用電子檔案的模式，其出口商和金融業者

都在尋求替代實體紙本轉讓之辦法。但由於 eB/L 在所有權(物權效力)上

仍缺乏法律承認，係無法被廣泛採用之癥結所在，基於此，國際商會(ICC)

最近呼籲各國政府，盡速通過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關於電子可轉讓

記錄的示範法，以解決 eB/L 效力問題，但全球國家立法是否將採用該示

範法則還有待觀察[168]。 

國際海上組織(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 IMO)自 2019 年 4

月 8 日起，以國際海上便利運輸公約要求締約國政府建立船舶和港口間

之電子訊息交換協議，包括符合 SOLAS 第 XI-2 / 9.2.2 條的安全相關訊

息(含危險品)、預先提供貨物訊息以供海關審核(貨物報關單)、廢棄物運

送到港口接收設施之通知表等訊息交換。IMO 另針對海上人命安全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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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AS)第六章進行修訂，要求載貨貨櫃於裝船前必須進行重量驗證，託

運人必須提供載貨貨櫃驗證總重(Verified Gross Mas, VGM) 供船長或其

代表以及碼頭代表在編制船運裝載計畫時使用，以維持船舶貨物裝載配

艙之安全。 

目前我國對於數位化與區塊鏈的法規制度並未立法規範，就政府機關

監管角度之修法建議，彙整如表 5-6 所示。 

表 5-6 我國發展數位化與區塊鏈相關監管法規修法建議彙整表 

分類 法規 
國際/國內 

議題 

監管

漏洞 
說明 

政府 

機關 

修法

建議 

金融

監管 
金融相關法規 

貸幣發行與交

易相關 
〇 涉及 STO 金管會 高 

公法 

資料保護法 個資 〇 
涉及國際規範

與敏感性資料 

中央目

的事業

主管機

關 

高 

資訊科技安全法 
資料管理 

跨境傳輸 
X 

企業多透過聯

盟鏈運作以私

法自治形式處

理，可能涉及管

轄權 

低 

電子資金移轉法 交易相關 〇 
消費者授權移

轉 
低 

聯合國示範法(電

子資料紀錄移轉) 

電子(區塊鏈)

提單 
〇 

智能合約提單

的統一標準(海

商法需修改) 

交通部 

金管會 

交通部 

高 

洗錢防制法 交易相關 〇 
國際組織規範 

重點 
法務部 高 

刑法 
網路詐欺 

綁架 
〇 

國際組織規範 

重點 
法務部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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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 我國發展數位化與區塊鏈相關監管法規修法建議彙整表(續) 

分類 法規 
國際/國內 

議題 

監管

漏洞 
說明 

政府 

機關 

修法

建議 

私法 

民法 智能合約 Δ 

與傳統民法定

義不同須因應

新型態科技 

法院 中 

電子簽章法 交易相關 〇 

確認雙方簽署

合約之效力不

同於以往書面

簽署定義 

法院 中 

智慧財產權法 

財產保護 

商業授權 

司法應用 

Δ 

區塊鏈是否應

用在傳統智財

權利與證據保

全的執行及效

力認定 

智財局 

法務部 
中 

公司法 股東權利 Δ 
與傳統金融法

定義不同 
金管會 中 

證券交易法 證券化 Δ 
與傳統金融法

定義不同 

智財局 

金管會 
中 

海事 

法規 

國際海上便利運

輸公約(FAL) 
航行安全 〇 

因應國際規定 

(如：危險品申

報) 

交通部 高 

海上人命安全公

約(SOLAS) 
航行安全 〇 

因應國際規定 

(如：VGM 申

報) 

目前無

主管機

關管理 

高 

航業法 行業管理 〇 航業發展制度 交通部 中 

船舶法 船舶管理 〇 船舶資料管理 交通部 中 

商港法 港埠管理 〇 港埠設施管理 交通部 中 

船員法 船員管理 〇 證書區塊鏈 交通部 中 

註: 〇為絕對影響；X 為不影響；Δ 為視情況而定 

資料來源：中技社(2019)與本計畫整理 

另已有許多國家因應 IMO SOLAS 規定並制定有關 VGM 貨櫃重量的

相關法規，列舉如表 5-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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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7 各國因應 IMO SOLAS VGM 貨櫃重量相關法規彙整表 

國家 指定機構 準則法規信息 

新加坡 
新加坡海事和港口管理
局 

公告因應 SOLAS 法規實施貨櫃總
重之驗證規範 

日本 國土交通省海事局 

1. 制定日本出口海運貨櫃總種檢
驗方法的製度

2. 訂定危險品與特殊貨物運送與
貯藏規則

韓國 海洋與漁業部 發布相關通則 

中國 海上安全管理局 發布相關指南 

香港特別
行政區 

香港海事處 

1. 要 求 提 供 載 貨 的 驗 證 總 重
（VGM）證明

2. 使用核准的稱重設備以驗證貨
櫃總重

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海事處 發行準則 

美國 美國海岸警衛隊 USCG MSIB 關於 SOLAS 等效性 

加拿大 
加拿大運輸部-貨物、船舶
與港口 

發布船舶安全公告與 VGM 驗證程
序規範 

澳大利亞 澳大利亞海事安全局 
實施 SOLAS VGM 的第 42 號海事
命令 

比利時 
聯邦公共服務部門的交
通和運輸-海上運輸

發布 VGM 概述介紹以及立法的通
函草案 

丹麥 丹麥海事局 
1. 發布準則與指南
2. 制定執行 SOLAS 法規之規範

芬蘭 芬蘭運輸安全行業 更新與發布 VGM 相關法規 

法國 交通部 更新與發布 VGM 相關法規

德國 
聯邦運輸和數位基礎設
施部船舶安全部 

1. 一般規範
2. 安全與保障-VGM 實施方法與

QA

英國 海上海岸警衛隊 

1. 發布海事指南 MGN 534（M +

F）。
2. VGM 介紹與 QA

3. 發布 SOLAS 核准的 VGM 驗證
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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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7 各國因應 IMO SOLAS VGM 貨櫃重量相關法規彙整表(續) 

國家 指定機構 準則法規信息 

愛爾蘭 
運輸，旅遊和體育部海洋
調查處（MSO） 

發布海事公告 

以色列 交通運輸部港口管理局 發布最新版指南 

意大利 意大利海岸警衛隊 
包 含 SOLAS 實 施 指 南 的 第
447/2016 號海岸警衛隊法令

荷蘭 基礎設施與環境部 法規和準則 

挪威 挪威海事局 立法和指導草案

波蘭 海上經濟與內河航運部 發布相關規則與公告訊息 

俄國 
俄羅斯海事運輸登記冊
（RMRS） 

TT Club 指南摘要 

南非 南非海事安全局 

1. 更新修訂 SOLAS VI 法規 2 的
實施準則：包裝容器總質量的驗
證實施指南(海洋通告第 30 號)

2. 更新第三方包裝貨櫃載重驗證
檢驗方法(海洋通告第 31 號)

西班牙 商船總局 
商船總局的決議（西班牙） 

西班牙國家認證機構（英語） 

瑞典 
Transportstyrelsen / 瑞 典
運輸局

公告相關訊息

5.3 各國發展區塊鏈的重心與我國可能的推動方向 

全球產業數位化發展已是不可逆的趨勢，各國紛紛意識到區塊鏈技術，

以及與人工智慧、大數據、物聯網的融合，將帶來龐大市場與各不同領域

的效益，尤其在供應鏈上更為透明、快速、可追蹤等特性，更是區塊鏈適

合應用於各領域的優點。本節彙整各國區塊鏈發展趨勢與政策推廣狀況，

做為我國發展研擬策略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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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 各國發展區塊鏈的重心領域 

世界經濟論壇 WEF(World Economic Forum)指出，區塊鏈是一種顛覆

性的科技，如同工業革命蒸汽機、電力與網際網路的出現，產生的將影響

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化，其中更涉及社會秩序與法規監管的制定。隨著數位

化與區塊鏈技術的快速進步以及日漸普及，各國政府一方面更加肯定其商

業應用價值，一方面亦更為認知該科技可能帶來的威脅，無不積極地制定

與強化監管法規，以下分別說明各國政府區塊鏈技術的重心領域。 

1. 英國

英國在區塊鏈的技術應用上著重於金融科技以及政府治理。在 2016

年啟動全球首個監理沙盒機制，提供區塊鏈新創公司安全創新環境，同

時重新定義政府與人民間的資料共享和信任機制，以利區塊鏈技術能應

用在政府公共服務，有助於資訊公開透明與經濟成長，未來更可用於行

銷、健康照顧和創意產業。 

2. 愛沙尼亞

愛沙尼亞為區塊鏈技術應用範圍最廣且數位轉型最快的國家，已開

發了加密簽章的基礎設施來強化安全的公眾領域資訊網。其也是全球首

位推出跨國性數位公民策略的國家，只要擁有數位公民身分就可開立銀

行帳戶與線上支付、轉帳，並可於歐盟組織進行商務貿易往來及享有優

惠，2017 年更與盧森堡簽署區塊鏈技術協議，設立數位大使館，在區塊

鏈發展更為躍進。 

3.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在其區塊鏈技術和應用發展白皮書上已明白指出，已將區

塊鏈技術視為國家層級之發展項目，並於 2019 年完成國家區塊鏈標準規

範，提供各產業在區塊鏈的選擇、開發和應用可資參考的架構。其工信

部在 2016~2020 年間，陸續更新公布服務業軟體和訊息技術發展計畫，

其中亦提及區塊鏈佈局等先進技術的研究和發展，目標為 2020 年能形成

具國際競爭力的產業生態系，搶得全球市場先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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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日本

日本經濟產業省已公布產業應用區塊鏈之評估機制，日本金融廳亦

已制定相關金融指導方針並同時開發區塊鏈平臺，讓顧客能在多家銀行

和金融機構間享有相關資訊，期望能藉以將各國資金引入日本，以尋回

國際金融交易樞紐之地位。 

5. 新加坡

新加坡金管局已啟動 Ubin 專案，建立一個以區塊鏈為基礎之跨銀行

支付系統，做為銀行彼此間支付與結算之工具。另陸續於國內推展區塊

鏈發展計畫，包括跨境貿易融資平臺、Ripple 發票平臺、金融區塊鏈、醫

療區塊鏈等。 

6. 韓國

韓國主要係朝向提升國內發展區塊鏈所需之數位能力，其分為兩大

方向，第一係提升區塊鏈產業的基礎能力 (促進 R&D、創業支援、培養

專業人員、技術標準化等)，第二則係針對區塊鏈技術制定其規範框架 

(對區塊鏈電子檔認證、智慧合約的法律性質等)，同時並修正國內「管制

創新五法」對於區塊鏈、大數據、物聯網、人工智慧、虛擬實境、5G 等

創新產品或服務等領域之規範。 

7. 美國

2015 年起美國政府即積極參與區塊鏈聯盟，並致力於區塊鏈技術的

發展與應用。例如國土安全部更已應用區塊鏈特性於匿名身分適用管理、

密鑰管理和國土安全等業管範疇，另亦發布區塊鏈新手指南供企業參考，

並透過廣泛討論，蒐集企業加入區塊鏈的意願；其消費者金融保護局亦

宣布監管沙盤制度，鼓勵區塊鏈和其他創新金融技術；其海關暨邊境保

護局計劃嘗試利用區塊鏈技術來驗證進口貨物的來源；其海軍則是宣布

展開區塊鏈研究計畫，改善航行工具與零件的追蹤系統；其證券集保結

算公司則建立並測試基於區塊鏈的信用衍生交易資料庫平臺。 

8. 澳洲

澳洲政府的工業科學能源與資源部(Department of Industry, Science,

Energy and Resources)於 2020年 2月發布了國家區塊鏈發展藍圖(National 

Blockchain Roadmap)，期透過使用區塊鏈技術實現經濟增長，並改善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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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整體生產力。該藍圖係由政府邀集產業界和研究單位共同制定，主要

發展重心聚焦在農業、教育、金融服務業這三個產業。因區塊鏈仍是新

興技術，因此其政府認為有必要針對產業和政府進行有關區塊鏈潛力的

數位科技教育，進而轉化為驅動創新能力之動力。在實作方面，澳洲亦

與 IBM 合作開發國家級區塊鏈，世界銀行委託澳洲聯邦銀行籌備發行以

分散式帳本技術為基礎之全球首檔區塊鏈債券「Bond-i」，提供專案資金，

其區塊鏈技術發展案例如追蹤澳大利亞(糖)產品供應來源。 

9. 德國

德國已積極探索區塊鏈應用的發展潛力，除了能源領域外，還將區

塊鏈技術導入醫學、房地產、航空、交通系統等領域，使公共資源相互

融合。而其在金融領域的區塊鏈技術推動與法規制定上，則以投資與融

資的通證、加密貨幣、電子證券為主要發展方向[169]。 

10. 印度

印度電子和資訊科技部(MeitY)，鑑於區塊鏈技術可以應用在不同領

域的發展潛力，遂推出一個國家級的區塊鏈戰略，以應用在治理、銀行、

金融和網路安全等領域。該政府已經建立區塊鏈技術卓越分散式中心

(Distributed Centre of Excellence in Blockchain Technology)，並開發和拓展

有關區塊鏈技術及其使用者案例的研究，執行單位則是包括先進運算發

展中心和銀行技術發展與研究所。印度已擁有全球 7%區塊鏈人才，對於

人才培育亦有相關策略，以確保其區塊鏈服務提供商能持續擁有領先全

球之能力[170]。 

11. 越南

越南政府在全球國家中最具官僚色彩，其採用區塊鏈技術主要用於

自動簽名和自動共識，以解決政府機關繁瑣的文件驗證程序問題。而為

達成打造智慧城市的目標，其亦應用區塊鏈技術構建安全的通信平臺，

從而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務和對可用資源的最佳利用，包括 e 化政府、城

市交通和基礎設施需求。此外亦成立區塊鏈育成中心，亦已簽署有關區

塊鏈技術移轉和人力資源培訓之備忘錄(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MOU) [171]。 

從上述資料可知，目前各國在區塊鏈應用上，大多係以金融服務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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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包括供應鏈與跨境貿易、醫療與社會公益、國防發展等其產業發展。此

外，為使數位化與區塊鏈能快速發展，各國都設立監理沙盒來做為創新科

技應用的監管，並使新科技能快速進入市場使用，我國也陸續進行相關沙

盒監理制度，並於相關企業上陸續進行相關數位化與區塊鏈應用的申請，

相信未來在發展與法規制度面上會越來越完善。以下彙整各國政府區塊鏈

發展重心，與我國可否借鏡或已執行，如表 5-8 所示。 

表 5-8 各國政府區塊鏈發展重心彙整表 

國家 區塊鏈發展重心 鏈圈/幣圈 我國可否借鏡或已執行 

英國 

 監理沙盒機制。

 提供區塊鏈新創企業安

全創新環境。

 區塊鏈應用在政府的公

共服務與社服照顧，助於

成本減少、透明度增加、

促進經濟成長。

鏈圈/幣圈 

已借鏡監理沙盒機制，

建構相關沙盒機制，不

過較著重在金融技術方

面。 

愛沙尼亞 

開發加密簽章以及無鑰簽

章基礎設施來強化公共領

域的資訊安全網。 鏈圈為主 

可借鏡加密及無鑰簽

章。

已陸續進行資訊安全

網建構。

中國大陸 

 設定針對產業在選擇、開

發和應用都可參考的區

塊鏈技術參考架構書。

 建構國際競爭力的產業

生態體系。

鏈圈/幣圈 

可借鏡用來思考本國

各產業與發展區塊鏈

的架構與計畫。

政府部門機關來帶領

或輔導各產業生態系

合作。

日本 

開發區塊鏈基礎平臺，讓客

戶在多家銀行和金融機構

間及時共享個人資訊並訂

定金融相關法規。 

幣圈為主 

已陸續進行金融與保險

資訊技術及法規的發

展。 

新加坡 

推展境內區塊鏈發展計畫，

包括跨銀行支付系統、跨境

貿易融資平臺與發票平臺

等。 

幣圈為主 

已陸續進行金融與保險

資訊技術及法規的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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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8 各國政府區塊鏈發展重心彙整表(續) 

國家 區塊鏈發展重心 鏈圈/幣圈 我國可否借鏡或已執行 

韓國 

 提升區塊鏈產業家處能

力(促進 R&D、創業支援、

培養專業人員、技術標準

化等)。

 制定區塊鏈技術的規範

框架  (對區塊鏈電子檔

認證、智能合約的法律性

質等)。

鏈圈/幣圈 

可借鏡發展區塊鏈、大

數據、物聯網、人工智

慧、虛擬實境、5G 等創

新產品或服務，以及法

規等之提升、發展與制

定。 

美國 

 國土安全相關區塊鏈技

術的管理，區塊鏈新手指

南提供企業反饋及討論。 

 監管沙盤，以鼓勵區塊鏈

和其他金融技術創新。

 貿易協定之溯源區塊鏈

應用。

 信用衍生交易資料庫平

臺，實證數位貨幣和區塊

鏈應用。

鏈圈/幣圈 

 可借鏡區塊鏈技術管

理與引入產業區塊鏈

新手指南制度。

 可借鏡溯源區塊鏈應

用。

 已陸續進行金融與保

險資訊技術及法規的

發展及沙盒機制。

澳洲 

國家區塊鏈，發行全球第

一檔區塊鏈債券「Bond-

i」。

能源食品溯源及物聯網

應用及多元科技發展。

鏈圈/幣圈 

 可借鏡食品溯源及物

聯網之應用。

 已陸續進行金融與保

險資訊技術及法規的

發展。

德國 

金融領域(投資與融資的

通證、加密貨幣、電子證

券)區塊鏈技術推動與法

規制定。

資助能源區塊鏈技術與

公共資料庫的連接、研究

開發與示範。

區塊鏈在公共管理服務

與消費者保護、交通物

流、醫療的應用與資助。 

鏈圈/幣圈 

 可借鏡電子證券區塊

鏈技術的金融領域制

定。另亦可對於交通

與物流區塊鏈應用平

臺的建構作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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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8 各國政府區塊鏈發展重心彙整表(續) 

國家 區塊鏈發展重心 鏈圈/幣圈 我國可否借鏡或已執行 

印度 

積極對區塊鏈人才培訓

與儲備，並將新興技術應

用於服務傳遞和解決治

理問題。另為銀行和金融

部門、製藥與物流等開發

區塊鏈的應用。

鏈圈/幣圈 

同時進行 

 可借鏡培育區塊鏈人

才的計畫。

越南 

打造數位化與區塊鏈之

智慧城市，主要發展在公

共服務和對可用資源的

最佳利用，包括e化政府、

城市交通和基礎設施需

求。

鏈圈為主 

 可借鏡利用區塊鏈建

構 e 化國家或城市的

方向。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在海運部分，本研究蒐整近年航運界及其供應鏈已落地應用實施之項

目，如圖 5.2 所示。由圖知，海運業最早應用區塊鏈於的項目係 2015 年以

色列進行提單之傳送與驗證，2016 年~2020 年則陸續出現涵蓋船舶資產買

賣、提單、貨櫃追蹤溯源與共享、訂艙押金、海運運費支付、貿易融資、

信用證、海事保險、船舶登記、貨物追蹤，與供應鏈流程最佳化、船舶燃

料追溯、配對貨物需求與供給、航運物流自動化、第三方物流合作方案、

港口提貨、乾散貨市場等應用場景，可看出近年來各國在區塊鏈技術應用

於海運相關領域的發展上，明顯呈現持續擴張的趨勢。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5.2 各國海運區塊鏈之發展光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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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我國政府對於數位化與區塊鏈的可能發展方向 

綜整國際上相關文獻得知，政府未來在區塊鏈發展上有幾大推動方向：

(1) 鼓勵區塊鏈新創產業之發展；(2)完善國內區塊鏈監督管理之法規與制

度；(3)盤點檢視區塊鏈技術與服務，及接軌國際個資保護相關要求；(4)區

塊鏈技術導入公部門之公共治理；(5)發展本土特色應用服務[165] [172]，如表

5-9 所示。

表 5-9 我國政府未來推動數位化與區塊鏈的可能發展方向彙整表 

方向 內容 

 鼓勵區塊鏈新創

產業發展

 協助各產業導入

區塊鏈技術

 加速產業轉型升

級(功能強化、流

程調整、價值鏈

重塑、營運模式

改變)

 政府政策上加大支持力道，透過創新申請補助案來協

助企業初期研發與開發資金等措施，持續鼓勵優化新

創事業。

 加速資料通透，增加大數據資料予產業使用。

 鼓勵各產業對區塊鏈的應用，透過補助案來提升產業

轉型(可藉由大型企業帶領中小型企業方式)，使其產業

在面對實際障礙問題上提出創新之解決方案，產生更

具競爭力的服務與產品，甚至與世界接軌。

 打開公部門與產學合作，拓展區塊鏈平臺建立的可能

性。

 成立數位發展部，解決政府多單位各自為政難以互相

合作與法規無法與時俱進的窘境。

 完善國內區塊鏈

監督管理之法規

與制度

 為區塊鏈產業發

展提供必要的保

障制度與試驗

 為讓「企業廣泛受益，公正普遍受惠」，政府必須維持

創新與監管的雙向平衡，為達本雙向平衡目的已於

2017 年底，立法通過俗稱監理沙盒的「金融科技發展

與創新實驗條例草案」。

 政策重點將強調提供服務而非限制，期許達到正向表

列的試驗空間，讓區塊鏈產業在自律情況下有很大的

發揮空間。

 區塊鏈除推進金融科技應用之外，亦促進監管科技

(RegTech)的發展。

 盤點檢視區塊鏈

技術服務

 接軌國際個資保

護相關要求

 因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則」(GDPR)在部分規定與區

塊鏈架構上有其衝突，另 W3C 國際機構已推動自主註

冊身分及識別機制，以上後續將由個資保護專案辦公

室進行研擬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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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9 我國政府未來推動數位化與區塊鏈的可能發展方向彙整表(續) 

 區塊鏈技術導入

公部門之公共治

理

 國發會未來將透過臺美與臺歐盟數位經濟論壇或與各

國簽訂意定書或是參閱各國有效區塊鏈導入公共治理

方案，持續引入美國與歐盟及各國最新與最佳的推動

經驗與措施，甚至合作，作為本國推動數位公共治理

的借鏡。

 發展本土特色應

用服務

 價值鏈當前趨勢已由製造為中心轉向以服務為中心遷

移，硬體裝置作為載體，如何透過軟體作為實現工具，

來維繫核心能力之服務應用的商業模式才是主要發

展。

 利用智能合約技術，打造內嵌特定應用的物聯網裝置，

我國仍可維繫傳統製造優勢，並進而提高整體價值。

資料來源：郭戎晉、李震華、吳李祺(2017)、中技社(2019)與本計畫整理。 

2020 年 12 月，政府送請立法院成立涵蓋「資訊」、「資安」、「電

信」、「網路」與「傳播」5 大領域為方向之數位發展部及其相關組織法，

該部主要係以數位發展為主，以監管分工的方式進行規劃，將透過不間斷

與透明的方式，聯繫外界、民間對話及溝通，以帶動數位匯流產業蓬勃發

展，更引領政府從內改變各部會面對數位轉型的心態，迫使各事業主管機

關正視數位轉型的必要與急迫性，協助排除現行法規障礙，改變現行主管

機關難以跨部會協調之窘境，如此才能協助國內數位發展上能跟緊與銜接

上國際步伐[173]。 

5.4 小結 

從本計畫訪談與資料中，發現海運產業由於涉及的成員眾多，以行業

標準分類來說小至小型企業(員工人數少於 5 人之經營，如小區域性物流公

司、報關行等)，大至跨國企業(如海運公司、國際承攬運送與物流業、金控

公司等)，依其財力大小與經營方向的差異，對於自身產業投入數位轉型有

相距甚大的不同思考，造成產業彼此間數位化程度參差不齊。 

此外，海運產業在相關作業上往往涉及多個政府機關單位，對數位法

規的要求並不明確下，致各企業在執行數位化上難有依循。各國亦有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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窘境，為因應數位化浪潮，在提出數位化與區塊鏈政策的同時，也多同時

修訂法規來推動。同樣的，我國也已規劃成立一個以發展為主、監管分工

的數位發展部來處理各政府機關間的合作及法規的與時俱進。 

除上層的推動組織與法規相關問題的考量外，下層方面，區塊鏈係由

數位化基礎堆積而成，產業必須先從數位轉型著手，先行評估企業本身數

位化成熟度、數位化產品對己身商業模式有否助益，與預期投入資金的程

度，以避免大量投入數位化後，造成企業內部人員無法適應，外部市場無

法接軌之失敗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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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我國貨櫃運輸作業導入數位化與區塊鏈
策略與推動方向 

為推動貨櫃運輸作業邁向數位化與智慧化並與國際接軌，本章將綜整

前章之分析與探討，據以提出策略與推動步驟供，政府機關與海運界各產

業參考。首先說明貨櫃運輸作業應用區塊鏈技術的可行策略與推動步驟，

本部分係以當前貨櫃運輸作業流程上的痛點出發，分析解決痛點目前可運

用的數位化方式或區塊鏈技術，同時歸納轉型過程中可能涉及之相關法規，

並提出內外部轉型之策略；接著說明我國政府部門與海運相關產業可扮演

的角色與應辦事項之建議，進一步提出政府機關與海運相關產業短中長期

的執行策略與可達成的目標，以及我國貨櫃運輸作業發展海運區塊鏈之建

議。 

6.1 貨櫃運輸作業導入數位化與區塊鏈技術之課題 

本節針對貨櫃運輸作業流程彙整其間的痛點及目前數位化的狀況，歸

納解決痛點可利用的數位化方式與區塊鏈技術，綜整提出我國政府機關與

海事產業(企業)導入數位化與區塊鏈技術之管理課題。 

1. 貨櫃運輸作業流程與痛點彙整

第 2 章貨櫃運輸相關作業流程與第 3 章貨櫃運輸作業與貿易運輸文

件流程之節點，大致可將貨櫃運輸作業的參與者分為 4 個區塊，第 1 區

塊為進出口廠商(貨主)；第 2 區塊為承攬業者、簽審機關、保險業者、銀

行業者；第 3 區塊則為船公司、報關業者、公證行、拖車公司、櫃場業

者(倉儲業者)；第 4 區塊為海關及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三總隊等關

務單位，以及航港局、港口櫃場業者與港務公司等，如表 6-1~表 6-4 所

示。



表
6
-1

 
貨
櫃
運
輸
作
業
流
程
各
節
點

-第
一
區
塊
現
況
、
痛
點
與
改
善
建
議
彙
整
表

 

項
目

 
進
出
口
商

 

文
件
或
訊
息

 


訂
單


進
出
口
發
票


進
出
口
裝
貨
單

主
要
痛
點

 
供
應
鏈
冗
長
，
資
訊
不
同
步
且
不
透
通
，
報
價

/訂
艙
資
料

/對
帳
單
都
透
過
電
話

/F
ax

與
E

-m
ai

l
為
主
，
易
出
差
錯
。

 

進
行
數
位
化

/區

塊
鏈
之
建
議

建
置
整
合
性
銷
售
數
位
平
臺

(類
似
電
商
平
臺

)，
使
訂
單
、
銷
售
明
細
與
發
票
進
行
數
位
化
與
更
加
細
緻
，
並
與
運
輸
業

/承
攬
業

之
業
務
平
台
進
行
介
接
或
資
訊
串
連
，
以
提
供
買
賣
雙
方
供
應
鏈
流
程
的
數
位
化
、
運
送
最
佳
化
與
相
互
連
結
的
資
訊
透
通
服

務
，
以
推
動
業
者
與
供
應
鏈
數
位
轉
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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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
櫃
運
輸
作
業
流
程
各
節
點

-第
二
區
塊
現
況
、
痛
點
與
改
善
建
議
彙
整
表

 

項
目

 
承
攬
業

 
簽
審
機
關

 
保
險
業
者

 
銀
行
業
者

 

文
件
或
訊
息

 


出
貨
通
知
定
艙
訊
息
、
貿

易
文
件
。


上
下
游
的
運
送
狀
況
與
時

間
。


運

費
與

他
項

服
務

費
報

價
。


全
程
貨
況
訊
息
。


貨
物
與
相
關
貿
易
及
簽
審

文
件
。


檢
疫
及
檢
驗
資
料
。


貨
物
與
相
關
貿
易
文
件
。


危
險
品

/冷
凍
冷
藏
資
料
。


貨
櫃
溫
度
記
錄
資
料
。


保
險
費
用
確
認
與
繳
費
。


貨

物
進

艙
與

進
出

口
單

證
、
信
用
狀
。


貨
物
實
際
運
送
過
程
。


融
資
資
金
。


運
輸
相
關
規
費
繳
費
。

數
位
化
現
況

 
使
用

E
-m

ai
l/
通
訊
軟
體

/船
公

司
平
臺
。

 

使
用

E
-m

ai
l/
政
府
機
關
簽
審

平
臺
。

 

使
用

E
-m

ai
l/
通
訊
軟
體

/自
建

平
臺
。

 

使
用

E
-m

ai
l/
金
融
機
構
交
易

平
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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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貨
櫃
運
輸
作
業
流
程
各
節
點

-第
二
區
塊
現
況
、
痛
點
與
改
善
建
議
彙
整
表

 
(續

) 

項
目

 
承
攬
業

 
簽
審
機
關

 
保
險
業
者

 
銀
行
業
者

 

主
要
痛
點

 


文

件
多

為
人

工
處

理
以

F
A

X
/E

-M
A

IL
轉
件
，大

量

人
力
。


運
輸
物
流
訊
息
無
法
即
時

得
知
，
無
法
提
前
處
理
相

關
事
務
。


涉
及
多
方
匯
兌
與
洽
談
條

件
，
多
人
力
處
理
對
帳
，
易

出
錯
。


無
法
得
知
貨
物
與
實
際
貿

易
及
簽
審
文
件
是
否
為
真

實
。


無
法
得
知
實
際
的
運
輸
過

程
狀
況
。


相
關
理
賠
所
需
之
受
損
文

件
資
料
無
法
完
全
取
得
，
易

有
優
惠
賠
款
狀
況
。


貿
易
融
資
需
要
之
相
關
貿

易
文

件
無

法
確

認
真

實

性
。


信
用
狀
內
容
與
繳
費
都
屬

人
工
作
業
，
易
有
誤
。

進
行
數
位
化

/區

塊
鏈
之
建
議

 

1
.

銀
行
、
保
險
業
與
簽
審
機
關
多
已
自
建
置
平
台
，
惟
未
提
供
資
訊
轉
介
功
能
。

2
.

承
攬
業
者

(部
分
涉
及
報
關
行
與
進
出
口
商
自
行
辦
理
業
務

)應
思
考
自
行
建
立
資
訊
透
通
之
業
務
資
訊
平
臺
，
並
介
接
簽
審
機

關
、
保
險
業
者
等
資
訊
並
落
實
資
料
數
位
化
，
未
來
若
建
置
區
塊
鏈
統
平
臺
，
可
將
貨
櫃
運
輸
作
業
流
程
之
訊
息
，
如
貨
物
、

整
(併

)櫃
與
運
輸
資
訊
上
鏈

(如
：
航
商
、
航
班
、
報
價
、
配
櫃
安
排
、
貨
櫃
提
領
、

eB
L
海
運
提
單
、

V
G

M
、

D
G
危
險
品
、

冷
鏈
等

)，
做
為
未
來
發
展
流
程
智
慧
化
之
基
礎
，
達
到
資
訊
透
通
、
即
時
回
傳
分
享
、
不
可
竄
改
與
全
程
控
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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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
櫃
運
輸
作
業
流
程
各
節
點

-第
三
區
塊
現
況
、
痛
點
與
改
善
建
議
彙
整
表

 

項
目

 
船
公
司

 
報
關
行

 
公
證
行

 
拖
車
公
司

 
櫃
場
業
者

(倉
儲
業
者

) 

文
件
或
訊
息

 


提
單

B
/L
、
小
提
單

D
/O
、
艙
單
。


各

上
下

游
成

員
的

運
送
狀
況
與
時
間
。

 


運

費
費

用
對

帳
與

繳
費
。


貿
易
與
通
關
文
件
。


派
車
單
與
時
間
。


放
行

/進
倉
時
間
。


卡
車
費
與
通
關
放
行

傳
輸
費
。


丈
量
結
果
資
料
。


結
關
日
、
櫃
場
、
船

名
航
次
、

S
/O

號
碼
。 


領
櫃
單
據
。


司

機
身

分
證

明
文

件
。


貨
櫃
提
領
與
安
排
時

間
資
料
。


相

關
量

材
/
配

櫃
/T

o
p
p
in

g
/危

險
品
資

料
。


拖

車
/進

倉
訊
息
與

時
間
。


裝

/拆
櫃
費
用
對
帳
。

 

數
位
化
現
況

 

自
建
平
臺

 
使
用

E
-M

A
IL

/通
訊
軟

體
/關

務
署
平
臺
。

 

使
用

E
-M

A
IL

/通
訊
軟

體
/自

建
平
臺

(少
數

)。
 

使
用

E
-m

ai
l/
通
訊
軟
體

/手
機
實
名
制
。

 

使
用

E
-m

ai
l/
通
訊
軟
體

/承
攬
業
平
臺

/拖
車
預

約
系
統

/海
關
平
臺
。

 

主
要
痛
點

 


涉
及
法
規
問
題
。


eB

/L
與

eD
/O

在
政

府
單
位
與
保
險
組
織

認
同
問
題
。


數
位
化
與
區
塊
鏈
的

標
準
規
範
。


貿
易
文
件
多
為

F
A

X

與
E

-m
ai

l
確
認
，
易

漏
訊
息
。


自
行
查
閱
平
臺
，
易

有
人
工
錯
誤
。


帳
單
匯
款
無
法
線
上

處
理
。


結
關
日
、
櫃
場
、
船

名
航
次
、

S
/O

號
碼

等
資

訊
都

是
以

F
A

X
或

E
-M

A
IL
傳

送
與
人
工
查
證
，
易

漏
訊

息
與

資
訊

錯
誤
。


丈

量
結

果
與

承
攬

運
送

業
間

之
資

訊
傳

遞
未

透
過

E
D

I

系
統

或
自

動
化

連
結
，
訊
息
不
即
時
。

 


無

法
提

前
得

知
相

關
貨

櫃
提

領
之

時
程
而
做
預
先
安
排
。

 


需

先
等

待
公

證
丈

量
與

海
關

碰
撞

時
間
，
才
能
配
櫃
，
耗

時
多
工
。


承

攬
運

送
人

提
供

配
櫃

資
料

才
行

裝
櫃

作
業
，

等
候

耗
時
。


只

跟
海

關
單

一
窗

口
連
線
，
未
與

M
T

N
E

T
和

T
P

N
E

T
連

結
，

多
方

窗
口

查
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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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
櫃
運
輸
作
業
流
程
各
節
點

-第
三
區
塊
現
況
、
痛
點
與
改
善
建
議
彙
整
表

 
(續

) 

項
目

 
船
公
司

 
報
關
行

 
公
證
行

 
拖
車
公
司

 
櫃
場
業
者

(倉
儲
業
者

) 

進
行
數
位
化

/區

塊
鏈
之
建
議

 

1
.

承
攬
業
者
與
報
關
行
、
公
證
行
及
運
輸
業
者
進
行
聯
繫
作
業
多
以
人
工
方
式
進
行
，
未
來
應
參
考
國
外
貨
運
代
理
數
位
轉
型
案

例
，
朝
向
企
業
內
部
作
業
流
程
與
產
出
資
料
進
行
數
位
化
與
自
動
化
，
為
企
業
數
位
轉
型
基
礎
打
底
。
另
由
於
承
攬
業
執
行
業

務
中
涉
及
大
量
資
訊
流
、
金
流
與
物
流
等
作
業
流
程
，
亦
可
思
考
後
續
在
企
業
內
部
進
行
數
位
規
劃
後
，
改
採
發
展
區
塊
鏈
系

統
，
如

V
G

M
、

D
G
危
險
品
及
冷
鏈
等
方
案
解
決
業
務
所
需
。

2
.

海
關
與
部
分
船
公
司
多
係
自
建
平
臺
，
未
來
應
朝
向
提
供
對
外
介
接
、
整
合
與
資
訊
轉
介
之
服
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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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
櫃
運
輸
作
業
流
程
各
節
點

-第
四
區
塊
現
況
、
痛
點
與
改
善
建
議
彙
整
表

 

項
目

 
海
關

 
港
口
櫃
場
業
者

 
航
港
局

港
務
公
司

 

文
件
或
訊
息

 


貿
易
與
通
關
文
件
。


產
地
證
明
書
。


貨
物
來
源
國
航
程
追
蹤
。


核
銷
艙
單
。


稅
賦
繳
納


D

/O
與
領
櫃
單
的
資
料
。


貨
櫃
動
態
。


領
櫃

/交
櫃
司
機
之
身
分
證

明
。


領

櫃
費

用
之

對
帳

與
繳

費
。


船
舶
、
航
線
及
船
員
等
資

訊
。


D

/O
與
領
櫃
單
的
資
料
。


貨
櫃
動
態
。


落
地
檢
查
。

(由
保
三
總
隊

執
行

)


貨
櫃
延
滯
費
用
對
帳
與
繳

費
。

數
位
化
現
況

 

使
用

C
P

T
關
港
貿
單
一
窗
口

平
臺
系
統
與
線
上
稅
費
繳
納

系
統

 

使
用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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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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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畫
整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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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櫃運輸作業中的起始點多以進出口廠商為主，其業務一般多透過

承攬業者處理戶對戶運送作業事宜，而有關簽審機關、銀行業、保險業

的辦理事項則多由進出口廠商逕自洽商辦理。由此知，貨櫃運輸作業部

分，多由承攬運送業者與船公司、報關業者、公證機關、拖車公司、櫃場

業者(倉儲業者)接洽，其業務包辦內容包括訂艙、報關、派車領櫃、丈量

配裝櫃、進出貨櫃場及倉儲存放等。通關作業則須配合海關之通關作業

規範、港務公司提供相關船舶動態與指泊訊息，以及港邊櫃場進出與船

上裝卸作業等。就前述各項往來作業之資訊流、物流與資金流，可歸納

出各相關單位間的上下游關係，以及其應用之表單或訊息。如再納入前

章所得之目前數位化應用現況及痛點，可完整呈現當前貨櫃運輸流程作

業中的參與者。 

各參與者中，承攬運送業可承接進出口廠商的貨物，接續安排後續

航商\及其相關運輸輔助業者作業，並能處理併櫃貨(CFS)及海外拆櫃或

後續內陸運送戶到戶(Door to Door)服務。航商則是將貨櫃透過海上運輸，

提供進出國門的跨國港口對港口(Port to Port)運送服務；政府機關(航港

局、海關與警政署保三總隊)則在進出口流程中係扮演必要之監督核審機

關；港務公司則提供船舶與貨櫃進出港口、港區及其櫃場的服務與管理；

金融機構如銀行業與保險業，主要牽涉國際貿易流程的交易模式(如貿易

條件、信用狀、匯款以及責任保險等)，如圖 6.1 所示。 

貨櫃運輸作業流程中，痛點往往涉及作業鏈上下游相關之資訊流、

物流與金流等，包括大量人工作業、資訊不透通與不同步即時，而導致

增加等待處理的時間成本；而多對多貿易運輸文件(詳第 3 章表 3-1)也有

許多傳統上低效之問題，如傳送紙本文件耗費大量時間與人力、貨櫃與

船舶/港口動態訊息不對稱、對帳與繳費銷帳務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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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圖 6.1 貨櫃運輸作業鏈關鍵參與者與其互動關係 

2. 貨櫃運輸作業流程導入數位化與區塊鏈技術之課題

導入數位化與區塊鏈技術以解決作業流程上的痛點，涉及作業面、

技術面、管理面、法規面等四個面向，以及產業自身、流程上下游產業

間(B2B)，以及產業與政府機關之間(B2G)等溝通介面等的課題。本研究

盤點未來可能面臨之挑戰，分別說明如下。 

(1) 作業面：

i. 適應性與過渡期：企業內部是否能適應處理資訊文件流程的改變，

例如由原本的紙本作業改為數位化作業方式，對於資料上的儲存

也從紙本歸檔改成數位資料歸檔等。另外企業作業流程與上下游

產業間，長久以來的作業習慣是否能配合適應與調整。例如傳統

以電話、傳真、E-mail 的作業方式，改為數位系統進行，實務作

業上是否能順利配合與適應調整流程等。

ii. 資訊共享：企業與同質成員係處於互助互競的關係，對於商業機

密或敏感性資料的與傳遞，在資訊共享上係存有疑慮，未來在平

臺上串接需要克服此種疑慮才能共享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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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技術面：

i. 基礎設施：企業內部資訊系統或是網路頻寬是否足以因應數位化

或區塊鏈技術的需要。一般企業資訊設備老舊，系統規格(含作業

系統或資料庫)之版本多已過時，甚至無法升級，可能需購買新的

資訊設備或向新創公司尋求全方位解決方案(Total Solution)，才能

進行相關數位化升級。

ii. 相容性：目前企業內部資訊作業系統與上下游產業間之系統多部

相容，如報關業者與進出口廠商的內部作業系統多不同，因此未

來若需要進行文件傳輸與資料介接，系統的相容性亦是各企業數

位轉型過程中需面對的問題。

iii. 資料與介接標準：企業資訊系統與產業上下游，以及政府機關間

目前並無統一的資訊技術標準 (含區塊鏈技術)，例如有些企業使

用 IEEE 標準，有些則使用 ISO 標準，在彼此交換資料或是介接

(跨鏈)時，就需要一中間轉換角色協助交換與介接，或者改採同一

底層結構之系統。另外資料本身亦存在格式標準化問題，如資料

格式、欄位、資料呈現方式等。

iv. 資安問題：資訊安全的防護性強度與需要達到的程度，可能間接

影響系統間的介接。如企業大小對於防火牆與相關資安防護性程

度有所不同，像金融業涉及金流交易，在資安重視程度上較高，

連結介接資料上，可能會採取較高規格的資安技術與系統，要達

成統一規格，往往需要大量時間進行規劃與取得共識。

(3) 管理面：

i. 效益多寡：企業導入數位化或是區塊鏈技術無論是自行開發，或

朝向加入聯盟鏈的方式，均需考量其商業模式是否符合企業所需，

其所回饋之效益是否能大過付出的成本。

ii. 永續性：自行開發導入數位化、區塊鏈技術，或是參與聯盟鏈，

這涉及到營運是否具永續性，以及商業模式是否已明確。目前海

運之聯盟鏈仍處於部分營運與陸續開發階段，其營運方式能否為

參與之企業提供更完整的商業模式，帶來更多的效益，皆是參與

聯盟鏈的必要考慮因素。



152 

iii. 技術維護能力：如中小企業(如小型報關業者、承攬業與運送業)對

於導入數位化或是區塊鏈系統是否已有足夠的基礎能力，又內部

人員是否具備維護或是提供對外介接服務之客製化能力等，本項

牽涉到既有產業對於應用新興科技上的數位落差議題，如能克服。

進行數位轉型的腳步才會更為平穩。

(4) 法規面：

i. 規範訂定與效力：國內在海運數位化與區塊鏈上幾乎無相關規範，

包括資料的標準化部分與管理面相關規範。由於貿易涉及國際往

來，因此即便訂有相關規範，是否能獲得國際認同，亦是需要考

量的問題。

ii. 科技發展與監管之權衡：監管與發展通常是天秤兩端，需經摸索、

理解以取得兼顧之平衡點。科技發展初期都需要適度的空間，需

要政府在法規上的協助，否則會限制科技之發展應用。基於此，

監管單位需理解，並掌握國際上之科技發展趨勢，配合相關法規

的修訂，以供產業取得發展優勢與契機。

6.2 貨櫃運輸作業導入數位化與區塊鏈技術之策略與推動步

驟 

前節已彙整分析貨櫃運輸作業流程之痛點、課題與改善建議，並就運

輸流程鏈上各節點涉及之單位，提出後續導入數位化與區塊鏈之初步建議，

本節將進一步提出發展策略。 

6.2.1 貨櫃運輸作業導入數位化與區塊鏈之目標與執行策略 

大體來說，數位發展程序中，資料數位化是最初步驟，主要是將紙本

/類比資訊轉換成數位格式(結構或非結構)；其次是步驟數位化，主要是利

用數位技術進行虛實整合，如互聯網與物聯網技術與大數據分析等來改變

商業模式與流程的創新，以創造新收入或是產業新價值；第三步才是數位

化轉型(Digital Transformation)。亦即數位化發展係一個持續性的過程，並

非一次性事件，係以企業策略性業務轉型為導向，強調以客戶驅動為核心

的轉型，或是運用更高階且大規模之數位科技來驅動經濟體制與社會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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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系統性轉型[174]。以下分別來說明政府機關與海運相關產業對於貨櫃運輸

作業的數位化(含區塊鏈)轉型的整體發展規劃、策略與未來推動方向。 

本研究以「在引領航港產業與管理部門達成航港數位轉型」為目標，

結合作業、技術、管理、法規等各方面，彙整提出，貨櫃運輸作業導入數

位化與區塊鏈的執行策略，如圖 6.2 所示，其架構包括「深植人才培育，

減少數位落差」、「推動作業流程數位化，強化資訊透通」、「資料與介接

標準化，串聯整合既有資訊平台」、「研訂永續經營模式與相關法規」，以

及「進行國際接軌，深化航港數位轉型」。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圖 6.2 貨櫃運輸作業導入數位化與區塊鏈策略執行指標與方向 

6.2.2 貨櫃運輸作業導入數位化與區塊鏈之策略發展方向(政府部門) 

財政部於民國 77 年設置「金融資訊規劃設計小組」，並於民國 87 年

由財政部及公、民營金融機構共同出資籌設「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為社會大眾提供安全便捷的金流服務。另為推動「貨物通關全面自動化」，

由海關(關務署)與海空運數千家相關業者進行進出口轉運報單、艙單、放

行、稅費繳納等連線，並於民國 79 年間責成關政司與關稅總局（關務署

前身，改制前之海關總稅務司署）共同研擬推動貨物通關全面自動化方

案，成立貨物通關自動化規劃推行小組（即關貿網路股份有限公司前身），

建置 EDI（Electronic Data Interchange）加值網路及貨物通關自動化系統，

81 年與 84 年分別建立實施空運及海運貨物通關自動化作業。前述兩項

成功案例係由國家上位進行指導，參照國際間發展趨勢及國內產業殷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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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甚至透過經建會(現國家發展委員會)的法協中心做跨部會的橫向協

調，並修改或成立相關法規及作業辦法。 

涉及國際貿易的相關政策與執行，如能由政府機關鼓勵或主導，甚

至佐以訂定相關法規與規範，方能上行下效，順利進行。然貨櫃運輸作

業涉及國際性的物流、資訊流與金流，故政府機關的角色扮演上需同時

考量商業發展自由與適度監管間，基於此，本研究對政府部門就輔助面/

管理面/監管面角度，以及後續扮演角色與辦理事項，建議如下： 

1. 目前貨櫃運輸作業鏈上多數成員的數位化程度與成熟度都不夠，同時具

備航運與數位專長之人才極度缺乏，且產業與政府部門間也多存在程度

不等之數位落差。建議海事教育與相關培訓機構應加強規劃科技應用

等相關課綱，做為培育結合數位資訊之航運人才的基礎。

2. 前瞻規劃政府部門與航港產業之在職訓練課程，並對創新科技在航港領

域應用發展持續投入資源。包括結合新創業者辦理相關活動，如發表

會、年會等，引介科技新知與應用案例，以協助相關產業提高數位化

成熟度、培育人才，亦可透過合作關係尋求產業痛點的解決方案。

3. 瞭解管理部門(如：航港局、港務公司、關務署、金管會等)現行作業所

需，透過創意競賽遴選優質廠商，進行數位資訊平台整合之整體規

劃，或導入數位化與區塊鏈技術應用之示範計畫，從中擷取相關經驗

知識，進而規劃設立所涉及法規、資安規範與監督機制之框架。

4. 後續資料交換、系統架構等相關方案規劃與執行時，應邀集參與國際

制定標準組織成員，並參考 TradeLens 及 DCSA 等已實行之標準，直

接引用如海運貨櫃運輸資訊交換與電子提單等，已與業界經長久溝通所

訂出之結構化文件格式，可省去自行定義的作業時間。

5. 持續掌握國際上航運聯盟或規範制訂組織之發展，適時參閱可接軌國際

之標準與協議，納入或修訂我國航港領域作業規範。由於數位轉型變

化快速，因此在法規框架或草案研擬，可多方與貨櫃運輸作業鏈之成

員、資訊系統業者、政府權管機關共同研商，並參考國內示範經驗與

參酌國外相關規範，研擬相關法規之修訂內容。

6. 鼓勵協助貨櫃運輸作業各成員間之合作與結盟，透過政府及產業合力，

推動航港智慧轉型創新生態系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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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政府部門機關可循序漸進朝向位化轉型發展，俟數位轉型基礎較成熟

時，可成立工作小組推動規劃轉型的因應措施與方案。

6.2.3 貨櫃運輸作業導入數位化與區塊鏈之策略發展方向(產業部門) 

就產業來說，數位化轉型大致上可分為 3 個階段，分別說明如下： 

1. 第一階段：檢視自身作業鏈流程及痛點:

(1) 應先提升各貨櫃運輸作業成員基礎資訊設備，針對內外部系統之

文件、運務、帳務系統上進行數位化轉型與提升。

(2) 貨櫃運輸作業產業上下游間小範圍資訊數位化介接。如：承攬運送

業者可與內陸運送業者(拖車公司)、報關業者、公證行、建構倉儲

業者相互間的平臺，建立彼此間在文件、運務與帳務系統的資訊數

位化連結，成為小型的數位化聯盟。

(3) 透過小型數位化聯盟的連結，進而將貨櫃運輸作業各成員資訊相

互串連起來，達成貨櫃運輸作業數位化一條龍服務。

2. 第二階段：檢視規劃區塊鏈流程

(1) 在第一階段內外部文件、運務、帳務系統數位化技術使用與成熟後，

進一步檢視運輸物流相關資料，評估適合導入區塊鏈技術甚至上

鏈的需求，包含區塊鏈技術之去中心化、透明化、即時性的數位傳

遞等需求。

(2) 同步提升產業內部人員應用新科技於營運作業上之專業能力，以

供未來導入區塊鏈技術時能無縫接軌。

3. 第三階段：檢視商業模式建構區塊鏈模式接軌國際

(1) 產業可辦理小範圍場域的區塊鏈試驗案，透過 POC 概念驗證後，

再進行 POS 服務及 POB 商業運轉階段。

(2) 貨櫃運輸作業流程中之關鍵對象與涉及產業可依作業流程上下游

之需求，所建構之局部鏈或區塊鏈平臺彼此進行介接與交換分享，

包含如航商、承攬運輸業者、銀行與產險公司，甚至國際區塊鏈組

織等，並進一步介接政府部門機關目前現有平臺。前項所提議之局

部鏈，即前表 6-1~表 6-4 所提之後續應用數位化與區塊鏈之初步

建議，包括企業內部業務資訊平臺、危險品申報與運送、貨櫃重量

申報管控、冷鏈運輸記錄管理、海運提單數位化、進口小提單領櫃

等，以期符合公司內部需求之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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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貨櫃運輸作業流程鏈上各產業依需求思考是否直接上鏈(航運區塊

鏈聯盟)，依其適用之區塊鏈模式創造自身新的商業模式，除提升

內部營運效率，一方面藉由既有串連國際之平臺與運作模式，推動

自身數位轉型。

產業願意採用數位化甚至區塊鏈技術，不外乎是基於提升效益與符合

法規框架的考量。效益的提升，不僅是商業收益的提高，更重要的是能同

時提高工作效能以及降低時間與金錢成本；而法規框架部分，由於海運運

輸產業涉及全球性的國際貿易，不僅需要符合國內法規，對於接軌國際的

全球或聯盟規範更是需詳加掌握，以符合國際貿易規範之要求。基於此，

本研究對海運相關產業就效益面/合作面/法規面角度，以及後續扮演角色

與辦理事項，建議如下： 

1. 貨櫃運輸作業鏈之各成員可邀集資訊專業等專家學者進行內部資訊

化成熟度之評估，包括軟硬體設備是否足以因應與承載、內部人員對

數位化技術的基礎認知、導入數位化或區塊鏈技術時續行業務的可行

性，以及投入的成本與效益等，並在能對外整合連結之前提下，篩選

適合自身之數位轉型方案。

2. 各貨櫃運輸作業成員可透過商業貿易上之上下游合作夥伴，進行小範

圍之數位化介接或建構共用之介接平臺(甚至區塊鏈平臺)，透過實作

以評估能否達成效益提升或時間成本下降等目標。未來可進一步自行

開發相關技術，透過提供個別或差異化之戰略性服務，以維持與強化

國際競爭力。

3. 流程鏈中扮演重要節點之航港產業，在數位轉型浪潮中應思考自行開

發關鍵技術與更加便捷的創新營運模式。再藉創意競賽，或應用數位

化與區塊鏈技術之示範計畫，與政府合作新創技術開發，一方面累積

經驗以供傳承外，一方面回饋執行過程中涉及之法規、資安規範與制

度各面向之課題，共同推動航港領域之智慧轉型。

4. 貨櫃運輸作業流程上下游各成員，彼此間除業務合作與溝通協作外，

亦可就數位轉型與區塊鏈系統實作部分進行合作與結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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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 各策略之短中長期推動步驟 

依彙整本研究所蒐集之資料與管理課題，歸納在各產業中數位化應用、

區塊鏈技術、各國發展數位化與區塊鏈重心及提出的相關法規，並以政府

部門機關與海運相關產業如何循序漸進的執行貨櫃運輸作業之數位化與

區塊鏈導入之事項做說明，對政府與海運產業部分，在貨櫃運輸作業流程

中導入數位化與區塊鏈技術所研擬之策略發展方向，本計畫研擬整體的執

行策略與短中長期推動步驟如表 6-5 所示。 

其中，各短中長期階段皆需政府部門機關與產業來執行，其成員涵蓋

貨櫃運輸作業鏈上之航港生態系統成員，包括進出口商、保險業、銀行業、

航商、報關/公證業、承攬業、陸路運輸業、櫃場/倉儲業、海關、簽審機關、

以及航港局及港務公司等港口權管機關等。而區塊鏈系統涉及智能契約與

智慧財產權的部分則再涉及智財局與金流之金管會所權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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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試以企業常用之評估方式，就企業本身競爭位勢、動力動能、

資源基礎等三大項目共七子項，來評估不同規模企業與國際航運鏈聯盟進

行上鏈之難易，如表 6-6 所示，茲說明如下： 

在競爭位勢上，若要與國際航運鏈聯盟直接上鏈接軌，對大型產業來

說較容易達成，但對中小型企業來說，由於本身規模較小，其所需投入的

成本、能創造的增值與能滿足特殊族群的需求上都難以因應，然政府具備

的安全性、信賴性，可扮演中間輔助的角色，輔助中小型企業與國際航運

聯盟鏈進行上鏈。 

在動力動能上，中小型產業的在速度與機動在滿足族群需求與適應變

化上較為容易，而大型產業上由於組織階層較多，一新計畫或制度的同意

需經過繁瑣程序，對於是否直接鏈上航運聯盟鏈，相對於中小型產業來說

動力動能上較差。然有政府的支持與政策的執行，大型企業基於對政府的

信賴，在新計畫與制度的執行也會較快同意跟進。 

最後在資源基礎上，大型企業在資源上協商談判能力上較具優勢，對

於鏈上航運聯盟鏈來說相較於中小型產業有較多的談判與利益交換的優

勢。若透過政府結合國內大中小型產業的資源，對鏈上航運聯盟鏈則會更

有協商談判優勢。 

綜合上述說明，可發現航運聯盟鏈與政府結盟鏈對於大型企業來說，

雖可直接與航運聯盟鏈進行上鏈，但仍會存有商業利益交換、合作模式、

成本投入等多方疑慮，而對於中小企業來說，其資金投入、企業資源上相

對薄弱，商業協商能力亦較為弱勢，航運聯盟鏈未必接受同意上鏈。相對

的，政府具信賴性與安全性，如由政府結盟國內相關企業再與航運聯盟鏈

進行上鏈，無論在資源或是談判協商上，會更具優勢；國內各企業間亦更

能達成結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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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6 不同規模產業上國際航運聯盟鏈之難易比較 

評估項目 考量目的 大型企業 中小型企業 企業結盟政府 

競爭位勢 

成本優勢 低成本提供高服務 容易 難 適中 

增值優勢 能創造吸引之服務 容易 難 適中 

聚焦優勢 滿足特定族群需求 容易 難 適中 

動力動能 
速度優勢 更及時滿足族群 難 容易 適中 

機動優勢 更快適應變化需求 難 容易 適中 

資源基礎 
資源優勢 資源的大小 高 低 高 

協商談判優勢 利益交換的能力 高 低 高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6.2.5 數位化與區塊鏈策略下建構國家鏈海運區塊鏈平台 

依據前述擬定之貨櫃運輸作業之國家共識策略與目標架構執行下，本

計畫在進一步提出國家鏈平臺的構想藍圖，以解決貨櫃運輸流程中 26 項

作業之文件資訊流、物流、資金流，引領海運生態系產業執行數位化與區

塊鏈，包括港口權責機關因涉及監管申報業務所建立之局部鏈(如危險品、

VGM)，以及業者自建之局部區塊鏈(如冷鏈、eB/L、eD/O 等)，與航港局

MTNet、關務署 CPT、港務公司 TPNet 連結介接，並做為進一步接軌國際

鏈之基礎。這樣不只能快速解決貨櫃運輸作業中繁雜人工作業，還能加速

產業資料釋出、完全無紙化資訊透通與正確性，建構可信賴之數位基礎環

境與高安全資通設施環境之國家鏈平臺，如圖 6.3 所示。 

此國家級的海運區塊鏈平臺擁有國內完整的海運相關數據與數位資

源，並能掌握資訊的自主性，與全球國際區塊鏈與航運聯盟鏈談判協商，

將更具談判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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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圖 6.3 國家鏈海運區塊鏈平台示意圖 

6.3 小結 

本章先由貨櫃運輸作業流程與涉及利害關係人之痛點為基礎，彙整第

2、3 章之內容，整理出貨櫃運輸作業流程中，上下游成員的關係與所需之

文件與訊息，以及作業中所遇到之難題，據以分析當前各作業節點導入數

位化與區塊鏈的技術可能性。另歸納第 4、5 章內容，就作業面、技術面、

管理面、法規面等四個面向彙整管理課題，接著確認貨櫃運輸作業導入數

位化與區塊鏈策略執行目標，分別提出三階段之策略架構。 

其次，分別就政府機關與貨櫃運輸作業各成員之不同角色來規劃短中

長期的推動步驟：政府機關角色，以輔助面/管理面/監管面角度來規劃與建

議；貨櫃運輸作業成員角色，則以效益面/合作面/法規面角度來規劃與建

議。 

最後，本計畫建議整體航港生態系統可分階段來推動數位化與區塊鏈。

首先需提升其數位化能力，進而至數位化平臺介接，數位成熟進入數位轉

型時，可彼此先建立多個小型區塊鏈，如進出口廠商間的廠商鏈、保險與

銀行金融業的金融鏈、承攬運送業與內陸運送及倉儲業者、報關業者的物

流鏈、船公司之航運鏈、政府單位港務鏈、海關之海關鏈等，逐步整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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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國內海運供應鏈上的痛點，完成國內基礎工程規劃與建置之後再拓及全

面性的落實，最後再接軌國際相關港務鏈、航運鏈、海關鏈，如圖 6.4 所

示。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圖 6.4 整合航港生態系區塊鏈接軌國際鏈理想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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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與建議 

數位化及區塊鏈應用在全球發展已成風潮，區塊鏈不再僅於挖礦或發

行數位貨幣與交易等用途，當乙太坊的智能合約以及各家底層技術與共識

演算法出現後，區塊鏈在各產業領域已逐漸展開各種創意應用。海運區塊

鏈平臺 TradeLens 的出現更掀起國際航運區塊鏈的浪潮，並推動航港產業

的數位化應用與轉型，加上 GSBN 與 DCSA 等組織持續開發創新解決方

案，目前已吸引全球多數主要航商、海關與港口管理單位加入區塊鏈應用

之行列。對於倚賴國際貿易創造島國經濟之臺灣，面對國際上海運產業數

位化與區塊鏈技術應用趨勢的挑戰，如何跟上數位轉型的步伐，進一步獲

得商機與提高競爭力，是我國航港領域發展相當重要的議題。 

本計畫透過文獻回顧、資料蒐集、訪談與座談會內容彙整，依序探討

目前海運貨櫃運輸作業流程全貌、海運生態系數位化與區塊鏈技術應用狀

況、區塊鏈航運聯盟發展、區塊鏈間跨接，及各國對於數位化與區塊鏈之

法規與政策等，進而研擬我國海運相關產業及政府部門應用數位化與區塊

鏈技術之策略與推動步驟。本章歸納提出以下結論與建議。 

7.1 結論 

1. 國際航港相關產業持續發展數位化與應用區塊鏈技術，以改善貨櫃運輸

作業流程之效率。

由相關文獻可瞭解，貨櫃運輸作業鏈之成員已逐步轉型使用新創科技

以改善作業流程之效率，如文書輸入作業導入光學文字辨識系統、倉儲運

送自動化車輛等結合物聯網之技術應用等。目前這些數位化案例當前已有

普遍的技術且相當成熟，並已落地應用，同時仍持續精進朝多方位應用與

整合發展。 

2. 國際上既有航運區塊鏈聯盟與資訊標準制定組織，仍積極與全球航運鏈

之成員締結開發與合作關係。

當前航運業區塊鏈平臺、聯盟與資訊標準組織等，仍持續與航運鏈之

成員(如航商、承攬運送業、海關、港口等)締結開發與合作關係，包括數位

資料介接、新創試驗案等各方面之合作，並透過定期會議之溝通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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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簽署協議，持續朝資訊格式標準化的方向進行，以利航港產業採行與

應用。 

3. 我國貨櫃運輸作業流程鏈之成員間，數位化程度落差甚大，仍有多項作

業係以傳統紙本文件、傳真方式為主要處理模式。

國際上大型涉及跨國企業(如航商、國際貨物代理業、第三~五方物流

業、金控公司等)，其作業皆已邁向高度數位化，但透過訪談與座談會得知，

當前我國貨櫃運輸作業流程鏈之成員(包括政府機關與產業)間，其數位轉

型進程與科技認知等數位落差相當大，包括部分承攬業者、小區域性物流

公司、報關行等，仍處於以紙本、傳真或 E-mail 等傳統方式進行重要文件

之遞付與申報，無法達到作業流程與貨況之即時追蹤、簽審與查驗。 

4. 介接與跨鏈技術之標準，係應用區塊鏈技術的重要關鍵。

傳統貨物運輸作業之運輸文件遞送、履約與核審查驗等造成效率低落

之核心問題，可透過區塊鏈的智能合約、分散式共同帳本特性獲得改善，

惟區塊鏈系統間因有不同底層技術與共識演算，因此存在系統介接、資料

連結以及互通性等問題。基於此，國際上許多技術標準制定組織皆投入諸

多資源與研究，嘗試制定區塊鏈系統之標準化參考架構，以克服跨鏈與互

通之問題。 

5. 貨櫃運輸作業在導入數位化與區塊鏈技術時，在作業、技術、管理、法

規等各層面須進行全盤的衡量與評估，並以循序漸進的方式來執行。

導入數位化與區塊鏈技術會涉及作業、技術、管理與法規等各層面，

應逐一衡量、評估數位化成熟度、投入資源、獲得效益、員工培訓與執行、

整體運營模式，以及法規框架等。尤其區塊鏈係由數位化基礎堆積而成，

必須先從基礎之數位化著手進行，以避免大量資源投入後，造成無法適應

及無法與外接軌之挫敗。 

6. 海運生態系統中關鍵成員已逐步與上下游產業開發數位合作模式與整

合，並與國際航運區塊鏈聯盟接軌。

海運生態系統成員之企業上規模大小不同，數位化的成熟度上亦參差

不齊，在資訊標準化整合上恐無法一蹴可及。惟可參考臺灣人工智慧晶片

聯盟(AI on Chip Taiwan Alliance, AITA)的成立過程，由生態系中實力較強

大的民間企業發起，串連產、官、學共同發展關鍵技術與制定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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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推動上下游成員的系統整合與小區域數位合作。如港務公司可與關

貿合作建立船邊櫃場 E 化小提單及電子領櫃單需求之區塊鏈平臺；航商可

推出線上訂艙與進出口之中小企業使用，並推動電子提單與領貨憑證創新

E 化服務；銀行業者可合作建置國際貿易區塊鏈等，皆能逐步且務實推動

我國海運生態系統與國際接軌。 

7. 各國政府發展區塊鏈多聚焦於人才培育、金融、能源、醫療、物流與公

共服務。航港領域近年則有融合跨境貿易、金融、物流、通關、監管等

環節之落地應用發展並持續擴展。

各國政府在區塊鏈應用上，大多聚焦於人才培育、金融服務(包括供應

鏈與跨境貿易)、能源、醫療物流，以及公共服務(社會公益與國防發展)等。

而為使數位化與區塊鏈能快速發展，各國都設立監理沙盒來做為創新科技

應用的監管，並使新科技能快速進入市場使用。在海運部分，近年陸續有

融合跨境貿易、金融、物流、通關、監管等環節之落地應用實作項目，並

持續擴展中。其項目包括提單數位化之傳送與驗證、船舶資產買賣、提單、

貨櫃追蹤溯源與共享、訂艙押金、海運運費支付、貿易融資、信用證、海

事保險、船舶登記、貨物追蹤，與供應鏈流程最佳化、船舶燃料追溯、配

對貨物需求與供給、航運物流自動化、第三方物流合作方案、港口提貨、

乾散貨市場等應用。 

7.2 建議 

1. 培育人才，是數位轉型的第一哩路與最後一哩路

目前貨櫃運輸作業鏈上多數成員的數位化成熟度都不夠，結合航運與

數位領域之人才極度缺乏，且產業與政府部門間也存在程度不等之數位落

差。為利後續航港生態系統之數位發展與轉型，建議我國應加強海事教育，

與相關培訓機構規劃科技應用等相關課綱，做為培育結合航運知識與數位

資訊人才之基礎。另建議政府部門與航港產業另可規劃前瞻性之在職訓練

課程，並持續投入資源創新，透過如發表會、年會等，將科技新知與應用

案例外溢，除培育人才並協助提高數位化成熟度外，亦可透過合作關係尋

求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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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持續掌握國際科技及其應用發展趨勢，據以強化國內新創產業之發展優

勢與契機。

航港權管機關應持續掌握國際上航運聯盟或規範制訂組織之發展，建

議適時參閱可接軌國際與可應用之標準與協議，納入或修訂我國航港領域

作業規範。法規框架或草案研擬後，應參考國內示範經驗與參酌國外相關

規範，與貨櫃運輸作業鏈之成員、資訊系統業者、相關權管機關與法律業

者共同，進行進一步之研擬法規內容。另一方面，導入數位化與區塊鏈技

術亦牽涉管理課題，亦應理解所涉及之作業面、技術面、管理面與法規面

等國際上之作法，據以強化國內新創產業之發展優勢與契機。 

3. 航港生態系統各成員應自我評估，選擇適用之數位化方案，以循序漸進

強化國際競爭力。

建議航港生態系統各成員可邀集資訊等專家學者進行內部資訊化成

熟度之評估，包括軟硬體設備、對數位化技術的基礎認知、導入數位化或

區塊鏈技術時續行業務的可行性，以及投入的成本與效益等，在對外能整

合連結之前提下，選擇適用之解決方案。另可透過上下游合作夥伴，先進

行小範圍之數位化介接或建構共用之介接平臺(區塊鏈平臺)，透過以同步

評估能否達成彼此效益提升或成本下降等目標。未來可進一步自行開發相

關技術，透過提供個別或差異化服務，以強化國際競爭力。 

4. 政府與產業通力合作開發關鍵技術與創新營運模式，累積經驗並回饋，

共同推動航港領域之智慧轉型與生態系統發展。

建議貨櫃運輸作業流程鏈中扮演重要節點之航港產業，包括政府與業

界，在數位轉型浪潮中應思考如何開發關鍵技術與創新營運模式。除原本

自力，研發建置之模式外，可借鏡新加坡辦理 Pier71 與 Block71 (智慧港

口競賽以促進新加坡科技社群的發展)之案例，透過創意競賽或示範案，吸

引各電信商、系統整合與開發商提出創新解決方案，遴選優質產業與方案，

經 POC、POS 與 POB 等模式推動方案之落實。結合政府與產業合作及新

創概念，一方面累積經驗可供傳承外，一方面回饋執行過程中涉及之法規、

資安規範與制度各面向之問題與解決方案，共同推動航港領域之智慧轉型

與生態系統發展。 



169 

5. 航港權管單位應長期投注研發資源，透過跨政府與產業之產官學研合作，

輔導推動智慧化的先導研究。

我國在航港數位轉型發展上，比其他國家較具優勢者，在於有強大的

資通信科技(ICT）產業為奧援，可提供軟體面的機會。惟中小型業者研發

意願較低，其數位落差需要政府扮演媒合甚至引導的角色來改進。建議交

通部航港局與港務公司應長期投注研發資源，透過工作坊、知識研究等交

流平台，結合產官學研合作，或是透過競賽、接受業界申請補助其系統建

置等方式，公私協力輔導推動智慧化相關的先導研究，建立樣板與雛型系

統供業界使用。 

6. 參考國際上建鏈案例與 AITA 的經驗，由政府輔導實力強大的民間企業，

推動局部鏈之示範案，以漸進方式提升我國數位化與區塊鏈技術水準，

做為未來接軌國際與發展國家鏈之基礎。

綜觀目前相關智慧科技應用的營運模式，以及國際上航港領域建鏈之

案例，政府輔導建鏈者有之，但有更多案例係來自產業界自行主導建鏈。

基於此，建議國內在導入區塊鏈方案初期時，或可參考 AITA 的成立過程，

由實力強大的民間企業發起，並由政府輔導推動局部鏈之示範案，以漸進

的方式提升我國數位化與區塊鏈之關鍵技術能力，做為未來接軌國際與發

展國家鏈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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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貨櫃運輸作業相關成員訪談彙整 

1. 進出口廠商(含製造業者與經銷商)

附表 1.1-1 進出口商訪談內容彙整表 

訪談紀要 建議 
可應用數位化或

區塊鏈 

1. 目前船公司及海運承攬業

者所提供的 CY 及 CFS 海

運運費報價方式仍是以

E-mail 方式居多，再以月

結方式對帳與結算。

船公司及海運承攬業的報價

資料可以在鏈上做確認，再

以智能合約儲存報價單，便

於日後彼此對帳。 

數位平臺

區塊鏈

2. 以電話/E-Mail 詢問船公

司或海運承攬業者，確認

貨況上網後再以貨櫃號碼

查詢船公司貨況追蹤系

統，但是對於進口端放行

資訊取得不易，必須經由

進口端海運承攬業查詢回

覆。

可參考 TradeLens 及 DCSA

所制定的貨況追蹤資訊標準

(Event)，將 Track & Tracing

貨況訊息上鏈，在區塊鏈平

臺上供查詢分享。 

數位平臺

區塊鏈

3. 商業發票、出口報單、海

運提單、帳單等 B2B 可以

採用電子交換，但僅大型

進出口商(約 5%)與大型

空海運物流商採用此方

式，其餘 95%以上仍以 E-

Mail/PDF 電子檔影像檔

為主 (逐步取代 FAX 傳

真)。

資訊交換或貿易運輸文件分

享均可以在區塊鏈平臺處理

及分享 

文件數位化及

其識別軟體

OCR

區塊鏈

4. 具規模的海運承攬業及報

關業者會主動提供對帳單

(含電子影像或 Excel 表)，

但跨月份資料處理較費時

困難。

對帳資料可以採用智能合約 
 區塊鏈收款帳戶

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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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1-2 進出口商訪談文字概念化彙整 

區塊鏈與數位化應用面 資料與狀況 對象 
重視先後 

程度 

資訊流 

 海運運費報價單據

 貿易運輸文件(商業

發票、出口報單、海

運提單等)、對帳單

倉儲業者 

承攬運送業 

內陸運輸業者 

報關業者 

A 

物流  貨櫃號碼追蹤

承攬運送業 

內陸運輸業者

船公司 

C 

資金流 
 CFS\CY 費用帳單對

帳繳費

倉儲業者 

承攬運送業 

報關業者 

B 

2. 報關業者

附表 1.2-1 報關業者(鴻記報關) 訪談內容彙整表 

訪談紀要 建議 
可應用數位化或

區塊鏈 

1. 報關業者需要「放行訊息」

的程度重於「進倉訊息」。 
關務署的放行訊息可以上

鏈，如同 IBM TradeLens 上

即簽署與 13 國的海關放行

訊息合作。 

 文件數位化及

其識別軟體

OCR

 流程機器人

RPA

 掃描影像檔區

塊鏈追蹤

 區塊鏈收款帳

戶平臺

 航運供應鏈單

證平臺

 流程機器人

RPA

 區塊鏈收款帳

戶平臺 

2. 報關業者出 S/O (Shipping

Order) 給 船 公 司 或

Forwarder 視同訂艙 ，

100%與提單 B/L 內容一

致，未來可以上鏈，再由

海運承攬業下載。

2、3、5、6 均可以在鏈上分

享檔及確認收訖 

3. 派車係由報關業者、海運

承攬或是客戶自行安排。

但是通常貨櫃場並未事先

得知，未來可以上鏈公佈。 

4. 報關業者需要與海運承攬

業結算Routing Order國外

付費 CC(Collect)的報關

費及卡車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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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海運承攬業對報關業者出

託運指示單 SI(Shipping

Instruction)，並會通知客

戶、櫃場、公證業者及報

關業者，未來可以同步上

鏈。

6. 海運承攬業會傳Draft B/L

提單草稿給客戶或報關業

者，以便檢視內容是否正

確? 未來也是可以在鏈上

做確認。

7. 認同區塊鏈的進行與法規

上的開放，如貨櫃放行

EDI(53 元)傳輸費的繳納

應該要放到櫃費，以減少

對於卡車司機無法代繳不

能領貨的困境。

8. 報關靠港日期不能先填，

若填錯就需要重新報，否

則海關不認同。

附表 1.2-2 報關業者訪談文字概念化彙整 

區塊鏈與數位化應用面 資料與狀況 對象 
重視先後 

程度 

資訊流 

 貿 易 運 輸 文 件

(Shipping Order、海

運提單等)

 報關相關文件

 派車單

進出口客戶 

承攬運送業者 

內陸運輸業者 

船公司 

C 

物流 

 放行/進倉訊息

 派車時間

 報關靠港日期

承攬運送業者 

內陸運輸業者 

船公司 

港務公司 

海關 

A 

資金流 

 與承攬運送業相關

報關與卡車費

 貨櫃放行傳輸費

承攬運送業者 

貨櫃場業者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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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承攬運送業者

附表 1.3-1 承攬運送業(崴航國際物流，併裝 CFS 莊主) 訪談內容彙整表 

訪談紀要 建議 
可應用數位化或

區塊鏈 

1. 作為莊主的開立併裝貨櫃作

業、聯繫處理進出口貨物對往

來之船公司、客戶、貨櫃場、碼

頭、拖車、公證業者、關務、通

關檢驗、國外代理商或分公司，

彼此之間的往來文件及作業流

程，均耗費大量人力及時間。 eBooking、eB/L、eD/O

或可利用區塊鏈技術

進行 Consol。 

數位平臺

智能機器人

商品追蹤監管

物流平臺

掃描影像檔區

塊鏈追蹤

區塊鏈收款帳

戶平臺

2. 多對象別的結帳、幣別、匯率、

合約條件，事後修改頻繁。

3. 整條供應鏈的訊息無法即時反

應，造成損失與浪費。

註：莊主是指開立併裝貨櫃者 

附表 1.3-2 承攬運送業訪談文字概念化彙整 

區塊鏈與數位化應用面 資料與狀況 對象 
重視先後 

程度 

資訊流 

 進出口貨物相關

貿易運輸文件於

上下游成員傳遞

進出口客戶 

報關業者 

內陸運輸業者 

船公司 

公證業者 

貨櫃場業者 

A 

物流 

 進出口貨物在上

下游成員中追蹤

內陸運輸業者 

船公司 

貨櫃場業者 

B 

資金流 

 各成員結帳幣別

與匯兌及洽談付

款條件差異

進出口客戶 

報關業者 

內陸運輸業者 

船公司 

公證業者 

貨櫃場業者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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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併裝同業

附表 1.4-1 併裝同業(律僑國際物流，併裝 CFS 莊友) 訪談內容彙整表 

訪談紀要 建議 
可應用數位化或區

塊鏈 

1. Sales booking 向同行(莊主)要

成本運價；國外指定貨則是向

OP 運務要成本運價。處理每批

貨物之文件往來及結帳(與船

公司、同行莊主、貨車公司、客

戶)作業均費時且耗人力。

3、4、6、8、9 可以採用區塊

鏈平臺處理。 

文件數位化及其

識別軟體 OCR

流程機器人 RPA

數位平臺

掃描影像檔區塊

鏈追蹤

 商品追蹤監管物

流平臺

 區塊鏈收款帳戶

平臺

 相關法規制定

2. CY對船公司(以E-Mail報價 by

期間)，CFS 對同行(莊主)併貨。

船公司或同行前端修改，後端

訊息無法即時透通，快速回覆

給客戶。 

3. 報關業者與律僑聯繫 S/O 傳送

方式：80% E-Mail，10%用 FAX

/*未來上鏈可同步取得。

4. 由併裝同行(莊主)提供：運費報

價、SO 及材積 CBM /*未來上

鏈可同步取得

5. 報關業者關注：B/L 提單核對

(傳 Draft B/L 給報關業者)，

Onboard， 費用， 不繳費不放

單

6. 出口商關注：裝船及貨況追蹤，

Cargo Tracking 是 by C/No or

B/L(至船公司官網查詢)

7. 律僑(莊友)面對客戶及莊主，但

不需要對公證業者及貨櫃場

(船公司對櫃場)

8. 律僑與客戶及貨車行採月結，

派車由 OP 傳真給貨車公司 /*

可上鏈

9. 與併裝同行(莊主)及船公司都

是票票結帳 /*需要智能合約

10. 不管區塊鏈或是數位化也

好，這些資料都是有價值的，誰

來存保管是個很重要的問題，

由誰來監管，需要合適的共識

及數位資訊證據的法規及其相

關問題是很重要的。

註：莊友係指併櫃給莊主的海運承攬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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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4-2 併裝同業訪談文字概念化彙整

區塊鏈與數位化應用面 資料與狀況 對象 
重視先後

程度 

資訊流 

成本運費

(CY/CFS)報價

 丈量公證之 CBM

 海運提單與

Shipping Instruction

核對

進出口客戶 

承攬運送業者 

內陸運輸業者 

船公司 

公證業者 

貨櫃場業者 

A 

物流 

貨物追蹤狀況 承攬運送業者 

內陸運輸業者

船公司 

C 

資金流 

 CFS\CY 費用帳單

繳費

進出口客戶 

承攬運送業者 

內陸運輸業者 

船公司 

公證業者 

貨櫃場業者 

B 

5. 貨櫃場業者(含倉儲業)

附表 1.5-1 貨櫃場業者(含倉儲業)(中華貨櫃儲運) 訪談內容彙整表 

訪談紀要 建議 
可應用數位化或區

塊鏈 

1. 磅重與量材的費用都是由公證業

者執行，自動化過磅及量才的費用

高，市場小，仍以人工作業處理。 

1. 拖車公司：轉運由船東

安排，需要拖車的提櫃

通知 (已規劃預約系

統)，可節省貨櫃送達

櫃場才被動知道。

2. 對海攬業：提供官網進

口(依櫃號查詢拆櫃及

裝櫃資料); 出口(查詢

船名航次、公證業者輸

入 SO 的材積) 

3. 建議海關可用物聯網

進行監管。

櫃場管理系統

櫃場機具、載運車

輛、空間管理

資訊安全管理

智慧化倉庫

 CCTV、 RFID 等

設備物聯網結合 

商品追蹤監管物

流平臺

危險品追蹤監管

物流平臺

2. 工研院研發自動化VGM已於2019

年底完成 Gate&影像擷取量材系

統，可自動計算量材，仍測試中，

預計將推向海運貨櫃及航空貨棧

市場 

3. 船公司在乎整個貨櫃重量是否超

重? 並不在乎各別 CFS 重量是否

超重?

4. 客戶安排進貨櫃場(送貨單)，分批

收貨紀錄， 比對件數到齊才能請

公證業者丈量， 海關再碰檔，公證

業者可登入貨櫃場提供網頁，讓

Forwarder 收到丈量結果後才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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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紀要 建議 
可應用數位化或區

塊鏈 

配櫃，配完櫃再回傳給貨櫃場

CLP，再回傳給各家 Forwarders。

等候 Forwarder 回傳配櫃資料(配

櫃的主導權)時間難以掌握。 

5. 對政府平臺：只與海關單一窗口連

線，未與 MTNet & TPNet 連線。

6. 對船公司：櫃場需要傳送出口(裝

載明細表)、進口(拆櫃、滯延費)。 

7. 櫃場提供：進倉訊息、密碼，建議

未來可以發展為配櫃媒合平臺。

8. 南北 Topping 只允許兩個港口(臺

北港至高鳳)，超過則海關無法監

管。

9. 貨櫃先卸基隆(清關部份)，再卸臺

中或高雄(再第二次清關)。

10. Booking 是來自船公司， 船公

司會通告 DG 貨物並提供危標(貼

四面， 上緣) ；不建議由客戶貨主

自行貼上危險標籤，DG 櫃通常在

碼頭作業。

附表 1.5-2 貨櫃場業者(含倉儲業)(中華貨櫃儲運)訪談文字概念化彙整

區塊鏈與數位化應用面 資料與狀況 對象 
重視先後

程度 

資訊流 

 量材資料

 VGM 資料

 配櫃資料

 進倉資料

 Topping 併櫃資料

 報關資料

 危險品資料

進出口客戶 

承攬運送業者 

船公司 

公證業者 

貨櫃場業者 

B 

物流 
 進倉訊息 承攬運送業 

船公司 
A 

資金流 

 裝/拆櫃費用對帳繳

費

進出口客戶 

承攬運送業者 

船公司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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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5-3 貨櫃場業者(含倉儲業)(聯興櫃場) 訪談內容彙整表 

訪談紀要 建議 
可應用數位化或區

塊鏈 

1. 本公司是以碼頭貨櫃場為主，e

D/O 絕對是好的，靠紙本放櫃每

天處理近 200~300 貨櫃容易造

成 OP 運務作業負擔。

1. 聯興貨櫃場對與進口

eD/O 小提單及電子領櫃

單有強烈需求，與港務公

司及關貿網路合作的區

塊鏈平臺需求是一致的。

這可以解決聯興每天處

理 200~300 櫃子的工作量

及假冒的瓶頸及風險管

理。

2. 櫃子認單不認人的問題

可以利用區塊鏈的私鑰

來解決。

自動化車輛

運送單簽證簽收

平臺

掃描影像檔區塊

鏈追蹤
2. 司機使用 APP 與 QR Code 程度

上會有不同，並同時存有風險

控管與假冒的問題。

3. 會因為安全需求與使用程度的

不同而要擁有更多的訊息來證

明司機的身分、車牌等，都是駐

埠與保三所要求。

4. 櫃動追蹤可連結區塊鏈，可知

道貨櫃何時進何時出並提前知

道貨櫃位置。

5. 目前現行星期一最少提貨因代

理行、船公司、承攬運送業星期

一才開始印 D/O，曠日廢時。

6. 大陸已可用 QR Code 提領貨

櫃。

7. 目前陽明的 D/O，還需要陽明海

運平臺再度確認才行，也造成

OP 運務的作業負擔。

附表 1.5-4 貨櫃場業者(含倉儲業)(聯興櫃場)訪談文字概念化彙整 

區塊鏈與數位化應用面 資料與狀況 對象 
重視先後 

程度 

資訊流 

 D/O 與 eD/O 資料 進出口客戶 

承攬運送業者 

內陸運輸業者 

船公司 

海關 

A 

物流 

 貨櫃動態 承攬運送業者 

內陸運輸業者 

船公司 

B 

資金流 

 領櫃費用對帳繳費 進出口客戶 

承攬運送業者 

內陸運輸業者

船公司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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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運送人(船)公司

附表 1.6-1 運送人(航商)訪談內容彙整表 

訪談紀要 建議 
可應用數位化或

區塊鏈 

Hapag Lloyd 

1. 德商同時加入 TradeLens、GSBN

及 DCSA 三個聯盟鏈及標準制定

組織，是 DCSA 的首席運營長

(COO)，重點會放在 DCSA 數位

標準組織，以定義標準為優先。

1. E-Booking 需要提供

S/O 號碼(四碼)進行報

關，造成困擾，目前這

四碼在其他國家並不

需要，未來考慮刪除。 

2. 建議臺灣應該為 eB/L

電子提單及國際接軌

做 準 備 ， 否 則 因

COVID-19 疫情而無法

隔離上班。因為在國外

因電子化程度高，無須

人工審理書面單據。

數位化平臺管理

航運供應鏈單證

平臺

 eBL 海運提單單

證

2. 90%客戶使用 eBooking 訂艙，其

中超過 50%使用 Hapag Lloyd 自

有平臺，其他有使用 EDI 訂艙，

使用 INTRA 平臺有減少，因為必

須要付費。

3. 自行內部推動 E-Product 很容易，

在亞洲其他國家推動都很順暢，

但臺灣就是很難。

4. 若臺灣真要推動 E 化與區塊鏈，

似乎相關單位、銀行等還未準備

好。

5. 臺灣可以先從流程中比較小的 e

化卡關先解決，以利未來接軌準

備。

陽明海運 

1. 2018 年已與中國信託合作區塊

鏈 POC。

1. 區塊鏈一定需要能解

決跨鏈之網網相連、交

換標準、法規、安全。 

2. 需要生態鏈的各界參

與，否則串不起來，效

益不增反減。

3. 陽明已經推動 eBL(電

子提單)， eD/O(領貨

憑證)，未來或許能將

紙張轉數位化，但需要

相關參與者訂出可接

受的數位模式。

數位化平臺管理

航運供應鏈單證

平臺

商品追蹤監管物

流平臺

 eBL 海運提單單

證

數位融資平臺

採用 SMDG 標準

訊息

2. TradeLens 提供免費期間，陽明仍

在評估中。

3. 陽明關心資訊安全及未來商業模

式，以及平臺上統計量的個資。

4. 陽明暫時退出 GSBN 原因：

GSBN 欲成立一家公司，需要通

盤考量投資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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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紀要 建議 
可應用數位化或

區塊鏈 

5. 區塊鏈在封閉式是可行的，可從

小規模生態鏈開始建置，但須注

意適法性(例如 eD/O，eBL)。

6. 陽明目前為 DSCA 成員，目前有

P1至 P6 六個 Projects，DSCA 主

要是集合海運業的 想法訂定一

些標準與相關國際組織互動，希

望能提高海運業生態鏈效率， 但

不會發展平臺服務方案。

7. DCSA 已經發布一些標準如 23

個 Track & Trace Key events， 期

望船公司能統一貨櫃追蹤用詞。

8. 區塊鏈目前未有統一標準。

9. 區塊鏈規模要做多大多小，建議

先從小範圍做起。目前有與一些

銀行進行電子提單與押匯 POC

測試。

10. e D/O 法規制訂，目前只能先

以各承攬運送業進行簽約進行。

11. e B/L 保險 P&I 組織是否能認

同，目前仍是問題。

12. 區塊鏈技術層次的問題是否

能順利跨鏈網網相連。

13. 數位化與區塊鏈目前大規模

進行會比較困難，涉及須由誰同

意(如：美國海關等)。

14. 建議參與者不要太多的方式

先進行，成立聯盟來推動，由 政

府部門推動來達成統一共識。

長榮海運 

1. 正與新展銀行及中國信託推動

iB/L 對 GSBN 仍須評估考量。

 數位化平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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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紀要 建議 
可應用數位化或

區塊鏈 

2. DCSA 最積極， 5/19 開啟 iB/L， 

6 月 IoT & 船名航次等標準為今

年重點

 航運供應鏈單證

平臺

 數位融資平臺

 eBL 海運提單單

證3. 六 大 工 作 小 組 ：  Data and

Interface， IoT， Cyber Security， 

Blue Print，  Blockchain，  Port

Call 等，長榮有參與其二組。

4. 長榮推出 Green-X：為 eBooking

線上訂位，給中小企業使用。

5. 如何應用數位化產品或是平臺對

於目前疫情嚴重情況下非常重

要。

6. 區塊鏈仍是在發展中的技術，目

前仍在持續觀察中。

7. 政府部門要擔任領頭羊的角色，

針對法規方面積極進行再由各單

位完成後陸續加入。

附表 1.6-2 運送人(船)公司訪談文字概念化彙整

區塊鏈與數位化應用面 資料與狀況 對象 
重視先後

程度 

資訊流 
 e B/L 電子載貨證券

 D/O、e D/O 領貨憑證

進出口客戶 

承攬運送業者 
A 

物流 

 貨櫃追蹤 承攬運送業者 

內陸運輸業者 

貨櫃場業者 

B 

資金流 
 運送費用對帳及繳費 進出口客戶 

承攬運送業者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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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港口(進口領櫃作業)

附表 1.7-1 港口訪談內容彙整表 

訪談紀要 建議 
可應用數位化或區

塊鏈 

1. 2019與關貿網路合作規劃智

慧港埠區塊鏈平臺， POC 驗

證中。

1. 電子領櫃憑單及 eD/O 要有

法源依據。區塊鏈需要連結

櫃 場 TOS(Terminal

Operation System)。

2. 司機領貨櫃需要用手機實

名認證。POC驗證階段保三

仍須保留進口落地檢查申

辦實體單證。

 運送單證數位化

 商品追蹤監管物

流平臺

 櫃場 TOS
2. 請報關業者將 D/O 等文件掃

描，再上傳平臺，減少報關業

者需親送申辦文件；保三可

經由平臺進行線上審核；櫃

場依海關放行訊息及 eD/O

核發 e 領櫃單，最後司機以

手機 App 提領貨櫃。

3. 實施對象：報關業者、保三、

櫃場、拖車公司與司機。

4. 電子單證：eD/O、e 化領櫃單

及進口落地檢查申辦文件。

5. 區塊鏈發展尚待 POC 認證。 

6. 保三對於區塊鏈系統流程尚

未瞭解，故需要紙本備查。

7. 港公司爲政府組織未來執行

區塊鏈、eD/O、領櫃單與保

三洽談相較於船公司分別與

保三洽談會來得更有認同

度，期許與各船公司討論合

作一同執行，標準會更一致。 

8. 目前正進行貨櫃碼頭資料的

串接(TOS)，持續修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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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7-2 港口訪談文字概念化彙整 

區塊鏈與數位化應用面 資料與狀況 對象 
重視先後 

程度 

資訊流 

 D/O、e D/O 領貨

憑證

 進口落地檢查文件

 領櫃單

進出口客戶 

承攬運送業者 

內陸運輸業者 

船公司 

A 

物流 

 貨櫃進出港口櫃場 承攬運送業者 

內陸運輸業者 

船公司 

B 

資金流 

 貨櫃延滯費用對帳

繳費

進出口客戶 

承攬運送業者 

船公司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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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資訊平臺業者

附表 1.8-1 資訊平臺業者訪談內容彙整表 

訪談紀要 建議 
可應用數位化或

區塊鏈 

1.關貿網路與港公司於 2018 簽署

MOU，自 2019 年下半年起建置

進口 D/O， 實施<30%。

商品追蹤監管

物流平臺

跨境供應鏈溯

源

 e C/O 產地證明

書

運送單簽證簽

收平臺 

2.已制定六項智能合約 (小提單

D/O、落地檢查、電子領櫃單、派

出單、確認繳費、確認領櫃)。

3.可處理 CY 櫃(一櫃一單 D/O)，但

是尚無 CFS 的方案。 

4.關貿公司已建置電子產證區塊

鏈，完成與韓國、新加坡、泰國、

馬來西亞之介接。

5.今年 2020 關貿計畫推廣至其他

櫃場及探尋商業模式。

6.採用乙太網區塊鏈技術。

7.採用自訂標準處理 eD/O 小提單

及電子領櫃單，尚未採用國際

API 標準。

8.認為跨鏈網網相連是未來趨勢。

9.未來平臺營運的商業模式是技術

門檻之外的重點。

10. 導入推動費時：邀請報關業者，

拖車公司， 貨主加入有難度。 

11. D/O 無紙化的法源?

保三仍需要紙本 (需要政府單

位協助溝通)。

12. 平臺商業模式?需要研議未來

維運及由誰付費。

13. 技術問題可以被解決，但是行

銷推廣及計費的商業模式需要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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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紀要 建議 
可應用數位化或

區塊鏈 

間印證其服務效益大於投資效益

時，客戶自然願意付錢。 

14. eD/O 及電子領櫃單需要再設

法與保三溝通協調。 

 

附表 1.8-2 資訊平臺業者訪談文字概念化彙整 

區塊鏈與數位化應用面 資料與狀況 對象 
重視先後

程度 

資訊流 

 小提單 D/O 

 落地檢查申請表 

 電子領櫃單 

 拖車派出單 

 報單 

 繳費單 

 核銷艙單 

進出口客戶 

承攬運送業者 

內陸運輸業者 

船公司 

貨櫃場業者 

海關 

A 

物流 

 落地檢查 

 確認領櫃 

承攬運送業者 

內陸運輸業者 

船公司 

海關 

B 

資金流 

 櫃場費用對帳繳費 進出口客戶 

承攬運送業者 

內陸運輸業者 

貨櫃場業者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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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公證業者 

附表 1.9-1 公證業者訪談內容彙整表 

訪談紀要 建議 
可應用數位化或

區塊鏈 

1. 收費機制係月結，依照航

次出帳單。 
第 3、4、5 項未來可以上區

塊鏈平臺公告分享丈量結

果。 

 自動化、物聯

網、人工智慧 

 IOT資料的對接

彙整 

 VGM 貨 物 驗

證重量申報規

範 

 掃描影像檔區

塊鏈追蹤 

2. 丈量材積之長寬高(以人

工捲尺)，不丈量重量(除

非是重量噸)。 

3. 自行建置官網公告丈量結

果，讓海攬業者自行上網

查詢，並未提供 EDI/API

轉檔給海攬業者。若有需

求願意配合轉檔格式轉

出。 

4. 丈量結果為依據：結關日、

櫃場、船名航次、S/O 號

碼公告之。(其他公證業者

仍以 E-Mail 傳送丈量結

果)。 

5. 依照出口船名航次日期時

間，於結關且放行後，前

往櫃場進行丈量，丈量結

果提供受委託之海攬業及

櫃場(配櫃用途)。 

附表 1.9-2 公證業者訪談文字概念化彙整 

區塊鏈與數位化應用面 資料與狀況 對象 
重視先後 

程度 

資訊流 
 CBM 計價帳單 

 丈量公告資料 

承攬運送業者 

船公司 
A 

物流 

 貨櫃進櫃場時間 承攬運送業者

內陸運輸業者 

船公司 

C 

資金流 
 CBM 計價帳單繳費 承攬運送業者 

船公司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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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金融業者(銀行、保險)

附表 1.10-1 金融業者(銀行) 訪談內容彙整表 

訪談紀要 建議 
可應用數位化或

區塊鏈 

1.國泰金控自建區塊鏈平

臺，並可提供鏈鏈相連，

建立信任 TRUST 機制。

數位平臺

區塊鏈收款帳

戶平臺

數位融資平臺

信用狀與 KYC
2.國泰發展的供應鏈金融平

臺：可協助它行間重複融

資的避免，加速企業授信

正確資訊及核准進度。

3. 2019 年已經完成國內物

流區塊鏈平臺 POC，尚在

等候關係企業永聯物流共

和國。

4.國泰金控市場上的貿易量

及融資量為 Top 3，資訊化

程度高。

5.充分應用區塊鏈的信任機

制，發展進度超前

6.國泰主動聯繫 TradeLens

& GSBN，  洽談購買資

料、 授信、取得國外的

eD/O，確認國外端貨物提

領的可行性辦法。

7.今年度應用區塊鏈進展：

4 月份發表車聯網(區塊鏈

平臺)，可協助有需求的貨

主降低保費。

8.貿易融資：中國信託及 9

家銀行是採用國外 Criptal

Block(付費) & R3，各家需

支付 NT$500 萬。

9.臺灣沒有精算中心，也沒

有銀行間的約訂標準 (待

釐清細節，因為銀行有

SWIFT 處理跨國資料交

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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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紀要 建議 
可應用數位化或

區塊鏈 

10. 國泰已為集團建立區塊

鏈平臺，願意與同業分享。 

附表 1.10-2 金融業者(銀行)訪談文字概念化彙整 

區塊鏈與數位化應用面 資料與狀況 對象 
重視先後

程度 

資訊流 

 貨物進倉與進出口

單證

進出口客戶 

承攬運送業者 

倉儲業者 

船公司 

A 

物流 

 貨物運送戶到戶流

程追蹤

承攬運送業者 

內陸運送業者 

倉儲業者 

船公司 

C 

資金流  融資資金 進出口客戶 B 

附表 1.10-3 金融業者(保險) 訪談內容彙整表 

訪談紀要 建議 
可應用數位化或區

塊鏈 

1. 洗錢防制法採用區塊鏈確保

資訊安全，貨物險之要保人、

起運港、國家別、目的港、

目的國家別等均能透過現有

資料庫查詢及檢核，以瞭解

收貨人公司名稱及地址、貿

易條件、貨品名稱及數量與

重量、單價及總價等訊息，

並留存檢核紀錄，是有其必

要性。

大數據之應用

商品追蹤監管物

流平臺

危險品追蹤監管

物流平臺

貨物運輸損害理

賠

2. 80%客戶自行投保貨物險，

因較有議價空間。保險採用

區塊鏈亦為可行。

3. 危險品對於船公司及貨櫃場

之重要性，相較於保險業者

為高。

4. 電子文件平臺機關認證問

題，部分國家如中南美洲要

領正本提單與保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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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紀要 建議 
可應用數位化或區

塊鏈 

5. 目前理賠 POC 上是有成效，

八國三洲有參與但經濟成效

尚還不大。 

6. 冷鏈貨櫃對區塊鏈應用是有

需求，但因船公司「不會主

動」提供「貨櫃溫度表」給

保險公司及貨主/收貨人，造

成冷鏈物流異常理賠申請的

障礙，若未來能運用區塊鏈

不可否認的特性來證明，將

有助於發展。 

7. 持續觀察其他國際對於法律

認證問題，也可參照日本總

公司的未來做法。 

 

附表 1.10-4 金融業者(保險)訪談文字概念化彙整 

區塊鏈與數位化應用面 資料與狀況 對象 
重視先後

程度 

資訊流 

 貨物及買賣方相關

資料 

 危險品資料 

 eB/L 電子載貨證券 

 貨櫃溫度計資料 

進出口客戶 

承攬運送業者 

船公司 

貨櫃場業者 

A 

物流 
 貨物運送追蹤(包含

冷鏈) 

承攬運送業者 

船公司 
C 

資金流 

 保險費用 進出口客戶 

承攬運送業者 

報關業者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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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政府部門(交通部航港局)

附表 1.11-1 政府部門-交通部航港局訪談內容彙整表 

訪談紀要 建議 
可應用數位化或

區塊鏈 

1.航港局企劃組於 2019 年

與 IBM 簽署 MOU 合作協

議，但是藉由進一步比對

需求欄位尚未定案下一步

計畫。

建議繼續洽 IBM 詢問比對

可以相互提供的資料內容，

以便運用彼此的利基與價

值。 

MTNet 航港單

一窗口

自動化、物聯

網、人工智慧

VGM 貨物驗證

重量申報規範2. MTNet 航港單一窗口主要

提供船舶、航線及船員等

資訊，其中包含船舶進出

預報，實際對區塊鏈的即

時介接資訊應該是在財政

部關務署。

3. 政府部門認為區塊鏈之

前應優先進行數位化。

4.重視 VGM 及危險品的重

要性，因此 MTNet 有提供

貨櫃重量，且超過公路法

的重量。

5.區塊鏈技術因政府單位思

考會涉及公共資源、降低

溝通成本、未來收費問題

等，因此不可能為區塊鏈

而作區塊鏈。

6. 政府部門會需要法律依

據，因區塊鏈涉及個資、商

業機密、資安問題等都是

需要多方考量，因誰可以

先取得資料就取得商機，

所以會有很多單位不提供

訊息。

7.現在臺中櫃場領櫃司機已

可以用 Line 先預約領櫃，

所有新系統都是會有使用

習慣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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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紀要 建議 
可應用數位化或

區塊鏈 

8. MTNet 1.0 系統太老舊了

目前很難連結國際區塊

鏈。

附表 1.11-2 政府部門-交通部航港局訪談文字概念化彙整 

區塊鏈與數位化應用面 資料與狀況 對象 
重視先後

程度 

資訊流 

 VGM 資料

 危險品資料

 貨櫃重量資料

進出口客戶 

承攬運送業者 

船公司 

公證業者 

貨櫃場業者 

海關 

A 

物流 
 船舶進出港口航段

追蹤

船公司 

海關 
B 

資金流  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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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政府部門(財政部關務署)

附表 1.12-1 政府部門-財政部關務署訪談內容彙整表 

訪談紀要 建議 
可應用數位化或

區塊鏈 

1.關務署自 2020 年起正在

規劃未來 4 年打造「物聯

網全時間控平臺」的新計

畫，未包含區塊鏈。

建議海關將區塊鏈運用其信

任及防止竄改的全程進出口

資訊上鏈，才能做源頭的有

效管理。包括：原產地證明、

商業發票、離岸價格/起岸價

格、稅則號列、重量、件數、

貨主及收貨人等列管項目及

必要欄位。 

自動化、物聯

網、人工智慧

跨境供應鏈溯

源

 e C/O 產地證明

書

2.關務署副署長陳依財表

示，樂見區塊鏈技術對關

務署未來可應用在「源頭

管理」掌握出口起運端的

「出口價格、出口產地、來

源國產證」等訊息。例如：

產地證明書已經啟用在臺

星及臺紐之 AEO 優質企

業。

3.海關對於貨物來源國的資

訊真偽無法辨識，未來若

能運用區塊鏈不可竄改的

特性，將有助於進口地海

關的查緝作業效率。

4.貨物來源國的稅則號列

CCC Code 真偽不明及貨

櫃動態無法掌握，都是海

關的痛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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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財政部關務署提供(2020) 

附圖 1.1 關務署系統架構圖 

     資料來源：財政部關務署(2020) 

附圖 1.2 關務署聯合管理中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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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財政部關務署(2020) 

圖 3.1 建構貨櫃保全生態圖 

 資料來源：財政部關務署(2020) 

附圖 1.3 貨櫃移動安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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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12-2 政府部門-財政部關務署訪談文字概念化彙整 

區塊鏈與數位化應用面 資料與狀況 對象 
重視先後

程度 

資訊流 

 產地證明資料 

 商業發票、離岸價

格/起岸價格、稅則

號列、重量、件

數、貨主及收貨人

等資料 

進出口客戶 

承攬運送業者 

船公司 

A 

物流 
 貨物來源國航程追

蹤 

船公司 

海關 
B 

資金流 

 稅賦繳納 進出口客戶 

承攬運送業者 

報關業者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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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期中報告審查會議紀錄 

一、開會時間：109 年 7 月 30 日(星期四)下午 2 時 

二、開會地點：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5 樓會議室 

三、主席：陳副所長天賜 紀錄：林邏耀

四、出(列)席人員：詳簽到單 

五、主辦單位報告：（略）

六、出席單位意見（依發言順序）： 

(一) 航港局余主任秘書建勳：

1. 本案建議先找到貨櫃運輸作業鏈之瓶頸在哪裡，另我國海運業

者以小企業占大多數，其資訊化程度不高，導入區塊鏈恐因數

位落差造成衝擊，如何協助請提出建議。

2. 文獻回顧多為國內外航港部門與產業目前應用區塊鏈技術現

況，建議找出指標部門或產業進行個案分析。

3. Tradelens、DCSA 與 GSBN 重要內容(如 P.68-72)應有更詳敘述

明，翻譯文字表達請做修飾，以方便閱讀。

4. P.52 國內外對區塊鏈面臨挑戰與障礙目前之作法請補充。

5. P.98 對於第三章訪談業者意見，有許多是針對供應鏈(或產業)上

下游資訊交換不便，希望有解決方案，建議重新整理，提出以

區塊鏈工具改善可行性分析，供未來政策規劃參考。

6. 本規劃案重點在「貨櫃運輸作業鏈」，本期中報告許多篇幅用於

物流與集貨過程，區塊鏈只是工具，爰請補充如何善用工具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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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目前貨櫃運輸面臨困境的作法。 

(二) 航港局陳副局長賓權：

1. 本研究在期中報告階段即能完成相當豐富的文獻彙整，研究單

位的用心值得肯定。

2. 經檢視運研所招標文件的研究主題與重點中的預期完成工作項

目，與期中報告的章節架構似乎有相當出入，宜請主辦單位釐

清是否符合需求，例如：

(1) 招標文件的文獻回顧需要蒐集「國內外」航港部門與產業應用

「區塊鏈」技術之現況與發展趨勢，但期中報告呈現多為「國

外」航港部門「數位化」現況與應用。

(2) 招標文件另要求瞭解當前航運業既有區塊鏈相關資訊平台與聯

盟之內容與運作方式，至少應包含 Tradelens、DCSA 與 GSBN

等，不過從所蒐集的資料，以 Tradelens 為例，多為網站上英文

介紹擷取下來，缺乏中文說明，也難以看出究竟如何運作。

(3) 在(二)我國貨櫃運輸作業與應用區塊鏈技術之現況與課題中，

招標文件要求針對「我國貨櫃運輸作業導入區塊鏈技術面臨之

課題」，但期中報告第四章是以「探討數位化與區塊鏈技術設備

與障礙需求」來說明，前者是以區塊鏈技術可行為前提，討論

導入後面臨的課題，後者則是探討導入所需技術設備與障礙，

建議再行釐清。

(4) 針對(三)研擬我國航港發展導入區塊鏈技術之具體策略，應是

期末報告的重點，但以目前期中報告架構第五章係以專家訪談、

座談會、國際研討會來說明未來工作重點，屆時專家意見如何

聚焦並適當彙整出可行的具體策略，建議先與主辦單位透過工

作會議釐清確認後再進行。

3. 有關報告格式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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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報告內文格式天地左右太小、標題與內文字體比例懸殊，建議

參考運研所報告格式重新調整以利閱讀。另報告架構建議依照

篇幅適當區分章節，避免章節內容比例過於懸殊。

(2) 報告內屬於研究單位整理之圖表請註明為「本研究整理」，非屬

研究單位創作之中英文圖表，請註明出處。另內文文獻引用超

過 70 篇，但參考文獻只到編號 54?

(3) 報告內圖表，應在內文中提及並加以說明。

4. 第二章重要文獻回顧所呈現內容似乎不在區塊鏈相關研究的整

理，而是供應鏈流程、數位化發展、區塊鏈發展及運作的說明，

且內文分四項所述與其後小節節名也不一致，建議予以調整。

5. 第三章我國貨櫃運輸作業導入數位化與區塊鏈面臨障礙與需求，

建議如下：

(1) 除了 p85、86、87 的文件圖及表，建議輔以說明文字以利閱讀

(2) 表 8 的區塊鏈導入盤點空白，是否期中報告後再行補充？

(3) 3.1.2~3.1.14 節，針對各利害關係人的訪談內容及問題障礙排除

建議，應是本研究的重要貢獻，惟問題的描述太口語化不夠精

確，且資料太多難以聚焦，建議進一步配合第二章文獻回顧的

流程整理相關問題，並提出未來區塊鏈發展的優先順序及建議。

另表格內標號錯亂，建議一併調整。

(4) 航港局部分，MTNet 2.0 正在進行系統測試與調整，近期上線，

MTNet 未來是否應用區塊鏈技術尚待進一步討論。

(5) 第三章章節架構上只分 3.1 及 3.2 節，且 3.2 小結內容只有二小

段文字，內容與章節標題關係不大，似宜針對前節所蒐集問題

系統化分析，進一步歸納出具體結論。

6. 第四章探討數位化與區塊鏈技術設備與障礙需求，過於側重區

塊鏈的技術描述，此應非委託單位所特別關切的課題。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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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區塊鏈已非技術問題，而是商業模式的考量，因此商業模

式是值得探討的議題，但卻只有蜻蜓點水，且第二段內容似乎

與商業模式無關。 

7. 第五章未來工作重點，建議應從前面問題盤點聚焦出一些關鍵

課題，以面安排專家訪談及座談會，目前建議座談題目，包括

導入區塊鏈技術之可行策略、貨櫃運輸作業應用區塊鏈技術之

可行策略與推動步驟、政府部門與海運相關產業可以扮演角色

與應辦事項等，看起來都是開放性問題，建議先藉由研究團隊

的專業，預擬數個可行方案，再提交座談會討論，較能凝聚共

識得出具體建議方案。

8. 第六章結論與建議，宜針對前述章節研究內容重點摘要成具體

結論，並做出可行的建議，目前內容仍保留許多問題待解，而

這些問題應該是委託單位也希望透過本計畫得到的答案。

(三) 國立台灣大學廖教授世偉：

1. 區塊鏈固然是可應用之技術，但在研究案的呈現部分應該是配

角，其應用之場域與欲解決的痛點才是主角，因此應再強化場

域與痛點的之論述部分。另以臺灣貨櫃運輸運輸作業鏈來說，

導入區塊鏈而減少瓶頸的效益是否能量化？

2. 以經濟部食品履歷之案例來說，曾經訪談 Walmart 在發展食品

履歷區塊鏈之經驗，並探討發展之緣起與實施後之效益。建議

本案也可比照訪談實務機關，並深入瞭解其發展背景、效益與

經驗以做為借鏡。

3. 報告書中之部分內容似經 Google 翻譯直接貼上，請加強報告之

文字敘述。

(四) 國立交通大學黃教授明居（提供書面審查意見）

1. 報告書中，許多內容是直接複製網路上的投影片資料（圖片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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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模糊，字型不一致，且有些資料未註明出處），閱讀起來很凌

亂，也無法看出報告書所要描述的重點。另一方面，有許多資料

與貨櫃運輸作業並無直接關係或是內容彼此有所重複，如

P.18~19 的進出口商數位化情情，與本研究所探討的貨櫃運輸作

業之關係不大；P.22，內陸運輸業者，國內現況已經使用所謂的

「自動化車輛」了嗎? 又如第 15 頁，圖 9「港口生態鏈」與 P.23，

圖 22「自動化通關系統連結圖」，以及 P.36~38 的 MTNet 相關概

念圖，均有所重複且不清楚報告書中想要表達哪些意涵與重點。 

2. 第二章的內容，請研究團隊重新深入探訪相關業者，始能實際瞭

解整體貨櫃運輸作業的作業情形與數位化的程度等相關問題，並

請撰寫者重新撰寫並將蒐集到的資料，重新組織或繪圖，以「引

用」的方式撰寫，方能使整體報告內容更加容易閱讀且能看出彙

整的重點。 

3. 2.4 節中，對於區塊鏈的發展亦同，均由網路內容與投影片資料

而來，較無系統性的說明與彙整，不容易閱讀。建議最後能後以

多個面向，如報告書內容所提到的技術標準，API，安全性……

等面向做比較分析，更重要的是探討與分析較為適合我國業者參

與的區塊鏈平台聯盟等。 

4. 第三章 P.92 之後的圖(圖 100~103)，均未標示引用的資料來源，

更未說明其意涵。另外 3.2 小結，並未說明此章的重點-導入區塊

鏈的障礙與需求為何? 

5. 第四章 4.6 小結，亦同，並未說明此章的重點，如技術設備與障

礙需求為何? 

(五) 運輸工程組許組長書耕： 

1. 本研究案已蒐集非常豐富的內容，但在研究成果部分須更進一

步進行資料分析，以及更精細之歸納與彙整。如實務上各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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闡述之作業鏈痛點分別有哪些單元，才能做為後續研擬政策之

依據。 

2. 在報告書內文呈現部分，需更慎重與費心力去撰擬，才能看出

目前蒐集到大量資料後所匯集之成果。

(六)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

1. 報告書 p.30「台灣港務公司智慧港全系統內容」中之自動車機

作業即時監控系統，經檢視本公司及自營櫃場並無相關設施，

其說明連結(23)亦非本公司所有，建議釐清相關內容。

2. 有關報告書 p.91 訪談港務公司內容，第 7 點文字應修正為港務

公司；第 8 點本公司目前僅針對貨櫃碼頭資料串接部分進行程

式修正，並非為了與 Tradelens 合作而修正程式，建議酌修文字

內容，避免誤解。

3. 請修正有關報告書 p.39，TPNet 名稱(參考紅字)；另報告書附件

p.23，PortNet 文字亦請修正為 TPNet。

4. 建議修正有關報告書 p.40，圖 42 中「港務局」文字。

5. 有關報告書結論與建議 p.109，因研究團隊寫到目前缺乏全盤性

的整體規劃，建議是否先檢視海運貨櫃整體運輸流程及各關係

人間如何有效應用區塊鏈技術，以供公部門於推行相關計畫

時，可思考應如何與區塊鏈技術作相關應用。

(七) 運輸經營與管理組

1. 報告書裡蒐集相當多的國外文獻，包括了目前世界主要的區塊

鏈聯盟以及發展趨勢，足見團隊之用心。

2. 過去貨櫃運輸作業鏈多以紙本為主，以目前數位時代來臨，數

位化為必然之趨勢，而數位化的技術很多，希望在報告書中能

夠加入為何挑選區塊鏈技術等類似的論述，方能使報告閱讀起

來的邏輯性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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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簡報與報告書的共通性問題，中文部分有繁體字與簡體字夾雜，

非常多的大陸翻譯與用字，以及許多 google 直接翻譯的文字，導

致許多文字不通順；圖表眾多，但大多並沒有相對應的文字說明，

導致不易閱讀；文字大小格式不一致，這部分請團隊參考本所公

告的範本進行修訂。

(八) 運輸工程組

1. 整體意見

(1) 本案重要工作項目包括：文獻回顧、我國貨櫃運輸作業與應用

區塊鏈技術之現況與課題，以及研擬我國航港發展導入區塊鏈

技術之具體策略。爰本次期中報告辦理進度應涵蓋貨櫃運輸作

業與應用區塊鏈技術現況與課題部分，其內容包括探討當前貨

櫃運輸作業流程數位化之現況及需求，以及導入區塊鏈技術面

臨之課題，惟本次期中報告書中並未如期呈現。請研究團隊儘

速完成前述工項，並應歸納出目前運輸作業流程之節點上，其

數位化之現況為何? 哪些數位技術已在使用?又哪些仍在以傳

統人工與紙本作業，以及其數位化與導入區塊鏈技術之需求為

何? 請補充說明。

(2) 本報告內容多為蒐集網路上相關資訊，以及進行訪談等相關資

料，報告內文並無研究方法論述，許多文字內容與圖片係由網

頁文章拼湊而成，包含英文網站透過 Google 翻譯後之文字，有

許多文義顛倒與不連貫之狀況，致閱讀不易。訪談內容之彙整

亦為一字一句之逐字稿，或前後文無關聯之文字拼湊。請研究

團隊應將蒐集之相關資訊內化後，再審慎進行研究報告之架構

擬訂，並應採用研究報告文體之型式撰寫以避免版權問題。

(3) 研究報告應以文字敘述做為主體，圖表係輔助文字說明內容。

惟本報告書內文多僅貼上圖片，並未附加文字說明與出處，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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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閱讀困難，也無法使閱讀者瞭解所要表達之重點。另報告書

中大量直接貼用團隊歷次簡報檔，且以圖檔貼附，文字多模糊

難以辨識，請研究團隊於報告書中之圖表，附加圖片之內涵、

流程或運作等文字說明敘述以及資料來源，並應重製圖片確認

清晰可閱。 

(4) 報告書第 2 章應為文獻回顧，但通章涵蓋各產業數位化與區塊

鏈之應用，且多為重複論述區塊鏈特性與優點等，其內容似為

全球海運供應鏈之數位化現有技術，但未見對國內數位化之具

體描述。舉例來說，倉儲業可用 IoT 進行倉庫自動化，國內有

多少比例的倉儲業用 IoT? 用在哪一部分? 成效如何? 是否有

擴大應用的規劃? 爰請團隊進行內容補充。另建議按本研究計

畫 RFP 工項之脈絡擬訂架構，並應呈現數位化之現況與需求，

始能進一步細部比對目前各流程之缺口，並探討導入區塊鏈之

課題為何，並以此後續比對訪談紀錄才能釐清全貌。

(5) 第 4 章與第 3 章在題目上似有所重複，且第 4 章章名是「『數位

化』與區塊鏈技術設備與障礙需求」，但通章皆為區塊鏈技術的

介紹，除未見數位化的探討，在技術架構內容部分也未深入，

請補充相關內容。

(6) 標準化係產業數位化與轉型過程中重要之一環，綜觀國際上案

例，除 DCSA 刻正就海運相關文件與資料交換製訂標準化之規

範與做法，IBM TradeLens 係就該平臺流程之事件制訂標準。新

加坡 MPA 近期亦就數據交換與共享連結部分，邀集

PSA(Calista)、鹿特丹港 Cargo Smart、TradeLens 與 GeTS 制訂

數據標準與 API 規範。爰請研究團隊就標準化議題，蒐整國外

數位轉型與應用區塊鏈技術之標準化作法，以及國內運輸流程

作業尚有哪些不足部分，以利後續歸納提出相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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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政府部門與相關產業所扮演之角色、如何建立適合國內使用並

與國際區塊鏈有效連結的標準化，以及跨鏈的技術與異構區塊

鏈之整合等議題，應持續深入探討並提出建議。另針對區塊鏈

的技術以及區塊鏈三大組織與平台(IBM TradeLens、DCSA、

GSBN)的發展趨勢應持續關注掌控。 

(8) 「能不能」導入區塊鏈以及「需不需要」導入區塊鏈是 2 種不

同層次的問題，期中報告直接切入導入的可能性，缺乏前述相

關評估，應探討其導入之需求、欲解決之問題（痛點），以及帶

來哪些效益等，請研究團隊後續工作階段，針對前述議題進行

探討分析。 

(9) 在期中報告內應含當前貨櫃運輸流程中，區塊鏈各節點目前之

的數位化情況與需求，未來才能進一步細部檢視目前各流程之

缺口。 

(10) 本案至今已召開 2 場座談會，報告內容應新增章節彙整座談會

之成果，包含討論議題與各與會專家所提建議。 

(11) 報告書部分內文多有中國大陸之用語(如 P.27 炸開了鍋、P.34 

數字化、信息、智能等)，許多圖片也含簡體字，請更正。 

(12) 報告書請依本所出版品管理作業要點撰寫，包括內文格式、縮

排、排版、圖表目錄、圖表標題、資料來源、編碼(按章節)與文

獻回顧。 

2. 附錄部分： 

(1) 工作會議紀錄建議僅列文字，簡報毋須佐附。 

(2) 6 月份會議紀錄已有本所撰擬之版本，惟團隊仍置放舊版，請

更正。另 3~5 月工作會議紀錄(修正後格式版本)與 2 次座談會

紀錄檔案請儘速提送電子檔，以供本所核修。 

 



附 35 

(九) 報告書內文細部修訂意見如下表：

序號 章節名稱 頁次 審查意見 

1 

中英文計畫摘要在期中報告應可不放，且應循本所

出版品的中英摘要格式。另其中第 1 段第 2 行”航

運產業更是無疑為數位科技最大的發展產業..”，數

位科技”最大”之意思為何?係指數位化或其他新興

科技應用?又論述「最大」之依據為何? 

2 
報告中時用”本研究”，時用”本計畫”，時用”本專

案”，建議一致。 

3 1.1 1 

第 2 段最後一句，稱本研究計畫對臺灣貨櫃運輸發

展相當有益，似有不妥，建議改為”期能”有助於臺

灣貨櫃運輸發展 

4 1.2 1 

研究範圍與對象部分，行政院經建會於 2014 年改

制為國家發展委員會，請更正並更新所引用之資

料。另行業標準分類中已無船舶運送業與進出口貨

棧等行業，建議敘述內文請一併檢視更新。 

5 1.2 1 

中英文計畫摘要在期中報告應可不放，且應循本所

出版品的中英摘要格式。另其中第 1 段第 2 行”航

運產業更是無疑為數位科技最大的發展產業..”，數

位科技”最大”之意思為何?係指數位化或其他新興

科技應用?又論述「最大」之依據為何? 

6 1.2 1 
報告中時用”本研究”，時用”本計畫”，時用”本專

案”，建議一致。 

7 1.2 1 
第 2 段稱，”本研究因考量…”，未見後續敘述與納

入原因，請修正敘述。 

8 1.2 2 
第 2 段末稱”其間分為資訊流與貨物流:”，但後段還

有文件流跟金流，表述建議調整 

9 1.2 3 

1. 圖 1 中的資料來源標”宇柏資訊”，圖左下標”本

研究整理”，請修正。

2. 右上標註”黃底:交通部管轄”，但報告未以彩色

列印，這樣標註沒有意義。

3. 圖名為”作業範圍”，但在 P.2 文字引述時稱之”流

程圖”，建議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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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章節名稱 頁次 審查意見 

10 1.3 3 工作項目應無需 1 個工項分 1 小節，請整合。 

11 1.4 5 

本案已執行至期中，且已舉辦 2 場座談，惟本段描

述完全貼用投標時的服務建議書，顯有不當，請修

正。 

12 1.4 8 
國際研討會的日程表在 P.106~107 也放了一次，請

再檢視修正。 

13 1.5 9 
甘梯圖應編圖號，圖末的工作進度估計是用累積

數，而非每月之個別進度百分比，請修正。 

14 2.2 26 
新加坡案例之文獻回顧僅第 1、5 及 8 點有進一步

敘述，其他僅以項目名稱帶過，請補充。 

15 2.3 44 

美國海關利用區塊鏈驗證進口貨物部分，其文獻來

源係區塊客文章，應進一步就官方網站獲文件進行

資料之蒐集與探討，並瞭解現況發展與運作方式，

非僅一句文字與網址帶過。 

16 2.4 59 

報告書許多章節內容多有重複（含圖片），如 P.59 與

P.101 與 TradeLens 介接方式 、P.79 與 P.100 之

DCSA 資料交換之介面標準圖等，亦請一併修正。 

17 2.5 84 

表 7，將數位化與區塊鏈分為 2 類，第 3 章各關係

人目前業務執行痛點的解決方式應該也要分成這 2

類，把欲導入區塊鏈的部分更具體化。 

18 3.1 91~92 
港務公司與關貿網路是否有部分內容(自動提領櫃

按)重複，請檢視修正。 

19 4.2 99-101

查該篇 WEF 世界經濟論壇發布之白皮書指出，「區

塊鏈之共通性是有可能的」，並非已無跨鏈技術問

題。建議團隊如要探討跨鏈技術，應先釐清單一區

塊鏈上鏈之介接技術與異構區塊鏈之跨鏈技術之

差別後，再行敘述撰擬。 

20 4.2 100 應為 UNCEFACT，內文誤植，請更正。 

21 4.5 104 圖 113 請加強敘述與本節商業模式之關係。 

22 5 107 過往已承租本所地下室…等敘述請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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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章節名稱 頁次 審查意見 

23 6 108~109 

期中報告應尚未至結論與建議，建議應加強陳述後

續辦理工作事項，以及未來如何規劃辦理之方向，

並說明尚未處理的工作等。 

七、主席結論： 

1. 請研究團隊在研究過程中儘可能多方蒐集資料，並融合訪談成

果後，依本所報告書格式與研究文體寫法，透過 QA、QC 以

嚴謹與專業的角度撰擬報告。

2. 數位貨櫃運輸協會 DCSA 在區塊鏈技術應用上之面向較廣，

建議團隊可比照前述案例，在期末報告前廣蒐相關資料，並就

我國貨櫃運輸作業流程進行精緻的分析與歸納後，提出相關建

議與方案，再透過座談會或成果發表會蒐集各方意見進行調整。 

3. 本次期中報告審查結果暫予保留，請研究團隊依與會委員及單

位代表所提意見進行檢討修正後，並製表辦理回覆理情形，送

交主辦單位審閱同意後，納入修正後期中報告書。期中報告書

請於 2 週內(8 月 13 日)再提報，由業務組進行內部審查，簽報

審查結果。

4. 本研究後續期能從研究分析中萃取成果以提供我國政府部門

相關單位與產業參考，進一步實現數位化與資訊整合，爰請研

究團隊後續從政府機關觀點，就計畫研究成果並納入實務觀點，

研提我國航港發展用區塊鏈技術之具體策略(包括架構藍圖、

策略與推動)，以及我國政府部門與海運相關產業扮演角色與

發展規劃之建議。

八、散會：下午 4 時 4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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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期末報告審查會議紀錄 

一、開會時間：109 年 12 月 7 日(星期一)下午 2 時 

二、開會地點：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5 樓會議室 

三、主席：許組長書耕代 紀錄：林邏耀

四、出(列)席人員：詳簽到單 

五、主辦單位報告：（略）

六、出席單位意見（依發言順序）： 

(一) 中華海運研究協會張理事長志清：

1. 關貿網路當時係進行關稅法之修改，藉由公權力之介入讓報

關程序得以由網路進行並進一步發展平台。但在海運部分的

法規上，並沒有這樣的法規環境要求業者申報包括危險品、

貨櫃重量、DO、提單。

2. 報告書中 P.148 所提各國案例，皆非針對貨櫃運輸所進行之

案例，然而臺灣在國際上並非區塊鏈技術之領頭羊，因此建

議團隊應蒐集各國對於貨櫃運輸作業上運用區塊鏈技術開展

了哪些案例，又有哪一些值得臺灣借鏡。因此若期望本研究

可做為我國貨櫃運輸運用區塊鏈技術之上位計畫，應進一步

盤點目前策略所提國家鏈之可行性，以及國外的相關作法。

3. 至於法規部分，由於貨櫃運輸流程涉及金流、報關、資訊、

港口、技術等，因此與財政部、關務署、內政部、科技部等

皆有相關，目前已於報告書 P.147~148 進行初步盤點，然相

關法規不僅只 SOLAS、FAL 等，如交通部的航業法、船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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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船員法、商港法等是否亦應相關? 建議研究團隊一併說

明。 

4. 本研究已盤點出貨櫃運輸作業流程各節點，然流程中許多是

商務功能，因此團隊應進一步思考政府應該扮演何種角色?是

扮演領頭羊，或是法規制訂者，抑或是學術研究上之角色?又

研究報告提出設置公有鏈與局部鏈之建議，但建鏈涉及到設

置成本與後續維運，實為商業行為。因此由政府部門建置國

家鏈之策略仍有疑義，因設置國家鏈需要考量包括推銷、

Marketing、拉進更多利害關係人進入鏈結，以及維運上之風

險如資料安全問題，因此國家鏈之可行性如何，以及由誰來

建置主導，都是需要考量的問題，爰建議團隊應針對可行性

的部分進行詳細說明。

5. 目前政府方面設置相關平台如MTNet2.0、PortNet與CPT等，

並非自行招攬生意以進行營運，因此目前團隊所提建置國家

鏈之策略，與航商、港口、海關等依各自商業模式與需求參與

Tradelens 之方式相比，孰優孰劣，請團隊進行全盤檢視比較

後，進一步提出相關論述。

(二)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桑教授國忠：

本計畫整理相關區塊鏈文獻，內容豐富，包羅萬象，但要能夠

有邏輯性的整理、描述及彙整相關資料，實屬不易，本人也從

事相關的研究，獲益良多，予以肯定。一個計畫要包含所有面

向，沒有錯誤也不容易，個人提出一些建議給審查單位參考。 

1. 圖表內文格式方面的修正

(1) 本計畫圖表很多，但要整理及排版圖表實在不容易。但仍

請再檢查圖表，若可以一頁完成，不要被切二頁(如 P.31、

P35、P.164 等)，若表需跨頁，可否採重覆表頭功能，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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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讀性。 

(2) 本計畫有許多圖表，增加易讀性，予以肯定。但若放了太

多的圖表，又沒有文字說明，會使讀者不了解強調的內

容，特別是在 3.2 章(P91~p110)的相關訪談，均只有表，沒

有文字，需要增加文字說明。

(3) 本計畫放入許多圖，有許多圖均為英文，且字很小，看不

清楚（如 P.64~P.74），本計畫需將圖表及內文一致性，若只

是放圖，而內文並無說明，則是否評估刪除多餘的圖表。

(4) 表 3-1(P.88)，․☆等在同樣文字，有不一樣的標號，需統一

或說明。

(5) P.148 頁，5.3 李”震”華才對.

(6) P.149. 5.3.1 各國政府數位化發展缺資料來源。

2. 本計畫預期完成的工作之一是需分析我國貨櫃運輸作業流

桯數位化之現況及需求。本題項雖然己從各方面分析，但並

沒有一個整體的結論來回答此問題，如 P82 頁只放了表 2-4

為小結，並無多做說明。

3. 同上，探討我國貨櫃運輸作業導入區塊鏈技術面臨之課

題。P.131. 4.6 節中有些統整（如表 4-4），但只是針對供應

鏈各個角色是否適合導入區塊鏈技術來分析，仍未回答到

問題。建議可結合第五章內容，再加入科技-組織-環境架構

(TOE)模式，做一總表以符合研究主題。

4. 本計畫已完成政府的推動步驟。但可否說明本計畫的推動

步驟（圖 6.7）是如何產生的？是由上而下，或由下而上？

有沒有經過訪談或經由其他國家航運主管機關的案例產生?

5. 另就過去的觀察，交通部與財政部在許多做法上不同。政

府(交通部航港局)的角色為何? 是要全包或只是提供友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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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及行政環境。又 MTNet2.0，PortNet 等航港局或港公司

原本的系統，在本計畫新系統的角色為何? 是全部不一樣

的系統，或是整合其中，都應進一步說明。 

6. 去中心化是區塊鏈技術重要考量，對船公司及貨主而言，

是否承攬業或報關行等會漸漸受影響，有無更多的說明？

(三) 國立臺灣大學廖教授世偉：

1. 若團隊提出涉及跨部會之策略，那對於期末報告在品質與論

述上之要求就相對需要提高，包括跨部會策略的問題、資料

蒐集與相關論述的細節部分，就需要拉高到國家鏈的高度與

要求來看待，不能僅只拋出國家鏈的口號，如何跨出下一步

以及路徑搜尋(pathfinding)都應進行完整之研究並具體呈現

研究發現與相關論述。

2. 按理來說，政府角色與功能不是偏向技術層面，因此通常民

間的腳步會比政府來得快，在技術知識方面也比較好。但由

於區塊鏈技術涉及信任與共識問題，因此由政府帶頭主導一

些需要公權力認證的部分或許可行。

3. 綜觀目前相關智慧科技應用的營運模式，或許可參考 AITA

的成立過程，由實力強大的民間企業發起，串連產、官、學

共同發展關鍵技術與發展方向，做為向下一步推動之力量。

(四) 航港局余主任秘書建勳： 

1. 本研究對貨櫃運輸作業詳細流程進行廣泛資料蒐集，並對於

海運區塊鏈主流用 Tradelens、GSBN、DCSA 現況有充分分

析論述。簡報中提及航港局與國家隊並列部分在政策未定前

建請刪除。

2. 貨櫃運輸作業各流程節點除公部門及大型航商之外，數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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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程均不甚理想，而這些佔大部分的中小型業者更期待區塊

鏈技術推廣，以協助解相關重複登打資料及交換、驗證問

題，如何提升中小型航商數位化架構以契合未來區塊連上線

配合措施，解決數位落差，值得深入思考。 

3. 貨櫃運輸作業資訊流有涉及彼此間私資料交換，以及與公部

門資料交換，甚至是公部門間關於相關作業資料交換，目前

海運相關公部門間或私部門與公部門間資料交換已存在各種

系統或介接機制、驗證，公部門導入區塊鏈應用誘因似嫌不

足。

4. 區塊鏈系統開放任意人使用的話，稱為公有鏈，若要通過事

先核准才能存取的區塊鏈,稱為私有鏈，如果私有鏈的管理

權限是由一群組織成員所構成私部門，則進一步稱為聯盟

鏈。IBM 運用 Hyperledger 技術所打造的 Tradelens 國際貨櫃

船運區塊鏈平台，具有高度私有鏈性質，似乎也遭到隱私

權、信任與安全問題，未來是否會有 IBM 成為全球海運市

場資訊擁有者，造成獨大局面?請補充說明。

5. 區塊鏈所帶來的去中心化是否有價值?我們認為去中心化這

項特質，必須跟應用場景連結才能考慮，但值得討論的是中

心化的概念，例如貨幣使用因為有中央銀行扮演中心角色，

才使貨幣具有使用價值，貨櫃運輸作業牽涉公私部門，由公

部門間協助建立中心化驗證角色，不論在隱私權及安全性可

提供較佳保障。

6. 因此，討論區塊鏈如何應用在貨櫃運輸作業，宜針對市場發

展情形，妥適評估導入原則，設計階段性推廣規劃，逐步實

施，以提升貨櫃運輸作業效率，促進商業發展。

(五)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高雄港務分公司蔣高級督導昇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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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綜觀目前國際上航商加入區塊鏈聯盟似為避免不了之趨勢。

國內如何因應與配合國際趨勢，就港務公司與關貿網絡公司

執行與測試之區塊鏈示範案例過程來看，進行數位轉型、建

立相關平台與成立推動小組，是有必要進行的。

2. 推動小組之成立需要有一個公權力介入，但如前述委員皆提

到後續的操作與維運涉及商業模式，因此建議或可由官方主

導成立推動小組，但後續營運則集合涉及如 EDI、付費等應

用單位與各利害關係人加入後共同商定，並視我國本土需求

由局部鏈開始執行，等局部鏈穩定成熟後，再進一步執行國

家鏈與國際接軌的部分。

(六)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許院長文楷(書面意見)

序號 章節名稱 頁次 審查意見 

1 1.3.3 5 
投稿兩篇文章海航技術期刊，建議投稿運

輸管理期刊，才能顯示出該研究的貢獻。 

2 1.4.2 8 

表 1-2 訪談人員海關相關人員太少，本計

畫海關是重要的單位，建議應多深入了解

其需求。 

3 2.2.11 36 

「2.關港貿 CPT」說明太少，本計畫海關

是重要的單位，建議深入說明，讓使用者

了解。 

4 2.3.1 41 
圖 2.32 供應鏈物流載具與貿易單證區塊

鏈關聯圖，未見區塊鏈應用的部分。 

5 2.3.4-1 45 

「2.3.4 報關業者與海關區塊鏈現況」，國

外資料只簡述列舉兩例太少，太簡略，請

補強。此部分是 BC 的重點。 

6 2.3.4-2 46 
國內與泰國及紐西蘭合作的跨境電商，已

有如此成果嗎?請再進一步確認。 

7 2.6.5 81 
「2.6.5」節，Tradelens 與 DCSA 哪一個適

合本國採用?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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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章節名稱 頁次 審查意見 

8 2.3.12 108 

「2.3.12」節，表 3-29 似乎有點出重點，

但第 3、4 欄，應請再詳加敘述，未來可提

供海關人員參考。 

9 3.3.2 113 
表 3-32 大致可以，但海關部分太少，請再

詳加說明敘述。 

10 4.2.1-2 120 

表 4-2三大區塊鏈技術與 Tradelens、DCSA

差別為何，又我國是合採取哪一項策略?或

是完全自行開發?請說明。 

11 4.6 131 

表 4-4，最後一欄「是否適合導入區塊鏈」

的結果是否為團隊主觀意見?報告書中未

見相關敘述。 

12 5.1 140 
5.1 節最後請比照表 5.2。補增彙整表，以

彙整 5.1 節的內容。  

13 6.1.1 157~159 

圖 6.2，所有「數位化/區塊鏈策略與建議」

列，請再詳加說明，可提供區塊鏈上的成

員更具體參考資料。 

14 7.2 179~180 

「7.2 建議」內容，請依業務性質，建議更

細部執行單位，以利後續業務進行並提高

效率。 

(七) 財政部關務署

1. 報告書中提到關務署 109 ~112 年推動的物聯網計畫，但本計

畫主要是針對貨櫃動態與車輛之動態即時監控，其資料來源與

區塊鏈技術似較無關，爰建請將報告書中提及該物聯網 4 年計

畫運用區塊鏈技術之建議刪除。

2. P.2，「保稅退稅」：與計畫內容無涉，建議刪除。

3. P.3，(3)「進入保稅倉庫延緩進口關稅繳納之優惠，或沖退稅優

惠辦法」：與計畫內容無涉，建議刪除。

4. P.24，「關稅總局」：前關稅總局。

5. P.25，「清關」：中國大陸用語，宜稱通關或報關。

6. P.82 等，「台星、台紐」：「臺星、臺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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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P.85，「領櫃憑單」：海關未介入

8. P.88，「清關證明」：中國大陸用語，所需資料倘為放行通知或

報單證明聯，亦得無紙化。

9. P.93~95，「CFS 莊主、莊友」：莊主解釋為開櫃者，似有不妥。

10. P.108，表 3-29「所以尚未普及」：請刪除。

11. P.113-114，進出口報關已全面自動化，海關仍「擔心防偽」：臺

星、臺紐 出口產證與臺灣海關無涉。

12. P.155，海關「驗關」：宜稱通關。

13. P.159，「銷艙單」：不明確；「打假防偽」：中國大陸用語。

14. P.174 圖 6.13：物聯網全時監控系統係貨物移動安全監管機制，

以貨櫃(物)全部流程監控為目標，尚無運用區塊鏈技術。

(八) 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三總隊

序號 章節 頁次 報告內文審查意見 

1 第三章 P.85 【報告內文】…同時報關業者則同步進行報關作業與上傳資

料予海關及保三進行查核等事宜，相關單位確

認無誤後，則貨物裝船進行海運，船公司同步

提供裝船日。… 

【審查意見】本總隊職司海運進口貨櫃安全檢查，貨物出口

作業與本總隊權責無關，請將該段「保三」文

字刪除。 

2 第三章 P.85 【報告內文】…向保險公司進行投保，隨後待船舶抵達進口

港時，航港局與海關/保三及船公司則會互相通

知，確認後由船公司發出到貨通知予承攬業轉

通知於進口商。… 

【審查意見】船舶抵達進口港時，航港局及海關並無通知本

總隊，船舶到港資訊對本總隊海運進口貨櫃查

緝亦無直接關聯，請將該段「保三」文字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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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章節 頁次 報告內文審查意見 

3 第三章 P.85 【報告內文】…進口商此時就備齊相關文件並由承攬業或船

公司進行繳費領單或電放換單為小提單，再由

承攬業會安排相關報關業者與拖車公司進行

相關報關、海關/保三進行驗關工作及進口商繳

納稅金，一切相關事物確認後，則再由拖車公

司以領櫃憑單向海關/保三及櫃場提領貨櫃再

行運送至進口商，… 

【審查意見】驗關工作係海關權責，本總隊負責受理落地檢

查申請，請將該段「再由承攬業會安排相關報

關業者與拖車公司進行相關報關、海關/保三進

行驗關工作」文字修正為「再由承攬業安排相

關報關業者與拖車公司向海關進行報關、驗關

流程及繳納稅金，並至保三總隊辦理落地檢查

申請，由保三總隊審核是否需落地檢查。前揭

流程皆辦理完竣後，拖車公司以領櫃憑單至櫃

場提領貨櫃，經保三總隊審核不需實施落地檢

查者，得逕行出站，需落地檢查者應至保三總

隊辦理出站程序」。 

4 第三章 P.86 【報告內文】圖 3-1 出口流程涉及貿易運輸文件關聯圖，(第

8 行)海關/保三表格內：傳送進艙資料、艙單傳

送、銷艙、簽審、查驗、分估、計稅、放行、

海關加封等。 

【審查意見】本總隊職司海運進口貨櫃安全檢查，貨物出口

作業與本總隊權責無關，請將該表格「保三」

文字刪除。 

5 第三章 P.87 【報告內文】圖 3-2 進口流程涉及貿易運輸文件關聯圖，(第

8 行)海關/保三表格內：艙單傳送、取得比對資

料、銷艙、簽審、查驗、分估、計稅、放行等。 

【審查意見】於「放行」方框下建請增列本總隊「落地檢查」

相關流程(如末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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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章節 頁次 報告內文審查意見 

6 第三章 P.88 【報告內文】表 3-1 貨櫃運輸作業流程涉及貿易運輸文件盤

點彙整表，(第 8 列)海關/保三表格內：收單、

估價、查驗、放行及進口落地追蹤審查等。 

【審查意見】本總隊業修正落地追蹤用語為落地檢查，請將

「進口落地追蹤審查」文字修正為「進口落地

檢查」，並將本總隊及海關予以區隔，以避免混

淆。另貿易運輸文件部分，本總隊無需清關證

明及銷艙單，請予刪除。 

7 第三章 P.100 【報告內文】表 3-17 港口拜訪座談問題彙整表，(問題障礙
排除建議第 2 項)司機領貨櫃需要用手機實名
認證，POC 驗證階段保三仍需保留落地追蹤申
辦實體單證。 

【審查意見】本總隊業修正落地追蹤用語為落地檢查，請將
「落地追蹤」文字修正為「落地檢查」。 

8 第三章 P.114 【報告內文】表 3-32 貨櫃運輸作業流程與訪談內容歸納整
理，(流程編號第 23 項)發行放行小提單(或
eD/O)及電放…寄件者：船公司、收件者：汽車
貨運業、進口商、貨櫃場及保三。 

【審查意見】依現行實務作業，船公司並無將小提單(或
eD/O)寄予本總隊各安檢分(小)隊，請將該表格
內「保三」文字刪除。 

9 第六章 P.155 【報告內文】章節 6.1.1 海運生態系作業流程與痛點及管理
課題，…第四層為海關、航港局及警政署保三、
港口櫃場業者、港務公司。 

【審查意見】建請將「警政署保三」文字修正為機關全名「內
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三總隊」（本章節首次
提及），以茲明確。 

10 第六章 P.159 【報告內文】圖 6.2 貨櫃運輸作業與管理、痛點彙整流程圖，
(第四層-港務公司欄-文件或訊息列第三項)落
地追蹤。(由保三總隊執行)。 

【審查意見】本總隊業修正落地追蹤用語為落地檢查，請將
「落地追蹤」文字修正為「落地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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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第七章 P.180 【報告內文】4.政府機關與其他生態系各關鍵對象，以大帶
小的方式 促成數位化與區塊鏈技術的導入與
提升，未來接軌國際航運聯盟與國際數位發展
趨勢，…關務署與保三、航港局… 

【審查意見】建請將「保三」文字修正為「保三總隊」，以茲
明確。 

12 附錄 附-

58 

【報告內文】1.保三總隊表示：代替海關執行落地檢查指 C1

免審免驗及 C2 文件書審，才有需要)，有 10% 

抽驗比例，主要目的為查驗是否有違禁品（例
如：槍械、毒品等)，不保留小提單 D/O 紙本，
只需要 Data。未來趨勢採線上受理，但短期仍
需紙本。 

【審查意見】該次會議本總隊與會人員發言紀錄稍嫌簡略，
請將上揭內容修正如下： 

 保三總隊依據國家安全法及其施行細則，於卸
貨目的地實施貨櫃落地檢查；復依臺灣地區國
際港口及機場檢查工作聯繫作業規定，落地檢
查之檢查對象為 C1（免審免驗）、C2（應審免
驗）未經海關查驗之整裝貨櫃，並以查緝械彈、
爆裂物、毒品及其他管制危安物品為主，協助
海關查緝走私進口逃漏稅案件為輔。另依據臺
灣地區海運進口貨櫃落地檢查作業規定，申辦
落地檢查應提供落地檢查申請表、進口報單、
提貨單(即小提單 D/O)及相關簽審文件，現行
作業方式係保三總隊於審核完畢後即交還紙
本小提單(D/O)，僅留存落地檢查申請表、進口
報單等文件。倘未來能以線上方式提供前揭文
件予保三總隊審核，自無需提供紙本小提單
(D/O)。 

13 附錄 附-

58 

【報告內文】2.保三總隊表示：職責為抽驗檢視違禁品及夾

層空間是否有違法。 

【審查意見】該次會議本總隊與會人員發言紀錄稍嫌簡略，

請將上揭內容修正如下：保三總隊於卸貨目的

地實施貨櫃落地檢查時，係針對來貨逐批抽

驗，貨物必須全數卸出，執勤員警亦將檢查貨

櫃內是否有夾層走私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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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章節 頁次 報告內文審查意見 

14 附錄 附-

58 

【報告內文】3.港務公司蔣昇建高級督導表示：海關在關區

內檢查，出關後的落第檢查則移轉予保三總隊

繼續執行 C1 及 C2 的未開驗貨物；… 

【審查意見】錯別字，請將「落第檢查」文字修正為「落地

檢查」。 

(九) 交通部航政司

感謝運研所辦理這項研究，成果可以看見了本研究目前蒐集

豐富的資料並進行分析，並透過訪談與專家學者座談會等蒐

集廣納各界意見。透過納入本次期末審查會議與會各審查委

員及相關單位意見後，能讓本研究計畫更加完整，研究成果

後續也可做為本部與相關機關推動業務之參考。

(十) 交通部航港局

1. 區塊鏈屬近期快速發展之 IT 運用，目前政府部門也相應加速

推動，如國發會發展公有鏈 T-Road 及私有鏈 My-Data 的整

合運用，以期配合推動電子化政府(e-Government)相關政策，

如本局目前規劃中之 111-115 年航港資訊系統也將其納入規

劃之考量。惟政府部門是否應「為區塊鏈而區塊鏈」?仍應有

整體考量，如本局業務屬性係屬政策之執行單位，非屬政策

驅動者，很難如簡報所建議之藉由本局及運研所等相關政府

部門自我提升區塊鏈運用，以帶頭引領海運生態系個成員共

同提升。另依本局推動系統平台之經驗，相關業者尚有與是

否與民爭利或互信機制不足等疑慮。

2. 有關建立航港生態系間互信機制至為重要，一般重要的大數

據來源為私有數據(My Data)，例如個人資料或供應鏈資訊，

以及業者所擔心外洩如客戶等商業機敏資料。實務上很難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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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一企業可以擁有所有供應鏈資訊，然生態系間其他業者也

未必願意分享這些機敏數據。但資訊共享的痛點即在所有人

都只想要分享別人的資訊，但自己卻不願意提供太多資訊。

政府部門必須能取得業者的信任；或是業者間也需透過長期

所建立的互信機制，讓所有使用者都能相信所有資訊都被妥

善保護，以獲取支配權者的信心與分享，使用者也必須將創

造的價值部分回饋給資料擁有者，才能吸引更多資料分享。

另外還需要有足夠吸引力的價值回饋，才能讓其他使用者願

意分享，進而提高其本身與整體供應鏈的可視度，讓核心與

協力廠商依據供應鏈狀態共同優化區塊鏈的整體效能。 

3. 第二章文獻回顧中區塊鏈運用主要為業者間之運用範例，並

以金融業之區塊鏈推動與應用較為成熟，航港業界主要為平

台聯盟與產業標準之建立，各國政府機關多僅持續關注區塊

鏈之發展，配合進行相關政策研議，除少數海關投入區鏈運

用外，少有各國航政主管機關之實際範例，但區塊鏈係屬近

期國際重要發展趨勢，本局仍會持續關注動態發展，並如前

述本局已配合國發會及交通部之政策指示，考量納入長期規

劃，運用內容主要規劃將以本局公權力所轄管之船舶管理與

船員證書等區塊鏈之運用範疇。

4. 第二章文獻回顧 55 頁，區塊鏈所面臨的挑戰與障礙所歸納問

題甚佳，建議本章小結及後續章節，可以強化對面對此障礙

之分析與論述。

5. 第三章 113 頁，表 3-32 分析甚有價值，建議對現況面臨痛點

進行評析，並補充未來推動區塊鏈之效果或其他應配合事項

之檢討分析。

6. 167 頁表 6-2，內容可再展開檢視，從「管、作、技、法」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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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提出相關單位、期程、優先推動次序等建議。但各策略目

前實務上可能面臨之推動障礙也建議併予提出，如互信機制

不足、發展環境限制與條件、公權力介入程度與商業發展之

扞格等，以期所提之發展策略能較具體，也具有推動之可行

性。 

7. p.172，圖 6.13 提及「由政府(例如航港局)負責建置區塊鏈(國

家鏈)平台」，然因系統的建置勢必會遭遇許多技術上的問題，

建議團隊能提供更具體的行動方案，例如：該如何克服設備

間的互通性、該採用何種標準化的格式設定、運用何種資料

介接技術等，俾利後續相關議題之探討。

8. p.127-p.128，4.4.3 小節提及目前國內區塊鏈介接技術標準，

呈現各自為政的狀態，並無統一標準。可見不同系統之整合

為國內發展區塊鏈的當務之急；然團隊對於系統間的整合方

式僅有 4.5 小節概述及 6.2.5 提出國家鏈構想藍圖，建議團隊

能針對如何整合國內各家系統提出相關具體作法與建議，進

一步提升本計畫之價值。

9. 依據期末報告 P.129-130 顯示(如下圖一與圖二)， 針對供應

鏈中的不同角色，分別盤點哪些資料可導入區塊鏈，但實務

上各角色在各方面(資訊流、物流、資金流)是否適合導入區塊

鏈，卻因各角色不相同因素，需先針對各方面進行評估；

(1) 如導入數位化初期，企業應對其企業整體組織進行下列評估:

i. 導入相關作業模式時，公司內部的系統是否具有相容性、

軟硬體設備是否需要更新?

ii. 相關營運支出費用是否能夠負擔?

iii. 公司內部人員是否對相關數位化知識有所了解?

iv. 進行數位化(含區塊鏈)的人力資源，在分配上是否充足?

v. 企業與同質成員互助競爭下，是否願意分享本身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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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企業方面應先確認區塊鏈在其內部的作業程序及業務上要扮

演的角色，確認是否真的有必要導入區塊鏈並且視本身的相

關技術來評估導入的可行性，否則可能對自身會造成一個沉

重的負擔。 

10. 企業資訊系統與上下游及政府機關間資訊技術標準(含區塊

鏈技術)，目前尚無統一標準，爰似需先有「與國外接軌的國

際資訊技術標準」，以利面對外部不同單位轉換各種資訊交換

技術時，能夠順利進行。 

(十一)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 

1. 報告書第 181 頁提及「通盤檢視港務公司的智慧港群計畫

(Trans-SMART)」部分，建議刪除；另港務公司已於 109 年 10

月 6 日與關務署簽署「智慧港口暨關港物聯網合作備忘錄」，

後續期能藉由雙方資訊交換介接，提升港埠運作效率及海關

監管效能。 

2. 報告書附-5頁，PortNet港公司文字，應修正為TPNet或Taiwan 

Port NET。 

3. 報告部分英文名稱如 GSBN、DCSA 等文字似有誤植，惠請

檢視相關英文名稱正確性。 

4. 第七章 P179 建議(1)之海運聯盟及航商名稱應為 2M、THE、

ONE 及 OCEAN，惠請檢視並修正相關名稱。 

5. 第七章 P180 建議(3)最後一段「各家船公司仍舊使用期限有

系統」文句應有誤植，惠請檢視並調整。 

(十二) 本所業務組(運輸工程組) 

1. 本所前於 12 月 1 日已請研究團隊來所就報告書品質與書寫

方式等進行討論，並逐頁檢視與提出相關細部修改意見，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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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務必進行重新檢視、修改與潤稿，以完善報告書之內容

與品質。 

2. 本研究計畫於期中報告審查時已提出建議，研究團隊應將蒐

集之相關資訊內化後，再審慎進行研究報告之架構擬訂，並

採用研究報告文體之型式，惟本次期末報告仍大量出現口語

化以及文意不通之內容，爰本次重申相同建議，並請團隊應

從本研究之立場，將回顧之文獻、案例蒐集與相關研究成果，

以研究報告文體進行呈現與潤飾。

3. 報告書已提出之目標與策略發展方向係朝向建立國家鏈，然

期中審查時已提及「能不能」導入區塊鏈以及「需不需要」

導入區塊鏈是 2 種不同層次的問題，因此團隊應就國家鏈導

入之必要性、解決之問題（痛點）以及帶來的效益等進行補

充說明。

4. 研究團隊應就前述國家鏈的涉及範圍、單位與產業進行完整

的界定與說明，避免各界對於國家鏈之定義有所誤解。另外，

目前所提策略似多由產業角度做為出發點，而提出之策略與

推動步驟包含推動小組，實際涉及關務署與保三等權管，已

超過交通部業管範疇，爰建議研究團隊應就目前所提國家鏈

詳細補充包含推動小組、公有鏈、私有鏈及三階段推動步驟

等策略之背景與內裡意涵，以及跨部門與機關等界面之運作

方式。

5. 承上，本研究成果應呼應計畫名稱並呈現「數位化」與「區

塊鏈技術」策略與建議，團隊目前所提策略著重在於區塊鏈

後續的推廣與鋪陳，但在生態系中實際上仍有相關產業與作

業流程部分有大量數位化的基礎需求，卻並未提出相關之策

略與建議而出現斷鏈情形，且現階段應非所有流程與節點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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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導入區塊鏈技術之需求與可行性，爰建議團隊應就數位化

的部分一併歸納並提出相關策略與建議。舉例來說，哪些產

業/機關或程序目前仍使用人工或紙本進行作業流程部分，提

出建立數位化的作業平台，如危險品、物流追蹤、艙單/提單

交付與簽收平臺等；哪些資料適合進行電子化系統形成數據，

並做為未來進行上鏈或系統整合時之基礎，如提單、小提單、

裝船訊息等。 

6. P.113~114，團隊已依本組要求盤點出貨櫃運輸作業的 26 個

流程之目前作業現況與痛點，實為本計畫一個重要成果，值

得讚許。惟該表建議應與 3.2 節各生態系成員彙整表進行整

合，並就該 26 個流程中，哪些仍處於傳統之人工或 E-mail 的

作業流程可進行平台作業化，又哪些可以建議透過導入區塊

鏈技術進行串連等進行研究成果之歸納整合，爰請團隊於該

表新增一項欄位並提出對應之行動方案建議。

7. 第 5 章在 P.154 小結中提及數位化與區塊鏈導入之困難，惟

數位化與區塊鏈是不同層面與階段的問題，並非一概而論解

釋並進而做通泛性的結論。因此建議團隊應就前述兩個層面

進行分類與分階段之說明。另外該節部分內容似意指產業可

能出現連進行基礎的數位轉型都不適合之情形，若為如此狀

況，是否針對前述情形可提出適當與合宜的建議。

8. 產業進行數位化或導入區塊鏈技術時，必然談論至資料以及

系統介接之標準化，目前提出策略與建議部分僅 P.161~163略

為提及，且為產業後續進行轉型時之通泛性策略，爰建議團

隊應就目前提出建立國家鏈策略的高度，針對標準化議題進

一步提出較為具體之策略與建議。

9. DCSA 與 BiTA 是制定標準化的組織，並非平臺，報告書中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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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部分內容以聯盟區塊鏈或平臺稱之；數位化與區塊鏈是不

同的階段，然報告書如 P.136 敘述為數位化區塊鏈，容易使閱

讀者產生混淆，前述應請檢視更正。 

10. 報告書 P.116 引用 WEF 區塊鏈白皮書第 6 部分 A Framework

for Blockchain Interoperability，然圖 4.1 在該報告其意涵是指

3 layers 各層皆有其跨鏈互通之需求與重要性論述，並非如報

告書所述是指商業模式或類同 TradeLens部署之系統架構層。

如 WEF 報告中提及商業模式是指，「當兩個不同的生態系統

相互交換數據時，其背後的治理模型應相互比較，並應具有

明確的法律框架和商業安排，單憑技術可行性不能實現互通

性…」。在該層以下才又分為治理模式、數據標準化、法律框

架以及在商業中需要進行數據交換之論述。研究團隊應重新

檢視該報告之內容與意涵並修正相關文字敘述。

11. 4.2.2 節是當前海運區塊鏈技術應用之架構，惟敘述部分並未

就技術層面深入探究且內容較少，爰建議與 4.2.1 進行整併為

4.2。

12. 本計畫最後產出之研究成果，包括研提之策略、推動步驟、

結論與建議，應呼應計畫之研究主題與重點及其工項，並扣

合研究計畫在實際執行過程中所蒐整之資料，進而提出契合

當前趨勢之建議。

13. 本組自行蒐集案例如簡報 P.87，自 2015 年起，國外有許多海

事領域建鏈之案例，有部分來自於政府主導或補助建鏈，但

有更多來自產業界結合後續商業模式而自行主導建鏈。目前

團隊將政府角色放得很重，建議可參考相關案例，並結合各

委員意見重新歸納調整相關策略之研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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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主席裁示： 

1. 期末報告原則審查通過。本計畫做得很辛苦，但收尾要收得完

整。另在策略研擬未釐清部分建議先將執行單位刪除。

2. 請合作團隊依據與會審查委員及單位代表所提意見進行報告書

之檢討修正，並製表整理回復辦理情形，於 109 年 12 月 17 日

前(10 天內)於提交修正後定稿報告，並請依契約規定辦理相關

作業及請款事宜。

3. 本研究蒐集了國內外海事生態系成員應用區塊鏈技術以及數位

轉型之案例，並且就後續應用階段可能面對的標準化、跨鏈等

議題先進行初步的釐清，希望以此提供相關單位未來無論是進

行數位轉型或建鏈之參考。以本計畫為基礎，未來期待傳統較

為封閉的貨櫃運輸作業及相關流程能夠更為便捷，資訊也能更

加即時透通，除了為相關產業點亮一盞明燈，也期許相關管理

單位在業務與決策上能更加明快。

4. 請研究團隊加強補述國家鏈的涉及範圍、單位與產業進行完整

的界定與說明，包含推動小組、公有鏈、私有鏈及三階段推動

步驟等策略之背景與內裡意涵，尤其涉及跨部門與機關等介面

之部分。並以此整合本研究計畫執行歷程所蒐集的資料，歸納

出本研究之成果，包括策略、結論與建議。

5. 請研究團隊就與會審查委員及單位代表之相關意見，從政府機

關及實務應用觀點，重新檢視與整合本研究所產出之策略及後

續推動步驟，俾供航港領域管理機關與相關產業未來發展智慧

航港之規劃以及研擬營運管理策略之參考。

八、散會(下午 5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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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背景-緣起與重要性

數位化與區塊鏈技術應用於我國貨櫃運輸作業鏈之研究

1. 智慧化為國際航運發展趨勢，數位化係提升競爭力基礎之一環，
可減少人為延誤及大幅節省文件作業流程成本。

2. 透過應用新興科技將可改善港埠營運環境、強化港埠安全及提升
港埠經營效率，但在國內航運作業方面尚無相關計畫進行與航港
各層面之策略及詳細的規劃藍圖。爰有必要進行我國貨櫃運輸應
用數位化與區塊鏈技術之研究。

3. 國際航商除一般的貨櫃航線航運聯盟外，更是在數位科技(區塊
鏈)上相互結盟，迫使各國政府為爭取國內經濟持續成長的契機
，也努力驅策公部門數位科技的快速發展，以利接軌這全世界貿
易的風潮。綜觀國內產業數位化的發展狀況參差不齊，是以我國
政府宜運籌帷幄的引領此商業發展與並掌控提升國際競爭力的關
鍵。

宇柏資訊 4數位化與區塊鏈技術應用於我國貨櫃運輸作業鏈之研究

一.計畫目標

引領航港產業與管理部門達成
「航運數位化及智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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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背景與目標

二、工作項目與研究方法及架構

三、研究步驟與範圍

四、執行與研究成果

(一)文獻探討與現況

(二)專家訪談與座談會

(三)國際研討會

(四)質化研究成果

五、提出建議策略與推動方式

六、結論

宇柏資訊
6

Step

1

Step

2

Step

3

Step

4
(四)研擬我國航港發展導入區塊鏈技術之具體策略

(二)我國貨櫃運輸作業與應用區塊鏈技術之現況與課題

二(1).計畫工作項目

(三)辦理流程所需之作業

1. 釐清國內外海運貨櫃運輸作業之詳細流程。
2. 分析我國貨櫃運輸作業流程數位化之現況及需求。
3. 探討我國貨櫃運輸作業導入區塊鏈技術面臨之課題

1) 蒐集國內外航港部門與產業應用區塊鏈技術之現況與發展趨勢
2) 瞭解當前航運業既有區塊鏈相關資訊平台與聯盟之內容與運作方式

(至少包含Tradelens, GSBN, DCSA)

(一)文獻回顧

1.研擬我國航港部門在貨櫃運輸作業應用區塊鏈技術之
策略與推動步驟。

2.提出應用區塊鏈技術推動過程中，我國政府部門與
海運相關產業扮演角色與應辦事項之建議

1.專家訪談、座談會、學術研討會
2. 研究報告、學術論文發表

RFP內容

數位化與區塊鏈技術應用於我國貨櫃運輸作業鏈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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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研究方法與架構

研擬我國航港發展導入區塊鏈技術之具體策略
(1)航港貨櫃運輸作業應用區塊鏈技術之策略與推動步驟

(2) 我國政府部門與海運相關產業扮演角色與應辦事項之建議

1.蒐集國內外航港部門及產業應用
區塊鏈技術之現況與發展趨勢

2.瞭解航運業暨有區塊鏈相關資訊
平台與聯盟之內容與運作方式

(Tradelens, GSBN, DCSA)

確定研究目標與方法

(一)文獻探討 (二)流程與區塊鏈技術 (三)政策暨法規面

結論 與 建議

釐清國內外海運貨櫃運輸
作業之詳細流程

分析我國貨櫃運輸作業流程數位化之現況及需求

探討我國貨櫃運輸作業
導入區塊鏈技術之作業面課題 (及政策法規面)

舉辦專家訪談
及座談會

綜整文獻探討、專家訪談、座談會做質化資料分析

宇柏資訊 8數位化與區塊鏈技術應用於我國貨櫃運輸作業鏈之研究

二(3).時程規劃-甘特圖

※

為期中期末查核點

期中前及期末前

之額外查核點

※

工作項目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第

11

月 

第

12

月 

備註 

本案啟始會議             主動向運研所會報 

文獻探討             數位化暨區塊鏈文獻 

海運貨櫃運輸作業盤點    ※         依海運生態系進行 

研析數位化智慧化需求             依海運生態系進行 

海運區塊鏈智能合約盤點             依海運生態系進行 

數位化及區塊鏈障礙盤點        ※     依海運生態系進行 

專家訪談(海運生態系相關

單位,政府及產業) 

            含 MTNet,PortNet及

CPT政府平台 

座談會(三場次)             期中 2場,期末前 1場 

研討會(半天)運研所 B1             與國立海洋大學及公

協會聯合舉辦 

研擬數位化及區塊鏈建議             草擬產業及政府建議 

期中報告及審查會議     ※        期中交付 

期末報告及審查會議         ※    期末交付 

期末報告修正             期末修正辦理驗收 

工作進度估計 

百分比(累積數) 
10% 10% 10% 10% 11% 10% 11% 11% 12% 5%   100% 

 

預定查核點 

第 1季: 區塊鏈文獻探討、貨櫃運輸作業流程盤點、專家訪談及座談會(1) 

第 2季: 數位化及區塊鏈需求及智能合約盤點、座談會(2) 

第 3季: 數位化及區塊鏈上鏈技術及障礙盤點、座談會(3) 

第 4季: 草擬政策建議、研討會、論文期刊發表、期末結案報告及審查會議 

說明:(1)工作項目請視計畫性質及需要或依研究/計畫綱要說明訂定。預定進度以粗線表示其起訖日

期。 

(2)「工作進度百分比」欄係為配合管考作業所需，累積百分比請視工作性質就以下因素擇一估計

訂定:工作天數經費之分配工作量之比重擬達成目標之具體數字。 

(3)每季之「預定查核點」，請在條形圖上標明※號，並在「預定查核點」欄具體註明關鍵性工作

要項。「預定查核點」除了標明期中/期末/期末修正定稿提送日期外，尚須具體加列其他重要

工作項目，例如：工作會議、階段性成果宣導展示、專家座談會或技術移轉教育訓練等。 

 

預估時程
實際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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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完成工作項目 計畫要求 計畫產出

1. 研擬我國航港發展導入區塊鏈技術之具體策略
(併入期末報告中) 

1式 1式

2. 期末報告建議書 1式 1式

3. 專家訪談 (併入期末報告中) 1式 1式

4. 舉辦座談會 (座談會記錄，併入期末報告中) 至少2場 3場

5. 舉辦國際研討會(目標120人, 實際180人) 1場 1場

6. 計畫研究成果投稿(學術論文) 至少1篇 2篇

交付成果項目

宇柏資訊 10

簡報大綱

數位化與區塊鏈技術應用於我國貨櫃運輸作業鏈之研究

一、計畫背景與目標

二、工作項目與研究方法及架構

三、研究步驟與範圍

四、執行與研究成果

(一)文獻探討與現況

(二)專家訪談與座談會

(三)國際研討會

(四)質化研究成果

五、提出建議策略與推動方式

六、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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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業
流
程
面

盤點我國海運
生態系數位化
及區塊鏈節點
及智能合約

成果A

座
談
會
及
專
家
訪
談

技
術
策
略
面

政
策
與
法
規

研析國內外
數位化與
區塊鏈

法規及政策

海運生態系
上鏈驅動力
之政策及
運營模式

盤點我國貨櫃
運輸作業現況
與數位化及區
塊鏈問題障礙

盤點我國貨櫃
運輸作業現況
與數位化及區
塊鏈需求

研析國外
數位化及區塊
鏈發展趨勢與
技術應用

海運生態系
制定智能合約
之上鏈技術及
結算方式

MTNet 2.0, 
TPNet,CPT
對數位化及區
塊鏈之整合性

盤點風險管控
節點應用數位
化與區塊鏈之
可行性及障礙

研擬我國航港
發展導入區塊
鏈技術之具體
策略

航港貨櫃運輸
作業應用區塊
鏈技術之策略
與推動步驟。

我國政府部門與
海運相關產業扮
演角色與應辦事
項之建議。

成果B

研擬成果

三(1). 研究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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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研究範圍~海運供應鏈生態系

Maker

Carrier

Container Yard

海關
Customs

Banks & Insurance

Customs Broker
報關行

Forwarder
海運承攬業

Importer
/Exporter

Trucking

檢驗檢疫
簽審機關

航港局
Port 

Authority

Sea Freight
SUPPLY CHAIN

關港貿CPT
單一窗口

MTNet
航港單一窗口

FTZNet

船公司

海運
貨櫃運輸

的供應鏈生態系

貨櫃場

關港貿CPT
單一窗口

港口Port
公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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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3).研究範圍~海運區塊鏈國際聯盟鏈

宇柏資訊 14數位化與區塊鏈技術應用於我國貨櫃運輸作業鏈之研究

三(4).研究範圍~國內區塊鏈應用在物流運輸實例

POCPOC

POB

eBL

eC/O
eDO

POC

智慧物流區塊鏈平台eBL 區塊鏈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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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數位化與區塊鏈技術應用於我國貨櫃運輸作業鏈之研究

一、計畫背景與目標

二、工作項目與研究方法及架構

三、研究步驟與範圍

四、執行與研究成果

(一)文獻探討與現況

(二)專家訪談與座談會

(三)國際研討會

(四)質化研究成果

五、提出建議策略與推動方式

六、結論

宇柏資訊 16數位化與區塊鏈技術應用於我國貨櫃運輸作業鏈之研究

數位化與區塊鏈技術

(一)文獻探討
蒐集與重點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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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運供應鏈關係人 數位化 區塊鏈

船公司 數位化平台管理
自動船舶、電子航海導航技術

國際航運三大聯盟鏈
eBL海運提單單證(例:陽明)

港口經營業者
智慧(能)港口
自動化、物聯網、人工智慧(能)
訊息通信技術、TOS

國際:
區塊鏈化的港口數據平台
部分加入TradeLens & 
GSBN聯盟鏈

櫃場與併裝櫃業者
櫃場管理系統
櫃場機具、載運車輛、
空間管理、資訊安全管理

航港公務單位
(台灣)

MTNet 航港單一窗口
CPT 關港貿單一窗口
Taiwan Port Net 港務公司平台

2019航港局與IBM簽署MOU
港務公司推Trans-SMART計畫

金融業者
(銀行、保險)

IOT資料的對接彙整
BI大數據之應用
流程機器人RPA

數位艙單質押融資平台
信用狀與KYC
貨物運輸損害理賠

國內外數位化與區塊鏈發展現況趨勢文獻探討

~ 資料來源: 本研究團隊整理

宇柏資訊 18數位化與區塊鏈技術應用於我國貨櫃運輸作業鏈之研究

國內外數位化與區塊鏈發展現況趨勢文獻探討

航運供應鏈關係人 數位化 區塊鏈

進出口廠商
(含製造業者與經銷商)

文件數位化及其識別軟體OCR
流程機器人RPA
智慧工廠、物聯網

區塊鏈收款帳戶平台

承攬運送業者 承攬資訊系統、艙單連線申報 台灣尚未使用, 國際BiTA

內陸貨物運送業者 運送單證數位化
自動化車輛

運送單簽證簽收平台
危險品追蹤監管物流平台

報關行 進出口通關自動化 掃描影像檔區塊鏈追蹤
跨境供應鏈溯源

海關
文件數位化及其識別軟體OCR
AI+自動化通關
電子封條(結合RFID)

eC/O產地證明書
(台灣海關與台星、台紐)

倉儲業者
(含物流中心)

智動能化倉庫、智能機器人
AGV/AMR
CCTV、RFID等設備IOT結合

台灣尚未使用;
國際BiTA

~ 資料來源: 本研究團隊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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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法規組織 數位化 區塊鏈

國際海事組織
IMO

國際便利海上運輸公司公約
FLA：
港口與船舶間訊息交換規範

海上人命安全公約SOLAS：
VGM 貨物驗證重量申報規範

國際法規

AEO 供應鏈安全認證
WCO 國際關務組織

韓國：
區塊鏈產業基本法(監理沙盒)
瑞士：
區塊鏈和分散式帳本技術(DLT)法律
框架
中國：
密碼法、區塊鏈等金融科技監管規
則

國內外數位化與區塊鏈-相關法規文獻探討

~ 資料來源: 本研究團隊整理

宇柏資訊

國外區塊鏈發展現況趨勢文獻探討

1.0 比特幣透過加密技術，用分散式帳本跳過中介銀行，讓所有參與者的電腦一起
記帳、確認，成為去中心化的交易系統。

2.0 以太坊在比特幣的基礎上，新增「智慧合約」的區塊鏈底層技術。不會被竄改
，會自動執行，還可搭配金融交易。可用來記錄股權、版權、智慧財產權交易、
記錄醫療、證書資訊，更大的應用發展。 ~航運業區塊鏈的生成

3.0 IOTA的技術可解決比特幣、以太坊等現有區塊鏈因礦工有限，出現交易緩慢、
貧富差距、難以規模化的問題。~航運相關產業陸續著手進入

~區塊鏈，就是一種新的記帳方式(同步分散式)~

~ 資料來源: 本研究團隊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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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航運業
聯盟型態 聯盟名稱 聯盟全名 區塊鏈

區塊鏈
聯盟鏈

提供
平台服務方案

TradeLens
由IBM與Maersk Line 合作開發平台, 加入MSC, 
CMA等國際航商，串接航運供應鏈各關係人，
佔全球60%海運市場。
*使用Hyper Ledger區塊鏈技術

GSBN
The Global 
Shipping 
Business 
Network

中國大陸CargoSmart 發展一個基於分佈式帳本技
術的數字化平台，包含海運承運人、碼頭運營商、
海關機構及其代理、發貨人及物流服務供應商在
內建立數位化管理。
*使用Oracle 區塊鏈技術

訂定產業標準

不提供
平台服務

DCSA Digital 
Container 
Shipping 

Association

主要與國際貨櫃航商共同合作，旨在推動貨櫃運
輸產業資訊數位化及標準化，以提升未來航運產
業上下游作業模式，使相關產業間的資訊互動更
有效率。總部在荷蘭。

BiTA Blockchain
in transport 

Alliance

全球最大的區塊鏈標準組織，專注於貨運中的區
塊鏈和技術應用。包括: 承攬業、國際快遞、倉儲
物流、陸運、火車。

國外區塊鏈發展現況趨勢-聯盟鏈文獻探討

~ 資料來源: 本研究團隊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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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區塊鏈發展現況趨勢-聯盟鏈文獻探討

船公司 TradeLens GSBN DCSA BiTA

馬士基航運 V V
地中海航運 V V 無
中遠航運集運 V 船
達飛輪船 CMA CGM V V V 公
赫伯羅特 Hapag Lloyd V V V 司
海運網聯船務(ONE) V V 及
長榮海運 V 港
陽明海運 V 口
現代商船 V 加
太平船務 V 入
以星航運 V V
加入企業運力比例合計 61.8 40.0 70.3 0

~ 資料來源: 本研究團隊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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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eLens  GSBN  DCSA

TradeLens, GSBN, DCSA成員文獻探討

~ 資料來源: Google

宇柏資訊 24數位化與區塊鏈技術應用於我國貨櫃運輸作業鏈之研究

TradeLens區塊鏈~貿易及運輸文件串接流程

~ 資料來源: IBM TradeLens

貨況節點與資料(120個Event)

結構化文件及非結構化文件(可上載+共享)

智能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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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eLens區塊鏈~結構化及非結構化文件

宇柏資訊 26數位化與區塊鏈技術應用於我國貨櫃運輸作業鏈之研究

~ 資料來源: IBM TradeLens

從訂艙安排、空櫃提領至重櫃裝船出口，並至進口國港口後的卸貨至最終
End Shipment Tracking 及拆解貨櫃封條之全程貨櫃之動態, 共120個Event

重視
DG危險品
及 VGM

海運區塊鏈建置需求~A.水平整合式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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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 IBM TradeLens

TradeLens~Data Sharing 規格

宇柏資訊 28數位化與區塊鏈技術應用於我國貨櫃運輸作業鏈之研究

 無權限區塊鏈
無權限區塊鏈是開放的生態系統，可
讓任何用戶訪問網絡並與網絡進行交
互。
加密貨幣通常在無許可的區塊鏈上運
行，因此它們是分佈式的，透明的並
且能夠提供幾乎完全的匿名性。

TradeLens是使用許可的區塊鏈構建的，以確保平台上運輸文件的不變性和可追溯性。

 許可權限的區塊鏈
許可的區塊鏈是私有
生態系統，其中僅授
權用戶被授予訪問，
查看和發布數據的權
限。許可的用戶可以
安全地記錄交易並彼
此之間交換信息。

POA  vs.  POW

POW

POA

~ 資料來源: IBM TradeL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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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數位化與區塊鏈發展現況趨勢文獻探討

「GSBN航運業區塊鏈聯盟」平台模組架構與加入成員
Global Shipping Business Networt: CMA CGM, COSCO, Hapag-Lloyd, Hutchison 
Ports, OOCL, Port of Qingdao, PSA and Shanghai International Port Group

~ 資料來源: GSBN /Cargo Smart

宇柏資訊 30數位化與區塊鏈技術應用於我國貨櫃運輸作業鏈之研究

 GSBN全球航運商業網絡(Global Shipping Business Network)
係由航運管理軟體解決方案供應商貨訊通(CargoSmart)提供軟
體解決方案和服務，建立一個基於分佈式帳本技術的開放數字
化平台

 GSBN與9家航運業運營商簽署服務協定, 簽署方包括CMA 
CGM 、中遠(COSCO)、中遠海運港口(COSCO)、赫伯羅特
(Hapag Lloyd) 、和記港口集團(Hutchison Ports)、東方海外
(OOCL) 、青島港集團 (Port of Qingdao) 、PSA 國際港務集團
(PSA International) 和上海國際港務集團 (SIPG)等。

 GSBN為NPO非營利性聯合經營體，投入資源建立 GSBN所需
的監管法規、競爭法和反壟斷法的審批。

 GSBN將發布第一個危險品應用，客戶通過GSBN遞交的危險品
文件，將由區塊鏈同步發布給相關承運人、船舶運營方、港口
碼頭運營商，安全可靠地實現數據共享，大幅提高效率，同時
降低危險品瞞報的風險。

國外數位化與區塊鏈發展現況趨勢文獻探討

~ 資料來源: GSBN /Cargo Sm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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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數位化與區塊鏈發展現況趨勢文獻探討

~ 資料來源: DCSA

長榮Evergreen

DCSA (Digital Container Shipping Association) 
數位貨櫃運輸協會平台成員

• 六大工作小組:
Data and Interface, IoT, Cyber Security, 

Blue Print, Blockchain, Port Call 
(區塊鏈為其中之一)

• 在同一個大數據的鏈圈平台之中，
任何被標記過的產品，都會在
“國際聯盟鏈”的注視下，
有跡可循、精確追溯。

• 貨櫃運輸之全程移動將會被
“國際聯盟鏈”下的各個層級區域
的區塊鏈中進行痕跡標記。

宇柏資訊 32數位化與區塊鏈技術應用於我國貨櫃運輸作業鏈之研究

 DCSA進行一項研究，發現處理紙本提單的成本是eBL電子提單
的三倍。如果市場的50％採用eBL，則航運業每年可能節省40
億美元。 DCSA的目標是到2030年實現這一目標。

 IATA 國際航空運輸協會於2010年推出了e Air Waybills，如今
已實現68％的使用率。

 如果接觸eBL的每個人都使用相同的數據格式和通信標準，則
無論利益相關者之間是否存在預先存在的關係，都可以無縫地
傳輸它。一旦有了標準的eBL，監管機構，銀行和保險公司將更
容易接受eBL作為紙質BL的可行替代方案。”

 DCSA認為”從eBL提單開始”，數字化文檔是簡化全球貿易和
數字化的關鍵。

 DCSA將其邏輯數據模型分為五個主題區域，Shipment, 
Equipment, Transport, Event & Location。

國外區塊鏈發展現況趨勢~DCSA文獻探討

~ 資料來源: DCSA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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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 DCSA

• Manual
• EDIs
• APIs
• UIs

國外區塊鏈發展現況-DCSA 介接方式文獻探討

宇柏資訊 34數位化與區塊鏈技術應用於我國貨櫃運輸作業鏈之研究

DCSA~Track and Trace Events (23個)

~ 資料來源: DCSA

出口:從空櫃提領至重櫃裝船出口，進口:自船隻進港、重櫃卸貨至放行提領
主要在貨櫃動態，未涉及商業文件及海關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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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SA~Track and Trace Events (23個)

宇柏資訊 36數位化與區塊鏈技術應用於我國貨櫃運輸作業鏈之研究

國外數位化與區塊鏈發展現況趨勢文獻探討

Developing industry standards; educating members and others on 
blockchain applications/solutions and distributed ledger technology (DLT) 

• Freight
• Transportation
• Logistics
• affiliated industries

~ 資料來源: B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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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dEx、UPS和DHL呼籲政府要求國際航運採用區塊鏈

• 區塊鏈應用在追蹤貨物來源，打擊販運假冒商品和非法商品。
• 區塊鏈技術功效 > 目前的數字化文檔傳輸系統。
• 標準化區塊鏈將允許不同托運人和政府之間的資訊可以無縫追
蹤與流動，可降低成本及簡化、更透明和可信賴的運輸過程。

宇柏資訊 38數位化與區塊鏈技術應用於我國貨櫃運輸作業鏈之研究

數位化與區塊鏈技術

(二、1)專家訪談
蒐集與重點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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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運生態系專家訪談/座談會出席名單
工作項目
研究步驟

類別 單位名稱 業態別 邀約出席代表 訪談 座談會 

政府 

單位 

交通部航港局 政府機關 港務組、企劃組 V V 

財政部關務署 政府機關 通關業務組 V V 

警政署保三總隊 政府機關 保三總隊 V V 

公協會 
臺灣國際物流暨供應鏈協會 承攬、物流 理事會代表 V V 

中華民國貨櫃儲運事業協會 貨櫃場 吳哲榮理事長 V V 

海運 
企業 

臺灣港務(股)公司 港口/埠 蔣昇建高級督導 V V 

長榮海運(股)公司 船公司 唐嘉生副總經理 V V 

陽明海運(股)公司 船公司 曹德溪副總經理 V V 

赫伯 Hapag Lloyd臺灣分公司 船公司 吳金麗總經理 V V 

達飛 CMA/CGM臺灣分公司 法商船公司 劉佑民總經理 V  

中國貨櫃 貨櫃場 高階主管代表  V 

聯興國際物流(股)公司 貨櫃場 王士昆襄理  V 

環球倉儲(股)公司 貨櫃場 吳哲榮理事長 V V 

崴航國際物流(股)公司 海運承攬 林月清執行董事 V V 

益航公證業者 公證業者 杜經理 V  

律僑國際物流 海運承攬 葉水勝副總經理 V V 

廠商 李長榮科技 製造業 陳銘樹總經理 V  

保險 新東京海上保險 產險業 王昭文經理 V V 

資訊 臺灣 IBM公司 資訊業 徐文輝技術長理 V V 

平臺 關貿網路公司 資訊業 高國峰副總經理 V V 

銀行 國泰金控 銀行金控 張維仁協理 V V 

資訊 研華科技 資訊業 林威佐協理 V  

學界 國立海洋大學 學界 鍾政棋教授  V 
 

宇柏資訊 40

專家訪談

中華民國貨櫃儲運協會及環球貨櫃
崴航國際物流

工作項目
研究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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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柏資訊 41數位化與區塊鏈技術應用於我國貨櫃運輸作業鏈之研究

專家訪談工作項目
研究步驟

宇柏資訊 42數位化與區塊鏈技術應用於我國貨櫃運輸作業鏈之研究

專家訪談工作項目
研究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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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柏資訊 43數位化與區塊鏈技術應用於我國貨櫃運輸作業鏈之研究

數位化與區塊鏈技術

(二.2)完成三場次座談會

宇柏資訊 44數位化與區塊鏈技術應用於我國貨櫃運輸作業鏈之研究

場次 日期 座談內容 計劃邀約單位

第一場座談會
(作業需求面)

6/2

1. 說明本研究計畫之目標與工作內容
2. 分析我國貨櫃運輸作業流程數位化之現況及需
求作業之詳細流程

3. 釐清國內外海運貨櫃運輸作業之詳細流程
4. 探詢未來導入區塊鏈的可能節點與需求

1)運研所
2)本研究團隊成員
3)航港局
4)關務署
5)港務公司代表
6)船公司
7)海運公協會代表
8)海運承攬業
9)貨櫃倉儲
10)報關業/報驗
11)公證行
12)學者代表
13)資訊業者
14)金融業
15)產物保險業者

第二場座談會
(技術策略面)

7/6

1. 研析航運業暨有區塊鏈相關資訊平台與聯盟之
內容與運作方式(Tradelens, GSBN, DCSA)

2. 探討我國貨櫃運輸作業導入區塊鏈技術面臨之
課題(國際跨鏈相連、資訊標準、資訊安全)

3. 邀請IBM TradeLens、關貿網路公司、國泰金控
及艾旺科技四家公司展示及分享其建置導入區
塊鏈之成就及障礙，以及對產業及政府單位之
建言

第三場座談會
(政策與策略)

11/
11

1. 我國航港發展導入區塊鏈技術之可行策略
2. 航港貨櫃運輸作業應用區塊鏈技術之可行策略
與推動步驟

3. 我國政府部門與海運相關產業可以扮演角色與
應辦事項之建議

專家座談會(3場次)工作項目
研究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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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柏資訊 45數位化與區塊鏈技術應用於我國貨櫃運輸作業鏈之研究

第一場專家座談會~作業面工作項目
研究步驟

宇柏資訊 46

專家座談會(首場).作業面議題

(一) 全球海運界正積極發展區塊鏈聯盟(TradeLends
、GSBN、DCSA)，藉以數位轉型，升競爭力; 
您認為此一趨勢，對我國海運貨櫃運輸業有何挑
戰與機會?

(二) 對於我國海運貨櫃運輸業上下游作業流程的數位
化現況、以及有待改善提升的作業問題痛點，
您的建議為何?

(三) 您認為區塊鏈技術，將可能應用於改善我國海運
貨櫃運輸業哪些作業問題，以提升效率與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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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柏資訊 47數位化與區塊鏈技術應用於我國貨櫃運輸作業鏈之研究

1) 報告分享國際海運聯盟鏈「發展背景、航商及港口成員、規模、標
準制定、現況」，提昇海運生態系對區塊鏈的重視與理解。

2) 專家座談分享本研究團隊對海運生態系成員所進行近20場次之專家
訪談所盤點蒐集之「海運作業流程、文件、痛點、採用區塊鏈可行性
、採用效益及可能障礙」等資料彙整，極有價值。

3) 海運供應鏈的商業夥伴節點眾多、流程複雜、文件多樣、修改
頻繁、週期漫長、核帳耗時、資訊不同步、諸多浪費，適合區塊鏈不
可竄改、分散式帳本、文件分享、資訊同步取得等特性來管理。

4) 建置區塊鏈可先從小範圍規模做起，經由POC驗證後再實施
(例如:陽明海運與銀行已經進行電子提單eBL與押匯POC測試)

5) 網網相連是必須，需要採用資訊交換標準(UNCEFACT, SMDG)
6) 法規及政策問題仍需要公部門來主導及排除(例如: eD/O及電子領櫃
單)

第一場專家座談會小結工作項目
研究步驟

宇柏資訊 48數位化與區塊鏈技術應用於我國貨櫃運輸作業鏈之研究

第二場專家座談會~技術面工作項目
研究步驟

• IBM TradeLens
• 關貿網路/電子領櫃
• 國泰金控/供應鏈金融
• 艾旺科技/物流區塊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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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柏資訊 49數位化與區塊鏈技術應用於我國貨櫃運輸作業鏈之研究

宇柏資訊 50數位化與區塊鏈技術應用於我國貨櫃運輸作業鏈之研究

場次 座談內容 計劃邀約單位

第一場座談會
(作業需求面)

1. 說明本研究計畫之目標與工作內容
2. 分析我國貨櫃運輸作業流程數位化之現況及
需求作業之詳細流程

3. 釐清國內外海運貨櫃運輸作業之詳細流程
4. 探詢未來導入區塊鏈的可能節點與需求

1)運研所
2)本研究團隊
3)航港局及關務署代表
4)港務公司代表
5)公協會代表
6)海運產業代表
7)貨櫃倉儲
8)內陸運送
9)學者代表
10)資訊平台業者
11)數位物聯網業者
12)產物保險業者

每個場次將由前述名單，
擇其相關議題者出席。

第二場座談會
(技術策略面)

1. 說明研析航運業暨有區塊鏈相關資訊平台與
聯盟之內容與運作方式(Tradelens, DCSA, GSBN, 
BiTA)

2. 探討我國貨櫃運輸作業導入區塊鏈技術面臨
之課題

3. 探討我國貨櫃運輸作業導入區塊鏈與國際聯
盟鏈介接的可能障礙與策略方法

第三場座談會
(政策面建議)

1. 我國航港發展導入區塊鏈技術之可行策略
2. 航港貨櫃運輸作業應用區塊鏈技術之可行策
略與推動步驟

3. 我國政府部門與海運相關產業可以扮演角色
與應辦事項之建議

7/6 專家座談會.技術面議題

6/2

7/1

9/上旬

(一) 區塊鏈應用於貨櫃運輸之研究
(二) IBM TradeLens：區塊鏈平台功能面與技術面分享
(三) TradeVan關貿網路：出口產證及高雄貨櫃場區塊

鏈平台建置分享
(四) 國泰金控：數位數據暨科技發展中心/供應鏈金融

區塊鏈建置分享
(五) 艾旺科技：經濟部技術處A+物流計畫案及台中榮總

醫藥物流區塊鏈建置分享
(六) Q&A議題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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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柏資訊 51數位化與區塊鏈技術應用於我國貨櫃運輸作業鏈之研究

專家座談會.技術面議題 Q&A
(六) Q&A議題座談

1. 區塊鏈開發建置之技術門檻與推動障礙?

2.系統整合與訊息交換標準化?

3. 網網相連之訊息介接方式? 上鏈技術?跨鏈技術?

4. 區塊鏈平台未來推動之商業模式? 成本vs.買單誘因?

5.我國海事部門（政府與產業）推動區塊鏈所扮演角色

與發展策略步驟之建言?

宇柏資訊 52數位化與區塊鏈技術應用於我國貨櫃運輸作業鏈之研究

第二場專家座談會小結工作項目
研究步驟

1) 無論是IBM Hyper Ledger或是乙太坊Ethereum，市面上大多數採用Open 
source開放源的區塊鏈底層架構，因此在上鏈技術、執行速度、計算Hash
值，以及API或跨鏈的網網相連技術均已是公開的資訊，不是技術問題，有
的僅是業務層面及商業服務模式的考量。
2) 沒有一個區塊鏈網路是涵蓋全球的全部領域，因此跨網相連是絕對必要
的，從交通運輸到醫藥物流，從保險到供應鏈金融的各領域應用只會越來
越多。
3) 台灣現行的局部區塊鏈計畫，包括關貿網路電子產證及電子領櫃、國泰
金控電子貿易融資、艾旺科技物流區塊鏈)，以及出席會議之陽明海運及長
榮海運電子eDM，雖然尚未採用全球標準(或者尚未定議)，未來勢必要再轉
換，這就技術而言不是太大問題。
4) 既有現存系統或平台是否需要為了區塊鏈而打掉重練，其實依照DCSA公
布的各項標準看來，各家船公司仍舊使用期限有系統，只要參照Manual、
EDIs、APIs或是UIs四種介面方式即可以進行上鏈的資訊介接。所以系統間
的整合也是有答案的。但是任何系統都有其開發背景與系統建置目的，應
自行評估考量其未來翻轉計畫，但是並非要為了區塊鏈而區塊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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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柏資訊 53數位化與區塊鏈技術應用於我國貨櫃運輸作業鏈之研究

場次 座談內容 計劃邀約單位

第一場座談會
(作業需求面)

1. 說明本研究計畫之目標與工作內容
2. 分析我國貨櫃運輸作業流程數位化之現況及
需求作業之詳細流程

3. 釐清國內外海運貨櫃運輸作業之詳細流程
4. 探詢未來導入區塊鏈的可能節點與需求

1)運研所
2)本研究團隊
3)航港局及關務署代表
4)港務公司代表
5)公協會代表
6)海運產業代表
7)貨櫃倉儲
8)內陸運送
9)學者代表
10)資訊平台業者
11)數位物聯網業者
12)產物保險業者

每個場次將由前述名單，
擇其相關議題者出席。

第二場座談會
(技術策略面)

1. 說明研析航運業暨有區塊鏈相關資訊平台與
聯盟之內容與運作方式(Tradelens, DCSA, GSBN, 
BiTA)

2. 探討我國貨櫃運輸作業導入區塊鏈技術面臨
之課題

3. 探討我國貨櫃運輸作業導入區塊鏈與國際聯
盟鏈介接的可能障礙與策略方法

第三場座談會
(政策面建議)

1. 我國航港發展導入區塊鏈技術之可行策略
2. 航港貨櫃運輸作業應用區塊鏈技術之可行策
略與推動步驟

3. 我國政府部門與海運相關產業可以扮演角色
與應辦事項之建議

第三場專家座談會.推動策略 (11/11) 

6/2

7/1

9/上旬

(一) 區塊鏈應用於海運貨櫃運輸之調研成果

(二) 綜整專家訪談及前兩場座談會(作業面及技術面)

(三) 綜整痛點與課題

(四) 研提推動策略與推動步驟

(五) Q&A議題座談

工作項目
研究步驟

宇柏資訊 54數位化與區塊鏈技術應用於我國貨櫃運輸作業鏈之研究

場次 座談內容 計劃邀約單位

第一場座談會
(作業需求面)

1. 說明本研究計畫之目標與工作內容
2. 分析我國貨櫃運輸作業流程數位化之現況及
需求作業之詳細流程

3. 釐清國內外海運貨櫃運輸作業之詳細流程
4. 探詢未來導入區塊鏈的可能節點與需求

1)運研所
2)本研究團隊
3)航港局及關務署代表
4)港務公司代表
5)公協會代表
6)海運產業代表
7)貨櫃倉儲
8)內陸運送
9)學者代表
10)資訊平台業者
11)數位物聯網業者
12)產物保險業者

每個場次將由前述名單，
擇其相關議題者出席。

第二場座談會
(技術策略面)

1. 說明研析航運業暨有區塊鏈相關資訊平台與
聯盟之內容與運作方式(Tradelens, DCSA, GSBN, 
BiTA)

2. 探討我國貨櫃運輸作業導入區塊鏈技術面臨
之課題

3. 探討我國貨櫃運輸作業導入區塊鏈與國際聯
盟鏈介接的可能障礙與策略方法

第三場座談會
(政策面建議)

1. 我國航港發展導入區塊鏈技術之可行策略
2. 航港貨櫃運輸作業應用區塊鏈技術之可行策
略與推動步驟

3. 我國政府部門與海運相關產業可以扮演角色
與應辦事項之建議

6/2

7/1

9/上旬

(五) Q&A座談議題：

1.應用區塊鏈技術之策略與推動步驟，有何考量?

2.應用區塊鏈技術推動過程中，我國政府部門

與海運相關產業扮演角色與應辦事項之建議

3. 區塊鏈平台建置需求

(公有鏈vs.私有鏈; 國家鏈vs.局部鏈)?

4. 其他

第三場專家座談會.推動策略 (11/11) 工作項目
研究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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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柏資訊 55數位化與區塊鏈技術應用於我國貨櫃運輸作業鏈之研究

局部鏈(利基式)服務. DG危險品
GSBN將發布第一個危險品應用，客戶通過GSBN遞交的危險品文件，將由區塊
鏈同步發布給相關承運人、船舶運營方、港口碼頭運營商，安全可靠地實現數
據共享，大幅提高效率，同時降低危險品瞞報的風險。

加上
AIoT智慧
物聯網技術

• DG 危險品種類
• 儲位倉區管理
• 數量、狀態
• 自動偵測
• 異常回報

宇柏資訊 56數位化與區塊鏈技術應用於我國貨櫃運輸作業鏈之研究

局部鏈(利基式)服務. VGM區塊鏈

~ 資料來源: 交通部

• SOLAS 海上人命安全國際公约修正案
（載貨貨櫃總重驗證新規）規定：提
單上列明的託運人必須在裝船前，獲
取載貨貨櫃的驗證重量(VGM)，並負
責確保提前足夠時間提供给船長或其
代表以及碼頭代表在編製船運裝載計
畫時用。凡未提供載貨貨櫃經核實驗
證的總重，該載貨貨櫃不得裝上船。

加上
AIoT智慧
物聯網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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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鏈(利基式)服務. 冷鏈區塊鏈

~資料來源:網路

陽明海運為了因應生鮮蔬果與肉品等市場在全球急速成長的趨
勢，不斷提升冷凍貨櫃設備，除了提供溫層遍及零下40度到常
溫25度的深冷櫃與具備調節櫃內氣體濃度功能的氣調櫃之外，
更配合自行開發的遠端溫度監控系統，在運送期間能夠即時掌
握貨品溫度，滿足客戶安全、高品質的冷鏈運送需求。

• 自動偵測溫度
• 系統Log紀錄
• 即時異常回報

宇柏資訊 58數位化與區塊鏈技術應用於我國貨櫃運輸作業鏈之研究

數位化與區塊鏈技術

(二、3).作業流程分析
盤點與痛點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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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商 進口商

通知/押匯銀行 開狀銀行

報關行/承攬業者 報關行/承攬業者

關務署 檢驗公證
機構

關務署檢驗公證
機構

保險公司主管機關
提貨 保險公司主管機關

提貨
1信用調查、招攬交易
2詢、報、還價
3接受確認

15貨物裝船通知

船公司 船公司
8洽定艙位 21提示提單(B/L)

23發行小提單(D/O)
或電放(TLX)

14交付提單(B/L)

5開發與交付信用狀

18寄單求償

指
定
地
點

指
定
地
點

13裝船

檢
驗
或
公
證

檢
驗
或
公
證

12
放
行

11
出
口
報
關

25
放
行

24
進
口
報
關

20
進
口
贖
單
、
付
款
或
承
兌

19
相
關
單
據
到
達
通
知

4
申
請
開
信
用
狀

報
關
報
驗

26提貨

10貨物進儲指定地點

6
通
知
信
用
狀

7
預
售
外
匯

16
辦
理
押
匯

17
墊
付
押
匯
款
項

簽
審
與
許
可

9 
開狀前投
保(FOB
相似貿易
條件)

9 
投保並取得
保險單(CIF
相似貿易條
件)

簽
審
與
許
可

22 卸船倉儲
櫃場
併櫃業

港務公司 港務公司

倉儲
櫃場
拆櫃業

海運貿易運輸流程(全貌)

報
關
報
驗

宇柏資訊 60數位化與區塊鏈技術應用於我國貨櫃運輸作業鏈之研究

海運貨櫃運輸物流載具與文件關聯圖
研究方法
進行步驟

~ 資料來源: 本研究團隊104年運研所期末報告

Process
Docu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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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析討盤點海運生態系之12項關係人商業夥伴，整理出貿易運輸流程與相關文件(出口)

宇柏資訊 62數位化與區塊鏈技術應用於我國貨櫃運輸作業鏈之研究

研析討盤點海運生態系之12項關係人商業夥伴，整理出貿易運輸流程與相關文件(進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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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運
生
態
系
及
其
流
程
與
表
單

承
上
頁
出
進
口
流
程
圖
彙
整
出

生態系關係人 作業流程 貿易文件

進/出口商
 客戶依據CNEE指示下訂單
 傳真/email通知客戶裝船通知
 提供訂艙及S/O資料

 訂單
 出口發票
 出口裝貨單

承攬業

 報價船期

 艙位安排
 洽訂S/O
 完整裝櫃資料傳輸AMS
 製作H B/L及艙單

 承攬報價單
 承攬訂艙單
 裝船通知單
 艙單預報單
 HBL對帳單

報關行  製作出口報單
 簽審通關文件

 出口報關單
 產證證明

拖車公司  提領空櫃送貨櫃場
 貨車配送單
 領櫃憑單
 貨櫃交接單

公證機關  丈量貨櫃(物)長寬高
 通知客戶及海運承攬

 煙燻證明單
 公證丈量單
 VGM

研析整理出貨櫃運輸之區塊鏈應用節點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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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運
生
態
系
及
其
流
程
與
表
單

承
上
頁
進
出
口
流
程
圖
彙
整
出

研析整理出貨櫃運輸之區塊鏈應用節點範疇

貨櫃場

 空櫃出場
 重櫃進場
 過磅
 CFS併櫃理貨

 進艙單
 配櫃單
 過磅單
 理貨單

船公司

 船隻出港預報
 裝船通知及相關資料
 製作M B/L
 辦理結關出口
 提供貨況追蹤訊息
 與國外艙單連線
 危險品受理申報
 冷鏈貨櫃溫控處理回報
 進口換單

 危險品清單
 冷凍冷藏預冷單
 提單作法SI
 出口艙單
 MBL/Seaway Bill
 電放切結書
 電放單
 到貨通知
 小提單D/O
 進口艙單

海關/保三  收單/估價/查驗/放行
 進口落地追蹤審查  清關證明

簽審機關 輸出入許可
電子簽審

出口許可證
檢疫證明書
進口許可證

港務公司 船隻進口/出口預報
結關放行出港  船隻進/出港通知

保險公司 受理貨物產線  保險單

銀行  開狀/押匯
 受理相關稅費繳納

 信用狀
 外匯匯款單
 受益人證明單
 信用狀押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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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析整理貨櫃運輸之作業痛點及區塊鏈可行或障礙

TradeLens盤點八組生態系痛點
• 貨主/收貨人
• 港口/貨櫃場
• 政府/海關
• 第三方物流/承攬業者
• 內陸運輸/卡車
• 內陸運輸/鐵路
• 商船/無船運送NVOCC
• 銀行金融

宇柏資訊 66數位化與區塊鏈技術應用於我國貨櫃運輸作業鏈之研究

研析整理專家訪談之作業痛點及區塊鏈可行或障礙

研究團隊盤點國內十三組生態系痛點
• 進出口廠商(含製造業者與經銷商)
• 報關行
• 承攬運送業者
• 併裝同業
• 櫃場業者(含倉儲業)
• 運送人(船)公司
• 港口(進口領櫃作業)
• 資訊平台
• 公證行
• 金融業者(銀行、保險)
• 公部門: 交通部航港局
• 公部門：財政部關務署

附 93



宇柏資訊 67數位化與區塊鏈技術應用於我國貨櫃運輸作業鏈之研究

貨櫃運輸作業流程-痛點盤點

~ 資料來源: 參考IBM TradeLens定義的Events

運輸安排 出口端資訊 出口通關 起運港 海上運輸 進口通關 目的卸貨港 進口內陸運送

運費詢報
預訂艙位
出貨安排
簽審文件
通關文件
提送貨物
通關文件
製作提單
Pre-Alert
電放文件
對帳結帳

提領空櫃
重櫃裝載
排櫃通知
併櫃安排
船期更改
貨物進倉
裝船通知
貨櫃動態

傳送報單
碰檔比對
通關放行

通關放行
等待結關
裝櫃出口

危險品
冷鏈貨櫃
VGM管控

貨櫃動態
海上運輸

傳送報單
碰檔比對
通關放行

換小提單
領取重櫃

落地追蹤
貨櫃動態

內陸運輸
最後一哩

POD
對帳結帳

宇柏資訊 68數位化與區塊鏈技術應用於我國貨櫃運輸作業鏈之研究

研析整理專家訪談之作業痛點及區塊鏈可行或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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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析整理專家訪談之作業痛點及區塊鏈可行或障礙

宇柏資訊 70數位化與區塊鏈技術應用於我國貨櫃運輸作業鏈之研究

研析整理專家訪談之作業痛點及區塊鏈可行或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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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析整理專家訪談之作業痛點及區塊鏈可行或障礙

宇柏資訊 72數位化與區塊鏈技術應用於我國貨櫃運輸作業鏈之研究

研析整理專家訪談之作業痛點及區塊鏈可行或障礙

報關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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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析整理專家訪談之作業痛點及區塊鏈可行或障礙

宇柏資訊 74數位化與區塊鏈技術應用於我國貨櫃運輸作業鏈之研究

研析整理專家訪談之作業痛點及區塊鏈可行或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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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柏資訊 75數位化與區塊鏈技術應用於我國貨櫃運輸作業鏈之研究

研析整理專家訪談之作業痛點及區塊鏈可行或障礙

宇柏資訊 76數位化與區塊鏈技術應用於我國貨櫃運輸作業鏈之研究

研析整理專家訪談之作業痛點及區塊鏈可行或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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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BN全球運輸業務網絡

數位貨櫃運輸協會

BCO / NVO FFW / CHB / 
3PL

Inland 
Transportation

Customs / 
Government 
Authorities

Ports / 
Terminals

Ocean 
Carriers

FFW / CHB 
/ 3PL

Inland 
Transportation BCO / NVOPorts / 

Terminals

Customs / 
Government 
Authorities

Trade 
Associati
ons

Supply Chain 
/ 
Transportati
on 
Managemen
t Systems

Financial / 
Insurance 
Services 

Ports and 
Terminals

Ocean 
Carriers

Inland 
Transportation

Shippers / 
Beneficial Cargo 
Owner

Authorities

Port Community 
Systems; Terminal 

Operating 
Systems

Freight 
Forwarders / 

3PLs

Customs 
Systems

Customs 
BrokersMTNet

2.0+

研析公部門對區塊鏈可行或障礙~航港局工作項目
研究步驟

區域鏈、產業鏈和國際聯盟鏈，三者是相互融合的關係

大中小型海運業者
如何上鏈與國際接軌?

~ 資料來源: 交通部航港局

宇柏資訊 78數位化與區塊鏈技術應用於我國貨櫃運輸作業鏈之研究

研析公部門對區塊鏈可行或障礙~關務署工作項目
研究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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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化與區塊鏈技術

(三)國際研討會
11/6 全天舉辦成果

宇柏資訊 80數位化與區塊鏈技術應用於我國貨櫃運輸作業鏈之研究

國際研討會

11/6
運
輸
研
究
所
國
際
會
議
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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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研討會

 上下午兩場次
 原定120人
 實際報到180人

宇柏資訊 82數位化與區塊鏈技術應用於我國貨櫃運輸作業鏈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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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研討會

宇柏資訊 84數位化與區塊鏈技術應用於我國貨櫃運輸作業鏈之研究

國際研討會-小結
1. 全天研討會出席人數超過預期，達180人報到，代表海運區塊
鏈應用議題被市場重視。

2. 新加坡IBM亞太地區副總裁Mr. VJ開啟視訊會議，分享
TradeLens發展現況，每天線上顯示使用平台服務之貨櫃量、
文件量均呈現成長，代表市場接受度可期。

3. 藉由IBM台灣技術業務副總徐文暉、台大資工系廖世偉教授及
計畫主持人秦玉玲理事長的分享，以及下午兩場實作案例分享
(國泰世華、關貿網路)、兩篇論文專題，以及由陳天賜副所長
主持的交流論壇，台下觀眾的熱烈發問與交流，為此次研討會
畫下美好的成果。

4. 本次研討會僅是海運區塊鏈的試金石敲門磚，台灣需要注入此
議題的後續持續研究與國際區塊鏈技術及應用發展，調整策略
與推動計畫，台灣航運業及政府才能趕上新科技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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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數位化與區塊鏈技術應用於我國貨櫃運輸作業鏈之研究

一、計畫背景與目標

二、工作項目與研究方法及架構

三、研究步驟與範圍

四、執行與研究成果

(一)文獻探討與現況

(二)專家訪談與座談會

(三)國際研討會

(四)質化研究成果

五、提出建議策略與推動方式

六、結論

宇柏資訊 86數位化與區塊鏈技術應用於我國貨櫃運輸作業鏈之研究

數位化與區塊鏈技術

(四)質化研究成果
市場面、作業面、技術面、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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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柏資訊 87

各國海運區塊鏈之發展光譜

~ 資料來源: 運研所林邏耀蒐集及研究團隊整理

市場面
分析

宇柏資訊 88數位化與區塊鏈技術應用於我國貨櫃運輸作業鏈之研究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各國政府區塊鏈發展重心彙整表(1/3)市場面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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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 

推展境內區塊鏈發展計畫，包

括跨銀行支付系統、跨境貿易

融資平臺與發票平臺等。 

幣圈為主 
已陸續進行金融與保險資訊技

術及法規的發展。 

韓國 

 針對區塊鏈產 業 ( 促進

R&D、創業支援、培養專業

人員、技術標準化等)提升。 

 第二部分則是針對區塊鏈技

術 (對區塊鏈電子檔認證、

智慧合約的法律性質等)發

展。 

鏈圈/幣圈

同時為進 

可借鏡發展區塊鏈區塊鏈、大數

據、物聯網、人工智慧、虛擬實

境、5G 等創新產品或服務、法

規等提升、發展、制定。 

美國 

 國土安全相關區塊鏈技術的

管理，區塊鏈新手指南提供

予大多企業反饋及討論。 

 監管沙盤，以鼓勵區塊鏈和

其他金融技術創新。 

 貿易協定之溯源區塊鏈應

用。 

 信用衍生交易資料庫平台，

實證數位貨幣和區塊鏈應

用。 

鏈圈/幣圈

同時為進 

 可借鏡區塊鏈技術管理與引

入產業區塊鏈新手指南制度。 

 可借鏡溯源區塊鏈應用。 

 已陸續進行金融與保險資訊

技術及法規的發展及沙盒機

制。 

澳洲 

 國家區塊鏈，發行全球第一

檔區塊鏈債券「Bond-i」。 

 能源食品溯源及物聯網應用

及多元科技發展。 

鏈圈/幣圈

同時為進 

 可借鏡食品溯源及物聯網之

應用。 

 已陸續進行金融與保險資訊

技術及法規的發展。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各國政府區塊鏈發展重心彙整表(2/3)市場面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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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德國

 針對金融領域(投資與融資的通
證、加密貨幣、電子證券)區塊
鏈技術推動與法規制定。

 資助能源區塊鏈技術與公共資
料庫的連接、研究開發與示範。

 區塊鏈在公共管理服務與消費
者保護、交通物流、醫療的應
用與資助。

鏈圈/幣圈
同時為進

 可借鏡電子證券區塊鏈技
術的金融領域制定。另亦
可對於交通與物流區塊鏈
應用平臺的建構作借鏡。

印度

 積極對區塊鏈人才培訓與儲備，
並如何將新興技術應用於服務
傳遞和解決治理問題，主要致
力於為銀行和金融部門，製藥，
流等開發出區塊鏈應用為主

鏈圈/幣圈
同時進行

 可借鏡培育區塊鏈人才的
計劃。

越南

 打造數位化與區塊鏈之智慧城
市，主要發展在公共服務和對
可用資源的最佳利用，包括e
化政府、城市交通和基礎設施
需求。

鏈圈為主
 可借鏡利用區塊鏈建構e化

國家或城市的方向。

各國政府區塊鏈發展重心彙整表(3/3)市場面
分析

附 105



宇柏資訊 91數位化與區塊鏈技術應用於我國貨櫃運輸作業鏈之研究

貨櫃運輸作業與管理、痛點彙整流程圖

目的(願景) 引領航港產業與管理部門達成航運數位化及智慧化

目標 協助我國海運航港生態系智慧轉型、打造能與國際接軌之國家級航港區塊鏈平台

第一層-起始 進出口廠商業者

文件或訊息

 訂單

 進出口發票

 進出口裝貨單

數位化現況 使用E-mail/承攬業平台/船公司平台

主要痛點 供應鏈冗長，資訊不同步不透通，報價/訂艙資料/對帳單都透過電話/Fax與E-mail為主，易出差錯。

將海運生態系成員分四個層次說明如下

作業面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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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層 承攬業 簽審機關 保險業者 銀行業者

文件或訊息

 貿易文件。

 各上下游成員的運送
狀況與時間。

 運費與丈量公證報價。

 貨物與相關貿易文件。

 檢疫資料。

 貨物與相關貿易文件。

 危險品/冷凍冷藏資
料。

 貨櫃溫度計錄資料。

 保險費用確認與繳費。

 貨物進艙與進出口單
證、信用狀。

 貨物實際運送過程。

 融資資金。

 運輸相關規費繳費。

數位化現況 使用E-MAIL/通訊軟體/船
公司平台。

使用E-MAIL/政府機關平
台。

使用E-MAIL/通訊軟體/自
建平台。

使用E-MAIL/金融機構交
易平台。

主要痛點

 文件多為人工處理以
FAX

/E-MAIL轉件，大量
人力。

 物流訊息無法即時得
知，無法提前處理相
關事務。

 涉及多方匯兌與洽談
條件，多人力處理對
帳，易出錯。

 無法得知貨物與實際
貿易文件是否為真實。

 無法得知實際的運輸
過程狀況。

 相關受損文件資料無
法完全取得，易有優
惠賠款狀況。

 貿易融資需要之相關
貿易文件無法確認真
實性。

 信用狀內容與繳費都
屬人工作業，易有誤。

數位化/區塊
鏈策略與建
議

1. 建立資訊透通平台，將海運生態系成員的貨櫃(物)訊息中值得上鏈的訊息(例如:報價、配櫃
安排、貨櫃提領、VGM、DG危險品、冷鏈等)結合智慧物聯網與區塊鏈技術，達到資訊透通、
即時回傳、不可竄改、全程貨態監控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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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層 船公司 報關業者 公證機關 拖車公司 櫃場業者(倉儲業者)

文件或訊息

 提單B/L、小提
單D/O。

 各上下游成員
的運送狀況與
時間。

 運費費用對帳
與繳費。

 貿易與通關文
件。

 派車單與時間。

 放行/進倉時間。

 卡車費與通關
放行傳輸費。

 丈量結果資料。

 結關日、櫃場、
船 名 航 次 、
S/O號碼。

 領櫃單據。

 司機身份證明
文件。

 貨櫃提領與安
排時間資料。

 相關量材/配櫃
/Topping/危險
品資料。

 拖車/進倉訊息
與時間。

 裝/拆櫃費用對
帳。

數位化現況 自建平台
使用E-MAIL/通訊軟
體/關務署平台/金融
機構平台。

使用E-MAIL/通訊軟
體/自建平台。

使用E-mail/通訊軟
體/手機實名制。

使用E-mail/通訊軟
體/承攬業平台/拖車
預約系統/海關平台。

主要痛點

 涉及法規問題。

 eB/L與eD/O在
政府單位與保
險組織認同問
題。

 數位化與區塊
鏈的標準規範。

 貿易文件多為
FAX 與 E-MAIL
確認，易漏訊
息。

 自行查閱平台，
易有人工錯誤。

 帳單匯款無法
線上處理。

 結關日、櫃場、
船 名 航 次 、
S/O號碼等資
訊都是以 FAX
或E-MAIL傳送
與人工查證，
易漏訊息與資
訊錯誤。

 丈量結果未與
承攬運送業間
用EDI/API連結，
訊息不即時。

 無法提前得知
相關貨櫃提領
之時程而能預
先安排。

 需先等待公證
丈量與海關碰
撞時間，才能
配櫃，耗時多
工。

 承攬運送人提
供配櫃資料才
行裝櫃作業，
等候耗時。

 只跟海關單一
窗口連線，未
與 MT NET 和
TPNET連結，
多方窗口查詢。

數位化/區塊
鏈策略與建
議

1. 鼓勵政府可建置或輔導產業自建其利基化的海運區塊鏈服務平台解決VGM,DG危險品及
冷鏈等方案(局部鏈)

2. 生態系間之結構與非結構文件可利用區塊鏈IPFS進行有利害相關的對象彼此同步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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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層 海關 港口櫃場業者 港務公司

文件或訊息

 貿易與通關文件。

 產地證明書。

 貨物來源國航程追蹤。

 銷艙單。

 稅賦繳納

 D/O與領櫃單的資料。

 貨櫃動態。

 領櫃/交櫃司機之身份證明。

 領櫃費用之對帳與繳費。

 D/O與領櫃單的資料。

 貨櫃動態。

 落地追蹤。

 貨櫃延滯費用對帳與繳費。

數位化現況
使用CPT關港貿單一窗口平台系統
使用線上稅費繳納系統

使用E-mail/通訊軟體。 使用Email/TOS/手機實名制。

主要痛點

 貨物來源資訊/稅則號列/貨物
申報價格/貨櫃動態得真偽無
法辨識。

 D/O與領櫃單多以紙本核對，
耗時易增加人員作業負擔。

 需要多方資料訊息來驗證司機
身份。

 櫃場無法事先取得貨櫃動態，
無法立即得知，難以事前作業。

 eD/O在政府單位、認證與法
規認同上問題(已釐清)。

 貨櫃延滯費用的計算大都以人
工計算轉寄耗時。

數位化/區
塊鏈
策略與建議

1. 對海關可利用區塊鏈技術進行打假防偽，做好追溯源頭管理，例如:貨品原產地及涉及關稅
之貨物價格申報

2. 對航港局的資料交換標準定義是較有公正性，可參照國際聯盟鏈的標準採用

3. 政府(例如：航港局)可以建置區塊鏈國家鏈(公有鏈)的示範性服務平台

4. 政府應建立區塊鏈的政策公法，確保未來區塊鏈在處理跨國及國內紛爭時都有法源依循的
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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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櫃運輸作業流程.痛點歸納整理(1~15)
流程
編號 流程作業名稱 訊息或表格 作業痛點 發送者 收件者(1) 收件者(2) 備註說明

1 信用調查、招攬交易 徵信文件 傳統人工作業或上網搜尋
廠商資訊 進出口商 進出口商

2 詢、報、還價 報價單 E-mail往來，對帳不易 進出口商 進出口商

3 接受確認 報價單簽回 E-mail往來，對帳不易 進口商 出口商

4 申請開信用狀 信用狀 E-mail或傳真或紙本 開狀銀行 進口商 中信銀2019推出信用狀區
塊鏈

5 開發與交付信用狀 信用狀 透過金融機構內部系統 開狀銀行 押匯銀行 中信銀2019推出信用狀區
塊鏈

6 通知信用狀 信用狀 E-mail或傳真或紙本 押匯銀行 出口商 中信銀2019推出信用狀區
塊鏈

7 預售外匯 金融單據 透過金融機構平台 出口商 押匯銀行

8 預定艙位 SO訂艙訊息 E-mail或傳真 出口商 船公司 承攬業 危險品申報、冷凍冷藏品預
冷單

9 保險 保單 E-mail或傳真 進出口商 保險公司 11家保險業者2020年推動
理賠大聯盟

10 貨物進儲指定地點 進倉 E-mail 出口商 貨櫃場 電子領櫃單、VGM公證與
檢驗丈量

11 出口報關 出口報關
已全面通關自動化
但海關仍擔心防偽

出口商 /報
關行 海關

電子產證區塊鏈(台星、台
紐)

12 放行 出口放行訊息 已全面通關自動化 海關
報關行
/出口商

貨櫃場
船公司

貨況上區塊鏈

13 裝船 裝船通知訊息 E-mail及寄送紙本 船公司 貨櫃場 出口商 貨況上區塊鏈

14 交付提單B/L 主提單 E-mail及寄送紙本 船公司 出口商 電子提單有法律難度，區塊
鏈或許有解

15 貨物裝船通知 裝船通知訊息 E-mail或傳真 出口商 進口商 貨況上區塊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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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櫃運輸作業流程.痛點歸納整理(16~26)
流程
編號 流程作業名稱 訊息或表格 作業痛點 發送者 收件者(1) 收件者(2) 備註說明

15 貨物裝船通知 裝船通知訊
息 E-mail或傳真 出口商 進口商 貨況上區塊鏈

16 辦理押匯 信用狀 紙本 出口商 押 匯 銀
行

中信銀2019推出信用狀區
塊鏈

17 墊付押匯款項 信用狀 紙本 押匯銀行 出口商 中信銀2019推出信用狀區
塊鏈

18 寄單求償 金融單據
E-mail與紙本
透過金融機構內部系統

押匯銀行 開 狀 銀
行

金融科技區塊鏈

19 相關單據到達通知 金 融 單 據
貿易文件

E-mail
紙本

開狀銀行 進口商
金融科技區塊鏈

20 進口贖單、付款或承
兌

金融單據
貿易文件

E-mail
紙本

開狀銀行 進口商
金融科技區塊鏈

21 指示提單 海運提單 E-mail或傳真
紙本 船公司 承攬業 進口商

電子提單有法律難度，區
塊鏈或許有解

22 卸船 進口船舶通
知 E-mail或傳真 船公司 承攬業 貨況上區塊鏈

23 發 行 小 提 單 ( 或
eD/O)及電放

小 提 單
電放訊息

E-mail或傳真
紙本 船公司

汽 車 貨
運業 /進
口商

貨櫃場
保三

港務公司與關貿網路合作
POC階段

24 進口報關 進口放行訊
息

已全面通關自動化
但海關仍擔心防偽

報關行/進
口商 海關 源 頭 管 理 的 重 要 性

溯源應用的區塊鏈

25 放行
進口放行訊

息
銷艙單

已全面通關自動化 海關 報關行 /
進口商

貨櫃場
船公司

貨況上區塊鏈

26 提貨 領櫃單 E-mail或傳真紙本 船公司 貨櫃場 汽 車 貨
運業 電子領櫃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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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運生態系作業流程與痛點導入數位化與
區塊鏈課題彙整表(1/2)

面向 課題內容 建議

作業面

 企業內部處理資訊文件流程的改變，
內部得否能適應?

 企業作業流程與上下游各成員間作
業習慣是否能搭配其適應與調整?

 企業與同質成員互助互競下，商業
操作模式的配合與交流性，是否有
意願分享?

 企業本身應先檢視與確認資訊化導
入之自身與對外廠商間作業與執行
方面是否無問題。

技術面

 企業內部資訊系統或是網路頻寬是
否足以因應數位化或區塊鏈提升。

 企業內部資訊作業系統與上下游成
員系統間相容性問題。

 企業資訊系統與上下游及政府機關
彼此間資訊技術標準(含區塊鏈技
術)，目前並無統一標準。

 資訊安全的防護性強度與需要達到
的程度，可能間接影響系統介接。

 企業本身應先確認內部資訊系統與
外部系統上之軟硬體狀況在執行內
外部介接與導入新系統時，是否無
問題(如標準、相容性等)。

 資訊安全方面是否達安全無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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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面

 導入數位化或是區塊鏈，甚至聯盟
鏈，其商業模式是否符合企業本身
投入效益。

 導入數位化、區塊鏈技術，或是參
與聯盟鏈，目前營運是否具永續性，
商業模式尚不明確。

 企業間對於商業機密或是敏感性資
料或資訊文件的傳遞與篩選。

 企業內部數位人員是否得以因應維
護與對外介接技術的能力。

 企業本身應先確認在導入數位化或區
塊鏈技術，或參與聯盟鏈等時，是否
符合企業本身商業模式、導向與目標；
不僅如此，對於攸關商業機密或是敏
感性資訊的篩選分享與保護皆須同步
考量。

 企業對於相關技術導入或是參與，內
部是否有足夠的資訊技術能力進行維
護與升級。

法規面

 數位化執行法規與空間不夠明確，
致無所適從。

 政府機關監理與發展彼此矛盾。

 企業本身應先確認在導入數位化或區
塊鏈技術，或參與聯盟鏈等時，應確
認是否能符合相關法規之標準與規範。

 政府機關應將發展與監管分工進行，
非由一主管機關裁判兼球員之狀況，
導致發展與監理法規規範彼此矛盾，
致產業無所適從。

面向 課題內容 建議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海運生態系作業流程與痛點導入數位化與
區塊鏈課題彙整表(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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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塊鏈國際標準組織
技術面
分析

~ 資料來源:
WEF 
世界經濟論壇

DCSA及BiTA兩個標準制定的聯盟均在內

宇柏資訊 100數位化與區塊鏈技術應用於我國貨櫃運輸作業鏈之研究

跨鏈網網相連

說明如何從以太坊上(Ethereum)的托運人轉移海運提單（BoL）的所有權（
即任意數據）至超級賬本(Hyperledger)的收貨人，正研究未來的可行性 !

~ 資料來源: WEF 世界經濟論壇

技術面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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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API互操作性解決方案
區塊鏈平台可以使用趨勢外部API層，用於資料交換和事件觸發的邏輯去執行，而
不一定是全部使用智能合約Smart Contract的方式。

技術面
分析

宇柏資訊 102數位化與區塊鏈技術應用於我國貨櫃運輸作業鏈之研究

Business Model
• 區塊鏈互操作框架突破將挑戰分為三層次中：
1)業務Business Model 2)平台Plat Form 3)基礎設施Infrastructure

技術面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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樞紐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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